
书书书

宋明理学
（第二版）

陈　来　著

华 东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



作者简介

陈 来，生 于 北 京，祖 籍

温州。１９８１年 北 京 大 学 哲

学系研究生毕业，现为北 京

大学哲学系教授，兼任全 国

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国

际 中 国 哲 学 会 副 执 行 长。

主要著 作 有：《朱 子 哲 学 研

究》、《朱子书信编年考 证》、

《有无之境———王阳 明 哲 学

的精神》、《宋 明 理 学》、《古

代宗 教 与 伦 理———儒 家 思

想的根源》、《古代思想与 文

化———春秋时代 的 宗 教、伦

理与社会思想》、《人文主 义

的视界》、《现代中国哲学 的

追 寻———新 理 学 与 新 心

学》等。



　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数据

　宋明理学／陈来著．—２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１１
　ＩＳＢＮ７５６１７３５１５４

　Ⅰ．宋．．．　Ⅱ．陈．．．　Ⅲ．①理学 研究 宋代　②理

学 研究 明代　Ⅳ．Ｂ２４４．０５

　中国版本图书馆（ＣＩＰ）数据核字（２００３）第１０８０４８号　

宋明理学（第二版）
编　　著　陈　来

责任编辑　阮光页　张俊玲

封面设计　黄惠敏

版式设计　蒋　克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市 场 部　电话０２１６２８６５５３７
门市（邮购）电话０２１６２８６９８８７
门市地址　华东师大校内先锋路口

业务电话　上海地区０２１６２２３２８７３
华东 中南地区０２１６２４５８７３４
华北 东北地区０２１６２５７１９６１
西南 西北地区０２１６２２３２８９３

业务传真　０２１６２８６２４１０　６２６０２３１６
犺狋狋狆：／／狑狑狑．犲犮狀狌狆狉犲狊狊．犮狅犿．犮狀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３６６３号

邮编２０００６２

印 刷 者　
开　　本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３２开

印　　张　１１
字　　数　　　千字

版　　次　２００４年１月第一版

印　　次　２００４年１月第一次

印　　数　
书　　号　犐犛犅犖７５６１７３５１５４／犅·１９６
定　　价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０２１６２８６５５３７联系）



目　　录

序 １⋯⋯⋯⋯⋯⋯⋯⋯⋯⋯⋯⋯⋯⋯⋯⋯⋯⋯⋯⋯⋯⋯⋯⋯⋯⋯⋯⋯

引　　言

宋明理学的正名 １⋯⋯⋯⋯⋯⋯⋯⋯⋯⋯⋯⋯⋯⋯⋯⋯⋯⋯⋯⋯⋯⋯

宋明理学的内容 ６⋯⋯⋯⋯⋯⋯⋯⋯⋯⋯⋯⋯⋯⋯⋯⋯⋯⋯⋯⋯⋯⋯

宋明理学的定位 １３⋯⋯⋯⋯⋯⋯⋯⋯⋯⋯⋯⋯⋯⋯⋯⋯⋯⋯⋯⋯⋯

第一章　宋明理学的先驱

第一节　中唐的儒学复兴运动 １７⋯⋯⋯⋯⋯⋯⋯⋯⋯⋯⋯⋯⋯⋯⋯

（一）韩愈 １７⋯⋯⋯⋯⋯⋯⋯⋯⋯⋯⋯⋯⋯⋯⋯⋯⋯⋯⋯⋯⋯⋯

（二）李翱 ２３⋯⋯⋯⋯⋯⋯⋯⋯⋯⋯⋯⋯⋯⋯⋯⋯⋯⋯⋯⋯⋯⋯

第二节　北宋前期的社会思潮 ２７⋯⋯⋯⋯⋯⋯⋯⋯⋯⋯⋯⋯⋯⋯⋯

（一）困穷苦学 ２７⋯⋯⋯⋯⋯⋯⋯⋯⋯⋯⋯⋯⋯⋯⋯⋯⋯⋯⋯⋯

（二）崇道抑文 ２８⋯⋯⋯⋯⋯⋯⋯⋯⋯⋯⋯⋯⋯⋯⋯⋯⋯⋯⋯⋯

（三）尊经 ３０⋯⋯⋯⋯⋯⋯⋯⋯⋯⋯⋯⋯⋯⋯⋯⋯⋯⋯⋯⋯⋯⋯

（四）排佛 ３１⋯⋯⋯⋯⋯⋯⋯⋯⋯⋯⋯⋯⋯⋯⋯⋯⋯⋯⋯⋯⋯⋯

第二章　北宋理学的建立与发展

第一节　周敦颐 ３３⋯⋯⋯⋯⋯⋯⋯⋯⋯⋯⋯⋯⋯⋯⋯⋯⋯⋯⋯⋯⋯

（一）孔颜乐处 ３４⋯⋯⋯⋯⋯⋯⋯⋯⋯⋯⋯⋯⋯⋯⋯⋯⋯⋯⋯⋯



２　　　　 宋 明 理 学

（二）太极动静 ３７⋯⋯⋯⋯⋯⋯⋯⋯⋯⋯⋯⋯⋯⋯⋯⋯⋯⋯⋯⋯

（三）主静与无欲 ４１⋯⋯⋯⋯⋯⋯⋯⋯⋯⋯⋯⋯⋯⋯⋯⋯⋯⋯⋯

第二节　张　载 ４５⋯⋯⋯⋯⋯⋯⋯⋯⋯⋯⋯⋯⋯⋯⋯⋯⋯⋯⋯⋯⋯

（一）太虚即气 ４６⋯⋯⋯⋯⋯⋯⋯⋯⋯⋯⋯⋯⋯⋯⋯⋯⋯⋯⋯⋯

（二）两一与神化 ４８⋯⋯⋯⋯⋯⋯⋯⋯⋯⋯⋯⋯⋯⋯⋯⋯⋯⋯⋯

（三）性与心 ５１⋯⋯⋯⋯⋯⋯⋯⋯⋯⋯⋯⋯⋯⋯⋯⋯⋯⋯⋯⋯⋯

（四）穷理与尽心 ５４⋯⋯⋯⋯⋯⋯⋯⋯⋯⋯⋯⋯⋯⋯⋯⋯⋯⋯⋯

（五）民胞物与 ５６⋯⋯⋯⋯⋯⋯⋯⋯⋯⋯⋯⋯⋯⋯⋯⋯⋯⋯⋯⋯

第三节　程　颢 ５８⋯⋯⋯⋯⋯⋯⋯⋯⋯⋯⋯⋯⋯⋯⋯⋯⋯⋯⋯⋯⋯

（一）天理与道 ５９⋯⋯⋯⋯⋯⋯⋯⋯⋯⋯⋯⋯⋯⋯⋯⋯⋯⋯⋯⋯

（二）浑然与物同体 ６３⋯⋯⋯⋯⋯⋯⋯⋯⋯⋯⋯⋯⋯⋯⋯⋯⋯⋯

（三）定性说 ６５⋯⋯⋯⋯⋯⋯⋯⋯⋯⋯⋯⋯⋯⋯⋯⋯⋯⋯⋯⋯⋯

（四）诚敬与和乐 ６６⋯⋯⋯⋯⋯⋯⋯⋯⋯⋯⋯⋯⋯⋯⋯⋯⋯⋯⋯

（五）性与心 ６８⋯⋯⋯⋯⋯⋯⋯⋯⋯⋯⋯⋯⋯⋯⋯⋯⋯⋯⋯⋯⋯

第四节　程　颐 ７０⋯⋯⋯⋯⋯⋯⋯⋯⋯⋯⋯⋯⋯⋯⋯⋯⋯⋯⋯⋯⋯

（一）理与气 ７２⋯⋯⋯⋯⋯⋯⋯⋯⋯⋯⋯⋯⋯⋯⋯⋯⋯⋯⋯⋯⋯

（二）动静与变化 ７５⋯⋯⋯⋯⋯⋯⋯⋯⋯⋯⋯⋯⋯⋯⋯⋯⋯⋯⋯

（三）性理与气质 ７９⋯⋯⋯⋯⋯⋯⋯⋯⋯⋯⋯⋯⋯⋯⋯⋯⋯⋯⋯

（四）持敬 ８１⋯⋯⋯⋯⋯⋯⋯⋯⋯⋯⋯⋯⋯⋯⋯⋯⋯⋯⋯⋯⋯⋯

（五）涵养与致知 ８６⋯⋯⋯⋯⋯⋯⋯⋯⋯⋯⋯⋯⋯⋯⋯⋯⋯⋯⋯

第五节　邵　雍 ９０⋯⋯⋯⋯⋯⋯⋯⋯⋯⋯⋯⋯⋯⋯⋯⋯⋯⋯⋯⋯⋯

（一）元会运世 ９１⋯⋯⋯⋯⋯⋯⋯⋯⋯⋯⋯⋯⋯⋯⋯⋯⋯⋯⋯⋯

（二）以物观物 ９４⋯⋯⋯⋯⋯⋯⋯⋯⋯⋯⋯⋯⋯⋯⋯⋯⋯⋯⋯⋯

（三）阴阳体性 ９６⋯⋯⋯⋯⋯⋯⋯⋯⋯⋯⋯⋯⋯⋯⋯⋯⋯⋯⋯⋯

第六节　谢良佐 ９９⋯⋯⋯⋯⋯⋯⋯⋯⋯⋯⋯⋯⋯⋯⋯⋯⋯⋯⋯⋯⋯

（一）穷理 １００⋯⋯⋯⋯⋯⋯⋯⋯⋯⋯⋯⋯⋯⋯⋯⋯⋯⋯⋯⋯⋯

（二）求仁 １０２⋯⋯⋯⋯⋯⋯⋯⋯⋯⋯⋯⋯⋯⋯⋯⋯⋯⋯⋯⋯⋯

（三）尧舜气象 １０３⋯⋯⋯⋯⋯⋯⋯⋯⋯⋯⋯⋯⋯⋯⋯⋯⋯⋯⋯



目　　录 ３　　　　

第三章　南宋理学的发展

第一节　杨　时 １０９⋯⋯⋯⋯⋯⋯⋯⋯⋯⋯⋯⋯⋯⋯⋯⋯⋯⋯⋯⋯⋯

（一）体验未发 １１０⋯⋯⋯⋯⋯⋯⋯⋯⋯⋯⋯⋯⋯⋯⋯⋯⋯⋯⋯

（二）反身格物 １１１⋯⋯⋯⋯⋯⋯⋯⋯⋯⋯⋯⋯⋯⋯⋯⋯⋯⋯⋯

（三）行止疾徐之间 １１３⋯⋯⋯⋯⋯⋯⋯⋯⋯⋯⋯⋯⋯⋯⋯⋯⋯

第二节　胡　宏 １１３⋯⋯⋯⋯⋯⋯⋯⋯⋯⋯⋯⋯⋯⋯⋯⋯⋯⋯⋯⋯⋯

（一）心为已发 １１５⋯⋯⋯⋯⋯⋯⋯⋯⋯⋯⋯⋯⋯⋯⋯⋯⋯⋯⋯

（二）性立天下之大本 １１６⋯⋯⋯⋯⋯⋯⋯⋯⋯⋯⋯⋯⋯⋯⋯⋯

（三）性善不与恶对 １１８⋯⋯⋯⋯⋯⋯⋯⋯⋯⋯⋯⋯⋯⋯⋯⋯⋯

（四）天理人欲同体异用 １２０⋯⋯⋯⋯⋯⋯⋯⋯⋯⋯⋯⋯⋯⋯⋯

（五）心主乎性，心以成性 １２０⋯⋯⋯⋯⋯⋯⋯⋯⋯⋯⋯⋯⋯⋯⋯

（六）察识涵养，居敬穷理 １２２⋯⋯⋯⋯⋯⋯⋯⋯⋯⋯⋯⋯⋯⋯⋯

第三节　朱　熹 １２４⋯⋯⋯⋯⋯⋯⋯⋯⋯⋯⋯⋯⋯⋯⋯⋯⋯⋯⋯⋯⋯

（一）理气先后 １２６⋯⋯⋯⋯⋯⋯⋯⋯⋯⋯⋯⋯⋯⋯⋯⋯⋯⋯⋯

（二）理气动静 １２９⋯⋯⋯⋯⋯⋯⋯⋯⋯⋯⋯⋯⋯⋯⋯⋯⋯⋯⋯

（三）理一分殊 １３０⋯⋯⋯⋯⋯⋯⋯⋯⋯⋯⋯⋯⋯⋯⋯⋯⋯⋯⋯

（四）未发已发 １３２⋯⋯⋯⋯⋯⋯⋯⋯⋯⋯⋯⋯⋯⋯⋯⋯⋯⋯⋯

（五）心统性情 １３４⋯⋯⋯⋯⋯⋯⋯⋯⋯⋯⋯⋯⋯⋯⋯⋯⋯⋯⋯

（六）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 １３６⋯⋯⋯⋯⋯⋯⋯⋯⋯⋯⋯⋯⋯⋯

（七）主敬涵养 １３８⋯⋯⋯⋯⋯⋯⋯⋯⋯⋯⋯⋯⋯⋯⋯⋯⋯⋯⋯

（八）格物穷理 １３９⋯⋯⋯⋯⋯⋯⋯⋯⋯⋯⋯⋯⋯⋯⋯⋯⋯⋯⋯

（九）道心人心 １４２⋯⋯⋯⋯⋯⋯⋯⋯⋯⋯⋯⋯⋯⋯⋯⋯⋯⋯⋯

（十）知先行后 １４４⋯⋯⋯⋯⋯⋯⋯⋯⋯⋯⋯⋯⋯⋯⋯⋯⋯⋯⋯

第四节　陆九渊 １４６⋯⋯⋯⋯⋯⋯⋯⋯⋯⋯⋯⋯⋯⋯⋯⋯⋯⋯⋯⋯⋯

（一）本心 １４７⋯⋯⋯⋯⋯⋯⋯⋯⋯⋯⋯⋯⋯⋯⋯⋯⋯⋯⋯⋯⋯

（二）心即是理 １４９⋯⋯⋯⋯⋯⋯⋯⋯⋯⋯⋯⋯⋯⋯⋯⋯⋯⋯⋯

（三）论格物与静坐 １５２⋯⋯⋯⋯⋯⋯⋯⋯⋯⋯⋯⋯⋯⋯⋯⋯⋯

（四）尊德性而后道问学 １５４⋯⋯⋯⋯⋯⋯⋯⋯⋯⋯⋯⋯⋯⋯⋯



４　　　　 宋 明 理 学

（五）收拾精神，自作主宰 １５６⋯⋯⋯⋯⋯⋯⋯⋯⋯⋯⋯⋯⋯⋯⋯

（六）义利之辨 １６０⋯⋯⋯⋯⋯⋯⋯⋯⋯⋯⋯⋯⋯⋯⋯⋯⋯⋯⋯

第五节　杨　简 １６２⋯⋯⋯⋯⋯⋯⋯⋯⋯⋯⋯⋯⋯⋯⋯⋯⋯⋯⋯⋯⋯

（一）神明妙用 １６３⋯⋯⋯⋯⋯⋯⋯⋯⋯⋯⋯⋯⋯⋯⋯⋯⋯⋯⋯

（二）不起意 １６５⋯⋯⋯⋯⋯⋯⋯⋯⋯⋯⋯⋯⋯⋯⋯⋯⋯⋯⋯⋯

（三）天地万物通为一体 １６６⋯⋯⋯⋯⋯⋯⋯⋯⋯⋯⋯⋯⋯⋯⋯

第四章　明代前期理学的发展

第一节　曹　端 １６９⋯⋯⋯⋯⋯⋯⋯⋯⋯⋯⋯⋯⋯⋯⋯⋯⋯⋯⋯⋯⋯

（一）太极之动 １６９⋯⋯⋯⋯⋯⋯⋯⋯⋯⋯⋯⋯⋯⋯⋯⋯⋯⋯⋯

（二）敬与乐 １７１⋯⋯⋯⋯⋯⋯⋯⋯⋯⋯⋯⋯⋯⋯⋯⋯⋯⋯⋯⋯

第二节　薛　瑄 １７３⋯⋯⋯⋯⋯⋯⋯⋯⋯⋯⋯⋯⋯⋯⋯⋯⋯⋯⋯⋯⋯

（一）理气说 １７３⋯⋯⋯⋯⋯⋯⋯⋯⋯⋯⋯⋯⋯⋯⋯⋯⋯⋯⋯⋯

（二）格物穷理论 １７８⋯⋯⋯⋯⋯⋯⋯⋯⋯⋯⋯⋯⋯⋯⋯⋯⋯⋯

（三）心性功夫 １７９⋯⋯⋯⋯⋯⋯⋯⋯⋯⋯⋯⋯⋯⋯⋯⋯⋯⋯⋯

（四）心之虚明 １８１⋯⋯⋯⋯⋯⋯⋯⋯⋯⋯⋯⋯⋯⋯⋯⋯⋯⋯⋯

第三节　胡居仁 １８２⋯⋯⋯⋯⋯⋯⋯⋯⋯⋯⋯⋯⋯⋯⋯⋯⋯⋯⋯⋯⋯

（一）因气以成理 １８３⋯⋯⋯⋯⋯⋯⋯⋯⋯⋯⋯⋯⋯⋯⋯⋯⋯⋯

（二）明理与养气 １８４⋯⋯⋯⋯⋯⋯⋯⋯⋯⋯⋯⋯⋯⋯⋯⋯⋯⋯

（三）静而操持 １８５⋯⋯⋯⋯⋯⋯⋯⋯⋯⋯⋯⋯⋯⋯⋯⋯⋯⋯⋯

（四）主敬无事 １８７⋯⋯⋯⋯⋯⋯⋯⋯⋯⋯⋯⋯⋯⋯⋯⋯⋯⋯⋯

（五）论无事与放开 １８９⋯⋯⋯⋯⋯⋯⋯⋯⋯⋯⋯⋯⋯⋯⋯⋯⋯

第四节　陈献章 １９０⋯⋯⋯⋯⋯⋯⋯⋯⋯⋯⋯⋯⋯⋯⋯⋯⋯⋯⋯⋯⋯

（一）静坐见心体 １９１⋯⋯⋯⋯⋯⋯⋯⋯⋯⋯⋯⋯⋯⋯⋯⋯⋯⋯

（二）求之吾心 １９３⋯⋯⋯⋯⋯⋯⋯⋯⋯⋯⋯⋯⋯⋯⋯⋯⋯⋯⋯

（三）自然为宗 １９４⋯⋯⋯⋯⋯⋯⋯⋯⋯⋯⋯⋯⋯⋯⋯⋯⋯⋯⋯

第五章　明代中后期的理学

第一节　王守仁 １９９⋯⋯⋯⋯⋯⋯⋯⋯⋯⋯⋯⋯⋯⋯⋯⋯⋯⋯⋯⋯⋯



目　　录 ５　　　　

（一）心外无理 ２００⋯⋯⋯⋯⋯⋯⋯⋯⋯⋯⋯⋯⋯⋯⋯⋯⋯⋯⋯

（二）心外无物 ２０４⋯⋯⋯⋯⋯⋯⋯⋯⋯⋯⋯⋯⋯⋯⋯⋯⋯⋯⋯

（三）格物与格心 ２０７⋯⋯⋯⋯⋯⋯⋯⋯⋯⋯⋯⋯⋯⋯⋯⋯⋯⋯

（四）知行合一 ２０９⋯⋯⋯⋯⋯⋯⋯⋯⋯⋯⋯⋯⋯⋯⋯⋯⋯⋯⋯

（五）致良知 ２１２⋯⋯⋯⋯⋯⋯⋯⋯⋯⋯⋯⋯⋯⋯⋯⋯⋯⋯⋯⋯

（六）四句教 ２１５⋯⋯⋯⋯⋯⋯⋯⋯⋯⋯⋯⋯⋯⋯⋯⋯⋯⋯⋯⋯

（七）本体与功夫 ２１７⋯⋯⋯⋯⋯⋯⋯⋯⋯⋯⋯⋯⋯⋯⋯⋯⋯⋯

第二节　湛若水 ２１８⋯⋯⋯⋯⋯⋯⋯⋯⋯⋯⋯⋯⋯⋯⋯⋯⋯⋯⋯⋯⋯

（一）随处体认天理 ２１８⋯⋯⋯⋯⋯⋯⋯⋯⋯⋯⋯⋯⋯⋯⋯⋯⋯

（二）心包万物 ２２０⋯⋯⋯⋯⋯⋯⋯⋯⋯⋯⋯⋯⋯⋯⋯⋯⋯⋯⋯

（三）执事敬 ２２３⋯⋯⋯⋯⋯⋯⋯⋯⋯⋯⋯⋯⋯⋯⋯⋯⋯⋯⋯⋯

（四）初心与习心 ２２６⋯⋯⋯⋯⋯⋯⋯⋯⋯⋯⋯⋯⋯⋯⋯⋯⋯⋯

（五）知行交进 ２２８⋯⋯⋯⋯⋯⋯⋯⋯⋯⋯⋯⋯⋯⋯⋯⋯⋯⋯⋯

第三节　罗钦顺 ２２９⋯⋯⋯⋯⋯⋯⋯⋯⋯⋯⋯⋯⋯⋯⋯⋯⋯⋯⋯⋯⋯

（一）理气一物 ２３０⋯⋯⋯⋯⋯⋯⋯⋯⋯⋯⋯⋯⋯⋯⋯⋯⋯⋯⋯

（二）理一分殊 ２３４⋯⋯⋯⋯⋯⋯⋯⋯⋯⋯⋯⋯⋯⋯⋯⋯⋯⋯⋯

（三）道心人心 ２３６⋯⋯⋯⋯⋯⋯⋯⋯⋯⋯⋯⋯⋯⋯⋯⋯⋯⋯⋯

（四）论格物 ２３８⋯⋯⋯⋯⋯⋯⋯⋯⋯⋯⋯⋯⋯⋯⋯⋯⋯⋯⋯⋯

第四节　王廷相 ２４０⋯⋯⋯⋯⋯⋯⋯⋯⋯⋯⋯⋯⋯⋯⋯⋯⋯⋯⋯⋯⋯

（一）元气实体 ２４０⋯⋯⋯⋯⋯⋯⋯⋯⋯⋯⋯⋯⋯⋯⋯⋯⋯⋯⋯

（二）理与气 ２４３⋯⋯⋯⋯⋯⋯⋯⋯⋯⋯⋯⋯⋯⋯⋯⋯⋯⋯⋯⋯

（三）性有善恶，出于气质 ２４６⋯⋯⋯⋯⋯⋯⋯⋯⋯⋯⋯⋯⋯⋯⋯

（四）论作圣之功 ２４８⋯⋯⋯⋯⋯⋯⋯⋯⋯⋯⋯⋯⋯⋯⋯⋯⋯⋯

（五）知识与见闻 ２５０⋯⋯⋯⋯⋯⋯⋯⋯⋯⋯⋯⋯⋯⋯⋯⋯⋯⋯

第五节　王　畿 ２５２⋯⋯⋯⋯⋯⋯⋯⋯⋯⋯⋯⋯⋯⋯⋯⋯⋯⋯⋯⋯⋯

（一）顿悟与四无 ２５３⋯⋯⋯⋯⋯⋯⋯⋯⋯⋯⋯⋯⋯⋯⋯⋯⋯⋯

（二）一念之几 ２５８⋯⋯⋯⋯⋯⋯⋯⋯⋯⋯⋯⋯⋯⋯⋯⋯⋯⋯⋯

（三）良知异见 ２６０⋯⋯⋯⋯⋯⋯⋯⋯⋯⋯⋯⋯⋯⋯⋯⋯⋯⋯⋯

（四）格物与致知 ２６４⋯⋯⋯⋯⋯⋯⋯⋯⋯⋯⋯⋯⋯⋯⋯⋯⋯⋯



６　　　　 宋 明 理 学

（五）论神、气、息 ２６６⋯⋯⋯⋯⋯⋯⋯⋯⋯⋯⋯⋯⋯⋯⋯⋯⋯⋯

第六节　王　艮 ２６９⋯⋯⋯⋯⋯⋯⋯⋯⋯⋯⋯⋯⋯⋯⋯⋯⋯⋯⋯⋯⋯

（一）现成自在 ２７０⋯⋯⋯⋯⋯⋯⋯⋯⋯⋯⋯⋯⋯⋯⋯⋯⋯⋯⋯

（二）学乐 ２７２⋯⋯⋯⋯⋯⋯⋯⋯⋯⋯⋯⋯⋯⋯⋯⋯⋯⋯⋯⋯⋯

（三）淮南格物———安身 ２７５⋯⋯⋯⋯⋯⋯⋯⋯⋯⋯⋯⋯⋯⋯⋯

（四）万物一体 ２７８⋯⋯⋯⋯⋯⋯⋯⋯⋯⋯⋯⋯⋯⋯⋯⋯⋯⋯⋯

第七节　罗汝芳 ２８０⋯⋯⋯⋯⋯⋯⋯⋯⋯⋯⋯⋯⋯⋯⋯⋯⋯⋯⋯⋯⋯

（一）赤子之心 ２８１⋯⋯⋯⋯⋯⋯⋯⋯⋯⋯⋯⋯⋯⋯⋯⋯⋯⋯⋯

（二）当下即是 ２８３⋯⋯⋯⋯⋯⋯⋯⋯⋯⋯⋯⋯⋯⋯⋯⋯⋯⋯⋯

（三）顺适自然 ２８６⋯⋯⋯⋯⋯⋯⋯⋯⋯⋯⋯⋯⋯⋯⋯⋯⋯⋯⋯

（四）天明与光景 ２８８⋯⋯⋯⋯⋯⋯⋯⋯⋯⋯⋯⋯⋯⋯⋯⋯⋯⋯

（五）格物与孝慈 ２９０⋯⋯⋯⋯⋯⋯⋯⋯⋯⋯⋯⋯⋯⋯⋯⋯⋯⋯

第八节　刘宗周 ２９２⋯⋯⋯⋯⋯⋯⋯⋯⋯⋯⋯⋯⋯⋯⋯⋯⋯⋯⋯⋯⋯

（一）意念之辨 ２９３⋯⋯⋯⋯⋯⋯⋯⋯⋯⋯⋯⋯⋯⋯⋯⋯⋯⋯⋯

（二）独体 ２９６⋯⋯⋯⋯⋯⋯⋯⋯⋯⋯⋯⋯⋯⋯⋯⋯⋯⋯⋯⋯⋯

（三）诚意与慎独 ２９７⋯⋯⋯⋯⋯⋯⋯⋯⋯⋯⋯⋯⋯⋯⋯⋯⋯⋯

（四）四德与七情 ２９９⋯⋯⋯⋯⋯⋯⋯⋯⋯⋯⋯⋯⋯⋯⋯⋯⋯⋯

（五）义理之性即气质之本性 ３０１⋯⋯⋯⋯⋯⋯⋯⋯⋯⋯⋯⋯⋯

（六）道心即人心之本心 ３０４⋯⋯⋯⋯⋯⋯⋯⋯⋯⋯⋯⋯⋯⋯⋯

（七）心性一物，即情即性 ３０５⋯⋯⋯⋯⋯⋯⋯⋯⋯⋯⋯⋯⋯⋯⋯

（八）格物穷理 ３０７⋯⋯⋯⋯⋯⋯⋯⋯⋯⋯⋯⋯⋯⋯⋯⋯⋯⋯⋯

附　李　滉 ３１０⋯⋯⋯⋯⋯⋯⋯⋯⋯⋯⋯⋯⋯⋯⋯⋯⋯⋯⋯⋯⋯⋯⋯

（一）理自动静，理有体用 ３１１⋯⋯⋯⋯⋯⋯⋯⋯⋯⋯⋯⋯⋯⋯⋯

（二）四端理之发，七情气之发 ３１４⋯⋯⋯⋯⋯⋯⋯⋯⋯⋯⋯⋯⋯

（三）物格理到 ３１７⋯⋯⋯⋯⋯⋯⋯⋯⋯⋯⋯⋯⋯⋯⋯⋯⋯⋯⋯

结束语 ３２１⋯⋯⋯⋯⋯⋯⋯⋯⋯⋯⋯⋯⋯⋯⋯⋯⋯⋯⋯⋯⋯⋯⋯⋯⋯

综合索引 ３２３⋯⋯⋯⋯⋯⋯⋯⋯⋯⋯⋯⋯⋯⋯⋯⋯⋯⋯⋯⋯⋯⋯⋯⋯



序

宋明理学又被称为“新儒家”或“新儒学”，在日本也有时被称为“新

儒教”。“儒家”、“儒学”、“儒教”都是古代文献中使用过的概念。这三

个概念在中文世界的使用，往往有互相重合之处；而就其分别而言，大

体上可以说，“儒家”的用法可强调其与道家、墨家等其他学派的分别，

“儒学”的用法强调其作为学术体系的意义，而“儒教”的用法往往注重

其作为教 化 体 系 的 意 义。近 代 以 来 的 中 国 学 术 界 所 习 惯 使 用 的“儒

家”、“儒学”，一般都是指“儒家思想”而言，换言之，“儒学”、“儒家”是指

称孔子所开创的思想传统。如冯友兰说过，在历史上，“儒家是中国封

建社会的正统思想”①，反映出中国学者注重把儒家作为其学术思想体

系的主流趋向。

一

“新儒家”或“新儒学”的提法，就现在所知的早期用例是冯友兰的

著作。冯友兰在其《中 国 哲 学 史》上 册“荀 子 及 儒 家 中 之 荀 学”一 章 中

言：“战国时有孟荀二派之争，亦犹宋明时代新儒家中有程朱陆王二学

派之争也。”②卜德（ＤｅｒｋＢｏｏｄｄｅ）后来的英译，即将新儒家 译 为“Ｎｅｏ

①
②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五册，第６页。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版，第３５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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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乃本于此。不过，近代汉语学术中所谓“新儒家”之用不

一定始于冯友兰，如他在其《中国哲学史》下册“道学之初兴及道学中二

氏之成分”一章中曾说：“宋明道学家即近所谓新儒家之学。”①这里的

“近所谓”表示，以“新儒家”指称宋明理学应当开始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

初期以前的一个时期。据陈荣捷的看法：“１７世纪天主教传教士来华，

见宋明儒学与孔孟之学不同，因仿西方哲学历史之进程而称之为新儒

学。近数十年我国 学 人 大 受 西 方 影 响，于 是 采 用 新 儒 学 之 名，以 代 理

学。”②不过，现在并没有证据表明２０—３０年代中文学界的“新儒家”的

用法是直接来源于西方的。

其实，“新儒家”或“新儒学”的这一用法，在当时并不流行，陈荣捷

曾说：“我在抗战前到檀香山去，那时新儒学这名词非但外国人不懂，中

国的教授也不懂。”③可见，在３０年代中期，新儒家的提法，对大多数人

仍然相当陌生。虽然，从冯友兰以来，以“新儒家”指称宋代以后的儒家

思想的用法渐渐增多，但多数学者仍然习惯用“道学”或“理学”来指宋

明时代主流的儒家思想。冯友兰自己在其晚年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中

也是以“道学”为主要的关键词，而把“新儒学”看成“西方”的习惯用法。

这种关于“儒家”、“儒学”的用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中国学者

的研究态度和认知取向。中国的儒家思想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有思想

体系的儒家学者为数众多，故对于中国学者而言，儒学首先是哲学思

想，是对宇宙、道 德、知 识 的 知 性 探 究（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ｉｎｑｕｉｒｙ），也 是 对 人

心、人生、人性的内在体验，又是对理想人格和精神境界的追寻与实践，

当然也是对社会、政治和历史的主张和探索。儒学的这种特点，不仅体

现于孔子、孟子、荀子、朱子、王阳明、王船山这些著名思想家，也体现于

中国各个历史时代的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的众多思想家。只要翻阅

《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从其中充满着宋明理学有关道体、性体、心

①
②
③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第８００页。

陈荣捷：《宋明理学之概念与历史》，中央研究院文哲所，１９９６年，第２８６页。

陈荣捷：《新儒学研究的时代趋势》，中央研究院文哲所，１９９５年，第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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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有无、动静的详尽讨论中，就可了解，中国新儒学思想体系具有很强

的哲学性和思辨性，宋明理学的思想家对宇宙、人心、体验、实践有一套

相当系统的理论化思考和细致入微的辨析分疏。因此，不可否认，理学

既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知性探究，又是精神生命的思考体验，当然也是

通向终极意义的道德实践。基于这样的理解，在中国学界的研究中，始

终注重在哲学思想意义上的儒学研究。

上面所说的这种中国学术界的研究特点，固然与中国儒学自身包

含着普遍性的哲学思考有关，同时，这种偏重可能也与现代中国的教育

及研究的制度设置有关。在中国的教育和研究体制中，对儒家和儒家

思想的研究，多设在大学哲学系和哲学研究所。在中国，综合性大学都

设有哲学系，所有的哲学系都有包括儒学研究在内的中国哲学研究。

而除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一两所大学的历史系有“中国思

想史”的专业之外，包 括 北 京 大 学 在 内 的 大 多 数 大 学 的 历 史 系 都 没 有

“中国思想史”的专业设置。这可能在相当程度上妨碍了从社会历史的

方面对儒学进行研究。在中国的师范大学中，中国教育史的专业也从

事古代儒学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的研究；此外，在中国史领域的研究

也有与儒学相关的研究，但这些研究在整个儒学研究的格局中所占地

位较轻。由此可见，中国的儒学研究和对“儒学”的理解，在内容上是以

注重“思想”为主流，在方法上是以“哲学”的取径为主导的。甚至可以

说，中国的儒学研究是“哲学史的研究”主导的，而不是“思想史的研究”

主导的。

二

事实上，在２０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的研究之中，有很长一个时期是

没有把宋明儒学作为一个整体的对象来进行研究的。对宋明理学的研

究只是体现为若干断代哲学史或专题史的研究。

受１９１５—１９２０年“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大力引进西方近代文化的

文化启蒙主义，和强烈批判儒家思想的文化批判思潮，在２０年代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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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度主导了研究者的眼界。２０年代末至４０年代末，对宋明儒 学 的 研

究主要有三个方向：一是利用西方哲学的范畴、问题，对新儒家的哲学

进行逻辑分析的哲学史研究，分析宋明儒学的概念、命题、理论特色，如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下册，可谓此种研究的代表。二是不注重用西

方哲学的理论为研究方法，而以古典实证的方法对人物和文本做历史

的研究，如容肇祖早期关于《朱子实纪》和《朱子年谱》的研究，此可谓文

献学研究。三是批判思潮和启蒙思想的思想史研究，这里又分为两支，

侯外庐、嵇文甫从马克思主义出发，着力于明清之际以降有关个性解

放、个人意识觉醒和批判思潮的启蒙思想史的研究；容肇祖则从新文化

运动的启蒙主义出发，撰写了大量反抗、批评程朱理学的明清儒学思想

家的论文，特别 注 重 明 代 后 期 的 泰 州 学 派 和 清 初 批 评 朱 学 的 思 想。①

这些研究虽然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但都没有对整个宋明理学进

行全面的、内在的研究。所谓全面就是对整个宋明理学体系及其发展

历史进行周全的研究；所谓内在，是指注重研究宋明理学自己所重视的

问题和讨论，而不是从西方哲学的问题意识或社会变革的要求出发去

决定研究的方向和问题。

在２０世纪的后５０年 里，中 国 的 研 究 者 对 宋 明 理 学 的 研 究 以“文

革”的结束为界限，经历了前后两个不同的时代。在“文革”以前（１９７６
年以前）的时代，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把儒学历史化、意识形态化，并

把儒家思想看成现代革命的阻碍，对儒家思想和宋明理学采取了严厉

的批判态度。虽然从历史唯物论的角度对宋明理学所作的批判是有意

义的，特别是从政治、经济、制度、阶级等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揭示理学

的历史特质，对以往完全忽视社会历史的研究是一种矫正，但由于学术

受到政治的干扰，总的来说，教条主义的态度大大削弱了这一时期宋明

理学的学术性研究。如辩证唯物论的研究方法，在传统的“理学”、“心

① 侯外庐这个时期的著作 是《中 国 早 期 启 蒙 思 想 史》；嵇 文 甫 的 著 作 有《晚 明 思 想 史

论》、《左派王学》、《船山哲学》；容肇祖的论文是这一时期所写的关于黄绾、吴廷翰、何心隐、焦

宏、方以智、潘平格、吕留良、颜元的论文。可参看《容肇祖集》，齐鲁书社１９８９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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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之外，注重确立“气学”的地位，在哲学史研究上很有意义，但日丹诺

夫式的“唯物—唯心”的绝对框架终究难以深入理学的内在讨论。

所谓把儒学历史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启蒙主义思潮

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共同主张，也是受韦伯影响的西方学者列文森（Ｊｏ

ｓｅｐｈＬｅｖｅｎｓｏｎ）的主张。这种主张认为儒学是历 史 的 产 物，儒 学 所 依

赖的历史基础已经不复存在，儒家已经死亡，儒学已经成为历史，所以

儒学已经变为博物馆中的事物。所谓意识形态化，是指把儒学或宋明

理学仅仅看成为对于当时某种制度或统治集团的辩护，或历史上某些

特定阶级的代表，完全抹杀宋明儒学在思想、知识上的相对自主性。

另一方面，由于受到苏联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的影

响，３０年代以来的一直占主流地位的“哲学史研究”本身遭到扭曲，外

在而来的唯物与唯心的问题成了最重要的基本问题，成了研究者不可

偏离、不容 怀 疑 的 根 本 框 架，忽 略 了 对 中 国 哲 学 的 本 来 特 点 的 客 观

呈观。

后“文革”时代以来，儒学的研究出现了根本的转变，即从对儒学的

全面批判转变到对儒学的辩证肯定，对儒学从注重“外在的把握”深入

到“内在的了解”，对儒学的“哲学的研究”扩大到“文化的研究”，对儒学

的学术性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对宋明理学的全面研究取得长足

的进步。

后“文革”时代儒学研究的转变，首先表现为对“哲学史研究”的客

观性的诉求，和对中国哲学固有特色的探究的学术性研究的全面恢复。

这一方向基本上是努力在吸收马克思主义的有益营养的同时，回到老

清华、老北大注重哲学分析与文献考证的研究传统，我国哲学史学者在

８０年代的朱子哲学研究，有关理学范畴体系和思维模式的研究，都可

以看作在这一方向上的努力。在思想史研究方面，侯外庐、邱汉生等的

《宋明理学史》，是以宋明理学的整体为对象的第一部全面性研究著作，

这部书既受到哲学史研究的影响，也体现出谋求“客观的理解”的转变；

同时又发展出“理学与反理学”的模式，继续表彰反理学的思想家，以高

扬启蒙思想和批判思潮的意义。经过了８０年代，以朱子学研究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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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儒学研究，在哲学史研究、文献学研究、思想史研究三个方面都在

客观性、学术性、全面性方面达到了新的水平。

９０年代，宋明理学的研究更加深入，在哲学史研究方面，如果说８０
年代的宋明理学研究主要体现为朱子学研究的进步，则９０年代的宋明

理学研究特别表现在阳明学研究的进展。９０年代中国阳明学的研究，

以２０世纪西方哲学为参照，更加深入阳明学内部的哲学分析。同时，

对明清之际的思潮的思想史研究分解为两个方向，一个是所谓“明清实

学思潮”，一个是“明清启蒙学术”。而这两个方向都是注重明清之际的

启蒙和批判思潮，特别是后者，其所追问的问题是中国思想资源中有没

有自己的启蒙理性，中国有没有自己的近代性的根芽，这些问题仍然是

侯外庐４０年代以来注重追问的问题。

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方向和成果，如朱伯昆先生倡导发

展的“经学哲学史”研究，其基本思想认为，中国的哲学家自汉代以来，都

是以经学的注释和诠释提出哲学问题，发展哲学思维。根据此种看法，

宋明理学的哲学讨论，都是从经学诠释中转出来的。根据此种看法，宋

明理学的历史，亦即是一部经典解释史，其中的问题都是内在地来自《周

易》等元典。这是与一般所谓经学和经学史研究不同的一种新的研究。

８０年代以来最重要的儒学研究的进步，主要表现 在 深 度 的、学 术

性的研究成果的大量出现。这些专人、专题、专书的儒学研究，致力于

深入儒学的内在讨论，即力图深入和平实地理解历史上的儒家思想家

他们自己最重视的问题、议题、课题是什么，把他们的讨论用现代的哲

学语言还原出来，在现代哲学的视野中加以分析和把握。当代中国的

儒学研究者，更加注重对“思想”本身的细致研究，更加注重思想家的精

神追求、价值理想、哲学思考、人生体验，注重儒家作为经典 诠 释 的 传

统，注重儒家作为德性伦理的传统，注重儒家与社群伦理、全球伦理的

关系，并谋求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与西方哲学家、神学家展开对话。

８０年代以来，中国有关宋明理学的研究日益深入，研 究 的 范 围 更

加宽广，宋明理学的人物的思想现在已经都有了专门的研究，在宋明理

学的研究领域，已经形成了一个十分完整的学科研究格局。在这个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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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过程中，学位制度的建立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

儒学究竟是活的传统，还是死的文化？从“五四”后到“文革”前，温

和的历史唯物论倾向于把儒学看成是过去时代的产物，是既无超越时

代的内容，也无关现代的思想课题，故对待儒学只是一个对待历史遗产

的问题。但激进的改革者和革命者，则把儒家思想视为革命或改革的

根本障碍，不断地发起批判儒学的文化运动。在这个意义上，“五四”以

来启蒙主义中的激进派和马克思主义中的激进派都不是把儒学仅仅看

成历史遗产，而是把儒学看成仍然活着的、在发生着作用的东西。

不过，激进派和自由派虽然把儒学看成仍然活着的东西，但似乎相

信儒学渐趋死亡。如在某些激进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儒学产生的经济

基础和社会阶级基础已不复存在，从而，儒学及其残留影响经过批判之

后将退出历史的舞台。然而，从８０年代的“新文化研究”的立场来看，

儒学并不是已经过去的“传统 文 化”，而 是 仍 然 存 活 的“文 化 传 统”（庞

朴），李泽厚更把儒学心理化，认为所谓儒学就是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

构”。因此，儒学并不会死亡，儒学也不会变成与现代无关的历史文物，

对于中国人来说，儒学是积淀在世代中国人内心的文化心理。这种文

化心理说，实际上是从一种文化的观点和视角，对儒学所作的新的审

视。这种“新”的审视表现为，在文化心理结构说里面，“传统和现代”的

问题被一个特别的角度联结起来了。

“传统和现代”视野中的儒学问题，在８０年代中期的“文化热”中被

极大地张扬起来。由于现代化理论、韦伯（ＭａｘＷｅｂｅｒ）理论、工业东亚

的文化解释受到广泛注意，使得“儒学的文化研究”大大超越了过去的

“儒学的哲学研究”。在这样的视野之下，不仅“儒学与现代化”的问题

受到集中注意，以儒学的价值观为中心，还引发了一系列相关的讨论，

如：儒家对民主的回应；儒家对科技问题的态度；儒家伦理与经济伦理；

儒家与马克思主义；儒家与自由主义；儒家与人权；以及儒家与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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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话，等等。８０年代初期以来由杜维明所提倡的“儒学第三期的发

展”以及“儒学与文化中国”的论题也吸引了不少讨论。由于宋明理学

是在时间上最接近近代的传统，所以所有有关儒家思想与现代性的讨

论，都以宋明理学为主要素材，从而，使得文化研究视野的扩大也促进

了宋明理学的研究。

四

中国的理学（新儒学）习称宋明理学，这是因为理学是在宋代建立，经

元代至明代而发展起来的。然而，新儒学运动的发端，在唐代已经开始。

中唐以后，门阀世族遭到无情打击，社会经济由贵族庄园制转变为

中小地主和自 耕 农 为 主 的 经 济。中 小 地 主 和 自 耕 农 阶 层 出 身 的 知 识

人，通过科举考试制度，进身于国家政权和文化机关，成为国家官吏和

知识精英的主体，亦即中国社会传统所谓的“士大夫”。与魏晋以来的

贵族社会相比，中唐以后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是向平民社会发展。在文

化上，中唐出现了三大动向，即新禅宗运动（六祖慧能为开始），新文学

运动（古文运动），新儒家运动（韩愈、李翱），这三个运动共同推动了中

国文化的新发展，这三个运动的发展持续到北宋，形成了主导宋以后中

国文化的主要形态。

有关唐宋以来中国社会历史的特质及其与宋明理学的关联，历史

学家的看法并不一致。我个人倾向于认为，中唐以后，贵族庄园制经济

转变为中小地主及自耕农为主的经济，中小地主和自耕农阶层出身的

知识人通过科举制度，而成为“士大夫”的主体，这种社会变迁与中唐开

始的文化转向相关联，新儒家的出现以此为历史背景。虽然，内藤湖南

以来把唐宋的社会历史变迁概括为“近代化”，即认为中国自唐宋之交

已进入近代化，这一提法可能失之过急，因为，一般所理解的近代化的

经济基础———工业资本主义尚未出现；但唐宋之交中国社会历史的变

化确实相当深刻，思想文化上的宗教改革、古文复兴、儒学重构，表明这

的确是一个与新的时代相符合的文化景观。它虽然不是以工业文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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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科学为基础的近代化，但可以将其理解为一个摆脱了类似西方中

世纪精神的一个进步，一种“亚近代的理性化”，中唐开始而在北宋稳定

确立的文化转向乃是这一亚近代过程的有机部分。这个亚近代的文化

形态，如果以西方为比照的话，似可看做一种介于西方中世纪和近代文

明的一个中间形态。其基本精神是突出世俗性、平民性、合理性。在这

个意义上，理学不应像以往那样被看做封建社会后期的国家意识形态，

而可以看做摆脱了中世纪精神的亚近代的文化和精神表现。

进而言之，通过“道统”的设立和“道学”的创立，新儒学把这一时代

儒学知识分子对“儒学”的认同明确化和强化，他们对宇宙秩序、人伦秩

序和社会价值的重新安排，他们的精神追求和政治理想，也都反映出面

对成熟强大的佛教、道教的挑战，儒学新的自我意识的勃兴，和重构儒

学的宏愿。同时，不可否认的是，新儒学与其所在的社会制度具有某种

互动的联系。

不过，经历过机械的历史唯物论在解释历史上的失败，在新儒家的

研究方 面，中 国 学 者 大 多 数 已 放 弃 对 宏 观 的 社 会 历 史 的 “大 叙 述”

（ｇｒａｎｄｎａｒｒｉｔｉｖｅｓ）的追求，以避免大而无当的讨论。也由于这个原因，

当代中国学者对这一类方法颇抱怀疑的态度：即不重视文献和文本，而

热衷于追求外在的解释，缺乏充分根据而想当然地把新儒家思想整体

或其某些学派归结为特定时代的特定阶层、宗族、制度的背景，或特殊

的社会构造。当代中国的儒学研究者，之所以更倾向于注重对“思想”

本身的细致研究，更注重思想家的精神追求、价值理想、哲学思考、人生

体验，注重儒家作为经典诠释的传统，注重儒家作为德性伦理的传统，

注重儒家与社群伦理、全球伦理的关系，并谋求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与

西方哲学家、神学家展开对话，这不仅因为研究的对象本身如此，也都

是与过去盲目、庸俗地采用历史唯物论的经验教训有关。

但是，对机械唯物论的警觉并不等于对社会科学的排拒。事实上，

在整个儒学研究中已经出现吸收社会科学方法的例子。只是，由于中

国宋明理学的哲学思想家数量庞大，对哲学思想的基础研究必先完成，

故其他方法的引进较少而慢。展望未来的发展，也许可以这样说，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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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思想本身的客观、细致、内在、深入的研究，为未来研究的多样化奠

定了良好的基础；而哲学思想研究的成熟也为其他研究的开展准备了

条件。如前所说，到 目 前 为 止，中 国 的 新 儒 学 研 究 以 哲 学 史 研 究 为 主

流，对社会历史的大叙述不感兴趣；但随着哲学思想研究的成熟和中国

史研究的进步，未来的新儒学研究可能会在思想史的研究方面进一步

发展。这种思想史的研究，虽然不会盲目追求大叙述，但会更多注意理

学的实践层面，理学与当时社会的各种具体制度的互动联系，并在具体

的研究上发展政治思想史、社会思想史的研究。

五

在出版了几部有关朱子学与阳明学的著作之后，我出版了《宋明理

学》。此书以二十几位理学思想家为主，叙述了宋明理学的产生、发展和

演变，以求展示出宋明理学的基本人物、学术派别、概念命题和理论特

色，着力揭示宋明理学发展的固有脉络和内在讨论。在该书的结尾我写

道：“事实上，把文化的视野进一步扩大来看，则理学不仅是１１世纪以后

主导中国的思想体系，而且是前近代东亚各国（朝鲜、越南、日本）占主导

地位或有重要影响的思想体系。因而，说宋明理学是近世东亚文明的共

同体现，是不算夸张的。从而，要展现理学体系所有的逻辑环节的展开、

所有实现了的可能性，就需要把整个东亚地区的理学综合地加以考察。

遗憾的是，限于篇幅和学识，本书还不能完成这一任务，只在明代理学中

设了李（退溪）一节，对读者了解朝鲜朝的朱子学发展可能略有帮助。

真正站在东亚文明的角度了解理学，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我在当时写下这些话时，并没有意识到其中的不妥之处，似乎以为

是理所当然的。这个不妥之处，就是中国学者往往不自觉地把“宋明理

学”等同于“新儒学”。这种意识在中国研究的范围内并无问题，但超出

中国研究的范围就 会 发 生 明 显 的 问 题。如 果 我 的 书 名 为《新 儒 学》或

《朱子学与阳明学》，我自然可以在其中叙述韩国和日本的朱子学及阳

明学。但是“宋明”不仅是某种时间的标尺，而且是中国历史的朝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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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意义上，把李退溪列在宋明理学中叙述是不合理的。从这里可以看

出，“新儒学”的概念是有其优越性的，因为它对整个东亚文明更具有普

遍的涵盖性。也由于此，我们可以说“新儒学是东亚文明的共同体现”，

但不能说“宋明理学是东亚文明的共同体现”。

把上面所引的那段话中的“宋明”两字去掉，这一段文字应该是没

有问题了。把李退溪的一节作为参看的附录，这部书也应该是没有问

题了。但这个问题说明，中国学者往往缺少对“东亚”的清晰的、有分辨

的意识。我在《宋明理学》中加入李退溪一节，其原因是我意识到，“理

学”不仅是中国的思想，也是韩国的思想，亦是日本的思想，韩国以及日

本的新儒学都曾在理学思想上做出创造性的贡献，应当把这些贡献展

示出来；这样才能把理学体系所有的逻辑环节和思想发展的可能性尽

可能地揭示出来。但是，朝鲜朝和德川时代的朱子学与阳明学，在广义

上可以称为理学，或新儒学，却不能称为宋明理学。

虽然中、日、韩等东亚国家在历史上都曾有儒学，有朱子学和阳明

学，但各个国家的儒学可能有相当大的差别，各个国家儒学在该社会所

居的地位也各有不同，需要做细致的比较研究。研究日本儒学和韩国

儒学，而不充分了解中国儒学，就不能了解———相对于中国的儒学———

日本、韩国的儒学真正的特点和发展。同样，只了解中国的儒学而不了

解日韩的儒学，也难以真正认识中国儒学的特质。例如，不全面了解朱

子哲学的各个方面，而只就李退溪研究李退溪，就无法了解李退溪的著

作中，哪些是朱子讲过而退溪复述的，哪些是退溪对朱子思想的发展。

又如，只有全面了解中国宋元明清儒学内部对朱子哲学的各种批评，才

能真正了解德川时代儒学对朱子的批评中，哪些是与宋明儒学的批评

相同而一致的，哪些是与宋明儒学的批评不同而反映了日本思想的特

色。反过来说，只研究朱子的思想，而不研究李退溪、李栗谷、伊藤仁斋

的思想，就不能了解朱子哲学体系所包含的全部逻辑发展的可能性，不

能了解朱子思想体系之被挑战的所有可能性，从而，这样的朱子哲学的

研究就是不完整的。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学者渐渐加强了对 韩 国 朱 子 学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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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德川儒学的研究，但研究的成果相当有限。与日本学者对东亚文

化的广泛研究相比，中国学者对日本和韩国历史上的儒学研究很不够，

需要大力加强。

《宋明理学》这本书原为《国学丛书》首批十种之一，《国学丛书》是

１９９０年在北京开会规划的，但是在开始时，我并没有对安排给 我 的 这

本《宋明理学》表示兴趣，相反，我对主事者明确表示希望他们能另请高

明。后来张岱年先生还是要我写，我只好接受了。第一版出版于１９９１
年１２月，在北京举行了发布会；但大量印行，则始自１９９２年６月，以后

又印行了若干次。

我原来不想写，是想避免重复劳动。既然接受，我就立意想把这个

选题写得更有意义些。于是我决定把这部书作为教材来写，对象是大

学文科学生和研究生，以及对了解宋明理学有兴趣的其他读者。此书

出版后，我在北京大学也开过“宋明理学”的课，即以此书作为教材。我

们有的学者在美国大学讲课，也以本书为教材。香港公开大学的“中国

宋元明哲学史”课程也是使用本书作为教科书。根据学界同行和同学

的反映，本书应当说是内容比较全面，叙述简明准确，比较适宜作教学

和自学使用的教材。

本书所以得到大家的肯定，除了叙述的教科书方式而外，主要是由

于，与其他同名的著作相比，本书的作者是专门从事宋明理学研究的学

者。在本书之前，我已经出版过朱子和王阳明的学术专著，在北京大学

讲授过宋明哲学的课程。

原第一版中有些错字，还有一段引文有遗漏，这次一并改正过来。

友人朱杰人教授，热心祖国学术，承他的催促和安排，这部在坊间已告

售罄的书有了新的再版机会，这是我要特别感谢他的。

陈　来

２００３年６月于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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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理学的正名

至少自辛亥革命以来，儒家思想由于社会的急剧变化而迅速没落，尽

管近百年来的社会变革几经嬗变，但儒学及其价值受到来自先进知识分子

的批判却持续不断，而在儒学中宋明时期的“理学”更是首当其冲。毫无疑

问，与历史的近代化或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文化批判有其健康的合理性，

但这不等于说每一具体的批判必然拥有文化和历史研究意义上的理性与

客观。特别是，当现代批判家对于他们的批判对象之距离较之民国初或

“五四”愈来愈远的时候，批判中的人云亦云与不求甚解也就更为突出，更

不用说心态的不平衡与运思的片面性给批判自身带来的损害了。

从“五四”洋溢浪漫激情的伦理革命到“文革”充满荒诞与严峻的政

治批判，戴震的所谓“以理杀人”成了知识阶层与社会公众用以鄙弃宋

明理学的口头禅，“存天理、去人欲”在洋溢着感性冲动和情欲爱意的文

学家看来毫无疑问地是属大逆之论。一位有影响的作家曾理直气壮地

面质哈佛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并重视儒学传统的教授：“难道我们今天还

要存天理、去人欲吗？”这充分表明，“五四”以来知识分子高昂的批判热

情与历史、哲学素养的缺乏纠结一体、难解难分。然而，且不涉及理学

包含的多方面的人文精神课题，仅就理欲之辨而言，如果我们不能了解

宋明理学“存天理去人欲”的本来意义何所指，更对康德为代表的强调

理性主体的义务论伦理学一无所知，文化的启蒙与批判就永远只能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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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在宣传意义之上，而经不起任何理论的、历史的考验，更无法提升到

高水平的人文反思了。

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一开始就提出，用什么原则来决定意志的

动机呢？就是说什么原则能够作为社会普遍道德法则而成为指导我们

一切行为的动机？康德肯定地说，用感性的经验和欲望作为这种原则是

不行的，因为基于感性欲望的原则只能引导到快乐主义。如果人用以指

导行为的原则是基于对快乐或痛苦的感受性，那么，尽管这个原则可以

成为他自己的人生准则，但决不可能成为社会的普遍性道德法则。康德

举例说，如一个人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而否认曾向别人借过钱，适合于

他的“借钱不还”的准则却不可能成为一条普遍法则，因为它如果成了普

遍法则，就不会再有人借钱给别人。因此康德认为，一切从欲望官能的

愉快与否来决定道德法则的动机永远不能成为普遍的道德法则。决定

人的意志动机的只能是理性法则，而不能是感性法则。康德强调，真正

的道德行为必须是服从理性的命令，而不能有任何感性冲动掺杂其间，

不能有利己的好恶之心，整个康德伦理学的基调就是用理性克抑感性。

很明显，从孔子的“克己”，孟子的“取义”到宋明理学的天理人欲之

辨，与康德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宋明儒者所说的“存天理、去人欲”，

在直接的意义上，“天理”指社会的普遍道德法则，而“人欲”并不是泛指

一切感性欲望，是指与道德法则相冲突的感性欲望，用康德的话来说，

天理即理性法则，人欲即感性法则。理学所要去除的“人欲”并非像现

代文学家过敏地理解的那样特指性欲，更不是指人的一切自然生理欲

望。因此把理学叫做禁欲主义是完全不恰当的。站在理学的立场上，

夫妇之间的性关系不仅是人伦的正当表现，甚至具有天地合德的本体

涵义；而为满足自己的私欲引诱已婚的异性并破坏他人的家庭便是人

欲，这个界限是不言而喻的。把克除私欲歪曲为禁遏一切欲望，不是望

文生义便是虚荣逞强。事实上，即使在极端道德主义的“文革”中，正当

的性关系也是被视为“个人问题”，而不是“破私立公”的“私心”。当然，

康德的伦理学虽然最有影响，但并非绝对真理；在公—私的紧张中如何

界定私的范围以肯定人的生命需要与社会发展活力尚需研究，但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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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质是对感性冲动加以限制，其限制的具体程度与范围随社会变迁

而变化，而伦理学中理性与感性的张力是永恒的，这也正是人之高于鸟

兽而为万物之灵的地方。

“五四”以来对理学的另一强有力的批判是抨击北宋理学家程颐的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一句话，诚然，从近代以来的社会道德规范来说，

传统的贞节观念早已发生根本改变，妇女因离婚或丧偶而再婚，从观念

上到实践上都已属合理，对妇女的解放有重要意义。但是从历史性的

立场和伦理学的眼光来看，问题并不是像通常了解的那么简单。当社

会的发展要求冲破传统道德规范的束缚，对传统道德规范的猛烈批判

无疑有力地促进社会的变革与发展，而从历史的角度来说，这只能表示

既有规范与当前社会的发展不适合，并不表示这些规范在一开始就不

应出现。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规范是与当时的社会结构与发展水平相

适应的，离开了这一点，站在现代人的立场批评古代社会中维护当时社

会通行的道德原则的人而毫无分析，这是非历史主义的观点，我们都知

道，马克思曾在他的晚年“以最严厉的语调”批评瓦格纳对原始时代性

道德的嘲笑与非 难，指 出 在 原 始 时 代 这 是 合 乎 道 德 的。① 因 此，２０世

纪的“五四”运动应不应当批判旧的贞节观与１１世纪的程颐对当时的

贞节观应不应当肯定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他们之间有着近十个世纪的

距离。

从伦理学的角度看，平实地说，程颐论失节这句话是依照儒家伦理

的基本原则而对当时既有的某一规范所作的强势的肯定。孔子指出：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②孟子说：“以身殉道，未 闻

以道殉乎人者也。”③又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

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

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苛得也。死亦

①
②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３２页注①。

《论语·卫灵公》。

《孟子·尽心上》。

本书引用原文出处，只在第一次注明版本或出版社、出版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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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

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

何不为也？”①孔孟的这些说法体现了儒家伦理的基本原则，这个 思 想

认为，人生中有比生命、生存更为宝贵的价值，这就是道德理想。人不

应为生存而牺牲道德理想与道德原则，在生命与理想原则冲突时应勇

于为理想原则献身，也就是说道德理想原则才是行为的终极原理。这

个“舍生取义”的原则是中华民族以文天祥为代表的志士先烈的精神凭

藉，激励出无数可歌可泣的业迹，因而一般人至少在理论上都会认为

“舍生取义”是理所当然的。如果进一步看，“节”本来亦指气节、节义，

即指道德操守，因而如果把节理解为道德操守的意义，而不仅仅把节限

定为贞节，则“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正是孟子“舍生取义”的另一种形式

的说法。特殊地看，在贞节的意义下，程颐的这句话是从儒家舍生取义

的一般原理中引申出来的。贺麟早在抗战中就指出：“他（程颐）所提出

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个有普遍性的原则，并不只限于贞操一事，

若单就其为伦理原则论，恐怕是四海皆准、百世不惑的原则，我们似乎

仍不能根本否认，因为人人都有其立身处世而不可夺的大节，大节一

亏，人格扫地。”“今日很多爱国之士，宁饿死甚至宁被敌人迫害死而不

失其爱国之节，今日许多教授，宁贫病致死，而不失其忠于教育和学术

之节，可以说是都在有意无意间遵循着伊川‘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遗

训。”他还指出：“伊川（程颐）的错误似乎不在于提出‘饿死事小，失节事

大’这一概括的伦理原则，只在于误认妇女当夫死后再嫁为失节。不过

伊川个人的话无论如何有力量，亦必不能形成宋以后的风俗 礼 教。”②

贺麟的这些分析充分显示出哲学家分析问题的深刻性。当然，“义”或

“节”是可以有层次的，在义或节代表的准则体系中有高下主次之别，因

而一般地并不绝对要求人在生命欲望与每一道德准则相冲突时都选择

后者。然而，从儒家伦理的立场上看，道德哲学只能强调法则（如舍生

①
②

《孟子·告子上》。

《宋儒的新评价》、《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８年版，第１９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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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义）形式上的纯粹性，如果强调准则本身的高下之分，确认对某些义

应当舍生而对某些义可以不舍生，就会鼓励人们寻找借口不履行道德

义务。从“不食嗟来之食”的故事可知，社会需要表彰那些虽然不是为

了国家大义而只是为了坚守自己某种信念而不惜舍弃生命的行为。为

了保持人格不受侮辱，宁饿死，不食嗟来之食或蹴与之羹。因而，从儒

家的立场看来，一切社会公认的道德准则，都适用于“舍生取义”的选择

模式。另一方面，从道德观念的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来看，程颐或理学其

他思想家并没有发明守节这一规范，程颐本人也只是在其门人将“守”

与“饿”的选择提出来的时候，从舍生取义的普遍原理出发对既有的守

节规范作了一 种 伦 理 学 上 的 强 势 的 肯 定。事 实 上，许 多 理 学 家（如 朱

子）就并不绝对反对孀妇再嫁。

儒家或理学面临的矛盾在于，它自身最多只能保持伦理学原理的

一般纯粹性，而无法判定“义”所代表的准则体系中哪些规范应当改变

以适应社会发展，因而可能会把规范僵化。另一方面，儒家伦理必须褒

扬那些不食嗟来之食的义士或自愿守节的烈女，但这种崇褒中隐含着

一种危险，那就是有可能导致在不断的褒扬中把道德的最高标准当成

了道德的最低标准，给一般人造成较大的道德心理负担。这种崇褒中

不仅会有丧失理性的平衡的危险，还有可能在相对承担义务的准则体

系中使统治的一方利用这种现象把原本正常的道德规范变成一种片面

强调对方义务的压迫手段，而这才可以被上纲为“以理杀人”，决不能把

讲“理”的思想家当成以理杀人的凶手。

戴震那句在近代以来反复为人引用的名言“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

理杀人”，“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①也是一个需要

加以分析的论断。“人死于理，其谁怜之”的说法实际上是一个适用一

切社会的现象描述，是指人的过失与道德舆论相背离的程度而言。如

某人为复杀母之仇而杀人抵命，不一定会受到舆论的谴责，而卖国求荣

的小人即使未受法律的制裁也会遭到万众的唾骂。因此，问题并不在

① 《孟子字义疏证上》，《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２７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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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不容于道德舆论的人是否应得到怜悯，而在于，一方面，道德舆论借

以评价的原则“理”应随社会发展而改变。另一方面，即使道德评价的

原则本身是合理的，如果在实践上把“理”与合理的欲望对立起来，特别

是统治者冒充为“理”的化身，片面强调被统治者的义务而抹杀其权利，

其后果就会表现为普遍的道德压抑。事实上，戴震的控诉正是指向统

治者的，在他看来，“今之治人者”把理与欲完全对立起来，利用长者尊

者的地位，压制下者卑者的正当要求，他还明确指出，问题不在于是否

讲“理”，而在于长者尊者以自己的“意见”为理。戴震抗议的本质在反

对传统准则体系中维护等级制度的一面，而不是整个反对宋明以来的

道德体系，所以在他的《文集》中也有为节妇烈女所作的传铭，表彰巷曲

妇女“处颠覆，甘冻饿，傥不获终，直身死成仁而已”①的节操，在这一点

上与程颐的原则在精神上并无二致。这鲜明地表明，戴震并没有整个

地反对新儒家的价值系统，而是特别批判统治者片面地借用道德准则

体系中有利于自己的一面、抹杀准则的相互制约性而造成对被统治者

的压迫。

我不准备在这里讨论现代社会中的理欲问题，我只是强调，在我们

讨论理欲之辩的时候首先要正确地理解古人的讨论，才能由此而对理学

有比较公正的了解。至于现代社会的问题，我只想指出一点，在任何社

会，被社会肯定为正面原则的伦理价值体系中，“理”总是对于“欲”有优

先性，而鼓吹感性法则的主张永远不会成为一个伟大民族的精神传统。

宋明理学的内容

　　１ 宋明理学的名称

宋明理学，有人又称为宋明道学。② 其实，道学之名虽早出于理学

①
②

《戴节妇家传》，《戴震集》，第２５７、２５８页。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五册，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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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名，但道学的范围比理学要相对来得小。北宋的理学当时即称为道

学，而南宋时理学的分化，使得道学之称只适用于南宋理学中的一派。

至明代，道学的名称就用得更少了。所以总体上说，道学是理学起源时

期的名称，在整个宋代它是理学主流派的特称，不足以囊括理学的全

部。根据明清以来特别是现代学术划分的用法，我们在本书仍然采用

宋明理学这一称谓。

南宋时学者指出：“道学之名，起 于 元 祐，盛 于 淳 熙。 ⋯⋯ 其 所 读

者止四书、《近 思 录》、《通 书》、《太 极 图》、《东 西 铭》、语 录 之 类。”①这

个说法只是大略言之，并不是经过详细考证 的 历 史 判 断。 事 实 上，元

祐之前，张载就曾说过：“朝 廷 以 道 学、政 术 为 二 事，此 正 自 古 之 可 忧

者。”②程颐也说：“家兄学术才 行 为 世 所 重，⋯⋯ 其 功 业 不 得 施 于 时，

道学不及传之书。”③当然，在张 载、程 颐 这 里，道 学 二 字 虽 连 用，实 际

上是指道与学，并不是特指某一学术系统或 学 派。 就 是 说，元 祐 前 后

的道学还不是用以特指某一学术系统的 定 称。 这 种 用 法 也 广 泛 见 于

程氏门人。

但在程颐后来的说法中，渐渐赋予 了 道 学 以 较 为 确 定 的 含 义，他

说：“自予兄弟倡明道学，世方惊疑。”在这个说法中，已 经 使 道 学 这 一

概念具有了“传圣人 之 道 的 学 问”的 意 义。 而 在 二 程 死 后，道 学 成 了

二程所倡导的学问 的 名 称。 从 北 宋 后 期 到 南 宋 前 期 的 一 个 时 期 内，

程氏之学受到了执 政 者 的 压 制，影 响 未 能 扩 展。 至 南 宋 乾 道 淳 熙 年

间，因朱熹等人的大力提倡，程氏之学开始盛 行。 朱 熹 在 乾 道 中 所 作

《程氏遗书后序》中说：“二 先 生 倡 明 道 学 于 孔 孟 既 没 千 载 不 传 之 后，

可谓盛矣。”④在朱熹那里，道学已经是一个有确定涵义以指特定学术

系统的定名了。

朱熹所用道学也有广狭二义的不同，广义上道学是指他们所理解

①
②
③
④

周必大：《癸未杂识续集下》。

《答范巽之书》，《张载集》，中华书局１９７８年版，第３４９页。

《上孙叔曼侍郎书》，《二程集》，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版，第６０３页。

《程氏遗书后序》《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五，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缩本，第１３８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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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孔子开创的儒家传统，如朱熹说：“子思忧道学之失传而作也”①，就

是以道学指孔孟的精神传统。狭义上则指继承了孔孟道统的以洛学为

主干的思想体系。洛学即二程之学，他们的老师为周敦颐，他们的表叔

和讲友张载与这个学派关系密切，所以朱子所说的道学多指周张二程

之学，认为他们代表了儒学道统发展的新阶段。由于道学强调程氏之

学真正继承了孔孟的道统，无形之中带有排它性，这使得当时其他思想

体系的儒者难以接受。同时，这种排它性使得道学学者在复杂的社会、

政治、人事的矛盾中受到他们的对立面的激烈批评。朱熹生时三次遇

到道学的危机，淳熙十年（１１８３）郑丙上疏攻道学。称“近世士大夫有所

谓道学者，欺世盗名”②，陈贾也说：“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其说以

谨独 为 能，以 践 履 为 高，以 正 心 诚 意，克 己 复 礼 为 事”。③ 淳 熙 十 五 年

（１１８８）林栗上疏，攻击朱熹“本无学术，徒窃张载、程颐之绪余，谓之道

学，私自推尊”④。这都提示出，道学在当时是以张载程颐学说为主、注

重正心诚意等修养的学术派别。后来之人作《宋史》，特立《道学传》一

门，以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为主，其着眼也在程朱派。由此可

知，宋代道学 之 名，专 指 伊 洛 传 统，并 不 包 括 心 学 及 其 他 学 派 的 儒 家

学者。

理学一名始称于南宋，朱子曾说“理学最难”⑤，陆九渊也说“惟 本

朝理学，远过汉唐”⑥，黄震说“自本朝讲明理学，脱出训诂”⑦。但在这

些说法中，理学是指义理之学，与辞章考据训诂相对待。明代，理学成

为专指宋代以来形成的学术体系的概念，包括周程张朱的道学，也包括

陆九渊等人的心学。明末黄宗羲说：“有明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独于

理学，前代之所不及也”，他所说的理学就是既包括程朱派的“理学”，又

①
②
④
⑤
⑥
⑦

《中庸章句序》，《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版，第１４页。

③　《道学崇黜》，《宋史纪事本末》卷八十。

引自《朱子年谱》卷三下，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第１４３页。

《朱子语类》卷六十二，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４８５页。

《与李省干》，《陆九渊集》，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版，第１４页。

《黄氏日钞·读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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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陆王派的“心学”。这个用法一直沿至今天。

由以上所述，我们可以有以下结论，今 天 我 们 称 之 为 理 学 的 是 指

宋明（包括元及清）时 代 占 主 导 地 位 的 学 术 体 系。 按 传 统 的 分 类，这

个体系中主要有两大派，一派是宋代占统治地 位 的 道 学，其 中 以 洛 学

为主干，至南宋发展到 高 峰，在 明 代 仍 有 很 大 影 响，并 维 持 着 正 统 地

位。因其主要代表 为 二 程 朱 熹，故 常 称 为 程 朱 派。 由 于 二 程 与 朱 熹

皆以“理”为最高范畴，所 以 后 来 习 惯 于 用“理 学”指 称 他 们 的 思 想 体

系。另一派是在宋代产生而在明中期后占主导地 位 的 以“心”为 最 高

范畴的思想体系，代表 人 物 为 陆 九 渊、王 守 仁，故 又 称 为 陆 王 派 或 陆

王“心学”。因此，广义的理学 包 括 道 学 与 心 学。 本 书 中 不 带 引 号 的

理学为广义的（理学），带 引 号 的 理 学（“理 学”）则 狭 义 地 专 指 程 朱 学

派而言。

　　２ 宋明理学的流派及代表人物

《宋史·道学传》说：

“道学”之名，古无是也。三代盛时，天子以是道为政教，大臣

百官有司以是道为职业，党、庠、术、序师弟子以是道为讲习，四方

百姓日用是道而不知。是故盈覆载之间，无一民一物不被是道之

泽，以遂其性。于斯时也，道学之名，何自而立哉。
文王、周公既没，孔子有德无位，既不能使是道之用渐被斯世，

退而与其徒 定 礼 乐，明 宪 章，删《诗》，修《春 秋》，赞《易 象》，讨 论

《坟》、《典》，期使五三圣人之道昭明于无穷。故曰：“夫子贤于尧、
舜远矣。”孔子没，曾子独得其传，传之子思，以及孟子，孟子没而无

传。两汉而下，儒者之论大道，察焉而弗精，语焉而弗详，异端邪说

起而乘之，几至大坏。
千有余载，至宋中叶，周敦颐出 于 舂 陵，乃 得 圣 贤 不 传 之 学，

作《太极图说》、《通书》，推明阴阳五行之理，命 于 天 而 性 于 人 者，
了若指掌。张载作《西铭》，又极言理 一 分 殊 之 旨，然 后 道 之 大 原

出于天者，灼然 而 无 疑 焉。仁 宗 明 道 初 年，程 颢 及 弟 颐 寔 生，及



１０　　　 宋 明 理 学

长，受业周 氏，已 乃 扩 大 其 所 闻，表 章《大 学》、《中 庸》二 篇，与

《语》、《孟》并行，于是上自帝王传心之奥，下 至 初 学 入 德 之 门，融

会贯通，无复余蕴。

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 传，其 学 加 亲 切 焉。大 抵 以 格

物致知为先，明善诚身为 要，凡《诗》、《书》六 艺 之 文，与 夫 孔、孟

之遗言，颠错于秦火，支离于汉儒，幽沉 于 魏、晋、六 朝 者，至 是 皆

焕然而大明，秩 然 而 各 得 其 所。此 宋 儒 之 学 所 以 度 越 诸 子 而 上

接孟氏者欤。①

传统上对宋明理学流派的说法有其合理性，如把宋代理学按地域分野

分为濂（周）洛（程）关（张）闽（朱），基本上反映了宋代理学主流发展的

情况。又如把整个理学分为“理学”和“心学”也是符合宋明理学内主要

矛盾冲突的情况。

然而，传统的学术划分，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还不能充分反映出宋

明理学内各种流派的分化，如宋代所说的道学主要指二程与张载，而张

载的思想就与二程有很大不同。他的学说很少谈到理，也不以理为最

高范畴，他的学说不能归为“理学”是显然的。所以，按照现代学术界的

通常做法，我们可以把宋明理学体系区分为四派：气学（张载为代表）、

数学（邵雍为代表）、“理学”（程颐、朱熹为代表）、心学（陆九渊、王守仁

为代表）。气学———数学———“理学”———心学，历史地、逻辑地展现了

宋明理学的逐步深入的发展过程。气学针对隋唐盛行的佛教与道教崇

尚虚空的学说，提出虚空即气，气为宇宙的终极实在，以从根本上打击

佛老，为儒家学说建立一种宇宙论的论证。数学则进而研究实在的宇

宙过程和历史过程的规律性，从而较气学进了一步。但数学致力寻找

宇宙、社会演进规律的努力未能摆脱象数学的神秘色彩，“数”最多只能

反映宇宙历史演化中兴衰的周期，无法真正揭示世界的规律性。气学

与数学的另一问题是，他们在宇宙实体与宇宙规律方面的学说都未能

① 《宋史》卷四百二十七，中华书局标点本，第１２７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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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儒家的核心伦理原则紧密结合起来。“理学”则正是把这些伦理原则

上升为宇宙本体和普遍规律，又吸收、结合了气学、数学的一些重要成

分，使儒家思想有了更为坚实的本体论基础。然而，“理学”把伦理原则

提高为宇宙本体和普遍规律，虽然使古典儒学获得了强有力的本体论

基础，但在道德实践上，把伦理原则更多地作为外在的权威，忽视了人

作为道德实践主体的能动性。因此，心学反对理学的实践论，认为人的

本心作为道德主体，其自身就决定道德法则，突出了道德实践中的主体

性原则。气学、数学、“理学”、心学在宋代的历史的展开，显示出了理学

发展的内在逻辑。元明时代，四个学派仍各有发展，相互斗争、相互融

合。当然，“理学”和“心学”是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流派。

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北宋有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及邵雍，传

统上称为北宋五子；南宋时主要为朱熹、陆九渊；明代最有影响的是王

守仁。由于“理学”、心学是宋明理学的主导思潮，所以也有不少人习惯

上把理学的代表人物概括为“程朱陆王”。

　　３ 宋明理学的特点

宋明理学虽然可以分为理论及实践的几个不同派别，而这些不同

派别的学者都被称为宋明理学，是由于他们具有一些共同的性质和特

点，共同承担并体现了这一时代的民族精神。这些特点包括：

（１）以不同方式为发源于先秦的儒家思想提供了宇宙论、本体论

的论证。

（２）以儒家的圣人为理想人格，以实现圣人的精神境界为人生的

终极目的。

（３）以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为根本道德原理，以不同方式论证儒家

的道德原 理 具 有 内 在 的 基 础，以 存 天 理、去 人 欲 为 道 德 实 践 的 基 本

原则。

（４）为了实现人的精神的全面发展而提出并实践各种“为学功夫”

即具体的修养方法，这些方法的条目主要来自《四书》及早期道学的讨

论，而特别集中于心性的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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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宋明理学的主要问题和概念范畴

理学所讨论的问题随不同时期、不同流派而有所不同。与唐代以

前儒学的一个重要不同之点是，《四书》即《论语》、《孟子》、《大学》、《中

庸》是理学尊信的主要经典，是理学价值系统与功夫系统的主要根据，

理学的讨论常与这些经典有关。大体上，理学讨论的主要问题有理气、

心性、格物、致知、主敬、主静、涵养、知行、已发未发、道心人心、天理人

欲、天命之性气质之性等。其中还可以衍生出其他许多问题，如理气问

题又可衍生出理气先后、理气动静、理气同异、理气强弱等。这些问题

中，格物致知出自《大学》，知行出于《论语》，心性见于《孟子》，人心道心

出于《尚书》，天理人欲出于《礼记》，已发未发出于《中庸》，这些经典的

问题经过新的不同诠释获得了新的意义。理学道德实践中的各种修养

功夫如存心养气、戒慎恐惧、必有事焉、勿忘勿助等也都联系着不同的

经典来源。此外，理学中的一些问题直接出自北宋以下道学传统自身，

如主静、主敬、主一及天命气质等。

理学讨论的问题是通过概念范畴来表达的，如理气问题是通过对

“理”和“气”的讨论来表达的，因而构成上述主要问题的概念范畴亦即

是宋明理学的主要范畴。在宋明理学中最重要而又比较容易引起理解

上混乱的概念是理、气、心、性。这不仅因为不同思想家的用法有所不

同，同一思想家也常在不同意义上使用同一概念，因而总体上看，理学

的这些概念都包含着不同的意义。比如，一般地、笼统地说，我们可以

说理指法则，气指物质材料，心指意识，性指本质；若细致地分析起来，

就比较复杂了。如理学家讲的性有时或有的地方是指本然之性，有时

或有的地方则指气质之性。心既指意识主体，又指意识活动，而心学则

以心为先验的道德理性。气虽在多数场合指连续性物质材料，但也用

以指某种生理—心理状态，如浩然之气等。理的意义则更可分析为五

种：宇宙的普遍法则，这个意义的理可称为天理；作为人性的理，可称为

性理；作为伦理与道德规范的理，可称为伦理；作为事物本质与规律的

理，可称为物理；以及作为理性的理，如理学讨论的理气相胜问题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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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可称为理性。理学家在使用诸如理这样的概念时，并不预先说明

其使用的特定立场，虽然，在理学的范畴结构中，理的这五种意义可以

在某种方式下具有统一性，但对具体讨论而言，这些不同意义的理是不

能随便替代的，所以对于具体讨论中的理，我们需要在上下文中具体地

理解其意义。其他概念亦然。

宋明理学的定位

宋明理学虽然是发展、流行于宋代与明代的学术思想体系，但它的

一些基本倾向在唐代中期已经有所表现。唐代文化与宋代文化的关联

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从社会史的观点来看，唐代的贵族

庄园制与宋代的平民地主制有根本区别，从政治史的观点看，唐代的藩

镇割据与宋朝的中央集权也有很大距离，而中唐后的文化却与北宋文

化有着一种亲缘的联系。

从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和学术潮流的演变来看，中唐的中国文化

出现了三件大事，即新禅宗的盛行、新文学运动（即古文运动）的开展，

与新儒家的兴起。宗教的、文学的、思想的新运动的出现，共同推动了

中国文化的新发展。三者的发展持续到北宋，并形成了主导宋以后文

化的主要形态，也是这一时期知识阶层的精神表现。

有些学者认为唐代的中国已进入“近代化”，这个说法虽然有失准

确，因为一般理解的近代化的经济基础———工业资本主义尚未出现，但

从文化上来看，这个提法对于唐宋之交的历史演变的深刻性实有所见。

与魏晋以来的贵族社会相比，中唐以后的总的趋势是向平民社会发展。

中唐以后的“文化转向”正是和这种“社会变迁”相表里。的确，禅宗、古

文运动和新儒家所代表的宗教的改革、古文的复兴、古典思想的重构，

表示这确实是一个与新的时代相符合的文化运动，它在许多方面与西

欧近代的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有类似的特点。它虽然不是以工业文明

和近代科学为基础的近代化体现，但可以认为是摆脱了类似西方中世

纪精神的一个进步，我们可以把它称为“近世化”。也有学者称之为“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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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１０世纪到１１世纪后半叶北宋鼎盛时期是近代型高速经济增

长与合理精神
獉獉獉獉

充溢的‘东洋文艺复兴’，甚至是超越它的‘亚近代’。”①

这些学者特别强调，以北宋为典型的政府组织、军队及新儒家的合理精

神完全是一种近代式的。

中唐开始而在北宋稳定确立的文化转向正是这个“近世化”过程的

一部分。这个近世化的文化形态可以认为是中世纪精神与近代工业文

明的一个中间形态，其基本精神是突出世俗性、合理性、平民性。对整

个宋明理学的评价应当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来重新进行。在这个意义下

面，理学不应被视为封建社会后期没落的意识形态或封建社会走下坡

路的观念体现，而是摆脱了中世纪精神的亚近代的文化表现，它正是配

合、适应了社会变迁的近世化而产生的整个文化转向的一部分，并应在

“近世化”范畴下得到积极的肯定与理解。有了这样一个定位，我们对

理学可能会有一种平实的同情了解。

当然，精神文化的发展有其内在的逻辑与课题，古典儒家的复兴是

适应于整个合理化的近世化过程，而建立一种什么形态和特质的新儒

学则不能离开思想的内部渊源与外部挑战。基本上，新儒家的努力一

方面是强化社会所需要的价值系统，并将其抽象为“天理”，同时将其规

定为人性的内涵，体现为强烈的价值理性的形态。另一方面，努力在排

斥佛道二教出世主义的同时，充分吸收二教发展精神生活的丰富经验，

探求精神修养、发展、完善的多方面课题与境界，建立了基于人文主义

的并具有宗教性的“精神性”。

最后，关于本书的下限需略加说明。严格地说，理学在清代仍有延

续，但习惯上因为清初有成就的理学家多为明代遗民，而康熙后的理学

家又没有创造性的新发展，加之考据之学成了清代占主导地位的学术

形态，所以，习惯上都接受“宋明理学”的说法，写理学史的人对康熙之

后的理学也就不再提起。

① 堺屋太一：《知识价值革命》，三联书店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５１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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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明清之际的学术思潮和思想家群体，如黄宗羲、王夫

之、陆世仪等都是明末清初带有总结性的理学思想家，这些思想家分别

从心学、气学、“理学”的不同立场对１１世纪以来的理学进行了批判性

的反思和总结。他们以及这一时期其他活跃于学术思想领域并有重要

影响的孙奇逢、顾炎武、李颙等构成了中国学术思想史的一个特定阶

段。由于《国学丛书》中另设有明清之际学术思潮的专目，故本书对这

些思想家就不再论述，而以刘宗周为终结。这个做法并不见得十分合

理，但就传统来看也还可以成立，明代理学史的经典之作《明儒学案》最

后至于刘宗周止，算是给了本书下限处理一个可资凭借的依据。

为了方便读者查阅资料，本书所引述的理学思想家的材料尽可能

取自经过校点排印的“理学丛书”的版本，个别思想家资料尚未收入“理

学丛书”或未印出的，也尽量引用校点排印的《宋元学案》、《明儒学案》

中的材料。此外，本书中有些地方引用了著者曾出版的关于朱熹、王阳

明的著作及著者在张岱年先生主编的《中华的智慧》一书中撰写的章节

的个别提法和表述，就不一一注明了。书中有些地方沿用了历来学术

界对某些思想家的称谓，如称朱熹为朱子，称王守仁为王阳明等，而并

没有对所有理学家全部采用传统的称号，这只是基于习惯，并不表示对

某些思想家有特别的褒尊。

我以此书献给我的妻子杨颖，以感谢她多年来给予我学术事业上

的关怀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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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的正式诞生虽然在北宋中期，但理学所代表的儒学复兴运动

及它所由以发展的一些基本思想方向在中唐的新儒学运动及宋初的思

潮演变动向中可以找到直接的渊源。中唐的韩（愈）李（翱）与宋初三先

生（胡瑗、孙复、石介）被公认为理学的先导和前驱，宋前期对理学后来

的产生发生过直接影响的不止是三先生，范仲淹、欧阳修的影响可能更

为重要，范、欧在气质上也更接近于韩愈。在文化的“近世化”过程中，

中唐到北宋前期学术之间看上去似乎超历史的联结十分引人注目。古

文运动中“唐宋八大家”的提法，最好地说明了北宋前期文化与中唐的

嬗延关系。新儒家运动也是同样，韩愈和他的弟子李翱提出的复兴儒

家的基本口号与发展方向，确乎是北宋庆历时期思想运动的先导。而

庆历时期思想运动又恰为道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第一节　中唐的儒学复兴运动

（一）韩　　愈

前人说“治宋学必始于唐，而以昌黎韩氏 为 之 率”①。韩 愈（７６８—

８２４），字退之，昌黎人。他出身寒微，三岁时父母双亡，就养于伯兄家，

①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版，第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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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嫂郑氏抚养，后来伯兄故去，依寡嫂长大成人。由于“家贫不足以自

活”，他自幼刻苦学儒，他自己曾说：“性本好文学，因困厄悲愁，无所告

语，遂得穷究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沉潜乎训义，反复乎句读，砻磨

乎事业，而奋发乎文章。”①他的出身与思想历程是一个典型的平 民 知

识分子的历程。韩愈是古文运动的领袖，诗文对后世影响很大。他的

代表作“五原”（《原性》、《原道》、《原 毁》、《原 仁》、《原 鬼》）体 现 了 他 的

思想。

　　１ 宣扬道统

在韩愈看来，儒家有一个核心传统，而这个传统所代表的精神、价

值（道）是通过一个圣贤之间 的 传 承 过 程（传）而 得 以 成 其 为 一 个 传 统

（统）的。因而精神传统的延续及其作用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一个授受

者之间口授亲传的接递过程和系统。一般认为，韩愈这个说法是受到

佛教的传法世系及士族族谱的影响。

韩愈认为，儒家的道的传递过程如下：

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

武、周公，文、武、周 公 传 之 孔 子，孔 子 传 之 孟 轲。轲 之 死，不 得 其

传焉。②

根据韩愈这一说法，圣人之道的传延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尧、舜、禹式的

亲传口授，另一种则是周公之于孔子，孔子之于孟子式的精神传承。他

认为，在孟子以后，不仅已经中断了亲传口授的系统，而且后来者根据

精神理解为基础的承续也没有出现。因而传至孟子的儒学道统在孟子

之后的思想家中并未延续。他自己显然表示出了一种意愿，即由他来

把中断了近千年的道统发扬起来，传接下去。

韩愈所理解的“道”不 仅 是 一 种 精 神 价 值，它 包 含 着 一 整 套 原 则。

①
②

《上兵部李侍郎书》，《昌黎先生集》卷十五。

《原道》，同上，卷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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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包括仁义代表的道德原则，《诗》、《书》、《易》、《春秋》代表的经典体

系，礼 乐 刑 政 代 表 的 政 治 制 度，以 及 儒 家 所 确 认 的 分 工 结 构（士 农 工

贾）、伦理秩序（君臣父子夫妇）、社会仪俗（服、居、食）乃至宗教性礼仪

（郊庙）。这实际是韩愈所了解的整个儒家文化———社会秩序，用以区

别于佛教，并向佛教徒施加压力。

韩愈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

无待于外之谓 德。仁 与 义 为 定 名，道 与 德 为 虚 位。”①他 用“博 爱”规 定

“仁”的内涵，成为儒家仁学中有代表性的理解之一。这种对仁的理解着

重点还是在人对于外部环境（个人或群体）的施爱的行为，还不是着重于

精神的内在品格。他认为，义是指行为合于适于一定情境的准则。他还

认为，仁与义有确定的伦理内涵，而“道”与“德”是不同思想体系共用而

分别赋予不同内涵的概念，因而“道”与“德”这两个概念不像仁与义那样

具有确定的伦理内涵。他所理解的古圣相传的“道”是儒家文化的系统，

所以说“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② 。这个“道”不仅是反

佛老斗争所需要澄清的一个概念，也是“文以载道”所要载负的“道”。

韩愈对儒学道统的说法后来为北宋道学所继承，使承续孟子后失传

的圣人之道成为对知识分子的一种有吸引力的理想。韩愈所说的“学所

以为道”，也隐含了“道学”的观念，至少在某一意义上是如此。

　　２ 推尊孟子

唐以前孟子的地 位 与 诸 子 无 分 高 下，与 荀 子、扬 雄、董 仲 舒 并 称。

韩愈在他的道统传承的说法中把孟子说成孔子的继承人，并认为圣人

之道在孟子以后失传，使孟子在道统中具有了与孔子同等的地位，这就

把孟子的地位大大提高了。

韩愈虽然推崇孟子，但是与后来理学从精神修养方面吸收孟子思

想不同，他主要是出于与佛老斗争的需要。在韩愈看来，佛老是当时儒

家主要面对的异端，为了与异端进行斗争，在战国时期与被儒家视为异

①②　《原道》，《昌黎先生集》卷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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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的杨墨作坚决斗争的孟子就成了儒家与异端之学斗争的典范。他认

为“杨墨行、正道废”，秦以下大道不明，正是由于“其祸出于杨墨肆行而

莫之禁故也”，“故愈尝推尊孟氏，以为功不在禹下者，为此也”。他努力

以孟子为榜样，激烈排斥佛老，他认为，虽然“释老之害，过于杨墨，韩愈

之贤，不及孟子”，但他与异端斗争到底的决心“虽灭死而万无恨”。

　　３ 排击佛教

韩愈在唐代以排佛著称，唐宪宗时欲迎佛骨入宫，引起了一场宗教

狂热，王公奔走施舍，百姓破产供养，韩愈挺身而出，写下了激烈排佛的

《论佛骨表》。

韩愈反佛从两个方面立论，第一是文化的，他说：

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

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①

韩愈认为，佛教是一种异族文化，其教义又与中国社会的伦理秩序相冲

突，对于这样一个与中国固有文化体系相冲突的外来宗教只应排斥，而

不应扶植。他要求皇帝把佛骨“投诸水火，永绝根本”。

唐代统治者自开国之初即大力鼓励佛教的发展，认为佛教以慈悲

为主，教人积善而不致丧乱，在这种情况下寺院经济得到了空前发展，

寺院不仅拥有大量土地与劳动力，而且享有免役免税特权，并成了富户

强丁逃避徭役的合法特区。加上藩镇地方势力强大，中央财政收入减

少，转移到世俗平民地主身上的负担日益加重。这一切使得有识之士

往往从国家经济利益出发提出排抑佛教的主张。韩愈批佛的第二方面

也是从经济的角度立论。他说：“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

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

用器之家者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 穷 且 盗 也？”②他

①
②

《论佛骨表》，《昌黎先生集》卷三十九。

《原道》，同上，卷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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抨击佛教的发展破坏了原有的分工结构，使非生产性人员过度增加，激

化了阶级矛盾。

在从文化上、经济上抨击佛教之后，他要求朝廷对佛教应“人其人，

火其书，庐其居”，强迫僧侣还俗，焚毁佛教经典，没收寺院财产，这些主

张是十分激烈的。

　　４ 阐扬《大学》

《大学》本为《礼记》中的一篇，汉唐时期未受到儒者的重视，宋代后

《大学》被尊为《四书》之一，获得了儒家重要经典的地位，而阐扬《大学》

在韩愈业已开始。他在《原道》中引用了《大学》的主要论点：

传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

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

先诚其意。”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今也欲治

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

民焉而不事其事。①

韩愈对《大学》的重视主要是把《大学》作为政治伦理哲学来考虑的，《大

学》维护社会的宗 法 秩 序 与 伦 理 纲 常，强 调 齐 家 治 国 平 天 下 的 社 会 义

务，这对任何要在中国社会立足的宗教出世主义体系都是一种有力的、

具有实在压力的思想。韩愈正是利用《大学》的这种特质作为排击佛教

的有力武器。

由于韩愈所注意的是政治社会问题，他在引证《大学》的条目时没

有列举“格物”“致知”，而“格物”“致知”恰恰是宋明理学诠释《大学》时

最为注意的观念。这显然是由于，在儒学复兴运动的初期，主要的任务

是首先在政治伦理上抨击佛教，恢复儒学在政治社会结构中的地位，还

未能深入到如何发展儒学内部的精神课题。在这一点上，韩愈的学生

李翱及宋明理学补充、继续了儒学复兴中精神发展方面的研究。

① 《原道》，《昌黎先生集》卷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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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论所以为性情

韩愈关于性情品 类 的 看 法 是 中 国 人 性 学 说 史 上 有 特 色 的 观 点 之

一。他首先认为，“性也者，与生俱生也。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①这

就是说性是先验地本有的，情是后验地与事物接触后才发生的。

韩愈认为性有三品，他说：

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导而上

下也。下焉者，恶焉而已矣。其所以为性者五：曰仁、曰礼、曰信、

曰义、曰智。上焉者之于五也，主于一而行于四；中焉者之于五也，

一不少有焉，则少反焉，其于四也混；下焉者之于五也，反于一而悖

于四。②

韩愈的性三品说与两汉以来董仲舒等的三品说没有本质的不同，他认

为上品人性纯善无恶，下品人性恶而无善，中品人性则由环境与教育影

响他们的善恶。他认为每个人生来属于何种品类是一定而不可变的，

所以下品的人可以也只能用刑法的威严摄制其为善不为恶，但不能改

变其品性。

韩愈人性论中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关 于“所 以 为 性 者 五”的 说 法。他 认

为，“所以为性”即 判 定 性 之 品 级 的 参 照 标 准，这 个 标 准 就 是 仁 义 礼 智

信。从这个标准来看人性，上品人性以其中一德为主，兼有其他四德。

中品的人性，对其中一德往往只具有一些而不充足或者有所违反而不

严重，对其余四德也都杂而不纯。以仁义礼智信的标准来看下品人性，

一般情况是突出地违反一德，而对其他四德也都是背离的。后来宋明

理学接过了韩愈“所以为性者五”的说法，发展为性即理说，认为每个人

心中都具有仁义礼智信五德，五德是一切人性之所以为人性者，与韩愈

本来的说法有所不同。

韩愈用同样的方式讨论了情的问题：

①②　《原性》，《昌黎先生集》卷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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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惧、

曰爱、曰恶、曰欲。上焉者之于七也，动而处其中。中焉者之于七

也，有所甚，有所 亡，然 而 求 合 其 中 者 也。下 焉 者 之 于 七 也，亡 于

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于性视其品。①

这是说上品之性即有上品之情，七情之发无不中节。中品之性即发为

中品之情，七情中有些过度，有些缺乏，但可努力使之合于中道。下品

之性即发下品之情，七情或者过度或者缺乏，这类人放纵此种偏缺的情

感，无法合乎中道。

从以上的看法出 发，韩 愈 批 评 了 孟 子、荀 子、扬 雄 的 性 善 说、性 恶

说、性善恶混说，也反对把人的善恶完全归于外在环境和教育。韩愈的

性情论，主要是为了反对佛教人性论及对汉唐人性论进行总结，他的看

法后来被扬弃到宋明理学中，并成为许多理学家讨论人性的出发点，具

有一定的影响。

宋代理学家都认为韩愈对“道”实有所见，但只是才高达到的识见，

而没有践履功夫，仍把时间精力消磨于诗文饮酒，未脱文人之习。尽管

如此，他们仍对韩愈及其《原道》、《原性》有较高的评价。从宋代理学对

韩愈的评论可知，是否有“践履功夫”是区别传统儒林文士与理学思想

家的重要标准。

（二）李　　翱

韩愈的学生李翱是唐代儒学中的另一重要人物。

李翱（７７２—８４１），字习之。史称“翱始从昌黎韩愈为文章，以见推

当时”。他是韩愈的学生，也是韩愈倡导的儒学复兴与古文运动的积极

参与者。贞元十四年（公元７９８）登进士第，官至山南东道节 度 使。李

翱在散文方面的成就远不及韩愈，但在儒学思想特别是心性之学方面

对韩愈作了补充和发展，故后人往往以韩李并称。李翱的主要著作为

① 《原性》，《昌黎先生集》卷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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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性书》，这部著作是儒家思想在唐代发展的一个代表，也是新儒学运

动从中唐到北宋的重要环节。

　　１ 性情说

李翱相当深入地讨论了性情关系的问题，他认为：

性与情不相先也。虽然，无性则情无所生矣，是情由性而生，

情不自情，因性自情；性不自性，由情以明。①

在他看来，性是情的根据，情是性的表现，两者之间虽然不能用先后来

描述，但两者之间，性无疑是根本。没有性，情就根本无法产生。

李翱进一步认为，在伦理学善恶的问题上，性是善的根源，情是恶

的根源，他认为：

人之所以为圣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

惧爱恶欲七者，皆情之所为也。情既昏，性斯匿矣。②

李翱这个看法与韩愈不同，在他看来，人之性并无差别，人之性都是善

的，这是人所以可能成为圣人的内在根据。而人所以会有恶，会流于不

善，是由于情迷扰了性的表现。他作了一个比喻，性如水，本来是清明

的；情如沙，沙造成了水的浑浊，使水的清明无法表现。

根据这样的立场，他认为，“性无不善”、“人之性犹圣人之性”，不善

者乃情所为，“情者妄也，邪也”，“妄情灭息，本性清明”，正如把沙子澄

清，水可以恢复本来的清明一样，人能灭息邪妄之情，性就可以恢复，这

也就是“复性”。

李翱的性情论虽较韩愈精细，但也有不少未说清的地方，如情为何

产生；如果情有善有不善，便应去其不善而保其善，而李翱却屡次笼统地

又把情都说成是邪是妄，这个矛盾无法解决；又如如果说情者性之动，作

为性之表现的情为何有邪妄，等等，这些问题李翱都未能一一解决。

①②　《复性书》上，《李文公集》卷二。



第一章　宋明理学的先驱 ２５　　　

　　２ 有情无情

李翱说：

圣人者岂其无情邪？圣人者，寂然不动，不往而到，不言而神，

不耀 而 光，制 作 参 乎 天 地，变 化 合 乎 阴 阳，虽 有 情 也，未 尝 有

情也。①

这是说，性之动为情，故圣人也有情，但圣人的境界是“寂然不动、广大

清明”，因此虽 然 有 情，却 似 无 情。李 翱 所 说 的 圣 人“虽 有 情 而 未 尝 有

情”指的就是一种“不动心”的精神境界，用《易传》的话来说，就是“寂然

不动”的境界。所以，他由此提出了一个有别于韩愈的道统说。他认为

圣人之道传于颜子、曾子、子思而传之孟子，秦汉以后“于是此道废缺”。

与韩愈把“博爱之谓仁”作为道统的主要内容不同，他认为，从孔子的寂

然不动，到颜回的屡空，到子路的结缨而死，曾子的得正而毙，直至《中

庸》的不疾而速与孟子的“不动心”，这个道统相传的核心都是“虽有情

也，未尝有情也”。李翱所要表达的思想，还没有后来程颢“情顺万物而

无情”的提法那么清楚，但他以不动心为道统之传，是值得注意的。

　　３ 复性之方

李翱推崇寂然不动的不动心境界，与他对佛老精神生活的吸收有

关。在这方面，显示出他比韩愈更为关切人的精神修养的问题。他还

进一步讨论了复性和达到寂然不动之境的功夫：

或问曰：人 之 昏 也 久 矣，将 复 其 性 者，必 有 渐 也，敢 问 其 方？

曰：弗虑弗思，情则不生，情既不生，乃为正思。正思者，无虑无思

也。……方静之时，知心本无思者，是斋戒也。知本无有思，动静

皆离，寂然不动者，是至诚也。②

①
②

《复性书》上，《李文公集》卷二。

《复性书》中，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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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翱把修养的功夫归结为“弗思弗虑”，并要求把这一原则贯穿到动静

不同状态中去。静时不思不虑，他称为斋戒其心；动时不思不虑，他称

为至诚无为。他没有说清无虑无思就是正思，还是正当的思虑仅指没

有不必要的思虑，他的这些说法，不管他的原始动机是什么，显然过分

受到了佛教灭情及不思善恶的思想影响。

李翱也指出，人不可能不接触外部事物，对外部事物不可能没有反

应，所以“本无有思、动静皆离”并不是指废弃一切感官知觉，他说：“不

睹不闻，是非人也，视听昭昭，而不起于见闻者，斯可矣。”①他 把“不 起

于见闻”作为一个基本的修养方法，就是说，人虽然对外物有闻有见，但

心灵并不追逐外物，并不受外物的影响。他还提出了韩愈所忽略的格

物致知问题：

敢问“致知 在 格 物”何 谓 也？曰：物 者 万 物 也。格 者 来 也，至

也。物至之时，其心昭昭然明辨焉，而不应于物者，是致知也，是知

之至也。②

李翱把格物致知解释为外物来时心不应物，正是基于他的“弗思弗虑、

动静皆离”的修养宗旨，所谓心不应物不是指没有知觉反应，也是强调，

虽然知觉有所活动，意识有所分析辨察，但心灵不执著系染于外物。他

认为达到了这种境界，也就是达到了“至诚”，这是最高的智慧。

韩愈的道统中提高了孟子的地位，李翱又特别在孔子与孟子间加

上子思，认为子思把圣人相传的性命之道写成《中庸》传给孟子，这样，

他在《复性书》中把《中庸》的地位提高了，并给以了较多的注意。后来

理学家们同时接受了韩李的看法，承认子思与孟子在道统中的地位，并

把《大学》、《中庸》与《论》、《孟》并列为四书。

李翱的《复性书》提出了许多后来理学所关注的心性论的问题，与

韩愈一样，他对道统之传也有很高的抱负和使命感，他认为孟子之后

①②　《复性书》中，《李文公集》卷二。



第一章　宋明理学的先驱 ２７　　　

“此道废缺”，“我以吾之所知而传焉，遂书于书，以开诚明之源，而缺绝

废弃不扬之道，几可以传于时”。① 只是，后来宋明理学虽然接受 了 他

们的道统说，但他们在道统中的地位却从来没有被承认过。特别是李

翱，由于他受佛教思想影响较大，理论表述上有许多不成熟的地方，使

得他受到的后世批评更多。不过，他所表现出来的思想的敏锐性与深

度，与后来的理学家相比，是毫不逊色的。

第二节　北宋前期的社会思潮

北宋前期，经开国五十年的整治，政治局面日趋稳定，社会生活日

渐安定，但不久显露出新的危机，社会思想也开始酝酿新的变化。南宋

理学家追溯理学产生的源头时，对仁宗庆历时期的胡瑗、孙复、石介很

为推崇，合称为“三先生”，认为他们在思想上开风气之先，为后来理学

的创立奠定了思想的基础。

胡瑗曾为理学创始人程颐的老师，孙复与胡瑗同学十年，石介为孙复

弟子，所以传统的推重三先生的看法可能和重视师承有一定的关系。实际

上，如果从更广的角度俯瞰北宋前期的思潮发展，那么，不仅三先生，范仲

淹、欧阳修为首的庆历时代的知识群体及其思想动向都值得重视。范、欧

在气质上更接近韩愈而正大过之。从历史上说，胡瑗是经范仲淹推荐，才

得以白衣召对，授官秘书郎；孙复也因范仲淹之荐始入国子监任直讲；张载

年轻时是受了范仲淹的劝告，才专意于儒学，成了北宋道学的主要代表之

一。欧阳修在当时古文运动和排佛活动中影响很大，这些活动可以看成韩

愈时代工作的直接延续。对以上诸人，限于篇幅，不拟分别论述，而将范欧

胡孙石等合并讨论，以显示当时社会思潮的一般趋势与面貌。

（一）困 穷 苦 学

中唐以后，门阀士族遭到毁灭性打击，社会经济结构由贵族庄园经

① 《复性书》中，《李文公集》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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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转为中小地主及自耕农为主导的经济。中小地主及自耕农阶层出身

的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进入国家政权，成了国家官吏的主体，亦即中国

社会的“士 大 夫”。北 宋 前 期 的 思 想 家 多 出 身 贫 微，有 过 困 穷 苦 学 的

经历。

范仲淹字希文，两岁丧父，母亲改嫁朱氏，遂更姓朱，青年时代刻苦

奋励，学习日以继夜，“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①。

欧阳修字永叔，四岁而孤，母郑氏守节，亲自教诲，“家贫，至以荻画地学

书”②。胡瑗字翼之，泰州如!人，“家贫无以自给，往泰山，与孙明复石

守道同学，攻苦食淡，终夜不寝，一坐十年不归，得家书，见上有平安二

字，即投之涧中不复展，恐扰心也”③。孙复曾两次谒范仲淹，范仲淹两

次赠钱，又知孙复因母老无养废学，令补学子职，月得三千 钱，后 来 学

成。④ 石介字守道，青 年 时“困 穷 苦 学，世 无 比 者”⑤，宋 初 诸 儒 多 困 穷

苦学，实可见社会变迁之一斑，出身清寒的平民知识分子与六朝隋唐士

族知识分子在生活的经历和背景方面有巨大差异，这使得他们的政治

态度、伦理主张、文化态度以及一般思想倾向与士族知识分子具有很大

的不同。

（二）崇 道 抑 文

六朝以来的骈体文，四六对仗，本来有文体规范、便于诵读的特点，

但在六朝至隋唐，其发展越来越走向形式主义，成为贵族脱离生活的文

字游戏，无法成为表达深刻思想、关怀社会和文化的工具。淫丽的辞赋

只追求文学在形式上的华美，完全脱离了社会生活，从而成为思想和文

学发展的束缚，丧失了生命力。在这种情况下，唐代文化的近世化运动

①

②
③
④
⑤

《宋史》卷三百一十四，第１０２６７页。本书所引宋史悉 为 中 华 书 局 标 点 本，以 下 不 再

注明。

《宋史》卷三百一十九，第１０３７５页。

《安定学案》，《宋元学案》卷一，中华书局标点本，第２４页。

《泰山学案》附录，同上，卷二，第１０１页。

同上，第１１０页。



第一章　宋明理学的先驱 ２９　　　

一开始就与“文”与“道”的紧张结下了不解之缘。平民知识分子要求恢

复儒家修齐治平的理想，要求文学为社会服务，这一倾向在盛唐时已肇

其端。此后，一批知识分子崇尚六经朴实无华的学风，反对片面追求文

辞艳丽的虚华风气，强调文章的社会教化功能，并认为文章是反映时代

的社会风貌与政治状态的表现，提出文以明道，文道并重的主张。韩愈

是古文运动的最大代表，他提倡古文，反对骈文，“所志于古者，不惟其

辞之好，好其道焉尔”①，他明确表示，他的提倡古文，乃是“本志乎古道

者也”，说明古文运动不仅仅是文学革命，一开始就有其确定的思想指

向，是与复兴孔孟之“道”的运动互为配合的。他们用以批评浮文艳辞

的理论根据是儒家之道，他们要求“文”为之服务的也是儒家之“道”，这

就使得古文运动兴起的同时，“道”的问题突出起来，在某种程度上提示

了“道学”兴起的主题。而道学也都无例外地在文学上赞同古文运动的

精神，其口号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正是道学创始人周敦颐把韩愈以来

的古文运动的思想概括为“文以载道”，这不是偶然的，内在地显示出两

个运动的关联。

北宋初期，隋唐、五代以来华艳颓靡的形式主义文风，集中体现在

西昆体上。宋仁宗时，内外矛盾日趋严重，社会呈现危机，国势虚弱，边

患不断，而释老泛滥，浮文成风，一时有识之士莫不要求改革，在这种背

景下引发了庆历的政治改革、文学革新，并很快迎来了理学的兴起。欧

阳修受韩愈的影响很大，他提倡“学者非韩不学”②，主张以“道胜”不以

“文胜”，认为“道胜者，文 不 难 而 自 至 也”③。在 此 之 前，石 介 首 先 抨 击

西昆体，提倡“尊韩”，说“三纲，文之象也；五常，文之质也”④，范仲淹也

认为“文章之薄，则为君子之忧”，支持古文运动。胡瑗认为：“国家累朝

取士，不以体用为本，而尚声律浮华之词，是以风俗偷薄”⑤，他的学生

①
②
③
④
⑤

《答李秀才书》，《昌黎先生集》卷十六。

《记旧本韩文后》，《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七十三。

《答吴充秀才书》，同上卷四十七。

《上蔡副枢书》，《徂徕石先生文集》，第１４３、１４４页。

《安定学案》，《宋元学案》卷一，第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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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胡瑗提出的并为道学家推崇的“明体达用之学”正是用以与浮华

偷薄之风对立的。

胡瑗认为，圣人之“道”包 含 体、文、用 三 个 方 面，其 中 体 指 价 值 原

则，文是经典体系，用指将体、文措之于社会实践以发生效用。胡瑗的

明体达用之学虽然还不就是道学，但他以“仁义礼乐”为道之“体”，明体

实即明道，这与后来 道 学 家 以“明 道”为 主 要 使 命 有 一 脉 相 承 的 联 系。

后来程颢谥为“明道”，正是指他发明了隐幽千四百年的圣人之道的功

绩。胡瑗主太学时曾以“颜子所好何学”为题试诸生，旧时代命题者所

命之题往往代表其思想特点，胡瑗这个题目虽然还没有达到周敦颐“寻

孔颜乐处”的高度，但他明显地是把颜子之学作为辞章之学的对立面而

加以倡导的，程颐的答卷所以得到胡瑗的赏识，正是因为程颐指明了

“学作圣人”这一新的精神方向。

石介曾著《怪说》，把文章、佛、老并称为三怪，而以文章为首，强烈批

评华虚浮夸的文风，要求崇儒家之道，去无用之文，他只承认有道统，不

承认道统之外还有文统，他认为这个道只能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

万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①。司马光公开宣称不作四六，他也说“君子之

学，为道乎？为文乎？夫唯恐文胜而道不至者，君子恶诸”②。庆历时期

的古文运动与明体达用之学，无疑为后来的“道学”奠定了基础。

（三）尊　　经

正如唐代古文运动具有贬抑时文、崇尚六经的趋向一样，在文与道

的张力中，强调道的一面，必然要求从思想上、文字上即内容和形式都

回到经典的形态。范仲淹“泛 通 六 经，尤 长 于《易》”③，欧 阳 修 亦 著《易

童子问》，胡瑗以《诗》、《书》为文，长于《论语》、《春秋》之学，而于《易》尤

精。孙复为《春秋》著名经师，治经更精于胡瑗。石介反对西昆之文，崇

①
②
③

《怪说下》，《徂徕石先生集》，第６３页。

《涑水学案》，《宋元学案》卷七，第２８１页。

《高平学案》，同上，卷三，第１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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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之经，说“今天下为杨亿，其众哓哓呼口，一唱为和，仆独确然自守

吾圣人之经”①。崇尚六经必然引出经典解释的问题，汉唐经学在文字

名物训诂方面积累了大量成绩，但在思想的诠释以符合时代要求的方

面成效甚少，烦琐的章句与浮华的文风一样，为庆历时代的改革家所鄙

弃，“经义”的重视必然导向摆脱名物训诂，寻求新的理解。庆历时期是

经学史上发生重要变化的时期，学者敢于怀疑传统经说，提出新的解释

与理解，以己意重新解经的活动十分活跃。前人说经学“至庆历始一大

变也”，风气标新立异，“视汉儒之学若土梗”，②显示出思想解放和寻求

新的思想出路的趋势，虽然这一时期疑经的思潮表面上与后来道学的

方向有异（如欧阳修之排《系辞》、李觏、司马光之疑孟子），但从整个社

会思潮上看，也有一致性。正是由于有了从重“文”到崇“经”的转向，才

有了后来道学“经所以载道”“由经穷理”（程颐）的发展。经典只有经过

适合时代的阐释才能发挥作用，而对经典中“道”的阐释形式不限于经

注，这种阐释可以是相对于本文较为独立的，佛教中为理解、阐释、传承

学说宗旨的语录体很自然地就成了新儒家发展儒家义理的方便形式。

而道学创始人的语录又复成了后来者据奉的新的经典形式。

（四）排　　佛

宋代儒学的复兴主要面对两个对立面，一是佛老，其中主要是佛教

文化的挑战，另一是浮文华辞。韩愈复兴儒家地位的活动是与他排击

佛教分不开的。石介与欧阳修是北宋前期排佛的主要代表。

石介继承了韩愈 排 佛 的 激 烈 态 度，注 重 从 政 治 伦 理 上 批 评 佛 教。

他认为佛教破坏了君臣、父子的“常道”，僧徒“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佛

教是“汗漫不经之教”、“妖诞幻惑之说”，在他看来，佛老最大的危害是

“坏乱破碎我圣 人 之 道”③，他 比 韩 愈 更 为 强 调 捍 卫“尧 舜 周 孔 之 道”。

①
②
③

《答欧阳永叔书》，《徂徕石先生集》，第１７５页。

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版，第２２０页。

《怪说》下，《徂徕石先生集》，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标点本，第６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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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抨击佛教为“今佛之法可谓奸且邪矣”，但他并不主张韩愈“火其

书”“庐其居”的办法，他认为佛法为患千有余岁，要去除佛法之患，“莫

若修其本以胜之”，他说：“昔战国之时杨墨交乱，孟子患之，而专言仁

义，故仁义之说胜，则杨墨之学废。汉之时，百家并兴，董生患之，而退

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谓修其本以胜 之 之 效 也。”①因

此，根本的办法是阐扬孔孟的学问礼义之道，以兴王政。孙复也在强调

“文者道之用也，道者教之本也”的同时，抨击佛老之徒“以死生祸福虚

无报应为事”、“去君臣之礼、绝父子之戚，灭夫妇之义”。② 可见，宋 初

对佛老的批判已经同时是一种对发明周孔之道的学问的呼唤了。

庆历时代知识群体的精神，可以从范仲淹身上略见一斑，仲淹自诵

其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感论国事，时至泣下，“一时

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先生倡之”③，这显然是与魏晋隋唐五代大不相

同的时代风气。北宋州县学校及书院兴起，讲学活动普及，这也是理学

得以蕴酿形成的一个条件，而这又正是与胡瑗湖州教学实践的示范作

用分不开的。欧阳修曾说：“自景祐、明道以来，学者有师惟先生（胡瑗）

暨泰山孙明复、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教学之法最备，行

之数年，东南之士莫不以仁义礼乐为学。庆历四年天子开天章阁，与大

臣讲天下事，始慨然诏州县皆立学，于是建太学于京师，而有司请下湖

州取先生之法以为太学法。”④胡瑗所实践的儒学教育，经过制度 化 和

普遍化，在推进儒学思想的影响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也为新儒家的兴

起准备了教育人才的基础。

①
②
③
④

《本论》上，《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十七。

《睢阳子集补》。

《高平学案》，《宋元学案》卷三，第１３７页。

《胡先生墓表》，《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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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周　敦　颐

周敦颐，字茂叔，生于北宋真宗天禧元年（１０１７），死于北宋神宗熙

宁元年（１０７３）。他的家乡是湖南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他早年曾任

洪州分宁县主簿及几任县令，后任南安军司理参军，晚年任广东转运判

官、广东提刑、知南康军。周敦颐担任司法工作时，依法治事，反对趋势

枉法，作风精细严毅，历来为人称道。

周敦颐曾长期作州县小吏，但不卑小职，处世超然自得。他尘视名

利，雅好山林，有很高的精神境界。他有一首诗：“闻有山岩即去寻，亦

跻方外入松阴，虽然未是洞中境，且异人间名利心。”传说他住所的窗前

杂草丛生，他却从不去锄，人问之，他答：“与自家意思一般。”体现出一

种要与生生不已的大自然融为一体的人生胸怀。他的人格境界拔出流

俗，对时人很有感染力。程颢青年时问学于周敦颐后，“慨然有求道之

志”“遂厌科举之业”。另一程颢的弟子见了周敦颐后说“如在春风中坐

了半年”。周敦颐曾作《爱莲说》，称“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这篇

格调清新的优美散文，脍炙人口，堪称一绝。他说“菊，花之隐逸者也；

牡丹，花之富贵 者 也；莲，花 之 君 子 者 也”。周 敦 颐 历 来 被 看 做 在 人 格

上、思想上与道家有较深联系的思想家，而从《爱莲说》可以看出，道家

的隐逸和世俗的富贵都不是他的人生理想。他所称颂的莲的中正清直

的“君子”品格寄托了他的儒家人格的理想。他的家乡营道县有水名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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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周敦颐晚年定居庐山，山麓有发自莲花峰的一条小溪，他便以濂溪

名之，又在溪上构 筑 书 屋，称 为 濂 溪 书 堂，故 学 者 习 称 他 为 濂 溪 先 生。

他的主要著作是《太极图说》和《通 书》，中 华 书 局 有 新 印《周 敦 颐 集》。

由于理学的创立者程颢、程颐曾向他问学，故周敦颐被后来学者视为道

学开山之祖，在《宋史·道学传》被列为道学之首。

（一）孔 颜 乐 处

周敦颐在南安时只是一个不为人知的普通官吏，惟有二程的父亲

程晌独具慧眼，推崇周敦颐的才学，命当时只有十四五岁的二程从学于

周敦颐。后来二程创立的理学从北宋到南宋逐渐发展为学术思想的主

流，周敦颐的地位也随之升高。

然而，周敦颐被后人推为理学宗师，其实不仅仅因为他曾做过二程

的老师，从后来理学的发展来看，他确实提出了一些对理学有重大影响

的思想。《论语》中记载，孔子的弟子颜回生活贫困不堪，但并没有影响

他内心学道的快乐，孔子曾对此十分赞叹。程颢后来回忆早年周敦颐

对他的教诲时说：

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①

此后，“寻孔颜乐处”成了宋明理学的重大课题。这表明，周敦颐提出的

探求、了解颜回何以在贫困中保持快乐的问题对于二程及整个宋明理

学确实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孔颜乐处”是一个人生理想，也是一个理想境界的问题。儒家学

说中本来以孔子为圣人，为理想人格的范型。但自韩愈以来，成圣成贤

逐步成 了 儒 家 士 人 的 理 想。 周 敦 颐 也 提 出“圣 希 天，贤 希 圣，士 希

贤”②，认为一个“士”应当把成圣成贤作为一生希望达到的理想。具体

地说，要“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③。伊尹代表了儒家致君泽民

①
②
③

《程氏遗书》二上，《二程集》，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版，第１６页。

《通书·志学第十》，《周敦颐集》，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版，第２１页。

同上，第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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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榜样，颜渊则代表了儒家自我修养的典范。志伊尹之所志是要以伊

尹为取法的楷模，致力于国家的治理和民众的幸福。学颜子之所学是

指像颜子一样去追求圣人的精神境界。前者是外王，后者是内圣。这

个说法在精神上与当时的“明体达用”是一致的。同时，在“明体”方面

更强调人的精神修养的重要性。后来张载的“四为”发展了志伊尹之志

的宏大抱愿，二程则进一步阐发了学颜子之所学的一面。

周敦颐指出：

颜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不改其乐”。夫

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于贫者，独何心哉？天地间有

至贵至富可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见其大则

心泰，心泰则无不足。①

儒家思想一向认为，在人生中有比个体生命更为重要的价值，要求人应

当有一种为道德价值和理想信念而超越物质欲求的思想境界。周敦颐

特别突出信念与富贵的矛盾，在他看来，富贵是常人共同追求的对象，

但以富贵为人生目的，只是俗人对于生活的态度。一个君子必须超乎

富贵的追求，因为对于君子来说，世界上有比富贵更宝贵更可爱的东

西。这种至贵至富可爱可求的东西是“大”，相比之下，富贵利达不过是

“小”。人若真能有见于“大”，则不仅可以忘却“小”，而且可以在内心实

现一种高度的充实、平静与快乐。

照周敦颐的这个说法，颜回之乐根本不是因为贫贱本身有什么可

“乐”，而是指颜回已经达到了一种超乎富贵的人生境界。有了这种境

界的人，即使是人所不堪的贫贱也不会影响、改变他的“乐”。这种乐是

他的精神境界所带给他的，不是由某种感性对象引起的感性愉悦，而是

一种高级的精神享受，是超越了人生利害而达到的内在幸福和愉快。

人生应当追求的最高境界就是这种境界。程颐与其门人间后来曾就此

讨论：

① 《通书·颜子第二十三》，《周敦颐集》，第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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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于侁问伊川曰：“颜子何以能不改其乐？”正叔曰：“颜子所乐

者何 事？”侁 对 曰：“乐 道 而 已。”伊 川 曰：“使 颜 子 而 乐 道，不 为 颜

子矣。”①

这也是说“道”并不是乐的对象，乐是人达到与道为一的境界所自然享

有的精神的和乐。把道当作乐的对象是把道学的精神境界降低为一般

的审美性活动。北宋著名文学家黄庭坚称赞周敦颐“人品甚高，胸中洒

落，如光风霁月”②，赞美他的精神境界超越庸俗，不滞于物，像清风明

月一样，韵致高远、淡泊洒落。这样看来，他所提倡的境界他自己初步

达到了。这种境界并不是一种道德境界，而是一种与道德境界不同的

一种超道德的精神境界。

“乐”来自“见其大”，这个“见其大”也就是“见道”或“体道”。周敦

颐在《通书》中说：

君子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故常泰无不足，而铢视轩冕、尘视

金玉，其重无加焉尔。③

这一段可与前引《颜子》章相印证，指出人若能真心体会到“道”，自然会

超越对功名富贵的庸俗追求与计较，而获得一种高度、持久的精神快

乐。程颢青年时闻周敦颐论学，“慨然有求道之志”，表明周敦颐指出了

一条求圣人之道的学问方向，隐含了“道学”的主题。周敦颐那种超越

富贵利达而又与隐逸不同的人格风范，极高明而道中庸，开了一代新风

气。由于求得这种境界既不需要出世修行，也不需要遁迹山林，是在伦

理关系中奉行社会义务的同时实现的，因而是对佛道思想的批判改造。

他的寻孔颜乐处的思想使古代儒家以博施济众和克己复礼为内容的仁

学增添了人格美和精神境界的内容，对后来理学的人生追求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

①
②
③

《程氏外书》卷七，《二程集》，第３９５页。

朱熹：《周敦颐事状》，《周敦颐集》，第９１页。

《通书·富贵第三十三》，同上，第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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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敦颐的“学颜子之所学”，在当时的条件下，与胡瑗提出的“颜子

所好何学”的论旨一样，实际上是针对辞章之学与佛老之学而为一般知

识分子指出的一个精神发展的新方向。这个新的学问之路就是学为圣

人之路，亦即道学之路。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这个求道的方向不仅要求

在根本上超越世俗的财富功利追求，而且与当时知识阶层沉溺其中的

文章之学相对立。周敦颐认为：

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文辞，

艺也；道德，实也。……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
噫，弊也久矣。①

圣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彼以文

辞而已者，陋矣。②

这样，周敦颐就从理论上把北宋前期文化运动中“文”与“道”的紧张作

了一个总结，换言之，古文运动的文道之辨必然要求一种以“道”为主要

内容的学问即道学。按照这个思想，隋唐以来儒者以为能事的“文辞之

学”并不是圣人之学，文辞只是“道”借以表现自己的工具和手段。“文”

是服务于“道”的，道是内容，文是形式，离开内容片面追求形式的完美

和发达是不足取的。“文以载道”的道，狭义地说，就是圣人之道，而“圣

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矣”③。这 样 一 来，就 把 儒 家 的“道”极 大 地 突 出

出来，可以说强烈地表现出新儒家（道学）的基本立场和要求。价值优

先或道德中心是儒家的一贯传统，周敦颐的文以载道说典型地表现了

儒家的文道论，而这一思想如果被片面地加以发展，就会出现以价值原

则压抑、贬损文艺创作的弊端。

（二）太 极 动 静

周敦颐不仅在人生理想的追求上开了新儒家的风气，与传统儒学相

①
②
③

《通书·文辞第二十八》，《周敦颐集》，第３４页。

《通书·富贵第三十三》，同上，第３９页。

《通书·道第六》，同上，第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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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他的另一特色是依据儒家经典《周易》建立了一个宇宙论的体系。《太

极图》和解释《太极图》的《太极图说》简要地反映了这一体系的基本内容。

周敦颐的《太极图》

南宋初有人提出周敦颐的《太极图》原出

于北宋初 的 道 士 陈 抟。 明 清 以 来，考 证 或 认

定《太极图》源 于 道 教 系 统 的《无 极 图》或《太

极先天图》的学者甚多，这些问题还可以进一

步探讨①，这里则无法详加讨论。需要指出的

是，一个 图 式 仅 仅 是 一 种 理 论 表 达 的 方 式。

在利用前人思想资料方面，图式与范畴一样，

其意义取决于对图式的解释。同一图式也可

以经过不同解释和改造而服务于不同的思想

体系。事实上，从解释《太极图》的《太极图说》

来看，它实际上是由《周易》的一些观念发展出

的一个宇宙论模式。宋 初《周 易》的 解 释 受 到

普遍 重 视，许 多 学 者 都 有 自 己 的 易 学 著 作。

《太极图说》本名《太极图易说》，表明其基本思

想是从《周易》而来。《太 极 图 说》的 基 本 思 想

是把《系辞》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演变为一

个以“太极”为最高范畴的宇宙论体系。

《太极图说》说：

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

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

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

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

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

① 向来学者以为《太极图》出于《道藏》之《真元品》、《真元图》，近有学者引 用 道 教 史 研

究的成果，证明《真元图》作于 北 宋 以 后，否 定 了《太 极 图》出 于 唐 代 道 经 的 说 法。 参 见 李 申：

《太极图渊源辩》，载《周易研究》杂志１９９１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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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焉。①

《周易》的《系辞传》中提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

八卦。”但是，“太极”在《周 易》中 的 意 义 并 不 明 确。汉 唐 哲 学 多 以“太

极”为元气未分的状态，如《汉书·律历志》就有“太极元气，函三为一”

的说法。唐人孔颖达作《周易正义》，反对晋人以“无”为太极，主张“太

极谓天地未分前之元气，混而为一”。宋初易学继承了这个解释，如刘

牧说：“太极者一气也，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胡瑗、李觏也都

如此。② 《太极图说》提出“五 行 一 阴 阳 也，阴 阳 一 太 极 也，太 极 本 无 极

也”，《通书》继承了这个说法，也说“五行阴阳，阴阳太极，四时运行，万

物终始”③，这是认为金木水火土五行统一于阴阳二气，而阴阳二气又

根源于太极。“分 阴 分 阳”表 明 二 气 是 由 未 分 化 的 太 极 分 化 来 的。因

此，太极指未分化的混沌的原始物质，无极是指浑沌的无限。太极作为

原始物质本身是无形的、无限的，这就是所谓“无极而太极”。

周敦颐的宇宙发展图式是：太 极———阴 阳———五 行———万 物。宇

宙的原初实体为太极元气；太极元气分化为阴阳二气；阴阳二气变化交

合形成五行；各有特殊性质的五行进一步化合凝聚，而产生万物。《太

极图》第一圈表示未 分 化 的 太 极（也 有 图 在 此 圈 上 题“无 极 而 太 极”）。

第二圈左右半圆分别为《周易》离卦（火）楀和坎卦（水）椾的象，表示阴

阳已经分化。《通书》中周敦颐还用“一”与“万”的范畴描述这一宇宙模

式，他说：

二气五行，化生万物，五殊二实，二本则一。是万为一，一实万

分，万一各正，大小有定。④

他认 为 宇 宙 万 物 生 生 不 穷，本 质 上 都 是 一 气 所 演 化，这 就 是“是 万 为

①
②

③
④

《太极图说》，《周敦颐集》，第３—５页。

刘牧之说见其《易数钩隐图》，胡瑗说见其《周易口义·系辞上传注》，李觏说见其《易

论》，可参看朱伯崑《易学哲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

《通书·动静第十六》，《周敦颐集》，第２７页。

《通书·理性命第二十二》，同上，第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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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太极元气演化出二气五行，一气表现为各自差别的万物，这就是

“一实万分”。金木水火土各自具有一定的性质，《太极图说》称此为“各

一其性”，《通书》称此为“万一各正”。这种一与万的关系表明，宇宙的

多样性中包含着统一性，统一性表现为差别性。周敦颐把太极元气作

为自然现象无限多样性的统一基础，所以他的宇宙论是一种气一元论。

《太极图说》的宇宙发生学说表明，周敦颐认为，世界在本质上是从

某种混沌中产生出来的东西，是某种发展起来的东西，是某种在时间过

程中逐渐生成的东西。在此基础上，他还进一步提出了一些具有辩证

意义的观点：

太极作为未分化的原始实体，它的运动是阴阳产生的根源。太极

的显著运动产生了阳气，太极的相对静止产生了阴气。“动而生阳”“静

而生 阴”，突 出 了 运 动 对 于 宇 宙 过 程 的 意 义，也 表 明 宇 宙 本 质 上 是 运

动的。

运动的过程是动静两个对立面的交替和转化，“动极而静”“静极复

动”，“动”的状态 发 展 到 极 点，就 要 向 相 反 的 方 向 转 化，变 为“静”。同

样，“静”的状态发展到极点，又要转化为“动”，整个宇宙过程中任何一

种特定的运动状态都不是恒常不变的。

从纵的、宇宙运动过程上说，是“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即运动和静

止不断交替循环的过程。从横的、宇宙的构成上说，是“分阴分阳、两仪

立焉”，即宇宙的构成是阴阳二气的对立统一。

宇宙的构成本质上是阴气和阳气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交合。“阳变

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二气交感、化生万物”，阴阳的交互作用和结合

产生了五种物质元素，并进而形成万物。在阴阳的相互作用中，阳（变）

是主导的方面，阴（合）是非主导的方面，矛盾的对立面有主有从。

正如动和静的循环是没有极限的，“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宇

宙间一切事物的变化都是没有穷尽的，“四时运行，万物终始，混兮辟

兮，其无穷兮”①，宇宙处于一个无休止的永恒的生成和变动中。

① 《通书·动静第十六》，《周敦颐集》，第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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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敦颐在《通书》中进一步讨论了动和静的问题：

动而无静，静而无动，物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神也。动而

无动，静而无静，非不动不静也。物则不通，神妙万物。①

《易传》中本有“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的提法，周敦颐也继承了这

一思想。“妙万物”是指神是宇宙万物运动的内在本性和变化生生的微

妙功能。周敦颐认 为，对 于 一 般 的 事 物 而 言，运 动 和 静 止 是 相 互 排 斥

的，运动时没有静止，静止时没有运动。但对“神”来说，静止中有运动，

运动中有静止。周敦颐没有详细阐发这些思想，但可以看出，他很注重

运动的内部根源问题。在他看来，“神”既然是事物运动的内在动源，那

么事物即使在静止的状态中神依然存在。由于神是生生不息的动源，

故神不能说是静止的。如果以神为静止，则从静止到运动就需要另一

个动源了。在事物静止的时候，运动的活力并未止息，所以说“静而无

静”。事物运动时，神只是提供运动的内在活力，神自身并没有可见的

形体运动，所以说“动而无动”。周敦颐的这一思想，还不是现代哲学对

运动和静止的辩证了解。但从比较抽象的意义上来看，至少对他来说，

“动”与“静”这两个概念不仅是互相依赖、互相转化的，而且在一定意义

上可以互相包含、互相渗透。所以后来理学家把这种“动而无动、静而

无静”作为一种思想模式广泛用于处理本体论、心性论和修养论的动静

问题。

从哲学思想的发展来看，在周敦颐的宇宙论中，神提供了运动的内

在根源。然而，如果这个神成了一种不可把握的神秘的东西，这种理论

虽然可以对宇宙作出一种解说，却不可能促进人的认识。所以，二程后

来提出“理”作为宇宙运动的所以然，在理论上有其发展的必然性。

（三）主 静 与 无 欲

《太极图说》阐述了对于人道的看法：

① 《通书·动静第十六》，《周敦颐集》，第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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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

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自注：无欲故静），立

人极焉。①

这是说人是宇宙间最灵秀的气构成的，这种由灵秀之气构成的形体自

然地具有了知觉能力和思维能力，而由此也就有了善与恶。圣人以“仁

义中正”为道德原则，又以主静的方法进行修养。

《通书》中进一步指出：

寂然不 动 者，诚 也；感 而 遂 通 者，神 也。动 而 未 形，有 无 之 间

者，几也。诚精故明，神应故妙，几微故幽。诚神、几，曰圣人。②

这是认为，诚指人之本性，神指人的思维能力。本性是诚，是至善的，又

是寂然不动的，就是说本性没有活动，没有思维。当人与外部事物发生

接触，本性决定思维活动作出反应。本性为静，发而为精神知觉是动，

精神活动刚刚萌发而尚未明显时叫做“几”，周敦颐提出：

无思，本也；思通，用也。几动于此，诚动于彼。③

诚无为，几善恶。④

诚而 至 善 的 本 性 无 思 无 为、寂 然 不 动，外 物 之 来 对 于 本 性 是 一 种“感

动”，本性通过思维的活动作出反应，这就是感而遂通。“几”则是从“五

性感动”到“神发知矣”的中间环节。性本来没有恶，但到了“几”的状态

就可能有善恶，周敦颐认为人必须在欲念萌动时慎重地加以检查。

“诚”不仅是人的本性，同时是最高的道德原理。《通书》特别重视

诚，认为诚是“纯粹至善者也”，提出“诚者圣人之本”⑤，又说：“圣，诚而

已矣。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⑥诚既是最高 的 道 德 原 理，也 是 圣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太极图说》，《周敦颐集》，第５、６页。

《通书·圣第四》，同上，第１６、１７页。

《通书·思第九》，同上，第２１页。

《通书·诚几德第三》，同上，第１５页。

《通书·诚上第一》，同上，第１２页。

《通书·诚下第二》，同上，第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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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以为圣人的境界，又是成圣的主要方法。作为成圣方法的诚要求

“克己复礼”，“君子乾乾不息于诚，然必惩忿窒欲、迁善改过而后至”①，

“诚心，复其不善之动而已矣”②，诚作为圣人境界，表示纯粹至善；诚作

为功夫，就是改正一切不善的行为以变为善。

周敦颐又十分强调“一”与“无欲”的修养，他说：

圣可学 乎？曰：可。曰：有 要 乎？曰：有。请 问 焉。曰：一 为

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

公，公则溥。明通公溥，庶矣乎？③

学做圣人首先要做到“一”，一就是不要有任何杂念。做到了一，内心就

达到了“虚”的境地。虚就是没有任何成见。这样，人就能明白透彻地

认识事物，思想 开 阔，胸 怀 通 达。这 样 的 人 在 行 为 上 一 定 可 以 做 到 正

直，正直是公正无偏的基础。

“一”不仅有认识主体修养的意义，在周敦颐看来，这也是养心的主

要方法。养心就是以适当的修养方法培养、获得一种健康充实稳定的

心理状态。作为养心的“一”要求最大限度地排除各种欲念。因此，“无

欲”并不是要人禁绝一切感性欲望，而是指在特定修养过程中达到意识

静虚状态的必要条件，正如气功实践的要求一样。所以《太极图说》说：

“无欲故静。”孟子曾说“养心莫善于寡欲”④，周敦颐也认为：“盖寡焉以

至于无，无则诚立明通。诚立，贤也；明通，圣也。是圣贤非性生，必养

心而至之。”⑤强调寡欲可以使人心得到一种养护。

有“一”的修养，还须有“思”的功夫。“不思则不能通微，不睿则不

能无不通。是则无不通生于通微，通微生于思。故思者，圣功之本而吉

凶之几也。”⑥思既是辨察善恶的修养方法，也是穷神知化的认识方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通书·乾损益动第三十一》，《周敦颐集》，第３６页。

《通书·家人睽复无妄第三十二》，同上，第３８页。

《通书·圣学第二十》，同上，第２９、３０页。

《孟子·尽心下》。

《养心亭说》，《周敦颐集》，第５０页。

《通书·思第九》，同上，第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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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微是指穷理，研究宇宙万物的道理。几是人心萌动之初，思的功夫可

以察识几的善恶。

周敦颐也注意到人性的问题，他说：

性者，刚柔善恶，中而已矣。

刚善为义、为 直、为 断、为 严 毅、为 干 固；恶，为 猛、为 隘、为 强

梁；柔善为慈、为顺、为巽；恶，为懦弱、为无断、为邪佞。惟中也者，

和也，中节也，天下之达道也，圣人之事也。故圣人立教，俾人自易

其恶，自至其中而止矣。① 刚善刚恶，柔亦如之，中焉止矣。②

周敦颐认为，刚、柔、善、恶是人性的几个主要规定，刚柔与善恶相配而

形成了刚善、刚恶、柔善、柔恶几种主要的人性类型。在他对人性的看

法中，是把刚、柔作为主要的规定，这和他的气一元论是一致的。他认

为人性有刚有柔，而刚性中有善的刚（刚善），又有不善的刚（刚恶）；柔

性中有善的柔（柔善），又有不善的柔（柔恶）。如严毅是善的刚，强梁是

恶的刚，慈爱是善的柔，懦弱是恶的柔，等等。由于人是气构成的，所以

人性的这种偏杂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是必然的。人应当努力去除不

善的刚柔，同时使刚与柔相辅相成，这样就能达到“中”。圣人的本性是

“中”，常人则均有偏于刚柔善恶，人要改变这些禀性以实现中。后来的

理学家很重视周敦颐关于人性刚柔不齐的思想。

《通书》一方面认为诚是人的本性，纯粹至善，根源于宇宙的乾健本

性，另一方面又以刚柔等气的特性作为性的规定，两个方面不完全一

致。后来朱熹等人认为刚柔的说法是指“气质之性”，但周本人并未明

确提出气质之性的观点，气质之性的观念是张载、二程才提出来的。但

从逻辑上说，刚柔本来是描述气的性质的范畴，所以刚柔之性的说法可

以说隐含了后来张、程的气质之性的观念。

最后，关于“主静”的问题，《太极图说》提出了“定之以中正仁义而

①
②

《通书·师第七》，《周敦颐集》，第１９页。

《通书·理性命第二十二》，同上，第３０页。



第二章　北宋理学的建立与发展 ４５　　　

主静”，表明“主静”是周敦颐修养论的一个主要特色。但《太极图说》和

《通书》都未详细说明主静的问题，更没有讨论静坐、静修的问题。

周敦颐的著作言辞简约，他提炼了《周易》阴阳变化的思想，提出了

一个儒家的宇宙发展观纲要，他倡导了寻孔颜乐处的人生理想，他的人

品境界是他实践自己人生理想的结果，这一切都对道学的起源有重要

的意义，对道学后来的发展也有重要影响。他的哲学论纲式的表述为

后来思想家利用或引申留下了十分广阔的余地。

第二节　张　　载

张载，字子厚，生于宋真宗天禧四年（１０２０），卒于宋神宗熙宁十年

（１０７７）。他祖籍大梁（今河南开封），生于长安。因久居陕西凤翔府郿

县横渠镇讲学，学者多称他为横渠先生。熙宁初任崇文院校书，熙宁末

同知太常礼院，到官不久，谒告而归，行至临潼，卒于馆舍。

张载生活的北宋中期，宋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矛盾十分严重，他因

生长在西北地区，对西北边患十分关注。史称他“少喜谈兵，至欲结客

取洮西之地”①。他在青年时代常与朋友共究兵法，慨然有军功 之 志。

他曾上书谒见当时担任陕西招讨副使的范仲淹，陈述关于用兵的谋略

和计划。史书说他：“年二十一，以书谒范仲淹，一见知其远器，乃警之

曰：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② 范仲淹认为张载可以在儒学方面

有更大作为，便引导他潜心《中庸》。从此张载用功于《中庸》之书，深造

有得。他不以此为满足，“又访诸释老之书，累年尽究其说，知无所得，

反而求之六经”③，终于彻底确立了他对佛老的批判立场，并在对佛老

的强烈批判中建立了他的气本论哲学体系。

张载是一个真正的哲学家，他的一生穷神研几，努力探索宇宙人生

①
③

②　《宋史·张载传》，引自《张载集》附录，中华书局１９７８年版，第３８５页。

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张载集》，第３８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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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奥秘。自视甚高的二程对他的才学也推崇备至，以为“自孟子后，儒

者都无他见识”。时人说他“以命世之宏才，旷古之绝识，参之以博闻强

记之学，质之以稽天穷地之思”，这个评说并不过分。他曾作诗曰：“芭

蕉心尽展 新 枝，新 卷 新 心 暗 已 随，愿 学 新 心 养 新 德，旋 随 新 叶 起 新

知。”①他一生思学并进，德智日新。他的弟子为他作的《行状》中记述：

“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

取烛以书。其志道精思，未始须臾息，亦未始须臾忘也。”②这正是他一

生呕心沥血、穷神知化的写照。他的哲学以《周易大传》为宗，闪耀着智

慧的光彩。他所提出的儒家学者的使命与人生理想，代表了新儒家学

者的终极关切与志向，在理学发展的历史中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太 虚 即 气

张载思想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他的哲学，其中最具特色的学说是关

于虚空与气的理论，这一理论也是他的整个哲学的基础。张载说：

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③

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④

气之聚散于太虚，犹冰凝释于水，知太虚即气，则无无。⑤

按照这种学说，宇宙的构成分为三个 主 要 层 次： 幑幐 幑幐太 虚 气 万 物。

太虚之气聚而为气，气聚而为万物；万物散而为气，气散而为太虚。这

两个相反的运动构成了宇宙的基本过程。根据这一思想，太虚、气、万

物都是同一实体的不同状态，这个物质实体“气”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

是永恒的。根据这一思想，一方面，气的每一种有规定的形态都是暂时

的，因而道教的“肉体长生”只是一种幻想。另一方面，宇宙并没有真正

的虚空，我们一般所说的头顶之上的虚空也是气的存在形态。气作为

①
②
③
⑤

《文集佚存·芭蕉》，《张载集》，第３６９页。

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同上，第３８１页。

④　《正蒙·太和篇》，同上，第３页。

同上，第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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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永远同一，而没有消灭，因而佛教“空”“虚”的教义不过是一种迷

妄。张载这一学说的建立，明显地是针对佛道二家而建立的一种儒家

的本体论。

“太虚”一词本指虚空，即广阔的宇空，张载认为，虚空并非像普通

人了解的那样，它并不是一个绝对的空间，不是一个中间一无所有的大

柜子，而是在它中间充满着一种无法直接感知的极为稀薄的气。他认

为，无形无状的太虚实质上是气的本来存在状态，他称这本然状态为

“本体”。而气不过是这种清稀微细的太虚之气凝聚而成并可以看到象

状的暂时形态。虚与气是统一的。① 万物与气之间是一种同样的聚散

关系。因而，宇宙并不存在什么真正的虚空或虚无。有形有象的物质

形式可以为人直接感知，这是有；气散归为太虚，人无法看到它，但这并

不是真正的无。所以宇宙是一个无限的实在，其中只有“幽明之分”，并

没有“有无之别”。在他看来，传统所谓有与无，都是气，他把这叫做“有

无混一”②。

从 哲 学 上 看 ，张 载 的 自 然 哲 学 无 疑 的 是 气 一 元 论 的 唯 物 主 义 哲

学 。 他 把 宇 宙 的 统 一 性 毫 不 犹 豫 地 归 结 为 物 质 性 的 实 在“气”。 后

来 程 、朱 等 批 评 他 对 事 物 生 死 聚 散 的 解 释 是 受 了 佛 教 轮 回 思 想 的

影 响 ，这 是 不 正 确 的 。 生 死 聚 散 的 观 念 是 中 国 古 典 哲 学 的 固 有 观

念 ，萌 生 于 先 秦 ，发 展 于 两 汉 ，而 且 与 佛 教 业 报 轮 回 思 想 不 同 ，始 终

坚 持 宇 宙 的 过 程 是 物 质 运 动 的 永 恒 循 环 。 万 物 由 气 产 生 ，万 物 又

不 断 复 归 于 气 ，气 作 为 实 体 ，无 所 不 在 ，永 远 同 一 ，它 仅 在 自 己 的 规

定 中 变 化 ，张 载 的 气 一 元 论 是 中 国 古 代 气 论 思 想 的 一 个 相 当 完 备

的 本 体 论 形 态 。

虚空即气说主要用来说明“空”与“形”的相互关联，张载还提出了

“象”与“气”的关系，他说：

①

②

从科学思想史的角度看，张载的虚空即气的学说在一定程度上猜测到了“场”的存在。

按照现代物理学的量子场论，场是连续的，具有粒子性，粒子可以看做量子场的凝聚。这与张载

把无形的空间看做一种物质实在，认为这种物质实在可以凝聚为气及万物的思想有一致之处。

《正蒙·太和篇》，《张载集》，第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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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可状，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气也。①

这是认为，一切可以被形容、摹状的都是实在的现象，一切现象则都是

气的不同表现。中国古代哲学的“象”与现代哲学中的现象有所不同，

指形象及一切有形象者。张载进而指出：

所谓气也者，非 待 其 蒸 郁 凝 聚、接 于 目 而 后 知 之。苟 健、顺、

动、止、浩然、湛 然 之 得 言，皆 可 名 之 象 尔。然 则 象 若 非 气，指 何

为象？②

这就是说，凡有状态可以形容，凡有动静可以分别，浩然广大与湛然清

彻的一切现象都是气，这些“象”都是气的现象，即气的表现。

根据这个思想，不仅虚空是气，各种有形体的万物是气，一切具有

运动和静止、有深度和广度的现象都是气。“象”这个概念具有感觉的

对象的意义，也就是说，一切可感知的现象都是气。这样，“气”的意义

就更为广泛了。在这个意义上，“气”这一概念已接近于人的意识之外

的物质存在的含义。

（二）两 一 与 神 化

张载还着重讨论了宇宙运动变化的种种问题，即他所谓“气化”的

问题。他曾说“由气化有道 之 名”③。他 用“道”来 指 气 化 的 过 程，这 个

理解在后来理学发展中也有相当的影响。

张载把气化分为两种主要形式，一种是“变”，一种是“化”。他说“变

言其著，化言其渐”④，又说：“变则化，由粗入精也。化而裁之谓之变，以

著显微也。”⑤著变是指事物的显著运动，渐化指事物逐渐而细微的变化。

“变”与“化”二者相互连结。“变则化”是说著变可以引起渐化；“化而裁

①
②
③
④
⑤

《正蒙·乾称篇》，《张载集》，第６３页。

《正蒙·神化篇》，同上，第１６页。

《正蒙·太和篇》，同上，第９页。

《横渠易说·系辞上》，同上，第２０８页。

《正蒙·神化篇》，同上，第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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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谓之变”，是说著变是渐化过程的中断。张载关于变化的两种形式的

理论，虽然简单，却体现了理学早期本体论、宇宙论建构的努力。

张载进一步提出，宇 宙 的 运 动 是 由 于 气 本 身 具 有 内 在 的 运 动 本

性，他说：“太和所谓道，中 涵 浮 沉 升 降 动 静 相 感 之 性，是 生"缊 相 荡

胜负屈伸之始。”①这是认为，道 就 是 太 和 之 气 的"缊 变 化；太 和 之 气

的"缊变化正是根源于太和之气的内在 的 动 静 相 感 的 本 性。 他 还 指

出，气的不断运动，乃 是 由 于 其 中 有“虚 实 动 静 之 机”②。 他 指 出，所

谓机，就是内在的动力，事物的运动正是在“机”的 作 用 下 实 现 的。 而

“动必有机，既谓 之 机，则 动 非 自 外 也”③，事 物 的 动 静 之 机 就 是 指 一

切运动变化的内在根源。在他看来，事物运动 的 根 源 在 它 内 部，而 不

在它的外部。

这种事物自己运动的内在本性和根源，张载又称为“神”。与周敦

颐一样，他继承、发展了《周易·说卦传》“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

的思想。在他的宇宙论中，神不仅指变化的复杂性和不固定性，而且指

事物运动变化的内在本性，他说：

神，天德；化，天道。德，其体；道，其用。一于气而已。④

这是说，“神”是指 气 的 内 在 本 性，因 而 是 体。“化”是 指 气 化 的 运 行 过

程，因而是用。神和化都是宇宙实体“气”的不同方面。他还强调：“气

之性本虚而神，则神与性乃气所固有”⑤，神作为世界运动变化的根源，

是气所固有的。

张 载 建 立 了 许 多 概 念 规 定 来 力 图 把 握 宇 宙 永 恒 变 化 的 总 体 过

程 ，在 他 建 立 的 自 然 哲 学 的 范 畴 体 系 中 ，变 化 的 实 体 是“气”，变 化

的 过 程 是“道”，变 化 的 常 则 是“理”，变 化 的 本 性 是“神”，变 化 的 动

①
②
③
④
⑤

《正蒙·太和篇》，《张载集》，第７页。

同上，第８页。

《正蒙·参两篇》，同上，第１１页。

《正蒙·神化篇》，同上，第１５页。

《正蒙·乾称篇》，同上，第６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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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是“机”，变 化 的 总 体 是“易”，变 化 的 渐 变 是“化”，变 化 的 著 变 是

“变”等 等 。① 这些范畴主要 继 承 了《易 大 传》的 哲 学。其 中 除 了 以 上

所讨论过的以外，“理”在张载哲学中的地位也值得注意。张载注意到，

变化的过程是有秩序、有规律的，他指出，气在太虚中升降聚散、相推相

荡，是在某种必然性的支配下发生的，他说：“天地之气，虽聚散攻取百

涂，然其为理也，顺而不妄。”②整个世界既是不测（神），又是有常（理），

是“神而有常”③的。在张载的思想中更注重的是“神”，他对理即世界

运动的规律性的讨论还比较简单。

张载不仅以他的“神化”学说一般地肯定运动根源来自世界自身，

他还以“两一”学说 进 一 步 揭 示 矛 盾 的 对 立 统 一 是 这 个 根 源 的 具 体 内

容。他提出：

一物两体，气也。一故神，两故化，此天之所以参也。④

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⑤

感而后有通，不有两则无一。⑥

“一物两体”是指每一事物都包含有对立的两个方面，他曾解释说：“两

体者，虚实也，动静 也，聚 散 也，清 浊 也，其 究 一 而 已。”两 体 即 虚 实、动

静、清浊、聚散这些对立面，正是这些对立的规定构成了完整的统一体。

“两不立则一不可 见”，是 指 没 有 这 些 对 立 的 双 方，统 一 体 也 就 不 能 存

在。“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是指没有统一体也就不可能有矛盾对立

的现象。因而“有两则有一”“一则有两”“不有两则无一”，这些命题都

是指，没有对立就没有统一，没有统一就没有对立，统一与对立互为存

在的条件，任何一个 事 物 都 是 既 统 一 又 对 立 的。所 谓“一 故 神”“两 故

化”，是指这种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正是事物运动的内在根源，气是包

①
②
③
④
⑤

《张子语录中》，《张载集》，第３２４页。

《正蒙·太和篇》，同上，第７页。

《正蒙·天道篇》，同上，第１４页。

《正蒙·参两篇》，同上，第１０页。

⑥　《正蒙·太和篇》，同上，第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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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各种对立规定的统一体，而这些对立正是产生变化的根源。作为统

一体，才能有神妙的运动；两个对立面交互作用，才有无穷的变化。

张载不仅讲“两一”与“神化”以说明世界变化的源泉，还从“两一”

与“感合”的关系上具体描述对立双方的相互作用与相互联系。张载又

称“两”为“二”或“二端”，他说：“无无阴阳者，以是知天地变化，二端而

已。”①又说：“天包载 万 物 于 内，所 感 所 性，乾 坤、阴 阳 二 端 而 已。”②也

就是说，每一事物的对立面，从普遍意义上说，就是阴阳，阴阳的对立统

一是宇宙的普遍规律。张载认为，对立的双方必定发生相互作用，“有

两则有感”③，这种作用他称之为感。他说：“感即合也，咸 也。以 万 物

本一，故一能合异。以其能合异，故谓之感。若非有异，即无合。天性、

乾坤、阴阳也，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天地生万物，所受虽不同，皆无

须臾之不感。”④在张载的气本论中，二端的相感主要表现为"缊、相荡、

屈伸、升降、动静、相求相揉、相兼相制，正是这些广泛的相感形式使对立

面在相互作用中相互联结，从而造成屈伸无方、运行不息的变化过程。

（三）性　与　心

张载认为：

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

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⑤

这是说，太虚就是天，气化的过程就是道。虚与气构成性，性加上知觉

就是心。这里所说的“虚与气”分别指太虚之气的本性与气的属性。张

载认为，太虚之气具有的湛一本质是宇宙的本性，太虚之气聚而为气，

气聚为人，人的本性根源于太虚的本性，所以他说：

①
②
③
④
⑤

《正蒙·太和篇》，《张载集》，第１０页。

《正蒙·乾称篇》，同上，第６３页。

《横渠易说·观卦》，同上，第１０７页。

《正蒙·乾称篇》，同上，第６３页。

《正蒙·太和篇》，同上，第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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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性在人，正犹水性之在冰，凝释虽异，为物一也。受光有大

小、昏明，其照纳不二也。①

张载认为，正像日光之下的各种器皿一样，虽然他们各有大小，但都为

日光所照，日光 照 射 其 上 有 昏 有 明，而 光 都 是 来 自 太 阳。人 虽 各 有 差

别，但都禀受了太虚之性，这个本性不会被气质的昏明所蒙蔽，“天所性

者通极于道，气 之 昏 明 不 足 以 蔽 之”②。由 于 人 的 这 个 本 性 根 源 于 太

虚，所以说“性者万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③ 。

但是，人和物并不是由太虚之气直接构成。太虚之气先聚而为气，

由气聚为万物。太虚聚而为气，太虚之性也就为气所具有，同时气也有

了自己的属性，正如水性虽然也为冰所具有，而冰也有了自己的属性。

气的这些属性在构成人物之后也要成为人的属性。张载说：“湛一，气

之本，攻取，气之欲。口腹于饮食，鼻舌于臭味，皆 攻 取 之 性 也。”④“湛

一”是太虚之气的本性，“攻取”是气的属性，这两种性共同构成了人的

现实属性。湛一之性体现在人表现为仁义礼智，“仁义礼智，人之道也，

亦可谓性”⑤。攻取之性体现在人则指饮食男女等自然属性。

除了湛一之性、攻取之性外，张载又强调“气质之性”。他说：

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故气质之性，君

子有弗性者焉。⑥

“天地之性”即太虚湛一之性，“气质之性”是指气积聚为形质而后具有

的属性。张载所说的“气质之性”与作为气之欲的攻取之性有所区别，

对于人来说，“气质之性”主要是指人的禀性如刚柔缓急等。他说：

人之刚柔、缓急，有才与不才，气之偏也。天本参和不偏，养其

气、反之本而不偏，则尽性而天矣。性未成则善恶混，故亹亹而继

①
②
④
⑤
⑥

《正蒙·诚明篇》，《张载集》，第２２页。

③　同上，第２１页。

《正蒙·诚明篇》，同上，第２２页。

《张子语录中》，同上，第３２４页。

《正蒙·诚明篇》，同上，第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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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者斯为善矣。①

所以他又说：“刚柔缓速，人之气也，亦可谓性。”②他常把气质之性简称

为“气”，他说：

性犹有气之恶 者 为 病，气 又 有 习 以 害 之，此 所 以 要 鞭 辟 至 于

齐，强学以胜其气习。其间则更有缓急精粗，则是人之性虽同，气

则有异。③

由此，张载十分重视“成性”的观念。在他看来，人虽无不具有天地之性，

但又有气质之性和攻取之欲以及善恶之习，这样，就不能说每个人都做

到了“成性”，即充分实现了自己的本性。只有以德胜气，以理制欲，以性

统习，人才能做到“反本”“成性”，“恶尽去则善因以成，故舍曰善而曰成

之者性也”④。此外，张载也涉及到人物之性的差别问题，他说：

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开塞，所以有人物之别，由蔽有厚薄，

故有智愚之别。⑤

认为天地之性人与物俱有，人与物的差别是气质的通蔽开塞造成的。

就张载的人性论来看，他认为人既有仁义礼智的性，又有刚柔缓速

的性，这个思想与周敦颐是一致的。在周敦颐的体系里，既然太极是宇

宙的本根，人性又源于宇宙本根，因而人性应当就是太极元气的本性的

表现。但周敦颐并未明确肯定这一点。而张载发展了汉唐的元气论，

构造了一个气一元论的完整体系。基于这个体系，他把太虚之气作为

人性的根源。这一作法在理论上虽可自圆其说，但由太虚（气）之性如

何转而为仁义礼智（理），并不是没有困难。这也是二程提出理一元论

来的原因。张载思想中的气质之性主要是指性格而言，而不是指决定

①
②
③
④
⑤

《正蒙·诚明篇》，《张载集》，第２３页。

《张子语录中》，同上，第３２４页。

《张子语录下》，同上，３２９页。

《正蒙·诚明篇》，同上，第２３页。

《性理拾遗》，同上，第３７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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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望的自然属性。

“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是指仅有性而不具有知觉能力，不足以

成为心。只有知觉而没有人性，只是低级生物或动物。人的意识系统

（心）一方面表现为具体的知觉，另一方面这些知觉的活动方向无不受

内在的本性所决定和支配。这两个方面合起来才能成其为人之心。张

载还说过“心统性情者也”①，这里的“统”也就是“合”，而“情”即指知觉

而言，也是说“心”包括内在本性与知觉活动两个方面，这个提法后来在

理学史上被广为接受。

“心”不仅从构成上说是“合性与知觉”，在功能上，心能通过自己的

活动来实现、完成本性的要求，这叫做“心能尽性”②。心能超越见闻的

局限，穷神知化，这叫做“心御见闻”③。

（四）穷 理 与 尽 心

《易传》中提出“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张载很重视穷理以尽性的说

法。他说：“万物皆有理，若不知穷理，如梦过一生。”④他谈到天地之理

时说：“若阴阳之气，则循环迭至，聚散相荡，升降相求，"缊相揉，盖相

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伸无方，运行不息，莫或使之，不曰

性命 之 理，谓 之 何 哉？”⑤ 他 还 强 调 理 的 客 观 性，说“理 不 在 人 皆 在

物”⑥，认为理是客观地存在于事物中，并不是由人的意志所决定的。他

还提出，穷理是一个逐步的过程，他说，“穷理亦当有渐，见物多，穷理多，

从此就约，尽人之性，尽物之性”⑦。只有通过广泛的穷解事物之理，才能

尽人物之性，这里所说的尽性是指明彻宇宙万物的本性，在狭义上则特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性理拾遗》，《张载集》，第３７４页。

《正蒙·诚明篇》，同上，第２２页。

同上，第２３页。

《张子语录中》，同上，第３２１页。

《正蒙·参两篇》，同上，第１２页。

《张子语录上》，同上，第３１３页。

《横渠易说·说卦》，同上，第２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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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认识人的本性。在这个过程中，穷理是手段，尽性是目的，所以他强调

“先穷理而后尽性”①，从而主张“由穷理而尽性”的“自明诚”②的道路。

张载又提出“变化气质”“胜其气习”说。他提出“为学大益在自求

变化气质”③，“强学以胜其气习”，气质是先天的，习是后天的，二者都

会妨碍尽性，所以人的为学不仅要穷理，还要克胜气习，他说：

德不胜气，性命于气；惟胜其气，性命于德。穷理尽性，则性天

德，命天理。气之不可变者，独死生修夭而已。④

由于人性中既有湛一之性，又有攻取与气质之性，道德意识若不能驾驭

由气决定的欲望和脾性，就叫做“性命于气”；若道德意识能驾驭、统帅欲

望和脾性，就叫做“性命于德”，表示道德作了生命活动的主宰。他认为

人必须看轻嗜欲，否则就会徇物丧心，人就会“化物”，而“灭天理”⑤。他

主张进行严格的修养，要“立有教，动有法，昼有为，宵有得，息有养，瞬有

存”⑥，认为一切活动都是心的表现，必须时时修养自己，不能松懈。

张载还强调“尽心”，他说：

人本无心，因物为心。若只以闻见为心，但恐小却心。今盈天

地之间者皆物也，如只据己之闻见，所接几何？安能尽天下之物？

所以欲尽其心也。⑦

这个思想是说，人的思维并没有先验的内容，认识的来源是外部世界。

思维离开了外部世界就失去内容了。思维的深度和广度取决于思维对

象的范围，因而，如果把思维限制在个体感官直接接受的现象范围之

内，人对事物的了解和知识就狭小有限。所以，要对宇宙和万物有所了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横渠易说·说卦》，《张载集》，第２３４页。

《正蒙·诚明篇》，同上，第２１页。

《张子语录中》，同上，第３２１页。

《正蒙·诚明篇》，同上，第２３页。

《正蒙·神化篇》，同上，第１８页。

《正蒙·有德篇》，同上，第４４页。

《张子语录下》，同上，第３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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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就须努力扩展自己的思维，超越感官的局限，以彻底发挥思维的能

动作用，这就是尽心，也叫做“大心”。他说：

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物有未体，则心为有外。世人之心，

止于闻见之狭，圣人尽性，不以见闻梏其心。……见闻之知，乃物

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①

“体天下之物”的“体”，朱熹解释为“置心物中”，也就是直觉。感官所能

直接把握的对象是十分有限的，大心是要求人的思维超出感性表象的

范围，并通过直觉的方法尽可能地扩展思维的广度。从纯粹认识论的

意义上说，张载的大心之知是指人的理性认识。他虽然强调理性思维

必须超越感官的范围，但并不否认感官经验的实在性和可靠性。他认

为感觉经验是理性 思 维 的 基 础，人 的 知 识 都 是 由“合 内 外”而 形 成 的。

耳目闻见接受外部事物的表象，构成认识的门户。人的知识既须以见

闻为基础，又要不为感觉经验所局限。不过张载更注重理性思维，他的

思想表现了一些唯理论的倾向。他说的“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主观

上是企图强调理性认识的相对独立性，但在表述上却给人一种割断感

性认识与理性认识联系的印象。

（五）民 胞 物 与

由“大心”得到的知识为“德性所知”或“诚明所知”。这个大心之知

的一个基本方面是 指 出 了 以 宇 宙 整 体 为 对 象 的 哲 学 思 维 所 具 有 的 特

点。事实上，如果没有这种超越闻见之狭的大心思考，他本人就不可能

提出太虚即气的宇宙学说。

另一方面，大心之知又是一种意境高远的人生境界。这种境界的

内容是“性与天道不见乎小大之别也”②，有了这种境界的人就体验到

天人合一，这种境界自然不是经验知识的“见闻”所能提供的。所谓“体

①
②

《正蒙·大心篇》，《张载集》，第２４页。

《正蒙·诚明篇》，同上，第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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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之物”“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就是使自己胸怀天下，放眼宇宙，把自

己看成全宇宙的一个必要部分，把宇宙万物看做和自己息息相通的整

体，在这样一种对于宇宙的了解中确立个人的地位。因而，这样一种心

灵境界常常需要充分的道德修养来加以培壅。

可见，张载强调的大心之知作为对宇宙人生的深刻思考，既包括以

“穷神知化”为内容的逻辑思考，又包括“体天下之物”的直觉体会，也正

是以这种思考和体会建立起《西铭》“民胞物与”的精神境界。在张载的

著作《正蒙》的最后一篇《乾称》的开始有一段文字，是张载原来为学者

所写的一篇铭文，题为《订顽》，又称《西铭》。二程认为，《西铭》代表了

孟子以后儒家的最杰出的见解。

《西铭》说：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

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

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吾幼。

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

颠连而 无 告 者 也。于 时 保 之，子 之 翼 也。乐 且 不 忧，纯 乎 孝 者

也。……富 贵 福 泽，将 厚 吾 之 生 也。贫 贱 忧 戚，庸 玉 女 于 成 也。

存，吾顺事。没，吾宁也。①

《西铭》是要解决如何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宇宙，如何运用这种对宇宙的

观点来看待个人与社会生活。从《西铭》的立场上看，人是由气构成的，

这构成人的气也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气。因而，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天地

就是我的父母，民众即是我的同胞，万物都是我的朋友，君主可以看做

是这个“大家庭”的嫡长子，等等。张载的这些说法，其用意并不在于要

用一种血缘宗法的网络编织起宇宙的关系网，而是表明，从这样一个观

点出发，人就可以对自己的道德义务有一种更高的了解，而对一切个人

的利害穷达有一种超越的态度。从 那 样 一 种“吾 体”“吾 性”“吾 同 胞”

① 《正蒙·乾称篇》，《张载集》，第６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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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与”的立场来看，尊敬高年长者、抚育孤幼弱小都是自己对这个“宇

宙大家庭”和这个家庭的亲属的神圣义务。换言之，这样一种对宇宙的

了解中，宇宙的一切都无不与自己有直接的联系，一切道德活动都是个

体应当实现的直接义务。这也就是“视天下无一物非我”的具体内容，

这个境界也就是“天人合一”的境界。

在这种万物一体的境界中，个体的道德自觉大大提高，他的行为也

就获得了更高的价值。而个人的生与死、贫与富、贱与贵，在广大的宇

宙流行过程面前变得微不足道。生命是属于宇宙的，活着就应对天地

奉行孝道，死亡使人永远安宁，贫贱使人发愤，富贵得以养生，人应当把

有限的生命投入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

太平”①的大业中。

张载提出的这“四为”是封建时代思想家所广泛认同的理想，“民胞

物与”是这些知识分子的一曲正气歌，它哺育了许许多多志士仁人，激

励他们以天下为己任，救邦国于危难，拯生民于涂炭，终生奉行道德理

想，生死利害一切置之度外，这也是宋明理学的一个始终高扬的传统，

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结构有着重要的影响。

第三节　程　　颢

程颢，字伯淳，生于北宋仁宗明道元年（１０３２），死于北宋神宗元丰八

年（１０８５），河南伊川人。他和他的弟子程颐并称“二程”，由于他们长期在

洛阳讲学，传统称他们的学派为“洛学”。程颢年轻时举进士，后任过县

主簿、县令、著作佐郎。神宗时王安石变法，程颢任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

里行，后改签书镇宁军节度判官、太常丞、知扶沟、监汝州酒税等职。元

丰末哲宗即位，召为宗正寺丞，未行，以疾终，死后葬于伊川，时潞园公太

师文彦博题其墓表，称“明道先生”，后来学者皆尊为“明道先生”。

程颢和程颐是“道学”（即理学）的创始人，他们认为他们的学说把

① 《近思录拾遗》，《张载集》，第３７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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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以后中断了一千四百年之久的儒学道统真正承接起来了。他们以

“理”为最高哲学范畴，强调道德原则对个人和社会的意义，注重内心生

活和精神修养，形成了一个代表新的风气的学派。传统把两宋正统理

学看做由四个学派代表的，即二程的老师周敦颐（濂）、二程（洛）、与二

程相互影响的张载（关）和继承二程学说的朱熹（闽），可见二程的思想

可以说代表了两宋理学的主流。

程颢死后，程颐为他作的《行状》中说：“先生为学，自十五六时，闻

汝南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滥于

诸家，出入于老、释 者 几 十 年，返 求 诸《六 经》，而 后 得 之。”①与 张 载 一

样，程颢所走的这一条“泛滥出入”而后“归本六经”的道路也是宋明时

期许多理学家思想发展的常规道路。

程颢青年时代就学于周敦颐，周敦颐“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

事”②，后来程颢再度从周敦颐请益，他尝说：“某自再见周茂叔后，吟风弄

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③《论语》中记载，孔子曾问起他的几个学生

各自志向如何，其中几个人都表示要做管理国家事务的官吏，惟有曾点

表示他的理想是在大自然的美好风景中歌舞郊游、悠然自得，孔子因加

叹赏“吾与点也”④。从周敦颐的个人品格我们可以知道，周敦颐曾引导

程颢摆脱世俗名利，而追求自得的精神生活，程颢后来有诗曰：“云淡风

轻近午天，望花随柳过前川，旁人不识予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⑤

程颢平生没有著过书，他的讲学语录与程颐的语录合编为《河南程

氏遗书》，另有诗文若干卷，新印本《二程集》可供参考。

（一）天 理 与 道

如果说在宋初三先生的时期，儒学复兴思潮是围绕着“文”与“道”

①
②
③
④
⑤

《明道先生行状》，《二程集》，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点校本，第６３８页。

《遗书》卷二上，同上，第１６页。

《遗书》卷三，同上，第５９页。

《论语·先进》。

《偶成》，《二程集》，第４７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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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展开的，那末，在二程的时期，开始更多地提到“经”与“道”的关

系。北宋儒学“文 所 以 载 道”的 提 法 是 针 对 于 流 行 的 辞 章 之 学。二 程

“经所以载道也”①的提出则 是 针 对 经 学 的 训 诂 学 风。如 前 所 说，北 宋

前期古文运动和儒学复兴中，抑文是与崇经联系的。而崇经则带来了

两种结果，一种是士大夫纷纷注经，以推进思想开展，另一种是沉溺于

经文训诂。所以二程说：“今之学者，歧而为三：能文者谓之文士，谈经

者泥为讲师，惟知道者乃儒学也。”②“今 之 学 者 有 三 弊，一 溺 于 文 章，

二牵于训诂，三 惑 于 异 端”③，又 说：“后 之 儒 者，莫 不 以 为 文 章、治 经

术为务。文章则华靡其词，新奇其意，取悦人 耳 目 而 已。 经 术 则 解 释

辞训，较 先 儒 短 长，立 异 说 以 为 己 工 而 已，如 是 之 学，果 可 至 于 道

乎？”④二程创立的追求“知道”的“道 学”正 是 以 文 章、训 诂、佛 老 为 主

要对立面的。

二程要“知道”的“道”首先是指儒家的精神传统。韩愈已指出，佛

有佛道，儒有儒道，儒家之道在历史上由文、武、周公传至孔、孟，而孟子

之后，儒家之道便失传了。二程接过了这个说法，认为他们在孟子死后

一千四百年，重新发现和体认到了这个圣人之道以及以求圣人之道为

内容的学问，这就是“道学”。程颐说：

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

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先生（程颢）生千四百年之后，

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志将以斯道觉斯民。⑤

道学就是讲道求道之学，这个道又叫做理或天理。二程特别重视并发

展了关于“理”的学说，程颢曾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

贴出来。”⑥“理”是二程思想的核心，整个宋明理学继承了二程对“理”

①
③
④
⑤
⑥

②　《遗书》卷六，《二程集》，第９５页。

《遗书》卷十八，同上，第１８７页。

《为家君作试汉州学策问三首》，同上，第５８０页。

《明道先生墓表》，同上，第６４０页。

《外书》卷十二，同上，第４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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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种重视，这是人们把这一时期新儒家称为理学的基本原因。

程颢提出：“有道有理，天人一也，更不分别。”①这表明他所体认的

天理是一个贯通自然与社会的普遍原理，这个普遍原理是天人合一的

基础。在他看来，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基础不是气，而是理，他说：“所

以为万物一体者，皆有此理。”②他说：“道之外无物，物之 外 无 道，是 天

地之间无适而 非 道 也。”③这 是 说 道 和 物 永 不 相 离，离 道 无 物，离 物 无

道，道普遍存在于宇宙一切事物之中。

宇宙之间各种事物不同，因而普遍存在于宇宙中一切事物的“道”

或“理”，具体地，分析地来说可有四种，即天道、物理、性理、义理。天道

是所谓自然法则，如说：“生生之谓易，是天之所以为道也，天只是以生

为道。”④物理指事物的具体规律和性质，如说“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

对”⑤“万物皆 有 理，顺 之 则 易，逆 之 则 难”⑥。义 理 则 指 社 会 的 道 德 原

则，如“为夫妇、为长幼、为朋友，无所为而非道”⑦。性理则指人的道德

本质，程颐后来提出“性即理”，认为人性就是禀受的天地之理，后来理

学家普遍接受这种看法。不过，程颢还未提出这种用法，但在程颢用法

中亦以理为理性，如说“理胜则事明，气胜则招怫”⑧。

在程颢看来，自然规律、社会规范、人性及理性虽然各有其范围，但

实际是统一于普遍的“天理”的。他认为，古典时代所说的“天”，其实并

不是什么人格的上帝，只是宇宙的普遍法则，他说：

天者，理也。神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⑨

问：天道如何？曰：只是理，理便是天道也。且如说皇天震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遗书》卷二上，第２０页。

同上，第３３页。

同上，卷四，第７３页。

同上，卷二上，第２９页。

同上，卷十一，第１２１页。

同上，第１２３页。

同上，卷四，第７４页。

同上，卷十一，第１３１页。

同上，第１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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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不是有人在上震怒；只是理如此。①

这个普遍有效的“天理”支配着宇宙、社会、人生，决定人与事物的本性，

又是理性的根源，它具有上古时代“天”所具有的本体地位，成了近世时

代哲学的最高范畴。

程氏兄弟所以提出天理说，和他们在思想方法上注重区分形上与形下

是分不开的。《周易·系辞》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在中

国哲学的发展中，不同时代的哲学家对这两句话给以了不同的解释。

二程十分重视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区分，程颢说：

《系辞》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阴阳亦

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语截得上下最分明。元来只此是道，

要在人默而识之也。②

这就是说，凡是物质的东西、具体的东西都是属于“形而下”的，是“器”；

凡是普遍的、抽象的东西都是属于“形而上”的，是“道”。感性地存在的

东西是形而下的，只 有 用 理 性 才 能 把 握 的 东 西 是 形 而 上 的。天 地、万

物、阴阳都是形而下的器，事物的规律、本质、共相才是形而上的道。程

颢认为，区分普遍与特殊，区分理和物、道和器，是哲学的重要方法。他

强调，《系辞》中“一阴一阳之谓道”那句话未能真正分清道和器，因为阴

阳是气，是形而下的存在，是不能被称做道的。只有那句“形而上者谓

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才“截得上下最分明”，才把感性的具体和抽象

的一般本质划分开来。“道”或“理”不是感性的直接存在，它们是理性

思维的对象，不是凭感官直接认识的，所以说“要在人默而识之也”。

程颢同时指出：

形而上为道，形而下为器，须著如此说。器亦道，道亦器，但得

道在，不系今与后，己与人。③

①
②
③

《遗书》卷二十二上，第２９０页。按此为伊川语，实发明明道以天为理的思想。

同上，卷十一，第１１８页。

《近思录》卷一，第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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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从思维对于对象的把握来说，哲学首先要区分抽象和具

体，但又必须了解，就实际的存在来说，道并不是与器截然分开的独立

实体，道不离器，器不离道，道就在器之中，器之中必有道。因而“道之

外无物，物之外无道”，事物的本质、原理、法则就在事物之中，人的认识

就是要在人伦日用中见道，在一切具体的事物上认识宇宙的普遍原理。

总而言之，二程哲学中的“天理”既指自然的普遍法则，又指人类社

会的当然原则，天理的这种意义本身就表现了天人合一。由于天理是

一个普遍的原理，适用于自然、社会和一切具体事物的存在与发展，儒

家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在这种“天人一理”说中找到了新的形式。从思

想的本质上看，程颢的天理学说把人道提高到天道的意义上来论证其

普遍性和必然性，把人类社会的某些原则规范（主要是道德）夸大为具

有本体意义的宇宙法则，是一种唯心主义。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由于

肯定宇宙普遍规律的统一性，在理论思维上是有一定意义的。程颢的

天理学说肯定在自然过程中运动的规律在复杂的变化中发生作用，而

同样的规律也支配着历史过程和思维过程。自然规律、社会法则、人生

准则是统一的，人类社会的种种法则是宇宙普遍原理的一种局部表现。

这个体系既有虚构和臆造，也包含人类认识的合理的内核。

（二）浑然与物同体

在程颢的语录中，有两段论“仁”的语录，后来的道学家特别推崇这

两段话：

仁者，以天地 万 物 为 一 体，莫 非 己 也。认 得 为 己，何 所 不 至？

若不有诸己，自不与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气已不贯，皆不属己。①

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

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若心懈则有防，

① 《遗书》卷二上，第１５页。



６４　　　 宋 明 理 学

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未有得，故须穷索。存久自明，安待穷索？

此道与物无对，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万物

皆备于我”，须反身而诚，乃为大乐。①

先秦儒家的仁学强调博施济众的人道主义和克己复礼的道德修养。在

程颢看来，这样的仁学还不是“仁”的最高境界。他认为，博施济众只是

仁的“用”（表现），还不是仁的“体”（根本）。仁在根本上是一种最高的

精神境界，这种境界就是“与万物为一体”“浑然与万物同体”。程颢的

这个思想与周敦颐提出寻孔颜乐处一样，都是要突出儒家思想中对于

最高精神境界的追求。

“仁”的这种境界的基本特征是要把自己和宇宙万物看成息息相关

的一个整体，把宇宙每一部分看做与自己有直接的联系，甚至就是自己

的一部分。就是说，有了这种境界的人，他所了解的“我”或“己”不再是

个体的小我，万物都是“我”的一部分。程颢说，这可以用古典中医理论

以手足痿痹为“不仁”的说法来理解，在肢体麻痹的情况下，人就不会感

到肢体是自己的一部分，这就是“不仁”。所以一个真正有“仁”境界的

人，必然是真切地感受到“与物同体”，“莫非己也”。

这两条语录论仁的思想与张载是相通的。“以天地万物为一体”，

认得“物莫非己”，就是张载说的“视天下无一物非我”②，这也就是《西

铭》把宇宙每一部分都看成与“吾”休戚相关的境界。程颢的仁学受到

《西铭》的影响，他自己说 过：“《西 铭》，颢 得 此 意。”③《识 仁 篇》中 也 说：

“《订顽》意思乃备言此体，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④不过，程颢与张载

也有所不同，这主要表现在，《西铭》的基础是气—元论，它所提倡的人

生态度和宇宙胸怀是与穷神知化的理性思考联系在一起的；程颢则更

多地强调个人的感受体验，他认为仁者并不是仅仅把自己“看成”与万

①
②
③
④

《遗书》卷二上，第１７页。传统上称此段为《识仁篇》。

《正蒙·大心》，《张载集》，第２４页。

《遗书》卷二上，《二程集》，第３９页。

同上，第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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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为一体，而是必须把自己与万物切实地感受为一体。这就是所谓“实

有诸己”。所以，程颢的仁学境界更多基于心理体验。他强调“不须穷

索”的直觉体会，认为经过一种诚敬的修养，人就会体验到超越一切对

立，体验到宇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浑然整体之大成。程颢认为，有了这

种对宇宙的直接体会，人就有了一种较高的自觉、较高的精神境界。人

有了这样的内心境界，才是得“仁之体”，也就自然会有“大乐”，这也就

是孔颜之乐。这种乐并不是一定要在贫贱中才能获得，而是贫贱更能

显示出这种境界的意义。

程颢认为，由于有了这种境界的人对他要完成的道德行为有了更

高的自觉，他就无需勉强自己克制情欲去服从道德律令，反而，会在这

种完全自觉中体会到精神的快乐，所以他称这样的境界是“活泼泼底”。

（三）定　性　说

张载曾以书问于程颢，表示“定性未能不动，犹累于外物”，程颢因

复书作答，后来道学家称程颢的答书为《定性书》。朱熹后来曾向他的

学生解释说，《定性书》中的“定性”实际指的是“定心”，①这个解释是正

确的。剔除其中一些无关的内容，可以看出，《定性书》讨论的主题是通

过何种修养方法来实现人的内心的安宁与平静。

照张载的说法，内心平静的主要障碍来自外部事物的干扰造成的

意念的动荡，而根绝外物的干扰又十分困难。程颢指出，所谓定，并不

是使内心停止活动，也不是使内心仅仅集中于自我意识上，更不是对外

物不作任何反应。他提出：

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物

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苟规规

于外诱之除，将见灭于东而生于西也。

与其非外而事内，不若内外之两忘也。两忘则澄然无事矣。无

① 《朱子语类》卷九十五，第２４４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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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则定，定则明，明则尚何应物之为累哉？圣人之喜，以物之当喜；

圣人之怒，以物之当怒。是圣人之喜怒，不系于心而系于物也。是

则圣人岂不应于物哉？乌得以从外者为非，而更求在内者为是也？①

“廓然大公”是指消除了个人的私心杂念。人应当接触事物，也应该有

情感，但情感应完全顺应事物的自然的状态。圣人的“无情”只是没有

从私我利害出发的情感，他的情感顺应于事物的来去，这样，一切由于

个人利害而产生的失望、不安、烦恼、苦闷、怨恨等不宁心境都可以免除

了。这样的境界就是“定性”的境界，所以他说，定不是只静不动或不接

外物，“所谓定者，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② 。

程颢的定性方法，主张“内外两忘”，其核心是超越自我。这个修养方

法继承了孟子“不动心”的思想，吸取了道家和佛教的心理修养经验，如道

家的“无情以顺有”、禅宗的“无所住而生其心”，强调人虽接触事物，但不执

著，不留恋于任何事物，从而使心灵摆脱纷扰而达到自由、平静、安宁的境

界，并且始终是动中有定。另一方面，程颢强调情感的反应不仅要自然无

滞，而且要合于当然，并要观理之是非。他还把这种修养作为达到“明”的

一种方法以便“应物”，即消除了各种杂念的影响，心对外物就可以像明镜

一样作出正确、恰当的反应，在人伦日用中正确地处事应物。

《定性书》这种自然顺应的超越自我的修养方法也体现在程颢的格

物说，他说：“致知在格物，物来则知起，物各付物，不役其知，则意诚不

动，意诚自定则心正，始学之事也。”③物各付物即情顺万 物，以 物 之 当

喜怒而喜怒，这样就能达到定而不动的境界。这个境界也叫做无我的

境界，“以物待物，不以己待物，则无我也”④。

（四）诚 敬 与 和 乐

从程颢的《识仁篇》来看，他 的 修 养 方 法 主 要 为“诚 敬”。 与 程 颐

①
③
④

②　《答横渠张子厚先生书》，《二程集》，第４６０页。

《遗书》卷六，同上，第８４页。

《遗书》卷十一，同上，第１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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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程颢虽然也肯定“敬”，但他对敬的理解与 程 颐 有 所 不 同。 程 颐

主张的敬主要是内 心 的 敬 畏 和 外 表 的 严 肃。 而 在 程 颢 看 来，只 强 调

敬畏严肃，难免失于 拘 谨，不 能 达 到 自 由 活 泼 的 精 神 境 界。 因 此，一

方面，他强调“诚”的 积 极 涵 养，认 为 以 诚 敬 存 养，不 必 处 处 防 检。 另

一方面，主张 在 用 敬 的 时 候，注 意“勿 忘 勿 助”，不 要 过 分 着 力 把 持。

孔子说过“居处恭、执事敬”①，程颢补充说：“执事须是敬，又不可矜持

太过。”②

程颢说：“今之学者敬而不见，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亦是太以敬

来做事得重。”③“只恭而不为自然底道理，故不自在”④ 。这是说，敬必

须和自然结合起来，敬要克己复礼，要恭，又要安乐，这才是“恭而安”。

故程颢又说：“今志于义理而心不安乐者，何也？此则正是剩一个助之

长。虽则心操之则存，舍之则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

也。”⑤持敬而不安乐，这说明持敬不得法，“正”是著意，孟子提倡勿正，

即反对过分把持。

由于程颢注意避免敬的拘束妨碍了安 乐，所 以 他 提 倡 要“放 开”，

他对他的学生谢良佐说：“既 得 后，便 须 放 开，不 然 却 只 是 守。”⑥程 颢

的这些思想与程颐的不同，不仅在于修养方法 上 的 不 同，根 源 在 于 他

追求的理想的精神境界与程颐不同，所以他说：“谓 敬 为 和 乐 则 不 可，

然敬须和乐。”⑦理 想 的 境 界 是 敬 乐 合 一 的 境 界，任 何 对 敬 的 过 分 强

调以致伤 害 了 心 境 的 自 然 平 和 安 详 都 是 不 可 取 的，对 此 他 曾 有 过

体验：

伯淳昔在长安 仓 中 闲 坐，后 见 长 廊 柱，以 意 数 之，已 尚 不 疑。

①
②
③
⑤
⑥
⑦

《语论·子路》。

《遗书》卷三，《二程集》，第６１页。

④　《遗书》卷二上，同上，第３４页。

同上，第４２页。

《遗书》卷三，同上，第５９页。

《遗书》卷二上，同上，第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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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数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声言而数之，乃与初数者无差，则知越

著心把捉越不定。①

正是由于程颢所追求的理想境界中，自由、活泼、安乐是其中重要的规

定，所以在他的语录中充满着以类似体验为基础的感叹，如他说：“鸢飞

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此一段子思吃紧为人处，与‘必有事焉

而勿正心’之意词，活泼泼地。会得时，活泼泼地。不会得时，只是弄精

神。”②鸢飞鱼跃是 表 征 自 由 活 泼 境 界 的 意 象，只 有 与 物 同 体，情 顺 性

定，和乐而无把捉的人才能真正体验到《中庸》借鸢鱼所表达的境界。

（五）性　与　心

程颢曾说：“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

其用则谓之神，其 命 于 人 则 谓 之 性。”③所 谓“其 体 则 谓 之 易”，这 里 的

“体”不是体用对待的体，而是指变化流行的总体，这里的“神”是指各种

具体的运动变化。他认为，天地变化运动的总体称为“易”，天地变化所

以根据的法则称为“道”，各种具体的变化称为“神”，天所赋予人的则为

“性”。《中庸》说“天命之谓 性”，程 颢 对 性 的 看 法 可 以 说 直 接 来 自《中

庸》的这个说法。

性是天所“命”，即天赋的，亦即生而自然具有的，因而程颢肯定了

“生之谓性”的说法，他说：

“生之谓性”，性 即 气，气 即 性，生 之 谓 也。人 生 气 禀，理 有 善

恶，然不是性中 元 有 此 两 物 相 对 而 生 也。有 自 幼 而 善，有 自 幼 而

恶，是气禀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恶亦不可不谓之性也。盖“生之

谓性”，“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说

性，只是说“继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谓“继之者善”
也者，犹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终无所污，此何烦人

①
②
③

《遗书》卷二上，《二程集》，第４６页。

《遗书》卷三，同上，第５９页。

《遗书》卷一，同上，第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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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之为也？有流而未远，固已渐浊；有出而甚远，方有所浊；有浊之

多者；有浊之少者。清浊虽不同，然不可以浊者不为水也。如此，
则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则疾清，用力缓怠则迟清，

及其清也，则却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将清来换却浊，亦不是取出

浊来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则性善之谓也。故不是善与恶在性中

为两物相对，各自出来。①

在程颢看来，传统性善论把恶完全看成人在后天受环境影响而产生的，

他却认为，人性是由气禀决定。气禀有善有恶，从而人有生而为恶、生

而为善，这样，恶就不完全是后天的。既然恶可以是由气禀而先天地决

定的，那就不能不承认由气禀的恶决定的人的先天的恶也是“性”。这

样看来，程颢所谓“性”是指人生而具有的现实属性。气禀善，则性善，

气禀恶则性恶，不能只说先天决定的善是性，而不承认先天决定的恶也

是性，正如清水是水，浊水也是水，善性是性，恶性也是性。

程颢的这段话里还包含了这样的思想，孟子等人所说的纯善无恶

之性，只是指“继之者善”，而不是“成之者性”。“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

也”出于《周易·系辞》，程颢认为，继之者善只是指阴阳二气流行而未

形成具体事物，成之者性是具体事物形成获得了自己的规定，因而孟子

没有真正说到作为具体现实的人的人性，他所说的只是作为天地之理

的性，而凡是现实的人的性都已不是那个作为天地之理的性了，而是由

气禀决定的性了。这个思想后来由朱熹表达得更为明确。可以看出，

程颢显然强调的是后人所说的“气质之性”，“性即气，气即性”都是说性

是气禀所决定的属性。

性之善恶虽是气禀先天造成的，但不是不可以改变的，正如浊水经

澄清可以转为清水，人努力修养，也可改恶为善。在修养的过程中，理

气交相胜，“义 理 与 客 气 常 相 胜，又 看 消 长 分 数 多 少，为 君 子 小 人 之

别”②，消尽客气则为圣贤，客气胜义理则表示道德修养的失败。在 程

①
②

《遗书》卷一，《二程集》，第１０页。

同上，第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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颢的思想中“客气”的意义还不是十分清楚的，主要是指忿怨、偏颇等情

感、脾性而言。

程颢提出：“人心惟危，人欲也。道心惟微，天理也。惟精惟一，所

以至之。允执厥中，所以行之。”①《尚书》的《大禹谟》有四句话“人心惟

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四句话在《尚书》中的原意并不

是十分清楚的。理学从道德修养的角度去理解，认为前两句是指道德

意识与感性欲望的交织，后两句则指出存理去欲的方法，这就使这四句

话具有了明确的伦理内涵和工夫意义。后来的理学家为了利用经典的

权威性，称此四句为尧舜孔孟道统相传的十六字诀。

近代以来很多学者认为，程颢与其弟在历史上合称“二程”，朱熹把

他们的学说合称“洛学”，而其实二程之间差别很大。这些学者认为，二

程的差别实际上就是后来“心学”与“理学”的差别，认为程颢是“心学”

的源头，程颐是“理学”的源头。的确，程颢比起其弟程颐来，更注重内

向的体验，而轻视外在的知识。但程颢并不像后来南宋心学的代表陆

九渊那样强调心即是理，更不像明代的王阳明主张心外无理，他对内向

体验的强调主要是基于他所追求的精神境界与程颐不同，而这种境界

的不同，并不是南宋“心学”与“理学”的根本分歧。所以，程颢代表的方

向与程朱“理学”的差异并不是现代哲学了解的心学与理学的差异，毋

定是程颢思想与程朱“理学”显示了完全不同的境界取向。

第四节　程　　颐

程颐，字正叔，生于宋仁宗明道二年（１０３３），死于宋徽宗大观元年

（１１０７）。程颐是程颢的弟弟，他只比程颢小一岁。年十四五岁时，同程

颢一起受学于周 茂 叔。十 八 岁 时 上 书 仁 宗，劝 以 王 道 为 心，并 要 求 召

对，面见皇帝一陈所学，然而没有实现。当时，著名学者胡瑗在太学主

① 《遗书》卷十一，《二程集》，第１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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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以《颜子所好何学论》试诸生，程颐也作了一篇，胡瑗得其试卷，大

惊，聘为学官。二十七岁时廷试报罢，从此不再参加科举考试。他的父

亲几次得到保荐儿子做官的机会，程颐都让给族人，治平、熙宁年间，大

臣屡荐，他自以为学不足，不愿为官，所以一直到五十多岁，他仍然没有

做过官，只是一介“布衣”，亦称“处士”。

程颢死后程颐才出仕，元祐元年“以布衣被召”，任崇政殿说书。当

时哲宗初即位，还是一个十岁多一点的孩子，程颐为他做讲书的老师，

程颐从一个平民一下子充任皇帝讲官，这在当时是一件有影响的事。

程颐任崇政殿说书后，上疏要求增加讲课的次数，减少休假；并要求皇

帝听课的时候，太皇太后在后垂帘，时常监督，并且可使讲官直接把自

己的一些意见向太皇太后陈述；他还要求改变仁宗以来讲官站着辅讲

的规定，准许讲官坐讲，他认为这可以培养皇帝“尊儒重道”之心。

程颐在为皇帝讲书的时候，板着面孔，一副十分庄严的态度。有一

年春天，他看到小皇帝依着栏杆折柳枝玩，他就训教皇帝：“方春发生，

不可无故摧折。”使得皇帝很不高兴。类似的事情，不一而足。程颐当

时以皇帝老师自居，一切无所顾避，这在旁人看来未免狂妄，所以前边

所说的他的那些要求，都没有被理睬；同朝之士与他关系也日趋紧张。

元祐二年差管勾西京国子监。

程颢活着的时候曾对程颐说，将来能使 人“尊 严 师 道”的 是 你，不

过因材施教，培养后学我不得让焉。上面说的 程 颐 的 行 为，也 就 是 尊

严师道的行为。程颐的个人性格与程颢不同，程 颢 温 然 和 平，程 颐 则

严毅庄重，二程的弟子曾说，大程饶有风趣，而小程“直 是 谨 严”，称 道

古今的“程门立雪”，不仅说明杨时的敬师之诚，也 与 程 颐 平 日 的 严 厉

有关，据程颐的门人说，他 在 晚 年“乃 更 平 易”，但 终 究 赶 不 上 程 颢 的

气象从容。

程颐长期居住于洛阳，与在洛阳的反对新法的政治集团联系很深，

所以在他的晚年，新党把他送到四川涪陵管制，直到宋徽宗即位，才回

到洛阳。他从涪州顺长江而归，到峡江一处，水流湍急，风作浪涌，一舟

人皆惊愕号哭，惟有程颐正襟危坐，凝然不动，岸上有老父 问 他：你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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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后如此？舍后如此？”①意思是说，你是精神境界很高，自 然 临 危 而

心不动呢？还是自己强制自己不动心，硬把捉在这里呢？据程颐的门

人说，程颐归自涪州，境界气象皆胜于往昔，看来他在晚年的精神境界

确实修养得很高了。

新印本《二程集》中收录了程颐的语录、诗文、杂著，以及他的名著

《程氏易传》。

（一）理　与　气

　　１．所以然为理

《周易·系辞》中说：“一阴一阳之谓道。”指阴阳的对立统一是宇宙

永恒的规律。程颐对这一句话作了另一种解释：

一阴一阳之谓道，道非阴阳也，所以一阴一阳，道也，如一阖一

辟谓之变。②

离了阴阳更无道，所以阴阳者是道也。阴阳，气也。气是形而

下者，道是形而上者。③

这是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这句话包含着阴阳与道的相互关系。他

认为，一阴一阳是指气的不间断的循环过程，道则是指一阴一阳开合往

来过程的内在根据。他 说，这 正 像《易 传》另 一 个 命 题“一 阖 一 辟 谓 之

变”，一阖一辟是指一关又一开的过程。

因而，一方面，程颐像程颢一样，坚持道是不能离开阴阳的，形上形

下不是空间上分别的不同实体，另一方面，强调气的往来运动，其中有

一种支配它如此运动的规律作为内在根据。程颐以“所以一阴一阳”解

释道的思想，把道作为二气运行的所以根据和规律，就在一种新的意义

上把《系辞》中这一古老的命题解释为理与气的关系，这对宋明理学的

①
②
③

《外书》卷十二，《二程集》，第４４５页。

《遗书》卷三，同上，第６７页。

《遗书》卷十五，同上，第１６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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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思维的发展起了一种促进的作用。

根据这一思想，程颐认为，大而天地，小而草木，一切事物莫不有其

所以然，事物的所以 然 就 是 事 物 的“理”，人 穷 理 就 是 要 穷 事 物 之 所 以

然，程颐这种以理（道）为所以然的思想，从哲学史的发展来看，表现出

对理的认识和规定的某种深入，因而在理论思维上也是有意义的。

　　２．体用一源，显微无间

张载在对佛老的批判中曾提出，要反对二氏哲学的“体用殊绝”之

论，也就是说，在张载看来，体和用之间不应是割裂的、不一致的外在联

系。程颐进一步发展了这个思想，他在《程氏易传》的序中特别指出：

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①

程颐这一思想，就易学本身的意义来说，是指周易深奥的义理存在于纷

然错综的卦象之中，理在象中，即象识理，离象无理，理是象的理，象是

理的象。

从哲学上说，这个思想有更广泛的含义。程颐曾说：“至显者莫如

事，至微者莫如理，而事理一致，微显一源。古之君子所谓善学者，以其

能通于此而已。”②也就是说，《易传序》中所说的象也泛指一切现象，一

切具体事物。理无形无象，微妙不可见，所以说“微”。具体事物著象分

明，可直接感知，所以说“著”。理是事物的本质，事物是理的表现，两者

不是截然对立，而是相互统一的。

程颐这里说的体，是指事物内部深微的原理和根源，用是指世界的

各种现象。“体”“用”这一对范畴之间，在中国哲学中，有第一性与第二

性的不同，体是第一性的，用是第二性的。体决定用，用依赖体，从这点

说，程颐的理体事用说有唯理主义的倾向。

在西方和印度哲 学 中，有 一 种 比 较 流 行 的 观 点，认 为 现 象 是 虚 幻

①
②

《易传序》，《二程集》，第５８２页。

《遗书》卷二十五，同上，第３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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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实在的，本体则是超越现象的真实存在，就是说，本体是“实而不

现”，现象是“现而不实”。中国的佛教哲学当然地采取了印度哲学的基

本观点，而在中国哲学的固有系统中则反对本体现象截然两分的观点。

从这方面来看，程颐以理为事物内部深微的原理，把事物看做是理的表

现，以理为体，以事为用，认为体与用是统一的，强调本体与现实的密切

联系，认为体用都是实在的，体就在用之中，体与用相即不离，这些思想

把中国古代哲学关于本体和现象的观点推进了一步，而且它的表述具

有严整的经典形式，这是他对中国哲学的一个贡献。

　　３．道则自然生万物

在张载的气—元论哲学中，太虚之气聚而为气，气聚而为万物；万

物散而为气，气散而又归于太虚，整个宇宙是一个聚散交替的永恒循

环，气作为构成宇 宙 的 物 质 材 料，只 有 形 态 的 转 变，而 永 远 没 有 消 灭。

在程颐看来，从宏观上说，物质和运动都不会消失，没有任何一个时候

宇宙中没有物质和运动，但程颐认为，就宇宙构成的材料说，不是循环

的，而是生生的，具体的气都是有产生、有消尽的。

程颐认为，像张载那种认为一个事物的气在事物死亡后只会改变

形态，不会真正消灭的看法与宇宙的发展难以一致，他说：

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穷，更何复资于既毙之形、既返之气以

为造化？……天之气亦自然生生不穷。①

这是说，有生便有死，有盛必有衰，有往则有来。宇宙在本质上不是循

环的，而是日新的、生生的：一个事物死，组成这一事物的气也逐渐消尽

至于无。新的事物是由宇宙间新产生的气聚合而成，不会由原来聚合

旧事物的气重新结聚造成。

新的气怎样产生？从哪里产生？在程颐看来，气的不断消尽和不

断产生，是宇宙中每时每刻发生的，这是一个完全自然的过程，气的不

① 《遗书》卷十五，《二程集》，第１４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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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产生根源于宇宙固有的必然性。宇宙的“道”就是生生不穷的根源。

程颐说：“道则自然生万物。”“道则自然生生不息。”他把生生不穷的作

用归之于道，而认为气是不断产生又不断消灭的。

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物质及其运动是永恒的，宇宙间永恒

的物质表现为无限的各种不同具体实物形态，这些具体的物质和形态

都是暂时的。物质的形态之间可以转化，宇宙的总能量则没有增减，这

是守恒的。程颐不了解物质和能量不灭及其相互转化的道理。

（二）动 静 与 变 化

　　１．动静无端，阴阳无始

程颐认为，阴阳之气相摩相推，日月运行，寒暑往来，刚柔变化，万

物终始，自然的造化是一个无休止的流行过程，他指出：

动静无端，阴阳无始。非知道者，孰能识之！①

周敦颐虽然也提出过“一动一静，互为其根”，但由于他要讲“太极动而

生阳，静而生阴”，没有把宇宙发生论与本体论区分开来，按这种宇宙发

生论，阴阳的发生似乎有一个开始。从哲学上说，程颐主张的是一种本

体论，因而对于他来说，动和静，阴和阳，既没有开始，也不会有终结，宇

宙并不是从一个原始实在中逐渐演化出来的，宇宙的对立统一和阴阳

变化，是一个永恒的无尽过程，根据这一点，他批评老子：“老氏言虚而

生气，非也。阴阳开阖，本无先后，不可道今日有阴，明日有阳。如人有

形影，盖形影一时，不可言今日有形，明日有影，有便齐有。”②这也是说

阴阳二气没有先后，这种没有先后并不是说阴阳二气同时产生，而是指

阴阳二气是永恒的存在，因此老子认定先有虚无，后来才产生气的思想

是不对的。程颐认为，只有从无限的意义上认识宇宙的实在和宇宙的

①
②

《经说》卷一，《二程集》，第１０２９页。

《遗书》卷十五，同上，第１６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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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才算是“知道”者，恩格斯也曾说过：“除永恒变化着、永恒运动着

的物质以及这一物质运动和变化所依据的规律外，再没有什么永恒的

东西。”（《自然辩证法·导言》）程颐关于运动不灭和物质永恒的思想体

现出较高的辩证思维。

　　２．动为天地之心

程颐也继承了《周易》的思想，肯定“变”的普遍性和永恒性，他说：

“凡天地所生之物，虽山岳之坚厚，未有能不变者也，故恒非一定之谓

也，一定则不能恒矣，唯随时变易，乃常道也。”①就是说，宇宙间一切事

物，不论大小，都处在永恒的变化和运动之中，没有任何事物是不变的。

不变就不能长久，宇宙的永恒正是在不断的运动和变化中得以保持，因

而恒则必变，不变不能恒，不但自然界如此，人类社会也如此，不断地有

所改革，有所变易，才是永恒的规律。

在动和静中，一方面，程颐强调二者“相因”，他说：“动静相因而成

变化。”②即认为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动静的互相依赖、互 相 交 替、互 相

联系造成一切运动变化，另一方面，他更强调“动”：

一阳复于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静为见天地之心，
盖不知动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识之！③

这里的天地之心指主宰天地的根本原则，照这个思想来看，动静二者之

中，不是静，而是动才是更为根本的，才体现了宇宙生生不已的根本规

律。程颐这个思想，一反王弼、孔颖达易学以静为天地之心的思想，肯

定了运动对于宇宙过程的意义，是很有理论价值的。

　　３．物极必反

程颐还进一步讨论了事物的运动，他说：

①
②
③

《周易程氏传·恒卦》卷三，《二程集》，第８６２页。

《程氏经说》卷一，同上，第１０２９页。

《周易程氏传·复卦》卷二，同上，第８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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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伸往来只是理，……物极必返，其理须如此，有生便有死，有

始便有终。①

程颐认为，任何事物的存在和运动的状态都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任何运

动不能只有往没有来，只有屈没有伸。正像昼夜交替一样，盛便有衰，

生便有死，往便有来。事物运动到极点，必然要为另一种对立的状态所

替代，“物极必反”是世界的基本法则，他在《程氏易传》中多次谈到这一

点，如说：“物理极而必反，故泰极则否，否极则泰。⋯⋯极而必反，理之

常也。然反危为安，易乱为治，必有刚阳之才而后能也。”②又说：“物理

极而必反：以近明之，如人适东，东极矣，动则西也，如升高，高极矣，动

则下也。既极，则动而必反也。”③还说：“物极则 反，事 极 则 变，困 既 极

矣，理当变矣。”④事物的发展不断向对立面转化，这个规律是不以人的

意志为转移的。恩 格 斯 也 说 过，“一 极 已 经 作 为 胚 胎 存 在 于 另 一 极 之

中，一极到了一定点时就转化为另一极，整个逻辑都只是从前进着的各

种对立中发展起来的”⑤。

程颐认为，在社会生活中，人应当根据物极必反的规律决定自己的

行为，社会的反危为安，易乱为治都需要人发挥主动性，以促成事物向好

的方向转化。在相对稳定的时代，应当注意缓和矛盾，不使过激，他说：

“贤智之人，明辨物理，当其方盛，则知咎之将至，故能损抑，不敢至于满

极也。”⑥“圣人为戒，必于 方 盛 之 时，方 盛 而 虑 衰，则 可 以 防 其 满 极，而

图其永久”⑦，根据不同情况，有的时候要求人能动地促成事物的转化，

有的时候则要求人能动地防止事物向坏的方向转化。可以看出，中国

哲学的所谓中庸反对走极端的主张，正是包含了这后一方面的内容。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遗书》卷十五，《二程集》，第１６７页。

《周易程氏传·否卦》卷一，同上，第７６２页。

《周易程氏传·睽卦》卷三，同上，第８９４页。

《周易程氏传·困卦》卷四，同上，第９４５页。

《自然辩证法》，第１８１页。

《周易程氏传·大有卦》卷一，同上，第７７１页。

《周易程氏传·临卦》卷一，同上，第７９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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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理必有对待

程颐肯定对立的普遍性，他指出：

道二，仁与不仁而已，自然理如此，道无无对，有阴则有阳，有

善则有恶，有是则有非，无一亦无三。①

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没有其对立面，没有对立面的“一”或超越对立面

的“三”都是不 存 在 的，他 还 说：“理 必 有 对 待，生 生 之 本 也。有 上 则 有

下，有此则有彼，有质则有文。一不独立，二则为文，非知道者，孰能识

之！”②有一种现象，必 然 存 在 着 与 之 相 反 的 另 一 种 现 象，对 立 是 普 遍

的，是必然的，也是自然的，这种对立正是生生变化的根源，又是宇宙变

化的基本法则，只有真正认识这种法则的人才能理解这种普遍的对立。

程颢在这一点上与程颐的思想相同，程颢说：

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

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③

在程颢看来，一切事物都有其对立面，矛盾和对立是宇宙的普遍现象。

“对”即对待，“独”指 没 有 对 立 面，实 际 上 没 有 任 何 一 个 事 物 没 有 对 立

面。他还说：“万物莫不有对，一阴一阳、一善一恶，阳长则阴消，善增则

恶减。斯理也，推之其远乎！”④一切对立面互为存在的条件，矛盾和对

立的普遍性是宇宙的普遍法则，这个法则是自然的，不是任何人强加给

事物的，没有这个规律，事物就不能产生，不能存在。程颢没有说明为

什么他会由于看到这一规律的普遍适用而手舞足蹈。也许这是一种由

于意识到某种真理所感受到的不可名状的鼓舞和冲动。

儒家的对立观念，一方面是由对世界上的广泛现象所做的观察而

①
②
③
④

《遗书》卷十五，《二程集》，第１５３页。

《周易程氏传·贲卦》，同上，第８０８页。

《遗书》卷十一，同上，第１２１页。

同上，第１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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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出来的，另一方面，更多是从社会生活的种种矛盾现象总结出来

的。在儒家的阴阳对立观念中常常包含着这样的思想：善与恶的对立

是合乎普遍法则的表现，人们应当正视社会的丑恶面。有了这样的认

识，人就不会因社会的黑暗、丑恶面而厌倦、消极、退缩，而把同黑暗的

斗争看做是题中应有之义。虽然，有善必有恶，但这种对立观念强调个

体的道德修养要去恶为善，在社会政治结构中应当进君子而退小人。

所以，宇宙间永远不能无恶，但个人去恶存善是可能的。这种阴阳对立

观正因为在相当程度上基于社会的善恶的对立消长，因而它始终强调

阴阳对立中阳是主导的方面。阳主阴从这个观点并不是说任一个具体

事物中矛盾双方的地位永远不能转化，而是表示，从宇宙的总性质来

说，代表善的、向上的积极力量始终是主导的力量，反映了这些哲学家

对善和正义的信念以及乐观主义的态度。我们只有知道儒家的阴阳对

立观念，不止是对自然的一种辩证观察，而且更是对社会的辩证理解，

才能正确地认识这种思想的积极意义。

（三）性 理 与 气 质

先秦时代的哲学家曾对人性善恶的问题进行过热烈的讨论。孟子

的性善说强调人具有先验的道德理性，荀子的性恶论强调自然情欲是

人的本质。程颐作为理学的创始人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思想，这就是

用儒家的“理”来规定人性，发展了儒家的性善论，形成了理学有特色的

人性论。他说：“性即理也。所谓理，性是也。”①在中国哲学中，“性”本

来是指人的族类本性或事物的本质属性，“理”是指事物的必然法则和

社会的道德原则。程颐认为性即理，实际上是以社会的道德原则为人

类永恒不变的本性。在他看来，先验的道德理性决定道德法则，而且是

宇宙的根本规律。

程颐的人性论不仅强调“性即理”，与程颢、张载的影响有关，他也

重视“气”对人性的影响，他说：

① 《遗书》卷二十二上，《二程集》，第２９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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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即是理，理则自尧舜至于涂人，一也。才禀于气，气有清浊，
禀其清者为贤，禀其浊者为愚。①

人所禀之气有清浊，这种清浊直接影响到人的贤愚，“贤愚”的概念包含

着道德水平的意义，因此，决定人的善恶的不仅有“性”而且有“气”。

在这个基础上，他进一步区分了两种“性”的概念。他认为孟子与

告子的分歧实际上是两个人所用的人性概念不同。他认为孟子讲的是

“极本穷源之性”，告子讲的则是“生之谓性”，即受生以后的性②，所以

不能说告子讲的不是性，只能说告子讲的不是最根本的性。告子讲的

“生之谓性”的性程颐又称为“气质之性”，他说，孟子讲性善，孔子讲性

相近，这是因为孔子“只是言气质之性，如俗言性急性缓之类。性安有

缓急，此言性者，生之谓性也”。他又说：“且如言人性善，性之本也。生

之谓性，论其所禀也。”③

程颐认为，严格地说，“性”只能是指性之本，无有不善。生之谓性

的性只能叫“才”，有 善 有 不 善。在 这 个 意 义 上，荀 子、扬 雄 只 说 到 了

“才”，孟子才真正认识“性”，所以论“性”应以孟子说为是。“才”（材）的

意思是指材料，即材质；而生之谓性指的是气，两者合起来即气质的概

念。程颐说“性出于天，才出于气”，“才则有善与不善，性则无不善”④。

程颐认为，孟子讲性无不善是对的，但孟子没有认识到才有不善，这是

不全面的。而告子等虽然看到才有不善，但在性无不善这一点上认识

不清。由此他提出“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⑤，这个提法

为后来的 大 多 数 理 学 思 想 家 所 接 受。 就 是 说，讨 论 人 性，不 能 只 讲

“性”，还要讲气，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才算全面。

从上面可见，虽然程颐说孟子讲的是“性”，荀、扬讲的是“才”，虽然

他以论性和论气相对，而实际上，他认为气禀也是一种性，正惟如此，他

①
②
③
④
⑤

《遗书》卷十八，第２０４页。

《遗书》卷三，第６３页。

《遗书》卷十八，《二程集》，第２０７页。

《遗书》卷十九，同上，第２５２页。

《遗书》卷六，同上，第８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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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把它称为气质之性，他曾说：“性字不可一概论。‘生之谓性’，止训所

禀受也。‘天命之谓性’，此言性之理也。今人言天性柔缓，天性刚急，

俗言天成，皆生来如此，此训所禀受也。若性之理也，则无不善。曰天

者，自然之理也。”①他指出，生之谓性的性虽然也可叫做 性，但 其 意 义

是指所禀受，也就是生来如此，而性即理的性则是指人之所以为人的本

质，这两种“性”的意义是不相同的。

（四）持　　敬

“敬”是程颐提倡的主要修养方法，在《周易》中曾提出“敬以直内，

义以方外”。二程都很重视儒家传统中关于“敬”的思想。不过在敬的

问题上，程颢与程颐的看法有所不同。大体说来，程颢以诚与敬并提，

他说的敬近于诚的意义，同时他十分强调敬的修养必须把握一个限度，

不应伤害心境的自在和乐。程颢则不遗余力地强调敬，他所谓主敬的

主要内容是整齐严肃与主一无适，要求人在外在的容貌举止与内在的

思虑情感两方面同时约束自己。

　　１．庄整严肃

程颐说：“俨然正其衣冠、尊其瞻视，其中自有个敬处。”②又说：“非

礼而勿视听言 动，邪 斯 闲 矣。”③“动 容 貌、整 思 虑，则 自 然 生 敬。”④“无

他，只是整齐严肃，则心便一，一则自是无非僻之奸，此意但涵养久之，

则天理自然明。”⑤整齐严肃是指，主敬不仅要克制内心的种种欲念，同

时要注意约束自己的外在举止和形象，衣冠要端正，表情要恭敬，视听

举止要一一合于规范（礼），要时时刻刻谨慎地从容貌举止上检查自己。

程颐曾专作视听言动四箴，警省自己和学者从视听言动诸方面全面严

①
②
③
④
⑤

《遗书》卷二十四，《二程集》，第３１３页。

《遗书》卷十八，同上，第１８５页。

同上，卷二上，第２６页。

同上，卷十五，《二程集》，第１４９页。

同上，第１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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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地规范自己。他认为这看起来是一个外在修养的问题，而实际上，经

过这样长久的修养而养成习惯，就会取得时时刻刻“天理自然明”的内

在效果，内心的邪念私意就会逐步减少，道德原则自然逐渐成为意识、

情感活动的主导。所以，内与外是联系的，外庄则内自然敬，外不庄则

内怠，反之亦然，故他说：“言不庄不敬，则鄙诈之心生矣；貌不庄不敬，

则怠慢之心生矣。”①形体的怠惰、容貌辞气的粗浮、衣冠 之 不 整，都 是

内心散漫、对自己要求不严的表现。

　　２．主一无适

敬的外在修养指举止容貌的整齐严肃，敬的内在修养是指闲邪克

私，而敬的内在修养的主要方式，在程颐看来，就是“主一”。他说：“主

一无适，敬以直内，便有浩然之气，”②“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则既不之

东，又不之西，如是则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则只是内。存

此，则自然天理明。”③又说：“所谓敬者，主一之谓敬；所谓一者，无适之

谓一。且欲涵泳主一之义，一则无二三矣。”④主一就是专心于一处，无

适就是在用心于一处时不要同时又三心二意。当然，程颐讲的主一并

不是泛指专心于任何事物，这里的主一是指“只是内”而言，并不是指专

心绘画、专心商贾等活动，即是说，不要胡思乱想，要使意念集中在自己

的内心，而不四处走作，这样存久自明。《遗书》记载：“许渤与其子隔一

窗而寝，乃不闻其子读书与不读书，先生谓：此人持敬 如 此。”⑤这 也 是

指许渤主一无适而言。程颐还说：“有人旁边做事，己不见，而只闻人说

善言者，为敬其心也。故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主于一也。主于内则外

不入，敬便心虚故也。”⑥所以，主一就是要把全部注意力集中于意识的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遗书》卷一，《二程集》，第７页。

《遗书》卷十五，同上，第１４３页。

同上，第１４９页。

同上，第１６９页。

《遗书》卷三，同上，第６５页。

《遗书》卷十五，同上，第１５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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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善闲邪，对其他事物无所用心。

　　３．有主则实

程颐之所以提出“主一”，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困扰宋明大多数理学

家的“思虑纷扰”的问题，《遗书》载：

吕与叔尝言：患思虑多，不能驱除。曰：……如虚器入水，水自

然入，若以一器实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来。盖中有主则实，

实则外患不能入，自然无事。①

“患思虑多、不能驱除”是理学家在修养过程中常常遇到的重要问题，这

个问题本身说明，宋明理学的精神修养远不止于道德意识的培养，还涉

及到如何控制意识———心理活动以及如何保有安宁平静的心境。从后

面这两点来看，思虑的纷扰和排除这些纷扰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在理学中，对这些问 题 有 不 同 的 解 答，如 程 颢 的《定 性 书》主 张 顺 其 自

然，但程颢所说主要是指在“外物之来”的情况下调整对于外物的反应，

程颐的主一则兼指静而未接物时意识的控制。程颐提出“有主则实”，

意思是说，如果心中无主，就像一个空的器皿，思虑杂念就会像水一样

涌入这无主的意识之中。如果心中有主，正如器皿中已经盛满了液体，

其他的水也就无法进入，杂念就自然不会产生了。

怎样“有主”呢？与二程同时的司马光“尝患思虑纷乱，有时中夜而

作，达旦不寐，可谓良自苦”，后来司马光找到了一个办法，就是“只管念

个中字”，心中念念一个“中”，以此排除思虑的纷扰，程颐对此评论说：

“中”又何形？如何念得它？只是于名言之中拣得一个好字。

与其为“中”所乱，却不如与一串数珠。及与他数珠，他又不受。殊

不知“中”之无益于治心，不如数珠之愈也。夜以安身，睡则合眼，

不知苦苦思量个甚？只是不与心为主。②

①
②

《遗书》卷一，《二程集》，第８页。

《遗书》卷二上，同上，第２５页。



８４　　　 宋 明 理 学

程颐还曾说：

人心作主不定，正 如 一 个 翻 车，流 转 动 摇，无 须 臾 停，所 感 万

端，又如悬镜空中，无 物 不 入 其 中，……心 若 不 做 一 个 主，怎 生 奈

何？张天祺昔常言“自约数年，自上著床，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

事后，须强把他心来制缚，亦须寄寓在一个形象，皆非自然。君实

自谓“吾得术矣，只管念个中字”，此则又为中系缚。①

他认为，心有主并不是强制心去反复念一个“中”或别的什么字，也不是

强制心去寄寓在某一特定形象上，这两种做法好像是心中有主，但都不

自然。所以，心作主是应主于理，他说：“人多思虑不能自宁，只是做他

心主不定，要作得心主定，惟是止于事，为人君止于仁 之 类。”②这 个 主

于事也就是必有所事，即要主于敬、主于善、主于心，“人心不能不交感

万物，亦难为使之 不 思 虑，若 欲 免 此，唯 是 心 有 主。如 何 为 主，敬 而 已

矣。”③“若主于敬，则自然不纷扰，譬如以一壶水投于水 中，壶 中 既 实，

虽江湖之水，不能入矣。”④只要使心保持敬畏的状态，思虑的纷扰就可

以自然排除。

　　４．敬则自静

“静”是佛、道两家精神性的核心范畴。内心的平静是宋代道学追求

的境界，静修的方法也在不同程度上引起了道学家的注意。理学中程颢

提出动亦定、静亦定的修养方法，对不少后来的理学家产生了影响。程

颐以主敬为宗旨，但也不排斥“静”，只是不以“主静”为宗旨。据记载，程

颐见人静坐，“便叹其善学”⑤，同时他强调注意与佛教划清界限：

问：敬还用意否？曰：其始安得不用意？若不用意，却是都无

①
②
③
④
⑤

《遗书》卷二下，《二程集》，第５２、５３页。

《遗书》卷十五，同上，第１４４页。

《遗书》卷十五，同上，第１６８、１６９页。

《遗书》卷十八，同上，第１９１页。

《外书》卷十二，同上，第４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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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了。又问：敬莫是静否？曰：才说静便入于释氏之说也。不用静

字，只用敬字。才说著静字，便是忘也。①

“用意”指人对所做的事情或欲达到的目的有强烈的意向，佛教认为这

种强烈的意向属于“执著”，是一切烦恼的根源。程颢因受佛教的影响，

故也说“事则不无，拟心则差”②。程颐则认为，主敬在开始的阶段必须

著意用力，在他看来，强调不著意和主静都是释氏修养方法的特征。他

认为，“敬则自虚静，不可把虚静唤做敬”③，主敬自然带来内心的平静

和不纷扰，但静本身并不是敬，更不是敬的惟一内容。

静的问题涉及到养气的问题。二程都不重养气之功，谢良佐曾对程

颢说“吾尝习忘以养生”，程颢说：“施之养生则可，于道则有害。”④养气之

功偏于静，儒者为学则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忘，静则是忘。所以二程说：

胎息之说，谓之愈疾则可，谓之道，则与圣人之学不干事，圣人

未尝说著。若言神住则气住，则是浮屠入定之法。虽谓养气犹是

第二节事，亦须以心为主。其心欲慈惠虚静，故于道为有助，亦不

然。孟子说浩然之气又不如此，今若言存心养气只是专为此气，又

所为者小。舍大务小，舍本趋末，又济甚事？今言有助于道者，只

为奈何心不下，故要得寂湛而已，又不似释氏摄心之术。论学若如

是，则大段杂也。⑤

程颐认为，调息养气可以卫生疗疾，但不是圣学求道之事，神住气住的

说法是佛道入定之法，而这种方法也须以心为主。所以求道的关键在

养心。那种以养气可为养心之助的说法，其实只是因为“思虑纷扰”难

以克服，所以谋求以“虚静”养心来使心得以“寂湛”⑥。养气求静或闭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遗书》卷十八，《二程集》，第１８９页。

《遗书》卷一，同上，第１２页。

《遗书》卷十五，同上，第１５７页。

《外书》卷十二，同上，第４２６页。

《遗书》卷二下，同上，第４９—５０页。

《遗书》卷二上，同上，第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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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静坐如果只是“专 为 此 气”，而 失 掉 了 养 心 存 心 的 宗 旨，就 是 舍 大 务

小。所以程颐认为，关键还在主敬：

有言养 气 可 以 为 养 心 之 助，曰：敬 则 只 是 敬，敬 字 上 更 添

不得。①

从这个角度来说，为学之方只能是主敬，而不能是主静，把静置于敬之

上是不正确的。敬可生静，而静不能生敬。养气不能成为独立的为学

方法。

（五）涵 养 与 致 知

　　１ 涵养未发

《中庸》说“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二程十分推

崇《中庸》，尤其重视其中的中和之说，根据二程的学说，“中”代表一种本

然的善，寻求这个“中”的方法就是涵养的方法。程颐曾与他的弟子吕大

临、苏季明等讨论过“中”的问题，这些思想对后来南宋的思想影响很大。

照《中庸》的说法来看，“中”本来是指情感未发作的心理状态。程

颐在与吕大临讨论的开始时曾认为“凡言心者皆指已发而言”。然而，

如果心在任何时候都是“已发”，那就等于说情感未发作的意识状态也

是“已发”，这就与《中庸》原来的说法不一致，他在后来与吕大临的通信

中重新思考了这个问题，他说：

“凡言心者，指已发而言”，此固未当。心一也，有指体而言者

（小注：寂然不动是也），有指用而言者（小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

也），惟观其所见如何耳。②

已发只是用，只是感而遂通。心不仅有已发，还有未发，未发即心之体，

即寂然不动。

①
②

《遗书》卷二上，《二程集》，第２７页。

《与吕大临论中书》，同上，第６０９页。



第二章　北宋理学的建立与发展 ８７　　　

关于什么是中或什么是未发的讨论，最终要归结到有关未发或求

中的修养功夫。对此，程颐与弟子苏季明之间曾详加讨论。程颐反对

“喜怒未发之前求中”的说法，他认为“求”是思，而“既思于喜怒哀乐未

发之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即是已发（小注：思与喜怒哀乐一般），才

发便谓之和，不可谓之中也。”①在“思”中求得的只能是已发的东西，不

可能是未发之 中。因 而 程 颐 主 张：“若 言 存 养 于 喜 怒 哀 乐 未 发 之 时 则

可，若言求中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则不可。”②“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

更怎生求？只平日涵养便是。涵养久则喜怒哀乐发自中节。”③中是未

发，所以不能在已发中求。同样由于中是未发，不能在未发中“求”，人

只应在未发时涵养，这样就能保有未发之中，并保证已发之和。

未发的存养或涵养，也就是静中的主敬，程颐说过，“未感时”的工

夫只是“敬以直内”④，他还说：“敬而无失，便是‘喜怒哀乐未发之谓中’

也。敬不可谓之中，但敬而无失，即所以中也。”⑤我 们 知 道，程 颐 的 主

敬不限于静的状态，但喜怒哀乐未发属于静，因此未发的敬属于静中主

敬的工夫。未发虽然是静，但这种状态“静中须有物始得”⑥，有物即主

一。当然静中的主一即未发的主一不是集中在某一思某一念上，而是

一种鞭辟向里的内在的敬畏状态。所以，归根到底，程颐还是“主敬”，

他说：“若未接物，如何为善？只是主于敬，便是为善也。”⑦所 谓“涵 养

须用敬”都是指未发的涵养作为静中功夫仍要“理会得敬”。

　　２ 格物穷理

程颐认为，人不仅应当不断地修养自己的心性，还要不断从知识上

充实自己，在理性上提高自觉性。因此，精神修养与格物穷理是人的全

①
③
④
⑤
⑥
⑦

②　《遗书》卷十八，《二程集》，第２００页。

同上，第２０１页。

《遗书》卷十五，同上，第１５１页。

《遗书》卷二上，同上，第４４页。

《遗书》卷十八，同上，第２０１页。

《遗书》卷十五，同上，第１７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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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发展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广义地说，格物代表的活动也是一种

修养的方法，因为在道学的立场上来看，知识的学习积累，其目的是要

在更高、更普遍的理性立场上理解道德法则。所以他说：“涵养须用敬，

进学则在致知。”①

在《大学》中曾提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等八个条目，道学

特别重视《大学》，他们把这八个条目作为建立修养功夫的主要思想资

料基础。程颐特别重视对于“格物”的解释，他的格物论经朱熹的发展

成为宋明理学中最有影响的知识理论。

程颐认为，“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曰穷其理而已也。”②他把

“格物”的意义解释为穷理，这是他在理学史上的一大贡献，就是说，作

为《大学》最基础的功夫就是要穷究事物之理，这样，就把理学的天理说

与知识论沟通起来了。他认为，格物的物无分内外：

问：格物是外物，是性分中物？曰：不拘。凡眼前无非是物，物

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热，水之所以寒，至于君臣父子间皆是理。③

由于物无分于内外，所以穷理的方法、途径是多样的，他说：

凡一物上有一理，须是穷致其理。穷理亦多端：或读书讲明义

理；或论古今人物，别其是非；或应接事物而处其当，皆穷理也。④

大至天地之高厚，小至一草一木之所以然，穷理的范围是没有限制的，

然而其中是否有侧重呢？程颐认为：“致知在格物，格物之理，不若察之

于身，其得尤切。”⑤就是说，反复检查自己的意识是否合 于 理 义，也 是

一种格物的方式，而且是最切要的功夫，一个志于道学的人，必须把这

一点放在应有的位置上。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察己”是排斥“观物”的，

他说：“求之性情固是切于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须是察，”“语其大，至

①
②
③
④
⑤

《遗书》卷十八，《二程集》，第１８８页。

《遗书》卷二十五，同上，第３１６页。

《遗书》卷十九，同上，第２４７页。

《遗书》卷十八，同上，第１８８页。

《遗书》卷十七，同上，第１７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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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之高厚；语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学者皆当理会。”①

程颐和他的门人还讨论了格物的过程，其中主要的问题是，物是无

限多的，人要达到“知至”，是否需要将一切事物的理逐一格过？

或问：格物须物物格之，还只格一物而万理皆知？曰：怎生便

会该通？若只格一物便通众理，虽颜子亦不敢如此道。须是今日

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②

格物的目的是掌握天下之理，但并不需要将万物一件一件全部格过，那

既不必要，也不可能，按照程颐的思想，格物的过程积累至一定阶段，自

然会产生一个飞跃，达到对普遍原理的认识。求天下之理，并不是每一

具体的理都须格到，而是指掌握天地万物最根本的法则。格物的过程

就是从个别事物的理上升到普遍天理的认识。程颐还说明，对理的认

识所以能从个别上升到普遍，是由于理是统一的，“如千蹊万径皆可适

国，但得一道入得便可，所以能穷者，只为万物皆是一理”③。

程颐对格物的解释，他关于格物的对象、范围、方法、程序的理论后

来由朱熹加以综合发展，成为宋明时代士人精神发展的基本方法。程

颐的格物思想，就其本质来说，是主张以人的理性为基础，因而在为学

的初级阶段不排斥追求客观知识和研究具体事物，表现出一种明显的

合理主义精神。但理学最终的目的在于把握哲学的、人生的“理”，因而

其格物论的发展是指向人文理性而不是科技理性。其结果是经典学、

历史学、哲学的发展，而不是科学技术的发展。这种重人文知识的理性

主义虽与科学有相容之处，但就道学的本意而言，这种人文理性具有重

伦理道德而轻客观事物知识的倾向，因而格物学并不是科学。理学的

格物论的这种特点与中国这一时期社会的结构有关。唐宋以来的知识

阶层的主要社会服务方式是通过科举制度进入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

知识阶层是中级以上官吏的主要来源。这样一种社会的存在要求知识

①
②
③

《遗书》卷十八，《二程集》，第１９３页。

同上，第１８８页。

《遗书》卷十五，同上，第１５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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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首先需要具备的是能够执行公务与刑法的基本思想素质，而不是

各种专业化的技能。历史、典章等方面的知识的重要性对于任中央官

吏的士大夫更为突出。在这样一种体制之中，官员道德的修养显然比

科学知识对于体制的正常运转更为重要。

程颐一生 律 己 待 人 甚 严，他 一 生“举 动 必 由 乎 礼”，“进 退 必 合 乎

仪”，“修身行法，规矩准绳，独出诸儒之表”。他生时有人对他说，“先生

谨于礼四五十年，应甚劳苦”，他回答说：“吾日履安地，何劳何苦？他人

日践危地，此乃劳苦也。”①可见，在用道德规范严格要求、约 束 自 己 方

面，他是真正实践了自己的理念和思想的。

程颐和他的学术思想在他生时曾受到多次打击和压制，绍圣年间，

曾被视为奸党被放归故里，后又送到涪州编管。崇宁时有人指责他著

书“非 毁 朝 政”，于 是“有 旨 追 毁 出 身 以 来 文 字，其 所 著 书，令 监 司 觉

察”②，且将随他学习的门人驱逐一光，还宣布隶党籍。尽管如此，他并

没有放弃自己的思想主张，“学者向之，私相传习，不可遏也”。他的学

说被恢复名誉之后，有些人认为做道学家有声望等利益可图，也假借程

颐的学说装扮自己，而并不在自己的生活中实践道德理想，这就是所谓

“假”道学了。

第五节　邵　　雍

邵雍（１０１１—１０７７），字尧夫，死后赐康节，后人称康节先生。先世

居河北范阳，至他父亲时移居河南，父死后邵雍即定居洛阳，他青年时

“坚苦刻厉”，“寒不炉，暑不扇，日不再食，夜不就席者数年”③，初至洛

阳时，“蓬筚环堵，不蔽风雨”④，他却坦然自乐。时人非常敬佩他 洒 落

的胸怀。后来富弼、司马光等退居洛阳，帮助他置买了一所园子，他在

①
②
③
④

《遗书》卷一，《二程集》，第８页。

《伊川先生年谱》，同上，第３４５页。

《宋史》卷四百二十七，中华书局标点本，第１２７２６页，参见《宋元学案》卷九，第３６７页。

同上，第１２７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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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躬耕自给。平日乘小车出游，以诚待人，和气蔼然，笑语终日，因而

洛阳城中无论老少贵贱都很喜欢他。他曾几次被荐举授官，都经反复

辞谢才受命，而最终还是称病不赴官。

邵雍的思想有两个基本特点，第一，他的思想有一个象数派授受的

来源，南宋时朱震说：“陈抟以先天图授种放，放传穆修，修传李之才，之

才传邵雍。”①这个 系 统 特 别 重 视“数”，故 邵 雍 的 学 说 人 多 称 之 为“数

学”。第二，他的思想的另一特色是，与周敦颐提倡的孔颜乐处相呼应，

他提倡“安乐逍遥”的精神境界。在这两点上，他都受道教的思想影响

很大。他的主要著作是《皇极经世书》。

（一）元 会 运 世

在历法上，１年有１２月，１月有３０天，１天 有１２时 辰。因 此 一 个

自然年中有１２个月，３６０天，４３２０时。邵雍认为，这种历法只是一种

小年，因为这个历法对年以上的单位和进位都毫无涉及。邵雍为了说

明宇宙大的演化和历史大的变迁进程，发明了一种大年的历法。

这种大年的历法的基本思想是，由于１２时（辰）为１天，３０天为１
月，１２月为１年，因此，历法的进位是１２、３０、１２、３０、１２、３０⋯⋯的不断

交替。根据１２与３０交替进位的计算，邵雍提出，１２时为１天，３０日为

１月，１２月为１年，３０年为１“世”，１２世为１“运”，３０运为１“会”，１２会

为１“元”。这个１元可以说是一个大年，一个宇宙年，这个１元有１２
会、３６０运、４３２０世，１２９６００年。一元十二会，用子、丑、寅、卯、辰、巳、

午、未、申、酉、戌、亥 十 二 地 支 记 名，一 会 三 十 运，以 甲、乙、丙、丁、戊、

己、庚、辛、壬、癸十天干重复三次记名，其余各进位逢十二、三十也都分

别用地支、天干来算记。对这一套计算方法和思想，邵雍的儿子邵伯温

曾有明确说明：

一元象一年，十二会象十二月，三百六十运象三百六十日，四

① 朱震：《汉上易传表》，《汉上易传》，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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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三百二十世象四千三百二十时也。盖一年有十二月，三百六十

日，四千三百二十时故也。经世一元、十二会、三百六十运、四千三

百二十世，一世三十年，是为一十二万九千六百年，是为皇极经世

一元之数。一元在大化之间，犹一年也。自元之元更相变而至于

辰之元，自元之辰更相变而至于辰之辰，而后数穷矣，穷则变，变则

生，生而不穷也。皇极经世但著一元之数，使人伸而引之，可至于

终而复始也。①

如前所说，“元”并不是宇宙年的终极期限，根据前述的进位，还有３０元

为１“元之世”，１２元之世为１“元之运”，３０元之运为１“元之会”，１２元

之会 为 １“元 之 元”。 所 以 １ 个“元 之 元”是 一 个 更 大 的 周 期，包 含

１２９６００元。

自然年的计算是根据地球对于日、月相对运动的周期轨迹作的时

间的计算，并不具有宇宙演化的历史演变的意义。而邵雍的大周期计

算法却恰恰是为了说明宇宙演化与历史演变，他认为，每一元之数尽，

即１２９６００年 满，旧 的 天 地 毁 灭，新 的 天 地 产 生，这 种 过 程 循 环 无 穷。

而一个“元之元”满，即１２９６００元满，则宇宙要发生更大的变化。所以

他自认为这一套“经世”之数提示了宇宙演化的周期性规律。当然邵雍

为理论上的完备，认为不但在自然年之上还可进位到世、运、会、元，在

时（辰）下还可分为分、秒等，如１时为３０分，１分为１２秒等。

邵雍又把这种经世的纪年用六十四卦配起来，如一元的第一会（子

会）共一万八千年，为复卦（椃），因复卦初爻为阳，表示一阳初起，相当

于小宇宙的新开始，这就是“天开于子”，也就是说天在第一会中形成。

第二会（丑会）从一万八千零一至二万一千六百年，为临卦（棽），在这期

间大地形成，所以说“地辟于丑”，根据复卦与临卦，我们可以知道，每增

加一会，阳爻都向上多增加一个，这样到第六会时便全部为阳爻，所以

第六会（巳会）为乾卦（棤），在这个阶段上人开始 产 生。 既 然 乾 卦 六 阳

① 引自《百源学案》，《宋元学案》卷九，第３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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爻已满，时间再增加，阳 爻 也 不 会 增 加 了，因 此 到 了 第 七 会 时 变 为 姤

卦（椝），即阴爻开始随 每 一 会 的 增 加 而 增 加，从 乾 到 姤 的 变 化，表 示

时间虽一会一会地在 增 加，但 其 历 史 意 义 不 同，乾 之 后 阴 爻 增 加，表

示这一单元的历史 开 始 走 下 坡 路。 邵 雍 说，乾 卦 表 示 的 巳 会 是 中 国

历史上所谓唐尧时期 的 盛 世，从 夏 殷 周 秦 直 到 五 代 宋 都 在 姤 卦 代 表

的午会这一万八千 年 中。 到 了 这 一 元 的 第 十 二 会 阴 爻 增 满，为 坤 卦

（棥），到那时天地已经 满 了 十 二 万 九 千 六 百 年 之 数，归 于 毁 灭，等 待

下一周期的开始。

邵雍的上述思想表明，他认为宇宙是无限的，而宇宙的无限过程是

由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为周期的单元不断重复循环构成的。在每一周期

的单元中，事物都经历发生、发展，最后归于消尽，而在下一周期的单元

中重复开始。我们现在所生存的这个阶段乃是整个宇宙无限时间序列

中的一个片断，邵雍 的 思 想 表 现 出，他 认 为 宇 宙 的 发 展 有“数”支 配 其

间，因此，“数”实际是宇宙演化的最高法则。他说：

数者何也？道之运也，理之会也，阴阳之度也，万物之纪也，明

于幽而验于明，藏于微而显于管，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者也。①

“数”不仅规定了宇宙、历史变化的周期历程，而且也规定了宇宙万

物的品类。他把“太阳”、“少阳”之数规定为十，“太阴”、“少阴”之数规

定为十二；“太刚”、“少刚”之数为十，“太柔”、“少柔”之数为十二。由此

可得出，阳刚之数为４０，称为太少阳刚的本数；阴柔之数为４８，称为太

少阴柔的 本 数。 本 数 分 别 乘 以４，可 得 到 太 阳 少 阳 太 刚 少 刚 的 体 数

１６０，太阴少阴太柔少柔的体数１９２。

以太少阳刚之体数减去太少阴柔之本数，得太少阳刚之用数１１２；

以太少阴柔之体数减去太少阳刚之本数，得太少阴柔之用 数１５２。邵

雍认为，用太少阳刚的用数乘太少阴柔的用数（１１２×１５２），所得到的

１７０２４即 是 日 月 星 辰 之 变 数；以 太 少 阴 柔 的 用 数 乘 太 少 阳 刚 的 用 数

① 《皇极经世书》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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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２×１１２），得到的１７０２４为水火土石之化数。日月星辰之变数亦即

动物之 数，水 火 土 石 之 数 即 植 物 之 数。 以 动 物 之 数 乘 植 物 之 数 得

２８９８１６５７６，为动植之通数。这样一来，邵雍认为他便掌握了万物的品

类与数量。

邵雍把“数”作为把握宇宙及其本质的规定，他还用同样的原则处

理声音、易图等。所以他的学术被称为“数学”。

（二）以 物 观 物

从邵雍把他的著作定名为《观物篇》可知，“观物”是邵雍思想的一

个重要观念。

“观物”当然包括对自然世界的观察、了解，其实更指人对身在其中

的整个世界的态度和觉解。邵雍说：

夫所以谓之观物者，非以目观之也。非观之以目，而观之以心

也。非观之以心，而观之以理也。①

这说明，观物并不是对外物的感性直观，并不谋求感性地反映外物。所

以这种观不是用目去观，而是用心去观。这种用心观物，并不是指理性

对于外部事物的分析综合或抽象，而是主体基于一定的精神境界观照

事物、看待事物的态度。邵雍说：“以目观物，见物之形；以心观物，见物

之情；以理观物，见物之性。”② 感性只能把握事物的外部形状，一般的

心智只能把握事物的变化状态，只有以理即一定的精神境界，才能把握

到事物的本性。这就是说，人的精神境界不仅对他自己的人生和精神

发展有关，同时也影响到人心的认识功能。

邵雍又说：

夫鉴之所以能为明者，谓其不隐万物之形也。虽然，鉴之能不

隐万物之形，未 若 水 之 能 一 万 物 之 形 也。虽 然，水 之 能 一 万 物 之

形，又未若圣人之能一万物之情也。圣人之所以能一万物之情者，

①②　《观物篇》，《皇极经世绪言》卷六，中华书局聚珍仿宋版，第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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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其能反观也。所以谓之反观者，不以我观物也。不以我观物者，
以物观物之谓也。既能以物观物，又安有我于其间哉！①

镜子能够显现万物的形状而毫不隐蔽，这是镜子的明。水不仅能像镜

子一样显现万物，而且盛在任何事物中就会改变成与被盛物同样的形

状。水虽然能使自己与万物之形一致，但不能使自己顺应万物的本性，

圣人则能做到这一点。圣人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圣人不以我观物，而

以物观物。

所谓以物观物，就是顺应事物的本性、状态，不要以自己的好恶掺

杂在对待事物的态度之中，邵雍说：

以物喜物，以物悲物，此发而中节者也。②

不我物则能物物，圣人利物而无我，任我则情，情则蔽，蔽则昏

矣。因物则性，性则神，神则明矣。③

以物观物，性也；以我观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暗。④

以物观物，是要求人在认知、观照、体验、实践以及种种社会 生 活 活 动

中，不要有任何基于“我”的情感、要求、意见参加其中。一个事物引起

“我”的喜悦或悲哀，并不是因为它与“我”预设的要求有满足或不满足

的关系，而是它本来就会在一切人引起同样的感情反应。如果人在认

知、观照、体验、实践及各种社会生活活动之前、之中都有一个强烈的从

自我出发的意识，以这样的心态去与物打交道就叫做“任我”或“以我观

物”，其结果是，情感的发生就不能做到“中节”，对于事物的了解就会因

为昏蔽而不明。可见，邵雍的“以物观物”核心的要求是“无我”。

“无我”就是要“因物”，即顺应事物，“以物观物”与程颢所说的“情

顺万物而无情”、“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圣人之喜以物之当喜，圣

人之怒以物之当怒，是圣人之喜怒不系于心而系于物也”，是完全一致

①
②
③
④

《观物篇》，《皇极经世绪言》卷六，第２６页。

《观物外篇衍义》，同上，卷八下，第２６页。

同上，第２７页。

同上，第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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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颢在这一点上说得更清楚。

程颢认为，有了这样的境界去与物打交道，就有了“大乐”，邵雍则

更认为“学不至于乐不可谓之学”①。这个“乐”不是指感官的快乐，而

是由于“无我”所获得的一种精神境界。邵雍的以物观物说，主要目的

即在于倡导一种无我的生活态度与境界，而不是为了实现某种认知的

功能，他说：“君子之学以润身为本，其治人应物皆余事也。”②邵雍一生

作了很多诗，这些诗大部分体现了他的这种人生的境界。

（三）阴 阳 体 性

邵雍也提出了一套宇宙发生与宇宙构成的理论。他以“太极”为宇

宙的本体，又称之为“道”。他说：

太极一也，不动生二，二则神也。神生数，数生象，象生器。③

太极不动，性也；发则神，神则数，数则象，象则器，器则变。④

道生天地万物而不自见也，天地万物亦取法乎道矣。⑤

以天地生万物，则以万物为万物。以道生天地，则天地亦万物

也。道为太极。⑥

这是认为，太极或道是宇宙的本源，太极或道是不动的，又是不可见的，

乃是一种普遍的形而上实体，也是万物产生的根源。邵雍还隐约地表

示出，在他的理解中，太极亦是宇宙的本性，也是万物取法的规律。所

谓太极生二，即生阴阳。阴阳相互作用，就有了神妙的功能，就有了决

定万物过程和品类的数，也就有了万象与万物，于是事物就依照数的规

定不断变化。邵雍的这些思想，与周敦颐在某些方面很接近，只是他所

理解的太极不是气，而是性。这个思想后来为胡宏、朱熹所发展。与二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观物外篇》，《皇极经世绪言》卷八下，第３９页。

同上，第２５页。

《观物外篇衍义》，《皇极经世绪言》卷八下，第２３页。

同上，卷七上，第２３页。

《观物外篇》，同上，第１６页。

同上，第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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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相比，邵雍讲的太极、道更多的是作为宇宙的形而上的根据，而并未

赋予其伦理法则的品格，这是他在理学后来发展中不被视为主流的原

因之一。但他的上述思想和与这些思想相关的易学思想对后来的朱熹

有过较大的影响。

与周敦颐重视《易》中的阴阳动静刚柔观念一样，邵雍在宇宙的构

成演化方面也提出类似的观念，他说：

天生于动者也，地 生 于 静 者 也，一 动 一 静 交 而 天 地 之 道 尽 之

矣。动之始则阳生焉，动之极则阴生焉，一阴一阳交而天之用尽之

矣。静之始则柔生 焉，静 之 极 则 刚 生 焉，一 刚 一 柔 交 而 地 之 用 尽

之矣。①

周敦颐主张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邵雍认为动而生阴阳，静而

生刚柔，物极必反的原则不是体现为动极而静则生阴，而是分别体现为

动始生阳、动极生阴和静始生柔、静极生刚。邵雍认为，阴阳的原则只

能是天（日月星辰）的构成和运动原则，刚柔的原则才是地（草木动植）

的构成和变化原则。两者共同构成了“天地之道”。

邵雍为了说明万物，还强调“性”和“体”的观念，他说：

性非体不成，体非性不生，阳以阴为体，阴以阳为性。动者性

也，静者体也。在天则阳动而阴静，在地则阳静而阴动。性得体而

静，体随性而动。②

体是指形质，性是指性质，邵雍曾说：“火以性为主，体次之；水 以 体 为

主，性次之。⋯⋯如万物受性于天而各为其性也，在人则为人之性，在

禽兽则为禽兽之性，在草木则为草木之性。”③火没有特定的形质，所以

说火以性为主；水有特定的形态，它的性质不像火那么明显，故说水以

体为主，任何一个事物都是由性和体构成的，不能只有性而没有体，也

①
②
③

《观物篇》，《皇极经世绪言》卷五，第１页。

《观物外篇衍义》，同上，卷八下，第２２页。

《观物外篇》，同上，第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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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只有体而没有性。一个事物的体是它的阴的方面，一个事物的性

是它的阳的方面。形 体 是 固 定 的，属 静；性 质 决 定 万 物 的 变 化，属 动。

性与体作为一对逻辑分析的二元论范畴，与理气论有接近之处。所不

同的是，性与体只适用于比较有固定形质的事物的分析。邵雍也提到

气的观念，但主要不是在宇宙论上，他说：“气则养性，性则乘气，故气存

则性存，性动则气动也。”①二程讲的论性不论气不备是把性气都 作 为

影响人的道德意识的根源来考虑的，邵雍所讲的性气则指作为人体构

成要素的流动不止的气与人性的关系，以及孟子所说的养气的气与养

性的性之间的关系。他关于性乘气的观念对朱熹有一定影响。从作为

物质要素的气来说，气是性的载体；从作为心理状态的气来说，气的存

养对性有重大影响。

邵雍也谈到体用的问题，他说：

人之所以能灵 于 万 物 者，谓 目 能 收 万 物 之 色，耳 能 收 万 物 之

声，鼻能收万物之 气，口 能 收 万 物 之 味，声 色 气 味 者 万 物 之 体 也。

目耳鼻口者万物之用也。体无定用
獉獉獉獉

，惟变是用
獉獉獉獉

；用无定体
獉獉獉獉

，惟化是
獉獉獉

体
獉

。体用交而人物之道于是备矣。②

人的感官能够接受外界事物的各种信息（声色气味）；这些声色气味是

万物本来具有的，共同构成了作为物质实体的万物；而感官作用只是自

然界中产生的并可作用于事物的功能。感官的作用不限于某一实体，

而实体可以从不同的感觉器官去感受实体。邵雍讲的体用还不是理学

一般讨论的典型的体用问题，但他的提法具有相当的辩证色彩。

邵雍在南宋时被称为“北宋五子”之一，与周敦颐、二程、张载共同

被确认为伊洛之学的渊源之一。他生时与二程交往甚多，程颢称他为

“风流人豪”，很推重他的人品境界。在思想上，他对易横图加一倍法的

解释，受到朱熹的重视，朱熹还十分推崇他关于“性者道之形体”“心者

①
②

《观物外篇衍义》，《皇极经世绪言》卷八下，第２７页。

《观物篇》，同上卷五，第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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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之郛郭”的提法，认为他已有了性即是理和心具此理的思想。邵雍谈

理很少，不过他说“天使我有是之谓命，命之在我之谓性，性之在物之谓

理”①，与二程的表述确有接近之处。

邵雍自谓“平生不作皱眉事”，把所居之处命名为安乐窝，自号安乐

先生，程颢曾说邵雍所言皆内圣外王之道，又说“听其议论，振古之豪杰

也，惜其无所用于世”②。邵雍临死前程颐问他有何见告，他说“面前路径

须令宽”，劝程颐要“放开”，要做一个 襟 怀 洒 落 的 人。不 过，程 颐 及“理

学”派的后人往往对邵雍有所批评，认为他的安乐之境确实为常人所不

及，但未免有玩物、玩世之意，“犹有意也”，还没有真正达到“自然”。

第六节　谢　良　佐

二程的弟子很多，其中最有影响的是谢良佐与杨时，明末黄宗羲说

“程门高弟，予窃以上蔡为第一”，清代的史学家全祖望也说“洛学之魁，

皆推上蔡”③。一般认为，谢良佐（上蔡）是二程门人中最有创造性的。

谢良佐（１０５０—１１０３），字 显 道，寿 春 上 蔡 人④，后 来 学 者 皆 称 他 为

上蔡先生，程颢知扶沟县时，谢良佐往从问学。程颢对他的才华评价很

高，但很注意对他的引导。谢良佐见程颢时已中进士，自负学问广博，

与程颢谈话时引证史书，不遗一字，程颢说：“贤却记得许多，可谓玩物

丧志！”谢 良 佐 听 了“汗 流 浃 背，面 发 赤”，程 颢 说：“只 此 便 是 恻 隐 之

心。”⑤程颢并不完全否认研读经史，他的目的是指出，如果诵读典籍与

自己的精神发展与品格修养毫无关系，那不过是口耳之学，那就是“玩

物丧志”。在扶沟时程颢有一次对谢良佐说：“尔辈在此相从，只是学某

言语，故其学心口不相应，盍若行之！”谢良佐请问如何行，程颢曰：“且

①
②
③
④
⑤

《观物外篇衍义》，《皇极经世绪言》卷七上，第２３页。

《白源学案下》附录，《宋元学案》卷十，第４６４页。

《宋元学案》卷二十四按语，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第９１６、９１７页。

上蔡本传载《宋史》卷四百二十八，中华书局标点本，第１２７３２页。

《宋元学案》卷二十四，第９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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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坐。”①后来他老老实实地从事于为己之学，切己自修，曾“作课簿，以

记日用言动 视 听 之 是 礼 与 非 礼 者。又 旧 多 恐 惧，尝 于 危 阶 上 习 以 消

之”②。注意在生活实践中克除意识中的非道德意念，并锻炼自己以减

消恐惧之心，所以后来程颐 称 赞 他“切 问 而 近 思”③。他 还 特 别 注 意 在

平时修养中“去一矜字”，即消除虚荣心的发生。

谢良佐元丰八 年（１０８５）登 进 士 第，做 过 几 任 州 县 官 吏，曾 知 应 城

县。徽宗召对，有意用他，他退曰上意不诚，后得监西京竹木场，后又因

言论涉及德宗年号，竟被捕入狱，废为平民。他的著作有《论语解》，又

有《上蔡语录》三卷，为后来朱熹所订定。

（一）穷　　理

谢良佐继承了二程发明的《大学》格物致知说，他说：“所谓有知识，

须是穷物理。只如黄金，天下至宝，先须辨认得他体性始得。不然，被

人将#石唤作黄金，辨认不过，便生疑惑，便执不定。故经曰‘物格而后

知至，知至而后意诚’”。④ 所以他主张“学者且须是穷理”⑤。

但是，谢良佐所理解的“穷理”，主要还不是像辨别黄金一类研究事物

性质及其规律的活动，他说的“理”主要也不是指黄金的属性等“物理”。他

着重指出：“所谓格物穷理，须是认得天理始得。”⑥这就是说，穷理的目的是

认识天理，而天理在这里则是指与“人欲”相对的道德法则，他说：

所谓天理者，自然底道理，无毫发杜撰，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

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方乍见时，其心怵惕，即所谓天理也。要

誉于乡党朋友，内交于孺子父母兄弟，恶其声而然，即人欲耳。天

理与人欲相对，有一分人欲即灭却一分天理，有一分天理即胜得一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河南程氏外书》卷十二，《二程集》第二册，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版，第４３２页。

《宋元学案》卷二十四附录，第９２９页。

同上，卷二十四，第９１７页。

《宋元学案》卷二十四，第９１８页。

同上，第９２２页。

同上，第９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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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人欲。①

当看到一个小孩快要掉到井里的时候，如果你去救他是基于你自发产

生的同情心与义务感，这种意识就是天理，而如果你去救他是为了博得

乡人的赞美或为了由此结交孩子的父母，这就是人欲。因而，在谢良佐

看来，穷理的理主要是指人伦的道德法则，而不是事物的客观规律。穷

理的主要目的是道德意识的培养，而不是对自然事物的认识。

谢良佐又认为，虽然，从方法上说，人之为学要努力“穷理”，但就人

的真正的自我来说，理并不是一个纯粹外在的对象，自我与“理”本来是

同一的，他说：

天，理也。人，亦 理 也。循 理 则 与 天 为 一，与 天 为 一，我 非 我

也，理也；理非理也，天也。②

穷理则能知天之所为。知天之所为，则与天为一，与天为一，无往

而非理也。穷理则是寻个是处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有我则不能穷理，人谁识真我？何者

为我，理便是我。穷理之至，自然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③

这是说，从方法上看，穷理的过程使我变为非我，即变为与天、理合一的

意识，但因人的真正的自我就是理，因而穷理的过程本质上就是一个使

我复归于“真我”的过程。谢良佐认为，所谓天，就是指普遍的理，因此

循天理而行，就是“与天为一”，可见，谢良佐继承了二程以理为基础的

天人合一思想。按照这个思想，“天”即理的本然之体，人的真正的自我

也是理。从而在理的意义上，天人是合一的。虽然，人在功夫上要努力

以人合天，以达到与理为一，与天合一，但就人心的本然性质来说，天人

本来是一，正如程颢所说“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

谢良佐把穷理规定为“寻个是处”，在理学中是有一定影响的。他明

确肯定，理学所说的格物穷理，主要是指了解判定是非的当然准则，从而

①
②
③

《宋元学案》卷二十四，第９１８页。

同上，第９２３页。

同上，第９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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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致论主要不是认识论，而是伦理学。所以穷理的对象是道德法则，穷

理的目的是循理，即实践道德法则，最终达到与天为一、与理为一的境

界。他所说的与天为一或与理为一，都不是指在自然规律意义上必然与

自由的统一，而是指人超越感性必然的约束，达到道德理性的自由。

（二）求　　仁

谢良佐在理学中最有影响的思想是“以觉言仁”。他说“心有知觉

之谓仁”①。这个思想继承了程 颢 以 人 的 感 受 性 为 基 础 建 立 新 仁 学 的

方向。程颢曾以医家所谓“手足不仁”的说法加以比喻，他指出，肢体麻

痹时人就不再感受 到 麻 痹 的 肢 体 是 整 个 身 体 的 一 部 分，这 就 叫 做“不

仁”。因此“仁”表示通畅、活跃，其本体论意义即生生流行，感通无碍；

其伦理意义是指人应把万物与人都看成与自己息息相关的部分去给予

爱。谢良佐继承了这一思想，他说：

心者何也？仁是已。仁者何也？活者为仁，死者为不仁。今

人身体麻痹不知痛痒谓之不仁，桃杏之核可种而生者谓之仁，言有

生之意。推此，仁可见矣。学佛者知此，谓之见性，遂以为事，故终

归妄诞。圣门学者见此消息，必加功焉，故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

矣”，“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仁，操则存，舍则亡，故曾子曰“动

容貌，正颜色，出辞气”。②

谢良佐与程颢一样，坚持认为，从本体的意义上说，仁表示宇宙间“生

生”不已的本性；从伦理的意义上说，仁表示意识的一种境界和状态，即

“觉”。这个觉就像知觉到肢体的痛痒一样，时时意识到自己在整个宇

宙、社会中的地位与责任。

谢良佐认为，为了达到“仁”，人必须努力修养自己，求仁须先克己，

他说：“圣门学者，大要以克己为本。克己复 礼，无 私 心 焉，则 天 矣。”③

①
②
③

见《伯逢问答》，载《宋元学案》卷四十二，第１３８６页。

《宋元学案》卷二十四，第９１７、９１８页。

同上，第９１８页。



第二章　北宋理学的建立与发展 １０３　　

而克己又要从外在的容貌辞气的修养入手。他的学生问他“求仁是如

何下工夫”，他说：“如颜子视听言动上做亦得，如曾子容貌颜色辞气上

做亦得。”①由此可见，谢良佐对于“仁”的理解受程颢的影响较大，而在

关于“求仁”功夫的具体实践上，他显然也接受了程颐强调“整齐严肃”

以持敬的思想的影响。

不过，谢良佐主张的求仁功夫毕竟与程颐不同。他解释“出辞气”

时说：“犹佛所谓从此心中流出，今人唱一喏，不从心中流出，便是不识

痛痒。”② 又说：“出辞气者，从此广大心中流出也。以私意发言，岂出辞

气之谓哉！⋯⋯若 夫 大 而 化 之、出 于 自 然，则‘正’、‘动’、‘出’不 足 言

矣。”③可见，谢良佐虽然也讲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但他所强调的并

不是外在的严肃规范，而是内在的自然流出，这就与程颐不同。对于程

颐注重的“敬”他也有自己独特的说法，他不赞成程颐“主一之谓敬”的

说法，而主张“诚是实理，不是专一”④，“事至应之，不与之往，非 敬 乎？

万变而此常存，奚纷扰之有？夫子曰‘事思敬’，正谓此耳”⑤。这 样 看

来，谢良佐对“诚敬”的理解是结合了大程的“物来顺应”与小程的“有主

则实”。他特别提出“敬是常 惺 惺 法”⑥，对 后 来 的 理 学 有 很 大 的 影 响。

所谓“常惺惺”是吸取了佛教禅宗“主人翁常惺惺”的修养方法，意谓要

常常提醒、警觉自己，时时收敛而不放纵，使意识始终保持为一种警戒

的状态。朱熹的主敬思想后来吸收了谢良佐的这一思想，并将之表述

得更为清楚了。

（三）尧 舜 气 象

谢良佐晚年曾回忆他与程颐之间的一段问答：

二十年前往见伊川，伊川曰：“近日事如何？”某对曰：“天下何

①
③
④
⑤
⑥

②　《宋元学案》卷二十四，第９２０页。

同上，第９１８页。

同上，第９２４页。

同上，第９２１页。

同上，第９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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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何虑。”伊川曰：“是则是有此理，贤却发得太早在。”伊川直是会

锻炼得人，说了又道：“恰好著工夫也。”①

后来谢上蔡与他的学生之间也讨论过这一段答问的意义：

问：“太虚无尽，心有止，安得合一？”曰：“心有止，只为用他，若

不用，则何止。”“吾丈莫已不用否？”曰：“未到此地，除是圣人便不

用，当初曾发此口，被伊川一句坏了二十年。曾往见伊川，伊川曰：

‘近日事如何？’某对曰：‘天下何思何虑！’伊川曰：‘是则是有此理，

贤却发得太早在。’”问：“当初发此语时如何？”曰：“见得这个事，经

时无他念，接物亦应副得去。”问：“如此，却何故被一句转却？”曰：

“当 了 终 须 有 不 透 处。当 初 若 不 得 他 一 句 救 拔，便 入 禅 家 去

矣。……至此未敢道到何思何虑地位。”②

谢良佐与伊川论学时，觉得近来功夫颇为得力，静时无杂念纷扰，动时

应接事物不失规矩，因此当伊川询问他近日功夫如何时，他便引用了

《易传》的一句话“天下何思何虑”来回答，表示他已达到了应用自如、不

假勉强的地步。程颐认为，“何思何虑”在这个意义上是指不思而得、不

勉而中的境界，这个境界是长期修养才能实现的，而谢显道初学不久，

距离真正达到不思不勉的境界还差得很远，所以批评他“发得太早”，又

告诫他须“恰好著工夫”。程颐认为何思何虑（不思不勉）是效验，而不

是功夫。以无思无虑为功夫，就可能流入禅学。

谢良佐在程伊川的引导警省下，及时纠正了对修养功夫的不正确

的认识，避免了流入禅学的后果。但是，谢良佐后来的思想中仍然对于

禅学有所吸收。在谢良佐的思想中，除了坚持求仁用敬而外，也很提倡

“不著一事”“事事放下”的精神与境界。他说：“敬是常惺惺，斋是事事

放下”。③ 他在谈到孔子“与点”的故事时说：

①
②
③

《河南程氏外书》卷十二，《二程集》第二册，第４２６页。

《宋元学案》卷二十四，第９２１、９２２页。

同上，第９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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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路、冉求之言，不得人才做不得。然常怀此意在胸中，在曾

点看著正可笑 耳。学 者 不 可 著 一 事 在 胸 中，才 著 些 事，便 不 得 其

正。且道曾 点 有 甚 事？ 列 子 御 风 事 近 之，然 易 做，只 是 无 心，近

于忘。①

是将此事横在肚里，一如子路、冉子相似，便被他曾点冷眼看

他，只管独对春风吟咏，肚里浑没些能解，岂不快活！②

谢良佐十分推崇曾点的境界，他认为曾点的境界就是“不著一事”的境

界，这个解释显然受到来自禅宗的影响。后来理学家中的一派津津乐

道于“曾点气象”都是继承了程颢“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和

谢良佐“胸中不著一事”的境界。应当指出，程颢虽然推崇“与点”之意，

但他很少以此教人，他也没有把“与点”与“不著”直接联系起来。而谢

良佐明确地用佛教“无著”的思想解释曾点气象，是有意识地吸收了佛

教提倡的“无执无著”的人生境界。他还提出：

他（指尧舜汤武）做底事业，只是与天理合一，几曾做作，横在

肚里？见他做出许多掀天动地盖世底功业，如太空中一点云相似，

他把做甚么！如子路愿乘肥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无憾，亦是

有要做好事底心。颜子早是参破己。孔子便不然，老者合当养底

便安之，少者不能立底便怀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自然合做底道

理，便是天之所为，更不作用。③

这也是强调，尧舜汤武建立了前无古人的功业，但就尧舜汤武的内心世

界而言，并没有把这些事业“横在肚里”，并没有执著于功业之上。谢良

佐也指出，提倡胸中不著一事、不可横在胸中，并不是要彻底走向道家

的“无”或佛家的“空”。在他看来，佛道的无心偏于孟子所反对的“忘”，

而他所肯定的不著一事在胸中是要顺理之自然。一个儒者既要循理而

①
②
③

《宋元学案》卷二十四，第９２４页。

《记上蔡语》，《宋元学案》卷二十四附录，第９３５页。

同上，第９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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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遵守道德准则，又要顺其自然，不要有任何执著与做作。

程颢曾经对谢良佐说：

“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此一段子思吃紧为人

处，与“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泼泼底。

“鸢飞鱼跃”是《中庸》中的话，程颢认为这句话与《孟子》论精神修养的

名言“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是一致的。就是说《中庸》的鸢

飞鱼跃实际上表述 的 是 由 勿 忘 勿 助 所 达 到 的 一 种 自 由 活 泼 的 精 神 境

界。谢良佐在引述程颢的这句话时加以补充说：“知勿忘勿助长，则知

此。知此则知夫子与点之意。”①他把程颢说的鸢飞鱼跃、活 泼 泼 底 与

孔子与点的 精 神 也 联 系 起 来 了。他 还 说：“从 此 解 悟，便 可 入 尧 舜 气

象。”②这表明，谢显道了解的尧舜气象就是不著一事在胸中的勿 忘 勿

助、活泼泼底精神境界。

南宋的朱熹曾对包括谢良佐在内的所有“程门高弟”提出过尖锐的

批评，特别指责他们接受了许多佛教的影响。尽管如此，朱熹对谢良佐

仍作了较高的评价，他说：“其为人英果明决，强力不倦，克己复礼，日有

程课，夫子盖尝许其有切问近思之功，所著论语说及门人所记遗语皆行

于世。如以生意论仁，以实理论诚，以常惺论敬，以求是论穷理，其命理

皆精当，而直指穷理居敬为入德之门，则于夫子教人之法又最为得其纲

领。”③黄宗羲也认为，谢良佐的这些思想“皆其所独得，以发明师说者

也”④。在理学发展史上，谢良佐的另一思想在南宋时也很有影 响，这

就是他的心性哲学中的“性体心用”说。他认为：“性，本体也；目视耳听

手举足运见于作用者，心也。”⑤这个观点以“作用”为心，而不是以作用

为性，与佛教及理学中主张作用是性的思想不同；但也与理学中占主导

①
②
③
④
⑤

《宋元学案》卷二十四，第９２４页。

《二程遗书》卷三，《二程集》第一册，第６１页。

朱熹：《德安府应城县上蔡谢先生祠记》，《朱子文集》卷八十。

黄宗羲：《宋元学案》卷二十四，第９２５页。

《上蔡语录》，中文出版社，第３页，四库本《上蔡语录》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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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的“心统性情”说不同。朱熹指出，如果心被规定为作用，则心就只

能动而不能静；而性也不仅仅是视听作用的本体，更是道德意识的根

源。所以朱熹认为谢氏仍然是受了佛教的影响。① 朱熹自己的心性论

正是以谢氏心性论为主要对立面而建立起来的。

程颐曾称赞谢良佐“有王佐才”②，谢显道青年时很想做一番事业，

为此断绝性欲，以强壮身体，专一精神，以便胜任大事，但始 终 未 得 机

会。他很注意在修养实践中吸收气功的方法，曾“用导引吐纳之术”③，

“行一气法，名五元化气”④。他明确指出，他的目的不是养生，而 是 养

气和心。养气即培养浩然之气，和心即追求心境的平和。以养气求养

心，是理学家不同于养生家的主要之处。

①
②
③
④

朱熹：《孟子纲领》，《朱子文集》卷七十四。

黄宗羲：《宋元学案》卷二十四，第９３０页。

《上蔡语录》，第８３页，四库本《上蔡语录》卷一。

四库本《上蔡语录》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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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南宋理学的发展

第一节　杨　　时

二程门下，谢杨并称，杨时三传而有朱子，后人因此对他很为推崇。

杨时（１０５３—１１３５），字中立，福建南剑将乐人，号龟山先生，熙宁九年

（１０７６）中进士第，曾杜门不仕多年。后历任知浏阳、余杭、肖山，又任荆州教

授、秘书郎、著作郎、迩英殿说书、右谏议大夫兼侍讲、国子祭酒。北宋末除

徽猷阁待制，提举西京崇福宫。高宗即位除工部侍郎，兼侍讲。晚年以龙

图阁直学士提举杭州洞霄宫。北宋末年，由于元祐党争造成的结果，洛学

一直处于被禁的状态，钦宗时起用杨时为国子祭酒，南渡后地位更高，一时

程氏门人始进，史称渡江之后“东南学者推时为程氏正宗”。①

杨时进士之后，调 官 不 赴，却 到 颖 昌 拜 见 程 颢 而 师 事 之，程 颢 非

常欣赏杨时，杨时离别程颢 回 乡 时，程 颢 目 送 之 说“吾 道 南 矣”②。 所

以传统上说“明道喜龟山，伊 川 喜 上 蔡”③。 程 颢 死 后，杨 时 又 到 洛 中

见程颐问学，当时他已四十岁了，仍“事伊川愈恭”。 一 日 程 颐 暝 目 静

坐，杨时侍立于旁，伊川 既 觉，说“贤 辈 尚 在 此 乎”，及 出 门，门 外 之 雪

已深一尺。④ 这表明，在 伊 川 静 坐 的 几 小 时 之 间，作 为 学 生 的 杨 时 一

①
②
③

《宋史》卷四百二十八，《道学二》，第１２７３８页。

④　《河南程氏外书》卷十二，《二程集》第二册，第４２９页。

《宋元学案》卷二十五，第９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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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不动不离，谨侍于旁，而杨时自己当时已经 四 十 有 余。 这 个 故 事 生

动地体现了杨时的敬师之诚。

（一）体 验 未 发

程颐与其门人吕大临、苏季明曾讨论过《中庸》说的“喜怒哀乐未发

谓之中”的问题。其中涉及的主要问题之一是何谓“未发”及从此种“未

发”中引出何种修养方法。杨时也十分重视这一问题，他说：

道心之微，非精一，其孰能执之？惟道心之微而验之于喜怒哀

乐未发之际，则其义自见，非言论所及也。尧咨舜，舜命禹，三圣相

授，惟“中”而已。①

杨时认为，《中庸》说的“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的“中”，也就是《尚书·

大禹谟》说的“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中”。《尚书》中要执

的中就是道心，因此未发之中就是道心。他认为，尧舜禹相传的就是执

守道心。道心惟微是指道心精微隐蔽，很难由认识去把握，所以人需在

喜怒哀乐未发之际体验“中”，即体验道心。他还说：

《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学

者当于喜怒哀乐未发之际以心体之，则中之义自见，执而勿失，无

人欲之私焉，发必中节矣。②

杨时所说“于喜怒哀乐未发之际以心体之”，在方法上是指体验者努力

超越一切意识活动，最大限度地平静思想和情绪，使整个意识状态由明

显活动转为相对静止，然后努力去体验思维情感没有活动的内心状态。

这样的体认显然是强调在一种特殊宁静状态下的内向的直觉体验。他

认为，在这种内向的直觉中，他能体验到什么是中、什么是道心。保持

它不丧失，人就可以实现一个道德境界。

杨时的这种修养方法是一种强调“静”的方法，与二程有所不同，与

①
②

《宋元学案》卷二十五，第９５１页。

同上，第９５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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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良佐也不 相 同，二 程 门 人 中 谢 良 佐 就 不 主 张 静 的 功 夫，其 语 录 载：

“问：‘一日静坐，见一切事平等，皆在我和气中，此是仁否？’曰：‘此只是

静中工夫，只是 心 虚 气 平 也。’”①这 说 明 谢 良 佐 并 不 重 视 静 中 未 发 气

象。杨时对静中体验未发的强调可以说是发展了程颢的直觉体仁说和

程颐的涵养未发说，他说：

夫至道之归，固非笔舌能尽也。要以身体之、心验之，雍 容 自

尽、燕闲静一之中默而识之，兼忘于书言意象之表，则庶乎其至矣。②

这是说，任何语言文字都不可能把“道”完全表达出来，因而对道的把握

必须超越语言和物象，即超言绝象。把握道的方法应是在静中从容体

验、诉诸内心直观。杨时青年时受老庄影响较大，他的这些思想无疑有

着来自老庄的影响。

（二）反 身 格 物

二程特别是程颐十分重视《大学》的格物问题，程门弟子无不受此

影响。在程颐的格物论中曾提出一个问题，物物皆有理，《大学》说“物

格而后知至”，这是否意味着穷尽每一事物之理才能达到知至？程颐认

为，不必尽穷天下 之 物，今 日 格 一 物，明 日 格 一 物，积 久 自 然 贯 通。然

而，格物如何下 手？谢 良 佐 认 为，穷 理 并 不 是 指 物 物 而 穷，“必 穷 其 大

者，理一而已。一处理穷，触处皆通”③，就是说格物穷理只需穷重要事

物之理，在一物上穷尽其理之后，便可触类旁通，因为万物本来受统一

的理所支配。杨时也认为穷理不需“物物而穷”，但他所说的穷其大又

与谢良佐不同，他说：

为是道者，必先乎明善，然后知所以为善也，明善在致知，致知

在格物。号物之数至于万，则物盖有不可胜穷者。反身而诚，则举

①
②
③

《宋元学案》卷二十四，第９２４页。

《寄翁好德》，引自《宋元学案》卷二十五，第９５２页。

《宋元学案》卷二十四，第９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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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之物在我 矣。诗 曰“天 生民，有 物 有 则，”凡 形 色 具 于 吾 身

者，无非物也，而各有则焉。反而求之，则天下之理得矣。由是而

通天下之志、类万物之情、参天地之化，其则不远矣。①

所谓“形色具于吾身者”指人体的各种组织器官，如耳目口鼻，杨时认为

耳目口鼻都是“物”，这些物各有当然之则，即耳目口鼻活动应当遵循的

准则和规范。格物不是泛穷外界的万物，而是要格这些“物”；穷理不是

泛观万物之理，而是要明这些“则”。因而，杨时认为，格物主要是在自

己身上格物。弄清耳目口鼻四肢活动所应遵循的准则。这样的格物就

是反身、反求。他还认为，反身求得的理，也就是天下之理，因而由反身

而求也可以了解天地万物的普遍法则。

杨时这个看法 把 格 物 的 对 象 主 要 规 定 为“己 身”，这 使 得 他 的 格

物说带有主观的色彩，所 以 后 来 的 朱 熹 站 在 强 调 客 观 性 的 立 场 上 批

评杨时，朱熹指出，格物 的 物 应 是 客 观 事 物，天 下 万 物 之 理 要 一 一 加

以研究才能获得，反 身 而 诚 不 可 能 把 握 万 物 之 理。 杨 时 的 格 物 说 还

不就是格心说，但在排除外物的研究上，他的倾 向 与 格 心 说 的 立 场 是

一致的。

杨时的格物说中还提出了许多命题，这些命题不同程度地为后来

理学家所吸收。如杨时说“格物所以致知”②，后来为朱熹所发展；又如

他说“以诚意为主”③ ，后来王阳明也力持这一观点。杨时的格物说可

以说摇摆于理学心学之间，一方面，正如谢良佐规定穷理为“穷个是处”

一样，杨时也是把格物主要规定为“明善”的途径，即强调格物作为道德

修养和实践的意义，从而主张把反身而诚作为格物的主要方式。另一

方面，他也并不认为“物”只是“身”，只是说身属于物；他虽然主张以诚

意为主，但也指出：“若谓意诚便足以平天下，则先王之典章法物皆虚器

也。”④ 这表明在他对格物的理解中还未完全排斥典章名物等知识的学

习研究。

①
②

《答李杭》，引自《宋元学案》卷二十五，第９５２页。

③④　《龟山文集·答学者》，同上，第９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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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止疾徐之间

杨时青年时用功《庄》《列》，受到道家影响。后来也曾出入佛教，佛

学对他也有些影响。

杨时曾说：“庞居士谓‘神通并妙用，运水与搬柴’，此即尧舜之道在

行止疾徐间。”①又说：“《圆觉经》言作止任灭是四病，作即所谓助长，止

即所谓不耘苗，任、灭即是无事。”② 又说：“谓形色为天性，亦犹所谓色

即是空。”③ 又说：“《维摩经》云真心是道场，儒佛至此，实无二理。”④ 他

还说：“庄子《逍遥游》所谓无入不自得，《养生主》所谓行其所无事。”⑤

谢良佐把勿忘勿助与“与点”联系起来，杨时则更进一步，认为孟子讲的

勿忘勿助与佛家的作止任灭是一致的。在杨时看来，儒家讲形色即天

性，与佛家讲色即是空至少在形式上是相通的。形、色都是指现象，性、

空都是指本体，儒佛都是主张本体与现象的统一性。儒家讲性善，佛家

讲庵摩罗识白净无垢，在伦理的意义上也是相通的。又如儒家讲道心，

佛家讲真心，都 是 引 导 人 们 反 求 本 心。他 更 指 出，在 人 的 精 神 境 界 方

面，儒家讲的勿忘勿助与疾徐之间，都是指自得安详的境界，与佛教的

“运水搬柴无非妙用”及道家“行其无事”的思想也有一致之处。

杨时门人中罗从彦最有见地，而罗从彦门人李侗则是朱熹的老师。

第二节　胡　　宏

胡宏（１１０６—１１６１），字仁仲，祖籍福建崇安，南宋初因战乱避居湖

南，后来即寓居衡山五峰，故学者称他为五峰先生。

胡宏的父亲是著名学者胡安国。胡安国的《春秋传》宋代以后与朱

熹的《四书集注》一样，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解释。胡宏少闻过庭之训，

青年时游学四方，倾心于二程学说。二十岁时入京师，曾师事程门高弟

①②③④⑤　引自全祖望《龟 山 学 案》按 语，见《宋 元 学 案》卷 二 十 五，第９５１页，并 参 看

《龟山先生语录》卷一、卷四，四部丛刊续编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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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时，后来又从程门高弟侯师圣游。胡宏一生未做过官，秦桧当朝时，

曾企图招徕胡宏出仕，遭到胡宏的拒绝。胡宏在衡山讲学二十余年，对

当时湖湘学派的形成起了主要作用。湖湘学派不仅对朱熹曾有较大影

响，直至乾道淳熙间仍然是一支在当时富于影响的学术流派。

秦桧当政时，胡宏虽绝意仕进，但对国家的政治、军事形势十分关

切。他曾向高宗上万言书，提出立政之本在于仁，以君主的仁心为励精

图治的根本。他警告君主不 要“据 天 下 利 势 而 有 轻 疑 士 大 夫 之 心”①，

希望皇帝招贤延 士，讲 论 治 道，创 造 一 个 生 动 活 泼 的 局 面。孟 子 曾 说

“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寇仇”②，司马光曾作《疑孟》，批评孟子

的说法“非忠厚之道”。胡宏则指出：“盖君感之以此，则臣应之必以此。

君所出者如是，则臣之反者必如是。”③他说：“天地之间物必有对，感则

必应，出则必反，不易之理也。”④ 他认为孟子的主张是以天地之理为根

据的。臣对于君主特定的“感”作出特定的“应”，是完全合理的。他还

特别诘问道：“司马子以为非忠厚之道，则凡忠于君，陈政令之不便而言

民有怨离者，虽指为叛逆，可矣。”⑤ 这就指出，如果否定孟子关于君臣

有相对的义务、权利的观点，片面强调君权，就会给把一切对既有政令

持不同意见的人指责为叛逆的专制君主带来借口。胡宏的这些思想可

以说反映了当时士大夫批判意识中反专制的民主因素。

胡宏的时代，道学仍处于受压禁的状况，而胡宏并不受时论影响，

以振兴道学为己任，体现了独立的思想品格，他说：“道学衰微，风教大

颓，吾徒当以死 自 担。”⑥胡 宏 虽 曾 师 事 龟 山，但 从 整 个 理 学 史 的 角 度

看，他的思想确有其特色，是理学从北宋到南宋发展历程的一个重要环

节。胡宏的主要著作是《知言》，中华书局近年出版的《胡宏集》汇集了

他的思想的基本材料。

①
②
③
⑥

《上光尧皇帝书》，《胡宏集》，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版，第８２页。

《孟子·离娄下》。

④⑤　《释疑孟》，《胡宏集》，第３２５页。

引自侯外庐等主编《宋明理学史》，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２８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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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 为 已 发

程门中杨时一系十分 强 调《中 庸》关 于“未 发”的 思 想，杨 时 对“未

发”的重视则来自程颐的影响。程颐在答吕大临论中书里曾说：“中者，

无过不及之谓也，何所准则而知过不及乎？⋯⋯求之喜怒哀乐未发之

际而已。”①所以杨时注重提倡体验于喜怒哀乐未发之际。杨时对未发

已发的重视对胡宏有直接影响。

程颐在与吕大临论中书的最后曾提出：

“凡言心者，指 已 发 而 言”，此 固 未 当，心 一 也，有 指 体 而 言 者

（小注：寂然不动是也），有指用而言者（小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

也），惟观其所见如何耳。

“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出于《易·系辞》，程颐认为未发之中应

当是“寂然不动”的。后来杨时更说：“中也者，寂然不动之时 也。”②杨

时强调，“中”或“未发”是指某一时间内的状态而言。

胡宏反对把《中庸》的“未发”等同于《易传》的“寂然不动”，不赞成

把“未发”理解为意识在时间过程中的某一状态。他说：

窃谓未发只可言性，已发乃可言心，故伊川曰：“中者所以状性

之体段”，而不言状心之体段也。

心之体段，则圣人“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

故”是也。未发之时，圣人与众生同一性；已发则无思无为、寂然不动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圣人之所独。夫圣人尽性，故感物而静，无有远近

幽深，遂知来物；众生不能尽性，故感物而动，然后朋从尔思，而不得其

正矣。若二先生以未发为寂然不动，是圣人感物亦动，与众人何异？③

胡宏认为，“寂然不动”是指圣人之心，而不是指常人之心。换言之，《易

①
②
③

《程氏文集·与吕大临论中书》，《二程集》，第二册，第６０８页。

引自《胡宏集》，第１１５页。

《与僧吉甫书第二首》，《胡宏集》，第１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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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的“无思无为、寂然不动”是圣人所独有的。而《中庸》的“喜怒哀乐

未发谓之中”则是指圣人、常人所俱有的。因此寂然不动与未发之中是

不能等同的。胡宏强调《中庸》的未发是指人的“性”，人性皆善，因而这

个作为性的“未发”，对于庸人、圣人是相同的。圣人与庸人人性虽同，

但圣人与庸人的心不相同。圣人之心寂然不动，感物而静；常人则静时

不静，动时亦不静。他认为“寂然不动”只是指意识情感已发过程中的

静定的状态，并不是“未发”。

根据以上分疏，胡宏认为“未发”是指性，而不是指心；“寂然不动”

是指心（当然不是指一切人心，指圣人之心），而不是指性。他进一步指

出，心无论动时静时，都属于“已发”，而不是“未发”。从这个观点来看，

杨时把未发之中说成是心的寂然不动之时，就是把性说成心的一种特

定状态，是不对的。所以他强调“未发只可言性，已发乃可言心”，认为

必须把范畴弄清楚。“寂然不动”只是心的一种时态（静），并不是性，故

不是“未发”；“已发”并不只指心的动，也包含心的静。未发是指性，已

发是指心。“中”是描述“性”的，寂感是描述“心”的。胡宏认为这与程

颐自己说的“中者状性之体段”的说法是一致的。

胡宏以心为已发、性 为 未 发，是 把 性 与 心 的 关 系 理 解 为 体 用 的 关

系。他说：“圣人 指 明 其 体 曰 性，指 明 其 用 曰 心。性 不 能 不 动，动 则 心

矣。”①就是说，性是心之体，心是性之用，即性是意识活动（心）的本质，

意识活动是这一本质（性）的现象表现。“动则心矣”，这里的“动”即是

“发”。性之不动即未发。性之动即已发，即心。胡宏这个观点反对程

颐后来以未发为寂然不动的观点，而坚持程颐早先以“凡言心者皆指已

发”的观点。正如朱熹在《知言疑义》中指出的，心为已发，性为未发，以

性为体，以心为用，胡宏这个思想也有谢良佐的影响。

（二）性立天下之大本

在胡宏的思想体系中，“性”除了人性意义而外，还是一个表示哲学

① 《知言疑义》，《胡宏集》，第３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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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体的范畴，这是胡宏的一个特有用法。

胡宏曾用气来说明宇宙的演变，他说：“一气大息，震荡无垠，海宇

变动，山勃川湮，人 消 物 尽，旧 迹 灭 亡，是 所 以 为 鸿 荒 之 世 欤？”①他 认

为，气的运动震荡，引起地质变动，造成地理变迁。当巨大的自然变动

导致物种绝灭时，这就是“鸿荒之世”。因此，鸿荒之世并不意味着宇宙

的起源，只是宇宙无限演化过程的一个阶段，它是整个宇宙气化循环过

程的一个阶段，标志前阶段的终结和后一阶段的开始。新的阶段开始

后，“气复而滋，万物生化，日以益众”② 。

胡宏把气的运动变化的过程叫做“流行”，气之所以变化流行的根

源，支配气之运动的根据，则是“性”。他把性与气相对，提出：

水 有 源 故 其 流 不 穷，木 有 根 故 其 生 不 穷，气 有 性 故 其 运

不息。③

气之流行，性为之主。④

非性无物，非气无形。性其气之本乎。⑤

这就是认为气的存在与运动都是以“性”为其根据，性作为宇宙的根据，

就其对气的存在
獉獉

的作用而言，叫做“性立天下之有”⑥ ；就其对气的运动
獉獉

而言，叫做“气之流行性为之主”。这个性，就本体论来说，也就是朱熹

后来所说的理，故 胡 宏 也 说：“大 哉 性 乎，万 理 具 焉，天 地 由 此 而 立 矣。

世儒之言性者，类指一理而言之尔，未有见天命之全体者也。”⑦性的概

念在胡宏思想体系中被高度地本体化了，成为宇宙的究竟根源，但他由

此提出的基础和原型仍是人性、物性的“性”的概念。

胡宏提出：

形而上者谓之性，形而下者谓之物。性有大体，人尽之矣。一

人之性，万物备之矣。论其体则浑沦乎天地，博浃乎万物，虽圣人

①
③
④
⑦

②　《知言·一气》，《胡宏集》，第２７页。

《知言·好恶》，同上，第１１页。

⑤⑥　《知言·事物》，同上，第２１、２２页。

《知言·一气》，同上，第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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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得而名焉。论其生则散而万殊，善恶吉凶百行俱载，不可掩遏。

论至于是，则知物有定性，而性无定体矣。①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性是形而上的，不能被感性地加以把握。性既是整

个宇宙的本体和根据，又同时体现为人性与物性。照胡宏的思想来看，

宇宙本性体现在某一具体事物即具有其确定的规定性，这叫做“物有定

性”。而各种不同的具体事物性各不同，但它们的性又都是宇宙本性的

不同表现。因而相对于有确定规定的具体物性来说，宇宙的本性并无

具体不变的规定，它体现在金即为从革，体现在木即为曲直，这就叫做

“性无定体”。就万物各自具有的性来说，这些性是各自差别的，但从根

源上看，这些彼此差别的性来自共同的宇宙本性，这个关系胡宏又概括

为：“观万物之流形，其性则异；察万物之本性，其源则 一。”②朱 熹 后 来

讲的理一分殊也吸收了胡宏的这些思想。

从哲学上看，“物有定性，性无定体”实际上涉及到一般与个别的关

系。“物有定性”的性是具体，是个别；“性无定体”的性是普遍、是一般。

一般通过个别表现出来。不过，相对于宇宙本性而言，人性也是特殊，

而胡宏却认为人性虽然是特殊，但却具备了宇宙本性的大体。这样，人

性与宇宙本性的关系就不是特殊与普遍的关系了。

胡宏的“性本论”在本质上与理学的理本论是一致的，他所强调的是，

传统儒学只注重人性与物性，未能从宇宙普遍本性的高度来了解性。他认

为，只有认识到“性”同时是天地的根据与本性，才能认识人性的意义。

（三）性善不与恶对

胡宏对人性的看法与前人有所不同，在《知言》中有一段讨论性之

善恶问题的话：

或问性，曰：“性也者，天地之所以立也。”曰：“然则孟轲氏、荀

①
②

《释疑孟·辨》，《胡宏集》，第３１９页。

《知言·往来》，同上，第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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卿氏，扬雄氏之以善恶言性也，非欤？”曰：“性也者，天地鬼神之奥

也，善不足以名之，况恶乎？”或者问曰：“何谓也？”曰：“宏闻之先君

子曰：‘孟子所以独出诸儒之表者，以其知性也。’宏请问曰：‘何谓

也？’先君子曰：‘孟子道性善云者，叹美之辞也，不与恶对。’”①

在胡宏看来，孟子的性善说高于荀子的性恶说，也高于扬雄的性善恶混

说。但他也不完全同意孟子的讲法。他认为，如果“善”是一个与“恶”

相对的范畴，那么，这样一个“善”还不足以充分描述“性”。因为，“性”

不仅是个人性的观念，也是个宇宙本体的概念。作为宇宙本体的“性”

是超乎善恶的，是天地万物赖以存在的根据。“性”作为宇宙本体的意

义，其普遍性、终极性、重要性、决定性、根本性，远远超出了“善”所能表

达的意义，因为与“恶”相对的“善”只是一个适用于人类社会伦理关系

的概念。从这个方面说，伦理学的范畴“善”不足以用来描述宇宙本体。

胡宏也指出，然而事实上，由于语言的限制，我们几乎找不到一个比善

更普遍、更能突出宇宙本体伟大深奥的概念（虽圣人无得而名焉）。在

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借用“善”来描述那个比善更普遍、更伟大深奥的

性质，这是可以理解的，孟子的性善说在这个意义上才能得到正确的

理解。

从上述对于宇宙本性的讨论可以进一步了解到胡宏对于人性的看

法。胡宏死后不久，朱熹等人批评胡宏，把胡宏的思想归结为“性无善

恶”，认为胡宏主张人性无善无恶，这种批评是一种不适当的理解。就

人性的问题而言，胡宏力图表示，人性是宇宙本性的一种表现，因而不

仅“善”不足以描述宇宙本性的性质，就是人性，也需要一个比“善”更丰

富更伟大的词汇 去 表 征 它。在 这 个 意 义 上，说 人 性 善 是 对 的，但 还 不

够，还不能把性 的 崇 高 意 义 完 全 显 示 出 来。人 性 有 着 丰 富 的 内 涵，而

“善”只是人性诸多内涵中基层的一个而已。由此可知，胡宏的性论不

能归结为佛教意义上的无善无恶，他对性（包括人性）的理解，比传统儒

① 《知言疑义》，《胡宏集》，第３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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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通过“善”得到的理解，更为崇高和神圣。

（四）天理人欲同体异用

胡宏认为，“道”是宇宙间普遍的法则，从大的方面说，“塞乎天地”，

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从小的方面说，“存乎饮食男女之事”，是人类生

命活动的规范和准则。他指出：“夫妇之道，人丑之者，以淫欲为事也。

圣人安之者，以保合为义也。接而知有礼焉，交而知有道焉。”①在他看

来，夫妇之间的性关系并不是什么丑事，把合理的性关系看成“淫欲”只

是一种庸人的看法。同时，他也坚持，两性关系有其所当遵行的准则与

规范。不仅两性间 关 系 如 此，人 生 的 衣 食 住 行 等 其 他 活 动 无 不 如 此。

就是说，人的生命活动是不能否定的，这些活动既有本体意义，也有道

德意义（保合为义）。但如何进行这些活动，需要一定的准则加以规范。

这个思想又被胡宏表述为“天理人欲同体而异用，同行而异情”②，

如夫妇之道，圣人行之有道而安，便是天理；庸人溺之无节，便是人欲，

这就是同体异用，同行异情。后来朱熹批评这两句话，认为胡宏“以天

理人欲混为一区”，这个批评其实是不对的。胡宏是要人在生命欲望的

活动中注意循其当然之则，即是说，欲的正当展开就是“天理”，欲的不

合准则的放荡才是“人欲”。因而天理、人欲的分别并不意味着要排斥

或禁绝人的正常的自然欲望，而是如何按照社会通行的准则合理地加

以展开。

（五）心主乎性，心以成性

除了未发、已发的讨论，胡宏还深入讨论了心与性在修养实践中的

关联方式。他说：“气主乎性，性主乎心。心纯，则性定而气正。气正，

则动而不差。”③胡宏这里说的“气主乎性”的“主”与“性主乎心”的“主”

①
②
③

《知言·阴阳》，《胡宏集》，第７页。

《知言疑义》，同上，第３２９页。

《知言·仲尼》，同上，第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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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不同。气主乎性是指性是气之运动的根源和法则，性主乎心的意

义就要来得复杂一些。简单说来，性主乎心，这里的“性”不是人性，也

不是宇宙本性，而是 程 颢 所 说“定 性”的 性，即 实 际 上 是 指 人 的 一 种 心

境，一种意识状态。这里说的心也不是泛指意识，而是特指意识结构中

的理性、意志。

胡宏说过：“气之流行，性为之主。性之流行，心为之主。”①在胡宏

的思想体系中，性是未发，是形而上者，性作为气之运动的根据，其自身

并不运动。性可发而为心，但性自身并不变化。因此，所谓“性之流行，

心为之主”的性就不是作为气之流行之主的宇宙本性，也不是人性善恶

的性，它所指的也是《定性书》所说的性，即心的本然的存在状态。“性

之流行，心为之主”是说心能主宰，则“性”“动亦定”“静亦定”，所以又说

心纯则性定而气正。②

在胡宏思想中“心”有着重要的地位和意义，心的作用决定着能否

定性、尽性、成性。就是说，心的作用不仅可以促进心境稳定平静的实

现，还能使人 性 得 到 充 分 实 现，从 实 践 的 过 程 来 说，亦 可 说 使 性 得 到

完成：

性，天下之大本也，尧舜禹汤文王仲尼六君子先后相诏，必曰

心而不曰性，何也？曰：心也者，知天地、宰万物，以成性者也。六

君子，尽心者也，故能立天下之大本。③

既然“性立天下之有”，性是宇宙的根源和本性。然而，为什么古圣先贤

相传的道统只强调心而不强调性？胡宏认为，性在本体论上是最重要

的，心在道德实践中是最重要的。性虽然是宇宙的根本，而心才是道德

实践的用力之地和根本出发点，因而对于人的精神发展来说必须强调

“心”。心的功用是能够认识自然（知天地）、主导实践（宰万物，此处的

①
②

③

《知言·事物》，《胡宏集》，第２２页。

按《知言·义理》又说“性定则心宰”，与心纯则性定之说不合，胡宏功夫论以心成性，

故当从《知言·仲尼》之说。

《知言疑义》，《胡宏集》，第３２８页。



１２２　　 宋 明 理 学

物即事物，宰即意识主体指导实践的决定作用），完成自己的本性。张

载思想中曾有尽心成性的观念，胡宏也认为，人性的完成必须依赖和通

过心的作用。当然，并不是任何状态的心都可以“成性”，只有充分地把

心的先验功能实现出来，才能使性得到完成。

（六）察识涵养，居敬穷理

湖南学派实践功夫论中关于察识涵养的思想也是有特色的。而关

于察识涵养的思想又是以对心的看法为基础的。胡宏指出：

凡人之生，粹然 天 地 之 心，道 义 完 具，无 适 无 莫，不 可 以 善 恶

辨，不可以是非分，无过也，无不及也，此“中”之所以得名也。夫心

宰万物，顺之则 喜，逆 之 则 怒，感 于 死 则 哀，动 于 生 则 乐。欲 之 所

起，情亦随之，心亦放焉。故有私于身，蔽于爱，动于气，而失之毫

厘，谬以千里 者 矣。……为 君 子 者 奈 何？戒 谨 于 隐 微，恭 敬 乎 颠

沛，勿忘也，勿助长也，则中和自致。①

胡宏认为，人生本有道义之心，此心即是良心，亦即赤子之心。孩提少

年良心未放，及长成年，“嗜欲动于内，事物感于外”②，良心遂放。“放

心”之说出于孟子，指道德意识的丧失。心与外部事物发生关系，产生

各种情感 欲 望，心 被 情 欲 牵 向 外 物 而 不 知 返，这 就 流 于 恶。 由 此 他

提出：

情一流则难遏，气一动则难平。流而后遏，动而后平，是以难

也。察而养之于未流，则不至于用遏矣；察而养之于未动，则不至

于用平矣。是故察之有素，则虽婴于物而不惑；养之有素，则虽激

于物而不悖。③

情与气这里分别指欲望与情绪，胡宏认为，如果欲望与情绪不受控制而

①
②
③

《知言疑义》，《胡宏集》，第３３２页。

《复斋记》，同上，第１５２页。

《知言·一气》，同上，第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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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其放荡发作，就是恶。情绪发作之后就难以控制，情欲流溺之后就不

易遏止。所以精神的修养必须在情之未流、气之未动的时候敏锐地去

察觉是否有流动的苗头，不断地加以涵养。

“察”在湖南学派又称“察识”。胡宏认为，察识不仅指要在情之未

流、气之未动时察见消极的情气，也要在一切意识的活动中察识积极的

良心。他说：

齐王见牛而不忍杀，此良心之苗裔，因利欲之间而见者也。一

有见
獉

焉，操而存之、存而养之、养而充之，以至于大，大而不已，与天

地同矣。此心在人，其发见之端不同，要在识
獉

之而矣。①

“见”“识”也就是“察”，要求人在日用之间察见意识活动中的良心，察见

后努力操存涵养、不断扩充。后来湖南学派把这个修养方法叫做“先察

识后涵 养”，如 胡 伯 逢 说：“必 有 所 觉 知，然 后 有 地 可 以 施 功 而 为 仁

也”，②吴翌也说：“若不令省察苗裔，便令培壅根本，夫苗裔之萌且未能

知，而还将孰为根本而培壅哉？此亦何异闭目坐禅、未见良心之发便敢

自谓‘我已见性’者？”③胡宏讲的情（气）之未动不是指心之未发，情之

流、气之动是欲望与情绪的放任，因而察于未动只是说在情欲情绪正常

发用的状态下去察识，就是说，察识仍是一种已发的功夫。良心的察见

也是在心的已发上从事的功夫。胡宏认为，如果不从省察觉识意识活

动中的善恶之端入手，去从事没有目的的涵养未发，那就只能是兀然呆

坐，与禅学没有分别了。他特别强调，如果不从体察良心入手，就不可

能达到知性、见性、尽性。

胡宏也谈到居敬致知，他说“学为君子者莫大于致知”④，“必 先 致

知，及超然有 所 见，方 力 行 以 终 之”⑤，又 说：“明 理 居 敬，然 后 诚 道 得。

①
②
③
④
⑤

《知言疑义》，《胡宏集》，第３３５页。

《五峰学案》，《宋元学案》卷四十二，第１３８６、１３８７页。

同上，第１３８８页。

《知言·大学》，《胡宏集》，第３２页。

同上，第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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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道至诚故无息，人道主敬所以求合乎天也。⋯⋯敬也者，君子之所以

终身也。”①致知指明理，先有所见，然后力行，所 以 致 知 先 于 力 行。胡

宏把居敬与明理并列，表示他对“主敬”的重视。他说的敬近于诚，即诚

敬。他还提出他的格物说：

格之之道，必立志以定其本，而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于事物之

表，敬行乎事物之内，而知乃可精。②

胡宏的主敬思想虽然不够明确，但他们这些思想对早年的朱熹影响较

大，从朱熹乾道间的许多提法中都可以看到胡宏的影响。

胡宏的弟子张栻是朱熹的好友，生时与朱熹齐名，可惜早逝，故湖

南学派的影响逐渐减小，只被视为朱熹学派的同道而已。

第三节　朱　　熹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生于宋高宗建炎四年（１１３０），死

于宋宁宗庆元六年（１２００）。朱熹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他的父亲

因仕于福建，即居住在福建，朱熹生于福建的尤溪，长期居住在崇安、建

阳讲学，因此传统称他的学派为“闽学”。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

也是中国学术史上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

朱熹早年泛滥辞章，出入佛老，对各种学问有着极为广泛的兴趣。

据记载，朱熹青年时赴进士考试，临行时他的老师检查他的行李，结果

发现他的全部行装中惟一的一本书竟是当时一个著名禅师的语录《大

慧语录》。这个故事的细节也许还可以进一步考证，但也足以说明青年

时代的朱熹对佛教的热心追求。

朱熹十九岁中进士第，后任泉州同安县主簿，同安既归之后，从学

于杨时的再传弟子李侗，从此走上了道学的发展道路。后来又曾任枢

①
②

《知言·一气》，《胡宏集》，第２８页。

《复斋记》，同上，第１５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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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院编修官、秘书省秘书郎。他还先后在江西的南康、福建的漳州、湖

南的潭州（在今长沙）做过最高行政长官，有过不少实绩。每至一处，兴

政之余，从不忘聚徒讲学。在当时是最有声望的学者。绍熙五年，他六

十五岁时，被召入都，除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可是为时很短。此后，由于

他被卷入当时的政治斗争，被当权者夺职罢祠，他和他的学派被诬称为

“伪学”，受到了很大压制。

朱熹的社会政治思想是要求正君 心，立 纲 纪，亲 忠 贤，远 小 人，移

风易俗，改变社会不良风气，认为这是富国安民、恢复中原的根本。有

一次他奉召入都，路上有人对他说，皇帝不喜欢什么“正心诚意”，你见

了皇帝切勿以此为言！朱熹严肃地回答：“吾平生所学，惟此四字，岂可

隐默以欺吾君乎？”①宋孝宗晚年对朱熹的意见也还是重视的，有 一 次

朱熹上封事，论 天 下 六 大 急 事，疏 入 时 孝 宗 已 就 寝，“亟 起 秉 烛，读 之

终篇”②。

朱熹平生不喜做官，常屡召不起，以各种理由辞免，所以他登进士

第后五十余年中，“仕于外者仅九考，立朝才四十日”③，其余时间主要

在福建崇安、建阳一带著书讲学。他少时家贫，后因很少做官，生活穷

窘，学生远近来学，自负粮食，常无肉菜，仅“脱粟饭”而已。尽管如此，

他和他的学生们不以此为意，著书与讲学是他一生最大的乐趣。

朱熹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合编为“四书”，使四书成了

宋以后高于五经的经典体系，他一生致力于四书的诠释，具有很高的造

诣，这是后来他对四书的解释被奉为科举考试标准的原因。他以继承

伊洛传统为己任，以二程思想为基础，充分吸收北宋其他理学思想家的

思想营养，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理学”的体系，他的著作极为繁富，其中

重要的有《四书集注》、《四书或问》、《周易本义》、《太极解义》、《西铭解

义》等，他的讲学语录《朱子语类》就有一百四十卷，他的文集《朱文公文

①
②
③

《宋史》卷四百二十九，第１２７５７页。

同上，第１２７６２页。

同上，第１２７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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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亦有一百二十卷。

（一）理 气 先 后

在接触理学的时 候，有 一 个 问 题 会 常 常 遇 到，那 就 是：理 是 什 么？

理学中所说的“理”其实并不神秘，它和我们今天日常生活语言中的“物

理”“道理”的意义是相通的。我们在日常语言中常常会听到或说出这

样的话“岂有此理”、“蛮不讲理”、“不讲道理”、“按道理说”等等，在这些

话语中的“理”一般 都 是 指 一 定 社 会 的 人 由 理 性 所 共 同 确 认 的 道 德 法

则、交往原则、行为规则、推理原理。在近代科学传入中国以前，“理”又

常指事物具有的性质、规律和法则，如《庄子》中的“天地之理”，《荀子》

中的“物之理”，《易传》中的“穷理”等。所以，理学中所说的“理”，其中

两个最主要的意义是指事物的规律和道德的原则。在理学看来，理虽

然可以主要分析为这样两种不同意义，而这两者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即

道德原则实质上是宇宙普遍法则在人类社会的特殊表现而已。

朱熹继承了二程哲学中关于理事关系的讨论，并且作了进一步的

发展。他提出：“凡 有 形 有 象 者，皆 器 也。其 所 以 为 是 器 之 理 者，则 道

也。”①事、物、器是有形有象，可以由感性把握的，理或道则是指事物的

本质和规律，在理事的这种区分基础上，朱熹进一步发挥了程颐关于理

事的体用一源的思想。他说：

自理而观，则理为体、象为用，而理中有象，是一源也。显微无

间者，自象而观，则象为显、理为微，而象中有理，是无间也。②

他认为，事物是显著的，理是深微的，就事物上看，一切事物中都有理。

如果仅就理上看，理虽然没有形迹，但其中已包含了事物的本质，包含

了事物发展的可能性，这也就是程颐所说的“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按

照这个逻辑，事物还未存在的时候，事物的理可以预先存在，这个理决

①
②

《与陆子静》，《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

《答何叔京》，同上，卷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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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后来事物的必然出现和存在。程颐本来也说过“有理而后有象”，

只是程颐还没有阐述得那么清楚。

朱熹则把这一“理在事先”或“理在事上”的思想明确化了，他讨论

了理事的先后问题，他认为：

若在理上看，则虽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然亦但有其理而已，

未尝实有是物也。①

未有这事，先有 这 理，如 未 有 君 臣，已 先 有 君 臣 之 理；未 有 父

子，已先有父子之理。不成元无此理，直待有君臣父子，却旋将道

理入在里面。②

这就是说，一类事物尚未产生的时候，这些事物的规律、法则、原理已经

存在。换言之，一切事物的法则，包括人类社会的各种原则都是永恒存

在，而且不会改变的。

朱熹进一步讨论了理与气的问题，张载的思想强调气，但忽视理；

二程重视理，但忽 视 气。朱 熹 认 为，一 切 事、物、器 都 是 由 理 与 气 构 成

的，气是构成一切事物的材料，理是事物的本质和规则。宇宙及万物都

是由理、气两个方面共同构成的。他说：

天地之间，有 理 有 气。理 也 者，形 而 上 之 道 也，生 物 之 本 也。

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

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③

古希腊的哲学家把宇宙万物的构成分为形式与质料两个要素，形式指

每一事物所以为这一事物的理，质料是指构成事物的材料。如一个方

的事物有其所以为方的理，这个方的事物则可以是木块，也可以是砖

石，就是说可以是木头，也可以是泥土或其他什么东西组成的。泥土或

木头又是由某种形式和某种材料构成的，这样推下去，最后得到的那种

①
②
③

《答刘叔文》，《朱文公文集》，卷四十六。

《朱子语类》卷九十五，第２４３６页。

《答黄道夫》，《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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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粹的没有形式的材料就叫做质料。朱熹说的理与气，也类似希腊哲

学家的看法，不同之处在于，古希腊哲学家讲的理主要是指事物的形

式、共相，而朱熹讲的理，主要是指事物的法则、规律。

朱熹进而探讨了理气有无先后的问题，他认为，就现实世界来说，

理与气是不能分离的，天下任何事物都是由理气两方面结合而成，没有

无理之气，也没有无气之理。但就本源上说，便不同了，他曾答他的学

生说：

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

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①

也就是说理是先于气存在的。

朱熹关于理事先后的讨论涉及的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一类事物

的理作为这一类事物的共同本质、规律，体现在此类一切事物之中，不

为此类事物中某个个别事物所私有，也不以个别事物产生、消灭为转

移。因此久已有的一类事物的理对于此类中后来的某个事物来说，可

以是“理在事先”，这表现了法则、规律的一般性、普遍性。但一类事物

都不存在，它们的理也就不存在。朱熹有见于一类事物的理对此类中

个别事物的先在性，但据此认为一类事物的理可以先于此类事物而存

在，这就把理绝对化了。而理在气先的思想显然是把理在事先的思想

进一步推展到 宇 宙 本 源 问 题 上 的 必 然 结 论。认 为 物 质 世 界 尚 不 存 在

时，其普遍规律即已存在，这是一种哲学上的客观的观念论。

朱熹晚年意识到，断定理在气先容易引起某些不易解决的矛盾。比

如理学创始人程颐强调“动静无端、阴阳无始”，而按理先于气的说法，宇

宙的阴阳就必须有个开始。在朱熹晚年的讲学记录中有一段对话：

或问：理在先气在后？曰：理与气本无先后之可言，但推上去

时，却如理在先气在后相似。②

①
②

《朱子语类》卷一，第１页。

同上，第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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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理与气实际上无所谓先后，但在逻辑上有一种先后的关系，

也就是说，理在气的“先”是指逻辑上的在先，而不是时间上在先。这种

逻辑在先的思想，实际上仍然是认为理是本、是体、是第一性的，气则是

第二性的。

（二）理 气 动 静

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宣称“太极动而生阳”，太极是自身运动的实

体，这是由于周敦颐以太极为混然一气。朱熹则认为太极是理，这样一

来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被朱熹规定为理的太极究竟是否能动静？

朱熹曾为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作过解义，他认为：

盖太极者，本然之妙也；动静者，所乘之机也。太极，形而上之

道也；阴阳，形而下之器也。①

朱熹认为，动静属于现象世界的表现，动静是指阴阳二气的动静，而不

是指太极自身的动静。太极是作为本体存在于阴阳动静之中的理，他

自身并不动静，所谓动静只是指太极所乘气机的动静。他对此进一步

作了通俗的说明：

阳动阴静，非太极动静，只是理有动静，理不可见，因阴阳而后

知，理搭在阴阳上，如人跨马相似。②

这是说周敦颐所谓阳动阴静并不是指太极自身能动静，动静的主体是

阴阳，动静的根据是理，能够运动的二气与存在于二气之中而自身不动

的太极，二者好像人骑马行走一样，他说：

太极理也，动静气也。气行则理亦行，二者常相依而未尝相离

也。太极犹人，动静 犹 马，马 所 以 载 人，人 所 以 乘 马，马 之 一 出 一

入，人亦与之一出一入，盖一动一静，而太极之妙未尝不在焉。③

①
②
③

《太极图说解》，引自《周敦颐集》，第３页。

《朱子语类》卷九十四，第２３７４页。

同上，第２３７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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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是理，理无形无状，是不可能有什么动静的，因为动静是形而下者

的规定。但理存在于气之中，气是可以动静的，气对于理来说，是理乘

载搭寓其上的运动体，这样一来，理虽然无动无静，但因乘载在动静的

气上，就有了相对的动静，正如乘于马背上的人，他虽然自己没有跑动，

但因乘于跑马之 上，就 有 了 相 对 于 地 的 运 动。所 以，如 果 说 到 太 极 动

静，也只是指理随气而动，理乘气而动，并不是指理在气中运动或现实

世界之外还有一个独立的理的世界在运动。

（三）理 一 分 殊

“理一分殊”四字 是 程 颐 在 回 答 杨 时 关 于《西 铭》的 疑 问 时 提 出 来

的。杨时怀疑《西铭》的提法有混同于墨家兼爱论的弊病，对此程颐回

答说：“《西铭》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则二本而无分。分殊之蔽，私胜而失

仁；无分之罪，兼爱而无义。”①程颐的这一命题虽然强调《西铭》的万物

一体说并不排斥个人对不同对象承担的义务不同，也包含了这样的思

想，即一般的道德原理可以表现为不同的具体规范，不同的具体规范中

涵有共同的道德原理。在这一点上朱熹继承了程颐的思想，他说：

天地之间，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

万物，则其大小之分、亲疏之等，至于十百千万而不能齐也。……

盖以乾为父，以坤为母，有生之类无物不然，所谓理一也。而人物

之生，血脉之属，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则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②

程颐与朱熹都认为，个人在宇宙中处于一定关系之中，对他人他物负有

一定义务，由于关系地位不同，个人对他人直接承担的义务也有所差

别，如人对亲属、外人乃至对天地万物各具有不同的义务，一个人首先

应爱其父母，然后及人及物。从而，仁爱的原则在实施上呈现出亲疏有

等的差别。但程朱认为，虽然施行上亲疏有等，但其间体现的道德原则

①
②

《答杨时论西铭书》，《二程集》，第６０９页。

《西铭解义》，引自《张子全书》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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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致的，即道德基本原理表现为不同的道德规范，具体规范中又贯穿

着普遍原 理。 朱 熹 进 一 步 说 明 这 种 关 系 是 伦 理 领 域 中 普 遍 存 在 的

关系：

理只是这一个，道理则同，其分不同，君臣有君臣之理，父子有

父子之理。①

所居之位不同，则其理之用不一。如为君须仁，为臣须敬，为

子须孝，为父须慈，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异其用，然莫非一理之

流行也。②

统一的道德原则表现为不同的具体行为规范，各种道德行为中又包含

着统一的普遍原则，这就是“理一分殊”对于作为伦理的理的意义。

前面曾经指出，“理”有几种不同的具体涵义，因而“理一分殊”在不

同的“理”的意义下也有不同意义。朱熹的理一分殊说还特别强调它在

性理意义上的理的运用，他说：

合万物而言之，为一太极而一也。自其本而之末，则一理之实

万物分之以为体，故万物之中各有一太极。③

本只是一太极，而万物各有禀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极尔。如月

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则随处而见，不可谓月已分也。④

盖合而言之，万 物 统 体 一 太 极 也；分 而 言 之，一 物 各 具 一 太

极也。⑤

朱熹认为，把天地万物 作 为 一 个 总 体 来 看，其 中 有 一 个 太 极，是 这 整

个宇宙的本体、本性，这 个 太 极 是 一。 而 就 每 一 事 物 来 看，每 一 事 物

都禀受了这个宇宙本体的太极（理）作为自己 的 性 理。 由 于 每 一 事 物

的性理与作为宇宙本 体 的 太 极 是 相 同 的，所 以 事 物 的 性 理 虽 然 禀 自

①
②
③
④
⑤

《朱子语类》卷六，第９９页。

同上，卷十八，第３９８页。

《通书解》，引自《周敦颐集》，第３１页。

《朱子语类》卷九十四，第２４０９页。

《太极图说解》，引自《周敦颐集》，第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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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而来，却不是分有了太极的一部分，事物中 充 满 的 性 理 也 就 是 该

事物自身具有的太极，这个关系就叫统体一 太 极，物 物 一 太 极。 一 物

各具一太极，就是分 殊。 所 以，在 性 理 的 意 义 上，理 一 分 殊 的 意 义 是

指宇宙本体的太极与万物之性的关系。总 起 来 看 宇 宙 万 物 的 本 体 只

是一个太极，而每一事 物 中 也 都 包 含 着 与 那 本 体 的 太 极 完 全 相 同 的

太极作为自己本性。

从分殊来看，在性理的意义上，物物各具的太极是没有差别的；在

伦理意义上，事物的具体规范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别，在物理的意义上

更为突出。朱熹认为，事物的具体规律、性质是各个差别的，这与物物

具有的太极各个相同是不一样的，而这也是一种理一分殊，他说：

如这片板，只是一个道理，这一路子恁地去，那一路子恁地去；

如一所屋，只是一个道理，有厅有堂；如草木，只是一个道理，有桃

有李；如这众人，只是一个道理，有张三有李四，李四不可为张三，

张三不可为李四。如阴阳，《西铭》言理一分殊，亦是如此。①

每一类事物都有这一类事物的理，事物不同，普遍之理在事物上的具体

表现也不同。一切房屋有共同的理，但房子之理是由厅堂等不同形式

具体体现出来，桃李都是草木，但草木的一般规律在桃李的表现是有差

异的。根据理一分殊的思想，事物的具体性质、规律是各不相同的，金

木水火土各有其理，人的实践必须依从不同对象固有的特定之理，否则

就会失败。从这个方面来说，所谓万物一理，不是指万物的具体规律的

直接同一，而是说从更高的层次上看，他们都是同一普遍原理的表现，

而具有统一性。

（四）未 发 已 发

未发已发是程颐之后，杨时、胡宏等都十分重视的问题，这个问题

既有心理学说自身的理论意义，又有修养功夫的实践意义。大体上说，

① 《朱子语类》卷六，第１０２页。



第三章　南宋理学的发展 １３３　　

从杨时到朱熹的老师李侗都强调体验“未发”，而胡宏则主张在“已发”

用功。

朱熹早年曾受胡宏学派的影响，认为人只要生存着，心的作用就从

不停止，即使在睡眠和无所思虑时也是如此。既然生存着的人其心在

任何时候都不是寂然不动，那就是说心在任何时候都处于“已发”状态。

由于心总是处于已发状态，那么，“未发”就不是指心，而只能是指心之

体，指性，性才是真正寂然不动的未发。因此，他反对“未发之前”一类

的说法，在他看来，心总是已发，没有什么未发之前的状态；性 总 是 未

发，发了就不再是性。他把这种观点叫做“心为已发，性为未发”。这实

际上是以性为体，以心为用，与《中庸》从情感发作的前后定义未发已发

的意义不同。

朱熹在四十岁时改变了他上述的观点（所谓己丑之悟），形成了后

来他一直坚持的看法。在成熟的朱熹的已发未发说中，未发、已发有两

种意义：

第一，以“未发”“已发”指心理活动的不同阶段或状态。

朱熹说：“⋯⋯思虑未萌、事物未至之时为喜怒哀乐之未发，当此之

时即是心体流行寂然不动之处，而天命之性体段具焉。以其无过不及、

不偏不倚，故谓之中，然已是就心体流行处见，故直谓 之 性 则 不 可。”①

他认为人生至死虽然心的作用从未止息，但心的这一不间断的作用过

程可以分为两种状态或阶段，思虑未萌时心的状态为未发，思萌已萌时

心的状态为已发。也就是说，不再像以前那样主张心都是已发，而把心

的活动分为有已发时，有未发时。思虑未萌时心的作用虽未停止，但可

规定此种状态为寂然不动的未发；思虑已萌时心的作用明显活动，可规

定此种状态为感而遂通的已发。所谓“中”是表征心的未发的状态，不

是指性。

无所思虑时，知觉并未消昧，但此时思维作用没有主动发挥，也未

被动反应，相对于显著活动的状态属于静；思虑意念产生在主体与客体

① 《已发未发说》，《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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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作用后，其状态属于动。朱熹这种关于未发已发的观点是为了给

静中涵养功夫一个地位。因为，如果心任何时候都是已发，人的功夫便

只是已发上用功，就容易只注意明显的意识活动的修养。而确认了思

虑未萌的未发意义，就可以使人注意从事未发时的涵养。于是朱熹从

这种心性论出发，把人的修养分为两方面，一种是未发功夫，即主敬涵

养，一种是已发的功夫，即格物致知，他继承了程颐“涵养须用敬，进学

则在致知”，提出“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进其知”的学问宗旨。

第二，以未发为性，以已发为情。

在朱熹对未发已发的使用中，不仅有上述第一种用法，在心性论本

身，朱熹对未发已发的使用更多用以指性与情之间的体用关系。如：

性情一物，其所以分，只为未发已发之不同耳。若不以未发已

发分之，则何者为性，何者为情耶？①

情之未发者性也，是乃所谓中也，天下之大本也。性之已发者

情也，其皆中节则所谓和也，天下之达道也。②

朱熹认为，性是一个本质的范畴，是深微不发的，它只能通过现象的意

识活动来表现。情则是一个意识现象的范畴，情是性的表现，性是情的

根据和根源。他认为，“未发”“已发”也适用于性情之间的这种关系。

（五）心 统 性 情

在胡宏的心性论 中，以 性 为 体，以 心 为 用，体 系 中 没 有 情 的 地 位。

朱熹心性论的一个主要之点就是，他虽然也主张性为体，他认为心不是

用，用是情，而以心为贯统性情的总体。他说：

心主于身，其所以为体者，性也；所以为用者，情也，是以贯乎

动静而无不在焉。③

①
②
③

《答何叔京十八》，《朱文公文集》卷四十。

《太极说》，同上，卷六十七。

《答何叔京二十九》，《朱文公文集》卷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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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义礼智，性也；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以仁爱，以义恶，以

礼让，以智知者，心也。性者心之理也，情者心之用也，心者性情之

主也。①

朱熹认为，性情不仅互为体用，而且性是心之体，情是心之用，心则是赅

括体用的总体，性情都只是这一总体的不同方面。他认为这种心、性、

情之间的关系，就是张载提出而未加发挥的“心统性情”。

从这个观点考察人的意识活动系统与结构，心是标志思维意识活

动总体的范畴，其内在的道德本质是性，具体的情感念虑为情。系统的

原理是此系统的“体”，即内在、深微的原理、本质，系统的功用是此系统

的“用”，系统总体 则 包 括 体 用、兼 摄 体 用。所 以 朱 熹 说“心 统 性 情”的

“统”的一个主要意义是指“兼”、“包”。基于这样的区分，朱熹认为心、

性、情三个概念各有确定对象，是不可以混淆的，性是现实意识及情感

所以产生的根源，后者则是前者的外在表现。情是具体的，性则是某种

一般原则，相对于性情而言的心则是指意识活动的总体、主体。

心统性情的另一主要意义是指心主性情，朱熹说：

性是体，情是用，性情皆出于心，故心能统之。统如统兵之统，

言有以主之也。②

“心主性情”就对情而言，是指心对情的主宰作用，即意识主体和理性对

于情感的主导、控制，也包括道德意识对于非道德观念的裁制，这一点

是容易被理解的。至于心对于性的“主宰”，则不能拘于词语，要结合朱

熹关于主敬功夫的思想来看。本来，性作为意识活动总体的本质，对意

识活动应起一种支配的作用，而朱熹又认为，对心的修养在一定程度上

决定着性的这 种 支 配 作 用 能 否 得 到 正 常 表 现 和 发 挥。按 照 朱 熹 的 思

想，情之未发则为性，此时心中浑具天理，虽为未发而不可谓无心，为了

保持心之未发的“中”的状态不受干扰，必须有所主宰，有所涵养。如果

①
②

《元亨利贞说》，《朱子文集》卷六十七。

《朱子语类》卷九十八，第２５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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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在未发时没有一种涵养，没有一种主宰，就会昏乱不静。因此需要以

主敬的方法保持未发时心境的清明和注意力的集中。所谓心主乎性，

就是指心在未发时的主敬保证性能不受干扰地作用于人的现实思维的

作用。

“心统性情”一语首先见于张载的语录，朱熹对此备加推崇，但张载

对这一命题未给以具体解说，在后来宋明理学中实际发生影响的是朱

熹关于心统性情的思想。

（六）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

“性”的概念在朱熹哲学中有不同意义，一是指天命之性，一是指气

质之性。

二程曾提出“性即理也”，从人性论上说，其意义在于强调人之本性

不仅与道德法则，而且与宇宙普遍法则完全一致。在二程那里，还没有

像朱熹那样，基于一种理气观，把人性说成为禀受得到的天理。朱熹认

为，天地间有理有气，人物的产生都是禀受天地之气以为形体，禀受天

地之理以为本性，使人之本性与天地之理有了一种直接的宇宙论的联

系。朱熹认为，从人和物的角度看，人物之性都是从天禀受而来；从天

的角度看，则可说是天赋予命与万物以性，他认为这也就是《中庸》“天

命之谓性”的意义。因此，在朱熹哲学中，天理被禀受到个体人物身上

所成的性常称做“天命之性”。

禀理为性说只讲了人具有先天的善的品质，并未说明恶的品质产

生的根源，朱熹继承了程颐的思想，坚持以“论性”和“论气”相补充。他

认为恶的品质同样有先天的根据，这就是气质（气禀），虽然这种先天的

恶可以经过道德修养加以改变。他认为，在人禀受的气质中，有清浊偏

正等不同，所禀气质的昏浊偏塞是人的恶的品质的根源。气禀之不善

成为恶的根源主要是由于气禀的昏浊造成了对本性的隔蔽，从而影响

了人的善的本质在某些方面的表现，结果呈现出恶的性质。对每个人

来说，性理都全体具备，而道德品质的先天差异完全取决于气禀的清浊

是否隔蔽性理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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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一切人物兼受所禀理气两方面的影响，所以现实的人物之性

不能说纯粹由理或纯粹由气所决定。为了说明人性是受理气共同制约

的，并解释儒学史上人性品级差异的说法，就不仅要有天命之性和气质

（气禀）的概念，还要有综合反映理气影响的人性概念，这就是朱熹提出

气质之性概念的原由。

北宋理学的气质之性概念是把气质之性作为阴阳二气及形质自身

的属性，如攻取之性，用于说明禀性的刚柔迟缓，而朱熹哲学中的气质

之性概念则与之不同。朱熹说：

“人生而静”是未发时，“以上”即人物未生之时，不可谓性，才

谓之性便是人生以后，此理堕在形气之中，不全是性之本体矣。然

其本体又未尝外此，要人即此而见得其不杂于此者耳。①

人物的性是禀受天地之理得来的，人物未生时，天地之理流行于天地之

间，理禀受到一定形气之后才成为性。但理一旦进入形气体质就不可

避免地受到气质的“污染”，因而朱熹认为，一切现实的人性已不是性的

本来面目（性之本体）了。而这个受了气质污染，并对每个人直接发生

作用的现实人性就是“气质之性”。气质之性反映出的，既有理的作用，

也有气的作用，是道德理性与感性欲求的交错综合，所以朱熹说：“论天

地之性则是专指理言，论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之。”②天命 之 性

是气质之性的本然状态，气质之性则是天命之性受气质熏染发生的转

化形态。朱熹举例说，天命之性如水，气质之性如盐水。每个人的天命

之性是相同的，而因人的气质不同，所以人与人的气质之性是不同的。

朱熹说，以前的儒者把性分为三品，指的就是气质之性。

朱熹认为，有了这两种性的观念，哲学史上人性的争论就可以迎刃

而解，所谓性恶，性善恶混、性三品，都是讲的气质之性，而气质之性的

本体状态是天地之性，是纯善无恶的，因为性之本体即是理。

①
②

《答严时亨》，《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一。

《答郑子上十三》，同上，卷五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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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主 敬 涵 养

宋明理学家大都各自有特殊的修养方法，朱熹倡导的修养方法为

“主敬涵养”，在宋明理学中有较大影响。朱熹关于主敬涵养的思想是

发展了程颐关于持敬和“涵养须用敬”的思想并吸收了程门弟子及他自

己的修养体验所形成的，是“理学”修养论的集大成者。

朱熹的主敬涵养说有广狭两义，狭义的主敬涵养专指未发功夫而

言，与穷理致知相对；广义的主敬涵养则贯通未发已发，贯通动静内外

的全过程。

朱子论主敬指出：

敬有甚物，只如“畏”字相似，不是块然兀坐，耳无闻、目无见、
全不省事之谓，只收敛身心、整齐、纯一，不恁地放纵，便是敬。①

敬不是万事休置之谓，只是随事专一谨畏，不放逸耳。②

敬只是常惺惺法，所谓静中有个觉处。③

朱子所说的主敬有以下几种意义：

第一，收敛，把身心收向内，不要使身心放纵散逸或四处走作，这也

叫收拾精神。这个说法来自尹焞。

第二，谨畏，使内心常处于一种敬畏的状态，这种畏并不是对某一

具体对象的恐惧。

第三，惺惺，就是使内心总处于一种警觉、警省的状态，惺惺又称提

撕，表示与昏倦相对的警觉状态，这个说法来自谢良佐。

第四，主一，主一即专一、纯一、无适。

第五，整齐严肃。后两条直接来自程颐。

前四条可以说是内之敬，第五条是外之敬，主敬的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

做到内无妄思、外无妄动。

①
②
③

《朱子语类》卷十二，第２０８页。

同上，第２１１页。

同上，卷六十二，第１５０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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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朱熹区分未发与已发，注重未发时的涵养功夫，所以特别强调

未发时的主敬。所谓未发时的主敬，是指在无所思虑与情感未发生时，

仍努力保持一种收敛、谨畏和警觉的知觉状态，最大程度地平静思想和

情绪，把注意力集中在内心，提撕此心，使之有所警省而无思虑，心境清

明而不昏乱，注意力集内而不外驰，使心达到在觉醒状态下的一种特殊

宁静状态。朱熹认为，这种未发的主敬修养不仅可以涵养德性，而且可

以为穷理致知准备充分的主体条件。在他看来，如果没有未发的主敬，

心思散乱而不清明，人就不可能认识了解事物之理，他说：“主敬之说，

先贤之意盖以学者不知持守，身心散慢，无缘见得义理分明，故欲先且

习为端庄严肃，不至放肆怠惰，庶几心定理明耳。”①

当然，朱熹主张敬贯动静，所以主敬并不是只作为致知的准备才具

有意义，主敬要贯穿在知与行，未发与已发的全过程，收敛、谨畏、警省、

主一、严肃要贯穿到从格物致知到治国平天下所有节目，朱熹的弟子曾

概括他的主敬说为：

其为学也，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居敬者所以成始成

终也。谓致知不以敬，则昏惑纷扰，无以察义理之归；躬行不以敬，

则怠惰放肆，无以致义理之实。②

这个提法用敬贯动静、敬贯始终、敬贯知行概括朱子的为学之方，是比

较全面地反映了朱熹的思想的。

（八）格 物 穷 理

在秦汉之际成书的《礼记》中有一篇题为《大学》，宋代的理学家把

这一篇抽出来，加以特别表彰，把它放在与《论语》、《孟子》相同的地位。

《大学》提出了两个重要的实践性观念“格物”和“致知”，理学家们认为

从这两个基本概念出发可以衍演出一套新儒家的认识论和修养论。在

①
②

《答彭子寿》，《朱文公文集·别集三》。

王懋竑：《朱子年谱》卷四，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第２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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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上朱熹和程颐有相同的看法。他大力强调并发展了程颐关于

格物的思想，使得格物论成了朱子学体系的重要理论特征。

朱熹对格物的解释是：

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①

致知之道在乎即事观理以格夫物。格者，极至之谓，如格于文

祖之格，言穷而至极也。②

朱熹所理解的“格物”有三个要点：第一是“即物”，就是接触事物，第二

是“穷理”，即研究物理，第三是“至 极”，朱 熹 用 以 训 格 的“至”即 指“极

至”。朱熹认为格 物 的 基 本 意 义 是 要 穷 理，但 穷 理 要 到 具 体 事 物 上 去

穷，穷理又必须穷至其极。

何谓“致知”？朱熹在孤立地训解“致知”二字时说：

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③

但朱熹认为，所谓致知，并不是与格物不同的另一种功夫或方法，并不

是指人去努力发挥 自 己 固 有 的 知 识 或 用 已 知 的 东 西 去 推 知 未 知 的 东

西，他说：

格物只是就一物上穷尽一物之理，致知便只是穷得物理尽后

我之知识亦无不尽处，若推此知识而致之也。此其文义只是如此，

才认得定，便请依此用功，但能格物则知自至，不是别一事也。④

格物是指努力穷索事物之理，而当人们通晓事物之理后，人的知识也就

完备彻底了。所以致知只是指主体通过考究物理在主观上得到的知识

扩充的结果，致知作为格物的目的和结果，并不是一种与格物并行的、

以主体自身为对象的认识方法或修养方法。朱熹强调，致知只是就认

识实践在主体方面获得的知识成果而言，没有即物穷理，主体自身是无

①
②
③
④

《大学章句》经一章，《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版，第４页。

《大学或问》卷一。

《大学章句》公圣一章，《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版，第４页。

《答黄子耕四》，《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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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扩充知识的。

朱熹认为，理普遍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事物大小精粗莫不有理，

因为格物的对象是极为广泛的，他说：

若其用力之方，则或考之事为之著，或察之念虑之微，或求之

文字之中，或索之讲论之际，使于身心，性情之德、人伦日用之常，

以至天地鬼神之变、鸟兽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见其

所当然而不容己与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①

这表明朱熹认为格物的对象是极为广泛的，上至宇宙本体，下至一草一

木，其中的“理”都必须加以研究，这种对象的广泛性也就决定了格物途

径的多样性，其中主要是阅读书籍、接触事物和道德实践。

格物的目的最终要达到对事物的“所以然”和“所当然”的了解。所

以然、所当然都是指理，“所以然”主要是指事物的普遍本质和规律，“所

当然”主要指社会的伦理原则和规范。所以，朱熹主张的格物穷理，就

其终极目的和出发点而言，在于明善，而就格物穷理的中间过程所括的

范围来说，又包含着认识事物的规律与本质，积极肯定见闻之知作为充

广知识的必要途径，表现出明显的知识取向。

在朱熹为《大学》所作的注释中，他认为流传下来的《大学》本文中

缺失了原有对“格物”的解释，于是他就根据二程的格物论在他的《大学

章句》中作了一个《补格物致知传》，其中说：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

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

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

之理而益穷之，以 求 至 乎 其 极。至 于 用 力 之 久，而 一 旦 豁 然 贯 通

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②

知是属于主体的，理是属于客体的，格物是即物穷理至乎极，其方法程

①
②

《大学或问》卷二。

《大学章句》，《四书章句集注》，第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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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则是“用力积累”与“豁然贯通”。朱熹认为，格物的目的是最终认识

宇宙的普遍之理，要达到这一点，不会只格一物便能把握万物之理，也

不需要把天下万物逐一格过。根据理一分殊的思想，具体事物的物理、

伦理是各个差别的，同时又都是普遍、统一的宇宙原理的表现，只有通

过“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的反复积累，人的认识才会从个别中发现

普遍，逐步认识一切事物间共同的普遍规律。朱熹指出，正像人在正常

认识过程中常常体验到的，经过对外部事物反复考究的渐进过程，在某

一阶段上人的思想认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即“豁然贯通”，按照他自己

的理解，这是一个基于经验活动的由特殊到普遍的飞跃。

朱熹的格物学说中虽然也包括省察身心性情之德方面，但主要和更

多地强调对于外在事物的考究，尽力在方法论上指出学习知识的重要

性，在他的学说中不仅容纳了认识的客观法则和辩证过程，而且表现出

鲜明的理性精神。从认识论的路线和原则看，朱熹一方面承认人的内心

本有天赋的道德原则，同时又强调认识的直接对象是具体事物之理，只

有通过具体的学习的积累过程才能最终使内心的原则彰显出来。他的

思想中既包含一种唯理论的先验论，又包含关于认识过程的经验论。

（九）道 心 人 心

以理节欲本是孔子以来儒家哲学的固有思想，宋儒尤其注重培养

理想人格，要求提高道德自觉，努力使道德意识最大限度地支配人的行

为。为了这一目的，理学从二程起，大力宣讲伪《古文尚书》中所谓“道

心”“人心”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朱熹是二程的继承者。

朱熹认为，人心的知觉活动，按其内容可大体分为两种：

此心之灵，其觉于理者，道心也；其觉于欲者，人心也。①

只是这一个心，知觉从耳目之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觉从义理

上去，便是道心。②

①
②

《答郑子上八》，《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六。

《朱子语类》卷七十八，第２００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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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合于道德原则的意识是“道心”，专以个体情欲为内容的意识是

“人心”，也就是说，道心指人的道德意识，人心指人的感性欲念。

人何以会有道心、人心两种不同知觉？朱熹说：

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则以其

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为知觉者不同。是以或

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难见耳。①

凡人之生都是禀受“气”以为形体，禀受“理”作为本性。道德意识发自

作为本性的理，感性情欲根于构成血肉之躯的气。道德意识常潜存心

灵深处，所以为“微”；感性情欲并非皆恶，但不加控制就流于不善，所以

为“危”。朱熹认为这就是伪《古文尚书》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的意

思。他提出，“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则危者安，微

者著，而动静云为自无过不及之差矣。”② 他认为，“人心”所包括的人的

自然属性所决定的生理欲望并不是恶，并不是不好，因此，“人心”与理

学主张去除的“私欲”是不同的，“人心”是泛指一切欲望，“私欲”则专指

过分追求利欲、违背道德原则的欲念，所以私欲是“恶”，人心只是“危”。

所谓“存天理、去人欲”，并不是去除一切“人心”、一切感性欲望，而是以

道德意识克服违背道德原则过分追求利欲的意识。

从人的伦理生活实际来看，人的内心常常交织着道德观念与感性

情欲的冲突，道德活动的基本特征是用道德意识评判裁制感性情欲，这

种道德评价和自我控制的心理过程是理学道心人心说的现实依据。道

德的基本特征就在于，强调在道德意识活动中用道德理性限制、压制个

体的利己情欲，使人服从于社会通行的道德规范。朱熹虽然并不一概

排斥或否定人的自然欲望，但他的思想总的倾向是强调把个人的欲望

尽可能减低以服从社会的道德要求，表现出一种从封建等级制度出发

对个体情欲的压抑，与近代以来资本主义要求打破等级、追求个人利益

不受等级和封建道德原则限制的思想有很大不同，反映出理学作为前

①②　《中庸章句序》，《四书章句集注》，第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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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社会思想形态的性格。另一方面，也应看到，理学的道心人心说及

天理人欲说确实看到了人类社会中社会总体利益与个体种种情欲的冲

突这一基本矛盾，理学所提示的社会与个人、理性与感性、道德与情欲

的伦理学矛盾具有普遍意义。

（十）知 先 行 后

中国古代哲学中所讨论的“知行”问题，常常不是认识的来源问题，

尤其在儒家思想体系中，知行问题主要是道德知识与道德践履的关系

问题。由于在这些讨论中经常引用生活实践中的例子，因而也在一定

程度上含有认识的意义。在朱熹思想中的知行问题也包含有几种不同

意义，而其中主要的是指致知与力行的关系。

朱熹论知行说：

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废。……但只要分先后轻重，论先后当

以致知为先，论轻重当以力行为重。①

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

轻重，行为重。②

所谓道德践履是指对既定的道德观念的实行、履行，这至少逻辑上包含

了道德知识在道德践履之先。因此这个意义上的知先行后说，主要是

指人的知 识 与 人 把 既 有 知 识 付 诸 行 为 活 动 这 两 者 的 关 系。 在 这 里，

“行”不是泛指一切行为，而是指对既有知识的实行。“知”即知识，又指

求知。因而，在朱熹哲学中，格物致知虽然是一种行为，但其活动属于

明理求知，而不是行理循理，所以格物致知只被看做“知”。可见，朱熹

学中“行”的意义较狭，仅指对既有知识之实行，“知”的意义则较宽，包

括有求知活动在内。

朱熹讲的知先行后，就其讨论的特定问题而言，指伦理学上的致知

与力行的相互关系。这个思想是说，人必须首先了解什么是道德的人、

①②　《朱子语类》卷九，第１４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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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行为、道德的原则，才能使自己在行为上合乎道德原则，履行道

德行为，成为道德的人。所以朱熹重视格物致知、读书穷理，认为只有

先知晓事物的当然之则，才能做出合乎当然之则的行为，否则，人的道

德实践就是一种缺乏理论指导的盲目行为。

从朱熹论轻重的讲法来看，朱熹也重视“行”。格物致知是于事事

物物皆知其所当然与所以然，但这还只是具备了成圣贤的条件，特别是

朱熹的格物说多偏于知性活动，往往不能直接发生德性涵养的效果，所

以，朱子在主张穷理的同时，既强调涵养主敬，又强调践行力行，只有在

格物致知之后，力行所知，切己修养，以及推及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诸实

践，在内在外彻底践行所当然而不容己者，才能真正达到圣贤的地位。

所以，格物致知还不是体系的终点，最终需要落实到践行。

另一方面，朱熹虽然主张先知后行，但并不是要人达到“知至”才去

力行，不是要人达到真知才去力行，并不是让人一生为学实践中先用几

十年去致知，穷尽一切理后方去行，而是主张在具体实践中“知行互发”，

他主张“知与行工夫须著并到”①、“知与行须是齐头做，方能互相发”②。

朱熹是一位有很高精神修养的思想家，又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

他在自然科学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他曾提出一种类似康德式的星云

假说，认为我们所在的这个天地是由一种气团的运动逐渐演化而来，原

始的气团不停地旋转运动，于是在气团的中央聚结成块，这便是原始的

大地，在它的外围的气便是天，天不息地转动，地才得以处中不动。他

还提出，大地初形成时，水火起了重要作用。他根据所注意到的螺蚌化

石和岩石地貌受水流冲蚀的痕迹，断定地质有一个变迁的过程。他在

１２世纪已经认识到化石对地质变迁的意义。

朱熹的思想不仅是理学的一个集大成者，也是中国哲学史发展的

一个高峰，在他的内容丰富、条理清楚的体系中，始终贯穿着理性主义

的精神，这种精神对宋代以后的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①
②

《朱子语类》卷十四，第２８１页。

同上，卷一百一十七，第２８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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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陆　九　渊

陆九渊，字子静，生于宋高宗绍兴九年（１１３９），死于宋光宗绍熙四

年（１１９３），江西抚州金溪人。他曾讲学于贵溪象山，自称象山居士，故

以象山先生传名于世。他是宋明理学中有深远影响的思想家之一。

陆九渊个性较强，据记载，他在少年时便不满于程颐的言论。他十

几岁写读书笔记时，就写道：“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①这也就

是后来他的哲学的宗旨。

他的思想虽然早熟，但直到三十四岁才通过了进士考试。这一年

他参加省试，考官是当时的知名学者吕祖谦，吕祖谦读到陆九渊的答

卷，始而击节称赏，继而赞叹不已，谓同官云：“此卷超绝有学问者，必是

江西陆子静之文。”②淳熙中除国子正，迁敕令所删定官。淳 熙 十 三 年

转宣义郎，改主管台州崇道观，于是回到江西，在象山筑精舍讲学。绍

熙初，知荆门军，颇有政绩，但仅一年余，卒于任上。

陆九渊从不著书，他基本上是通过讲学对他的学生发施影响。他

言辞锋锐，善于辩说，具有一种天赋的即席阐发义理的能力，吸引了许

多学生聚集在他的门下。他和他的哥哥陆九龄因同在家乡讲学，合称

“江西二陆”。

陆九渊学术活动的时期基本与朱熹相同，但他的学说与朱熹学说

之间有较大的分歧。１１７５年夏，吕祖谦邀请朱熹和陆九渊以及其他一

些学者聚会于当时的信州铅山鹅湖寺，讨论学术异同，即著名的“鹅湖

之会”。陆九渊当时作了一首诗：“墟墓兴哀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

涓流积至沧溟水，拳 石 崇 成 泰 华 岑。易 简 工 夫 终 久 大，支 离 事 业 竟 浮

沉。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辨只今。”③他以自己的主 张 为 久 大 的

①
②
③

《年谱》，《陆九渊集》卷三十六，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标点本，第４８３页。

同上，第４８６页。

《鹅湖和教授兄韵》，同上，卷二十五，第３０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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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简功夫，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成是支离事业，引起了激烈辩论。这

一次“鹅湖之会”是中国哲学史上一次有名的事件。在朱、陆的晚年，他

们还因周敦颐学说中的“无极”、“太极”问题发生争论。由朱熹和陆九

渊分别代表的两个不同学派是南宋最主要的学术流派，他们的分歧与

争论深刻地影响了此后理学的发展。

新印本《陆九渊集》收集了陆九渊的全部思想材料。

（一）本　　心

“本心”的观念应当是陆学的，也是理解陆学最重要的观念。①

陆九渊说：

孟子曰“所 不 虑 而 知 者，其 良 知 也。所 不 学 而 能 者，其 良 能

也”。此天之所与我者，我固有之，非由外烁我也，故曰“万物皆备

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此吾之本心也。②

仁义者，人之本心也。孟子曰“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

又曰“我固有之，非由外烁我也”，愚不肖者不及焉，则蔽于物欲而

失其本心。贤者智者过之，则蔽于意见而失其本心。③

陆九渊认为，任何人都有先验的道德理性，他称之为本心，这个本心提

供道德法则、发动道德情感，故又称仁义之心。由于本心是每个人先天

具有的，所以是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良”心。人的一切不道德的行为

都是根源于“失其本心”，因而一切为学功夫都应围绕着保持本心以免

丧失，他说：“先王之时，庠序之教，抑申斯义以致其知，使不失其本心而

已。”④“古之人自其身达之家国天下而无愧焉者，不失其本心而已。”⑤

①

②
③
④
⑤

陆氏门人傅季鲁说：“先生之道，精一匪二，揭本心以示人，此学门之大致，”（《年谱》）

另一门人袁燮谓陆九渊将其宗旨“揭诸当世曰：‘学问之要，得其本心而已’”（《附录 一 · 象 山

文集序》）。

《与曾宅之》，《陆九渊集》卷一，第５页。

《与赵监》，同上，第９页。

《贵溪重修县学记》，同上，卷十九，第２３７页。

《敬斋记》，同上，第２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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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陆九渊自己经常的引证可明显看出，他的本心思想来源于孟子。

孟子提出：“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

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①孟子认为亲亲是

仁，敬长是义，人先天地具有仁义之心，这个先天的仁义之心即良心、良

知，孟子又称为“本心”。孟子认为不道德行为的根源在于人丧失了这个

本心、良心，“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

斤之于木也”②。放其良心者“此之谓失其本心”③ 。本心并不是抽象的

或隐蔽的神秘实体，本心即是人的道德意识和情感，故孟子又说：“恻隐

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

非由外烁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之耳。”④ 陆学的思想完全以孟子上述思

想为基础，陆九龄鹅湖诗“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也清楚地

表明了这一点，陆九渊对杨简也明确说过，本心即孟子讲的四端。⑤

从孟子到陆九渊，本心指先验的道德意识，这个说法强调道德意识

是每个人心的本来状态，它存在于任何时代任何人身上，是永恒的和普

遍的。

陆九渊有一个弟子杨简，当时在富阳县任主簿。陆九渊过富阳，杨

简问：“如何是本心？”陆九渊回答，孟子讲的四端就是本心。杨简又问，

四端是本心，我自幼时即已晓得，究竟什么是本心？正值有一桩卖扇子

的纠纷告到县衙，杨简随即当庭断其曲直，陆九渊便说，刚才你断此讼，

是者知其 为 是，非 者 知 其 为 非，这 就 是 你 的 本 心。 杨 简 闻 此 忽 大 觉

悟。⑥ 又有一次陆九渊在座，弟子詹阜民陪侍，陆九渊突 然 站 起，詹 阜

民也赶快站起，陆九渊对他说：“还用安排否？”⑦意思是说，詹阜民这个

行动是出于一种自然具有的尊师之心，不需任何外在强迫，也无需经过

逻辑思考，每个人都现成地具有这种内在的道德意识。

①
②
⑤
⑥
⑦

《孟子·尽心上》。

③④　《孟子·告子上》。

《年谱》，《陆九渊集》卷三十六，第４８７页。

同上，第４８８页。

《语录下》，同上，卷三十五，第４７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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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九渊的理论以 及 上 面 两 则 故 事 可 以 说 明，陆 九 渊 哲 学 中 的“本

心”即是伦理学所 说 的 良 心，他 认 为 良 心 完 全 不 依 赖 于 学 习 和 社 会 生

活，具有超时代的普遍性，在道德生活中发挥着决定作用。

（二）心 即 是 理

在陆九渊的论 述 中，他 常 常 把 本 心 简 称 为 心，他 说：“此 心 此 理，

我固有之，所谓万物皆备于 我，昔 之 圣 贤 先 得 我 心 之 所 同 然 者 耳。”①

这里固有、皆备的同然之心显然是指本心，而不 是 一 般 的 思 虑 知 觉 之

心。他又说：“人孰无心，道不 外 索，患 在 戕 贼 之 耳、放 失 之 耳。 古 人

教人不过存心、养心、求 放 心。 此 心 之 明 人 所 固 有，人 惟 不 知 保 养 而

反戕贼放失之耳。”②这里“人孰 无 心”的 心 也 是 指 本 心 良 心 而 言。 值

得注意的是，放心的提 法，并 不 表 示 人 的 本 心 失 去，只 是 表 示 蒙 蔽 的

结果，放失只是指功能的丧失，并不是心体的 丧 失。 在 屡 为 人 引 用 的

答李宰书中他说：

人非木石，安得无心？心于五官最尊大。《洪范》曰：“思曰睿，

睿作圣。”孟子曰：“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又曰：

“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又曰：“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又

曰：“君子之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又曰：“非独贤者有是心

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又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

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去之者，去此心也，故曰“此之谓失其本心”。

存之者，存此心也，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四端”者，即

此心也。“天之 所 以 与 我 者”，即 此 心 也。人 皆 有 是 心，心 皆 具 是

理，心即理也，……所贵乎学者，为其欲穷此理，尽此心也。③

在陆九渊思想中，“人皆有是心”等都是指“本心”，这里所说的“心即理”

也是指本心即理。在孟子，理是人心之所同然，但理没有宇宙规律与社

①
②

《与侄孙濬》，《陆九渊集》卷一，第１３页。

③　《与舒西美》，同上，卷五，第６３页。《与李宰》，同上，卷十一，第１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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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规范的意义。陆九渊则认为本心自身即是道德原则的根源，因而本

心即是理，本心之理同时与宇宙之理是同一的。就伦理生活的实际来

看，成熟的人都有自己稳定的良心结构，良心与社会公认的道德准则是

一致的。因此，在以心为本心、理为道德准则的意义内，“心即理”的命

题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注意到陆九渊对“心”的用法的多义性。

如果陆九渊处处都以心为本心之用，那就不会发生理论上的问题，而事

实上，“人非木石，安得无心”，“心于五官最尊大”，“心之官则思”，“心当

论邪正”，这些与李宰 书 中 同 时 使 用 的“心”显 然 是 指 一 般 思 维 主 体 的

心、一般心理主体的心、一般情感主体的心。在一般的知觉主体的意义

上，陆九渊认为心有邪正，如：

学者问：荆门之政何先？对曰：必也正人心乎。①

他还明确认为：“人生天地间，气有清浊，心有智愚，行 有 贤 不 肖。”②这

里的心有智愚亦指心有邪正。他还反对道心人心为二心，认为克念作

圣是心，罔 念 作 狂 也 是 心。这 些 表 明，在 陆 九 渊 的 学 说 中，“本 心”与

“心”是有区别的。在以本心为道德主体方面他继承了孟子，而在以心

为一般知觉主体的意义上，与朱熹是一致的。

由于陆九渊在概念运用上并未严格区分“心”与“本心”，在以心为

一般知觉主体的同时又常在本心的意义上使用心这一概念，这就造成

一种印象，似乎他以为一切知觉活动都合乎理。他的“心即理”的命题

所以受到普遍怀疑，其根源即在这里。

陆九渊认为，不同时代每个人具有的本心无例外地是相同的，即人

同此心，心同此理，他说：“圣人与我同类，此心此理谁能异之。”③“理乃

天下之公理，心乃天下之同心，圣贤之所以为圣贤者，不 容 私 而 已。”④

①
②
③
④

《语录上》，《陆九渊集》卷三十四，第４２５页。

《与包详道》，同上，卷六，第８０页。

《与郭邦逸》，同上，卷十三，第１７１页。

《与唐司法》，同上，卷十五，第１９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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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只是一个心，某之心，吾友之心，上而千百载圣贤之心，下而千百载

复有一圣贤，其 心 亦 只 如 此，心 之 体 甚 大。”①“盖 心，一 心 也，理，一 理

也，至当归一，精义无二，此心此理实不容有二。”②在他看来，宇宙不仅

是一个时空的观念，宇代表“四方上下”的普遍性，宙代表“古往今来”的

恒常性，在这个意义上“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正是用以凸显

本心的普遍性与永恒性。另一方面，如果说，甲之心，乙之心，千百年前

圣人之心，千百年后贤者之心，都“只是一个心”，那就意味着四方上下、

古往今来的人的心共同构成了一个心，这个心亦即是宇宙的实体，个体

的心只是这宇宙实体的表现。

为全面了解陆九渊的心即理思想，还需对陆学中“理”的问题进行

必要的分疏。陆九渊说：“此理乃宇宙之所固有。”③又说“此理在 宇 宙

间，固不以人之明不明、行不行而加损”④，这表明陆九渊承认宇宙之理

的客观性，承认宇宙之理的客观存在不受人的思维和行为的影响。陆

九渊还认为：“此理塞宇宙，谁能逃之。顺之则吉、逆之 则 凶。”⑤“此 理

在宇宙间，未尝有 所 隐 遁，天 地 之 所 以 为 天 地 者，顺 此 理 而 无 私 焉 耳。

人与天地并立而为三极，安得自私而不顺此理哉。”⑥“此道充塞 宇 宙，

天地顺此而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⑦表明陆九渊也承认理 具 有

的普遍必然性。人与天地万物都不能逃避理的制约，不能违背这一普

遍规律，顺理而动，才能保持宇宙与社会的正常运动。陆九渊还认为：

“塞宇宙一理耳，学者之所以学，欲明此理耳。”⑧“宇宙间自有实 理，所

贵乎学者，为能明此理耳。”⑨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语录下》，《陆九渊集》卷三十五，第４４４页。

《与曾宅之》，同上，卷一，第４、５页。

《与朱元晦》，同上，卷二，第２８页。

同上，第２６页。

《易说》，同上，卷二十一，第２５７页。

《与朱济道》，同上，卷十一，第１４２页。

《与黄康年》，同上，卷十，第１３２页。

《答赵泳道四》，同上，卷十二，第１６１页。

《与包详道》，同上，卷十四，第１８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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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表明，不管“理”是道德法则还是 普 遍 规 律，陆 九 渊 并 不 认 为

天地之理是人心所生。“充塞宇宙”表示理在 宇 宙 间 的 普 遍 存 在。 理

既存在于人心，又普遍存在于天地之间，他说“万 物 森 然 于 方 寸 之 间，

满心而发，充塞 宇 宙，无 非 此 理”①，“是 极 是 彝，根 乎 人 心，而 塞 乎 天

地”②，这都是强调 内 心 的 道 德 准 则 与 宇 宙 普 遍 之 理 的 同 一 性，而 不

是指宇宙之理是人 心 的 产 物。 理 的 客 观 性、必 然 性、普 遍 性、可 知 性

是陆九渊所不 否 认 的，只 有 了 解 这 一 点 才 能 正 确 理 解 陆 九 渊“心 即

理”的思想。

（三）论格物与静坐

北宋以来以二程为主的理学思潮特别重视《大学》的“格物致知”问

题。程颐以穷理解释格物，这一思想在学术界有较大影响。陆九渊对

格物的讨论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这种影响。如他说：

格，至也，与穷字、究字同义，皆研磨考索以求其至耳。③

他认为“格”的 意 思 就 是 穷 究 至 极，这 个 解 释 与 程 朱 是 一 致 的。《语

录》载

先生云：“……致知在格物，格物是下手处。”伯敏云：“如何样

格物？”先生云：“研究物理。”伯敏云：“天下万物不胜其繁，如何尽

研究得？”先生云：“万物皆备于我，只要明理。”④

陆九渊也赞成以“格物”为功夫下手处。然而陆九渊的格物说并不与程

朱相同，他所主张考究的理并不是外在事物的规律，他说：

复 斋 家 兄 一 日 见 问 云：“吾 弟 今 在 何 处 做 工 夫 ？”某 答 云：

“在 人 情、事 势、物 理 上 做 些 工 夫。”复 斋 应 而 已。若 知 物 价 之

①
②
③
④

《语录上》，《陆九渊集》卷三十四，第４２３页。

《杂说》，同上，卷二十二，第２６９页。

《格矫斋说》，同上，卷二十，第２５３页。

《语录下》，同上，卷三十五，第４４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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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昂 与 夫 辨 物 之 美 恶 真 伪，则 吾 不 可 不 谓 之 能，然 吾 之 所 谓 做

工 夫，非 此 之 谓 也。①

陆九渊所强调的在物理上做功夫，并不是指程朱穷物之所以然的功夫，

也不是指读书穷理的功夫，他说过：“且如‘弟子入则孝，出则弟’，是分

明说与你入便孝、出便弟，何须得传注？学者疲精神于此，是以担子越

重。到某这里，只是与他减担，只此便是格物。”②陆 学 反 对 经 典 传 注，

提倡诉诸践履的易简功夫，因此他的格物说与朱子不同。

这种不同主要是陆学中格的对象是万物皆备的“我”，这个“我”实

际上即是心，他说：

格物者，格此者也。伏羲仰象俯法，亦先于此尽力焉耳。③

这个“格此者也”也是指格心，因此他的格物是指先立乎其大的修身正

心，他认为这是学问的大本。不仅格物是格此心，穷尽此心皆备之理，

致知也是不失其本心（敬斋记），穷理也是“穷此理”，尽心也是“尽此心”

（与李宰书），都是要在那“心即理”的心上来做功夫，保存、养护这个本

心。由于陆学理解中的穷理主要指道德法则，又主张心即是理，从而决

定了陆学功夫论主要是围绕发明本心展开的。

陆学很重视以静坐发明本心。朱熹曾指出陆学的修养方法是“不读

书，不求义理，只静坐澄心”④，陈淳也说“象山教人终日静坐以存本心，无

用许多辨说劳攘”⑤，叶适也指出：“初朱元晦、吕伯恭以道学教闽浙士，有

陆子静后出，号称径要简捷，诸生或立语已感动悟入矣，以故越人为其学

尤众，雨并笠、夜续灯，聚崇礼之家，皆澄坐内观。”⑥这都说明，陆九渊把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语录上》，《陆九渊集》卷三十四，第４００页。

《语录下》，同上，卷三十五，第４４１页。

同上，第４７８页。

《朱子语类》卷五十二，第１２６４页。

《与黄寅仲》，《北溪大全集》卷三十一，四库本。《北溪学案》，《宋元学案》卷五十八，第

２２３２页。

《胡崇礼墓志铭》，《叶适集》卷十七，第３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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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坐澄心作为他的一个重要的存心功夫。据他的弟子记载：

先生谓曰：“学者能常闭目亦佳。”某因此无事则安坐瞑目，用

力操存，夜以继日，如此者半月。一日下楼，忽觉此心已复澄莹中

立，窃异之，遂见先生。先生目逆而视之曰：“此理已显也。”某问先

生：“何以知之？”曰：“占之眸子而已，”因谓某曰：“道果在迩乎？”某

曰：“然。……”①

这表明陆九渊确实有静坐及此种体验，在他的教学实践中把静坐体验

作为一种重要的体道明理的方法对学生进行引导。

（四）尊德性而后道问学

淳熙二年（１１７５）夏，由吕祖谦出面召集，朱熹、陆九渊兄弟等相会于江

西信州鹅湖寺，讨论学术异同，史称“鹅湖之会”。据与会者记述其大略：

鹅湖之会，论及 教 人，元 晦 之 意，欲 令 人 泛 观 博 览，而 后 归 之

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朱以陆之教人

为太简，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此颇不合。先生更欲与元晦辩，以

为尧舜之前何书可读？复斋止之。②

朱熹、陆九渊争论的焦点是如何看待和处理为学功夫中心性的道德涵

养与经典的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陆九渊认为，为学的目的只是实现

道德的境界，经典的学习或外物的研究都不能直接有助于这个目的，人

的本心就是道德的根源，因此只要扩大、完善人的良心结构，就能够实

现这个目的。在陆学的体系中，求放心、存心的功夫并不需要以读书穷

理为手段。陆九渊强调，尧舜之前无书无典册，而尧舜仍能成圣成贤，

这说明对成圣成贤来说读书不是必要的途径，从这个立场上，人若一字

不识仍可堂堂正正地做个人，即做一个真正的人、道德的人。当然，陆

九渊也不绝对反对读圣人之书，但他强调，如果不在主体方面发明本心

①
②

《语录下》，《陆九渊集》卷三十五，第４７１页。

《年谱》淳熙二年条，同上，卷三十六，第４９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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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确立选择取舍的标准，而去徒然泛观，那就无法对纷然复杂、真伪相

混、精粗并淆的内容进行拣择，其结果正足以蔽害本心。

陆学的这个立场，用《中庸》的语言来说，就是始终强调“尊德性”对

“道问学”的优先性。尊德性是本，道问学是末，道问学必须服从于尊德

性，用孟子的话说，就是要“先立乎其大者”。语录载：

朱元晦曾作书与学者云：“陆子静专以尊德性诲人，故游其门

者多践履之士，然于道问学处欠了。某教人岂不是道问学处多了

些子，故游某之门者践履多不及之。”观此，则是元晦欲去两短、合

两长。然吾以为不可，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谓道问学？①

在陆九渊看来，经典和知识的学习并不能增进道德，因而没有独立的价

值和意义。

陆九渊认为知识并不能直接促进德性，这一点并不错，但他有一种

贬低读书 学 习、轻 视 知 识 及 经 典 的 倾 向，他 的 学 生 们 受 他 这 种 影 响

较大。②

陆九渊不仅认为读书穷理是末不是本，而且他认为严格遵循行为

的具体规范也不是学问的根本。我们知道，程颐学说十分重视外在行

为的规范，讲究非礼勿视听言动，陆九渊认为：

今世论学者，本末先后，一时颠倒错乱，曾不知详细处未可遽

责于人，如非礼勿视、听、言、动，颜子已知“道”，夫子乃语之以此，

今先以此责人，正是躐等。③

近有议吾者云：“除了‘先立乎其大者’一句，全无伎俩。”吾闻

之曰：“诚然。”④

发明本心是先立其大，行为之详细，义理之精微，都是在先立其大的基

①
②
③
④

《语录上》，《陆九渊集》卷三十四，第４００页。

如包显道以读书为充塞仁义，詹阜民尽屏诸书，沈叔晦不以读书教人，皆是此种表现。

《语录上》，《陆九渊集》卷三十四，第３９８页。

同上，第４０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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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用以维持、保养此心的，把为学精力集中于读书以尽精微，或躬行

以尽礼文，都是本末颠倒。由于陆学以直指本心为宗旨，所以他说重读

书穷理的学问是“只务添人底”，他自己的学问则“只是减他底”①，注重

经典考索的是“支离”，他自己的主张是“易简”。

（五）收拾精神，自作主宰

陆九渊一次与他 的 学 生 讨 论 如 何 做 一 个 道 德 高 尚 的 人，学 生 说：

“非僻未尝敢为。”即不作任何不道德的行为。陆九渊说：“不过是硬制

在这里，其间 有 不 可 制 者，如 此 将 来 亦 费 力，所 以 要 得 知 天 之 所 予 我

者。”②这是说，仅仅克制自己的欲望不去做违反道德的事，只是一种强

制，还没有把道德的行为变为主动的自觉行为，而要由强制变为自觉，

就必须首先了解人人具有天赋的本心。在陆九渊看来，道德境界的提

高，关键在于充分发挥道德主体的能动性。人的道德完善只能是每个

人的自我实现，他要求人要在个体心灵中建立起道德的自觉性。

基于如上立场，陆九渊强调：“明得此理，即 是 主 宰，真 能 为 主，则

外物不能移，邪说不 能 惑。”③他 还 说：“请 尊 兄 即 今 自 立，正 坐 拱 手，

收拾精神，自作主宰，万物皆 备 于 我，有 何 欠 阙！”④自 主、自 立 都 是 指

人应真正树立主体的道德自觉，让本心良心成 为 意 识 的 主 宰，这 样 任

何邪说外诱都不能 使 你 动 摇。 他 强 调 不 要 追 随 权 威 与 经 典，把 精 力

花费到“寻行数墨”上 去，只 能 使 人“六 神 无 主”。 任 何 人 只 要 默 坐 澄

心，把意识集中在内心，排除各种成见包括经典的解说，体 验“本 心”，

就能发现内心本来就 有 的 主 宰，这 个 主 宰 可 以 最 可 靠 地 引 导 我 们 成

为一个真正的人。

为了强调摆脱成见，反对盲目追随权威，强调本心的绝对权威，陆

九渊甚至提出“六经皆我注脚”⑤的口号，曾有学生问他：“先生何不著

①
②
③
④
⑤

《语录上》，《陆九渊集》，第４０１页。

《语录下》，同上，卷三十五，第４４０页。

《与曾宅之》，同上，卷一，第４页。

《语录下》，同上，卷三十五，第４５５页。

《语录上》，同上，卷三十四，第３９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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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他回答说：“六经注我，我（安）注六经！”①在他看来，六经只是记载

了良心运用的各种例证，人只要在内心真正树立起良心的主宰才真正

确立起道德的自主性，不必在经典上去穷求考索。

陆九渊认为，他的注重发明本心、自作主宰的学问继承了孟子的有

本之学，他认为朱熹一派“终日营营，如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有采摘汲

引之劳，而盈涸荣枯无常”②，他向往和提倡的则是孟子所说的“源泉混

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③的学问。他说：

涓涓之流，积成 江 河，泉 源 方 动，虽 只 有 涓 涓 之 微，去 江 河 尚

远，却有成江河之理。若能混混，不舍昼夜，如今虽未盈科，将来自

盈科。……然学者不能自信，见夫标末之盛者便自慌忙，舍其涓涓

而趋之，却自坏了，曾不知我之涓涓虽微却是真，彼之标末虽多却

是伪，恰似担水来相似，其涸可立而待也。④

这也就是陆九渊鹅湖诗“涓流滴至沧溟水”，“真伪先须辨只今”的意思。

陆氏所谓“涓涓之流、汇成江河”与朱子所谓积累贯通意义不同，涓流是

指本心之发，江河是指扩充至大用流行，指一个人若能保有本心，就像

有源之流，终能盈科而放乎四海。他认为朱子不去发明和保有内在的

道德源泉实际上是求无源之水，无源之水不可 能 沛 然 成 流，因 此 所 谓

道德的修养功夫就是要挖掘出内在的源泉，保 有 扩 充，混 混 不 舍。 他

说：“今吾友既得其本心矣，继此能养之而无害，则 谁 得 而 御 之。 如 木

有根，苟有培浸而无伤伐，则枝叶当日益畅茂；如 水 有 源，苟 有 疏 浚 而

无壅窒，则波流当日益充积，所谓‘源泉混混，不舍昼 夜，盈 科 而 后 进，

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⑤所以，为 学 首 先 要 辨 本 末，“凡 物 必 有 本

末，⋯⋯大概使其本常重，不为 末 所 累”⑥，他 认 为 他 的 全 部 思 想 都 是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语录上》，《陆九渊集》卷三十四，第３９９页。安字为引者据文意所加。

《与曾宅之》，同上，卷一，第６页。

《孟子·离娄下》。

《语录上》，《陆九渊集》卷三十四，第３９８页。

《与邵中乎》，同上，卷七，第９２页。

《语录上》，同上，卷三十四，第４０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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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孟子以源泉混混为有本的思想，认为这也正是《中 庸》说 的“溥 溥

渊泉，而时出之”。

陆九渊发明本心的本源之学旨在为人的道德行为找到一种取之不

尽、用之不竭的内在源泉，以最大限度地获得道德的自觉性与自主性。

而就人的意识主体来说，这种源泉并不是在其他地方找得来的，本心代

表的先验的道德意识，不是得自外在环境和后天经验，所以实践中的道

德完善的过程本质上是每个人的自我实现。因此，至少就思想资料来

说，他的思想主要吸收的是孟学，而与濂洛之学以《中庸》《大学》为基础

的思想表现为不同的特点，这也表明陆学还不能说是程门中的一派，应

当是独立的一派。

陆九渊特别反对道德上缺乏主体性的意识，即“自暴自弃”，所谓自

作主宰也是要人树立起道德主体性。他认为孟子学说主要是“病其自

暴自弃，则为之发四端”①，“孟子当来，只是发出人有是四端，以明人性

之善，不可自暴自弃”②，他自己一方面强调本心的具足，一方面特别注

重倡导自主，自主又 叫 做“收 拾 精 神，自 作 主 宰”。他 认 为“自”字 十 分

重要。

诚者自诚也，而道自道也。君子以自昭明德。人之有是四端，
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暴谓自暴，弃谓自弃，侮谓自侮，反谓自

反，得谓自得。福祸无不自己求之者，圣贤道一个自字煞好。③

道德实践的成功与失 败 决 定 于 自 我 的 意 志，而 不 决 定 于 任 何 外 部 力

量，人只有开发出自我本来涵具的资源，并坚决 地 确 信 人 的 内 在 资 源

是人的自我实现的充 分 基 础 和 条 件，才 能 在 成 圣 成 贤 的 道 路 上 达 成

目标。

为了使人坚 信“此 心 之 良”，他 有 时 把 本 心 的 现 成 性 强 调 得 较 为

过分：

①
②
③

《与邵叔谊》，《陆九渊集》卷一，第２页。

《语录上》，同上，卷三十四，第３９６页。

同上，卷三十四，第４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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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象山多告学者云：汝耳自聪，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

弟，本无欠阙，不必他求，在自立而已。①

圣人之言自明白，且如“弟子入则孝、出则弟”，是分明说与你

入便孝、出便弟，何须得传注？②

目能视、耳能听，鼻能知香臭，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能运动，

如何更要甚存诚持敬？硬要将一物去治一物，须要如此做甚？咏

归舞雩，自是吾子家风。③

陆九渊的这些说法给人一种强烈的印象，似乎他认为道德行为是一种

伦理的本能，就像耳目自然能知觉外物一样。而且，他的表述正好使人

想起了佛家“作用是性”的讨论，异见王与波罗提问答：

问：“如何是佛？”答：“见性是佛。”又问：“如何是性？”答：“作用

是性。”又问：“如何是作用？”曰：“在目能视，在耳能闻，在手执捉，

在足运奔，在鼻 嗅，在 口 谈 论。遍 现 俱 该 沙 界，收 摄 在 一 微 尘。

识者知道是性，不识唤作精魂。”④

陆九渊当然不认为人的一切“作用”（人的一切物理、心理活动）都

是“性”的自然表现。“耳自聪、目自明、自能孝、自能弟”的说法只是强

调：主体的自我自身提供了孝悌的要求与能力，孝悌之心是人的良知与

良能。同时，按照 陆 九 渊 的 思 想 体 系，“自 能”要 体 现 为 真 正 的 道 德 实

践，是以“自立”为前提的。他指出：

苟此心之存，则此理自明，当恻隐处自恻隐，当羞恶，当辞逊，

是非在前，自能辨之。⑤

自能恻隐，自能羞恶，是以“苟此心之存”为前提的，因此，“自能”说并不

①
②
③
④
⑤

《语录上》，《陆九渊集》卷三十四，第３９９页。

《语录下》，同上，第４４１页。

《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六，第２７９８页。

引自《北溪字义》，参见《景德传灯录》卷三，载《新修大正藏》五十一卷，第２７页。

《语录上》，《陆九渊集》卷三十四，第３９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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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不假修为、因任自然。陆九渊还指出：

人精神在外，至死也劳攘。须收拾作主宰。收得精神在内时，
当恻隐即恻隐，当羞恶即羞恶，谁欺得你？谁瞒得你？①

请尊兄即今自立，正坐拱手，收拾精神，自作主宰，万物皆备于

我，有何欠阙！当恻隐时自然恻隐，当羞恶时自然羞恶。②

“收拾精神”即把精神收摄向里，不要把精神花费在对外部事物包括古

人传注的追求上面。“自作主宰”就是不要依傍外在的权威包括圣贤的

经典，而要以自己的本心作为判断和实践的准则。人只要能反身内求，

明得本心，就有了主宰，外物不能移，邪说不能惑，也就自然当恻隐即恻

隐，当羞恶即羞恶了。

（六）义 利 之 辨

陆九渊有两个弟子傅子渊、陈正己，二人有一段对话，陈问：“陆先

生教人何先！”对曰：“辨志”。正己复问曰：“何辨？”对曰：“义利之辨。”

陆九渊闻此对话，说：“若子渊之对，可谓切要。”③

志是指意识的动机，是一个主观性的范畴，从心学的立场上看，行为

是否具有道德价值，直接取决于行为由以发生的动机，即意识所依据的

原则。所谓辨志就是要分辨意识活动的动机是以什么原则来决定的。

儒家一贯强调，人必须以“义”来立志，即以“义”为支配行为的动机。

宋孝宗淳熙八年（１１８１）春天，陆九渊到南康拜访正在做知南康军

的朱熹。朱子在南康时修复了庐山白鹿洞书院，于是在陆九渊来访时

便请陆登白鹿讲席，为 诸 生 讲《论 语》中“君 子 喻 于 义，小 人 喻 于 利”一

章。在这次讲演中陆九渊充分发挥了他的讲演天才，阐明了他对义利

之辨的看法。讲演十分成功，听众受到了很大感动，座中至有流涕者。

时逢早春，天气微冷，朱熹也为之感动得汗出挥扇。讲演结束，朱熹立

①
②
③

《语录下》，《陆九渊集》卷三十五，第４５４页。

同上，第４５５、４５６页。

《语录上》，同上，卷三十四，第３９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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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请陆将讲演内容书成《讲义》。不过，今天我们看到的作为书面文字

的《讲义》已无法把当时痛快淋漓的话语完全反映出来了。

陆九渊在讲演中围绕“义”“利”问题进行了发挥，他认为，每个人的

思想决定于其日常所习，人的所习又决定于他的志趣和动机。一个人

的志向和动机在于义，他的所习所喻就在于义；一个人的志向动机在乎

利，他的所习所喻也就在乎利。因而，要做君子，不做小人，首先必须检

查自己的“志”，看自己的追求、志趣是义还是利。换言之，一个人首先

必须正确地树立他的精神世界中的价值。

陆九渊提出，决定一个人是否是有道德的人（君子）或不道德的人（小

人），主要不在于他的表面行为，而在于他的内心动机。他举例说，一个人

终日埋头学习圣贤之书，这个行为看起来很好，可是如果他读书的动机只

是为了求取科举功名，那他就不能被称作一个君子。陆九渊举的这个例子

切中在座不少学者的心病，所以听之者皆为之悚然动心。陆九渊后来也说

过：“某观人不在言行上，不在功过上，直截是雕出心肝。”也就是说，一个人

是小人还是君子，主要在“辨志”，即辨察其决定行为的动机原则。

陆九渊认为，评价某人是道德的人（君子）还是不道德的人（小人），显

然不能仅仅依据某人行为上是否合于准则的要求，而必须考察其内在的动

机，从道德原则出发，为了道德原则的行为，才具有道德的性质。在这个意

义上，所谓义利之辨，“义”即道德动机，“利”即利己动机。陆九渊认为，一个

动机是道德的，则必定是与利己主义对立的，也就是说，道德性原则是与自

然利己主义完全对立的。因此，义利之辨要解决的是道德评价和道德人格

的问题，并不是要排斥任何建功立业的行为。譬如，对于儒家来说，富民强

国本身并不是必须排斥的，必须排斥的只是利己主义的动机。

陆九渊虽与伊洛传统有所不同，但 也 是 宋 代 理 学 中 的 一 个 派 别，

在道统的问题上，他也受到了北宋道学的影响。 如 他 也 同 意“姬 周 之

衰此道不行，孟子之没此道不明。千有五百余 年 之 间，格 言 至 训 熟 烂

于浮文外饰，功 利 之 习 泛 滥 于 天 下”①，又 说“至 于 近 时 伊 洛 诸 贤，研

① 《与赵然道三》，《陆九渊集》卷十二，第１５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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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益深，讲道益详，志向 之 专，践 行 之 笃，乃 汉 唐 所 无 有，其 所 植 之 成

就，可谓盛矣”①。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本朝理学，远过汉唐”②。虽

然如此，他认为伊洛诸公未如曾子、子思、孟子，所以他说：“至 伊 洛 诸

公，得千载不传之学，但草创未为光明，到今日若不大段光明，更干当甚

事！”③他甚至说：“窃 不 自 揆，区 区 之 学，自 谓 孟 子 之 后 至 是 而 始 一 明

也。”④他认为他自己才是真正承接和光明了孟子之后中断了千五百年

的不传之学。

陆九渊担当道统 的 意 识 也 许 使 他 过 于 高 估 了 他 在 新 儒 家 中 的 地

位，但他对于当时道学与反道学之争的看法是值得注意的，如他说：“此

道本日用常行，近日学者却把作一事张大虚声，名过于实，起人不平之

心，是以为‘道学’之说者，必为人深排力诋。”⑤他认为南宋朱熹等人把

道学当成自己的专利，以为真理（道）只在自己手里，表现出强烈的排他

性和骄气，这就难免激起别人的不平之心，导致不必要的非议。陆九渊

的这个看法是比较实事求是的。

陆九渊的学说在当时有相当大的影响，然而在他死后的一个时期

里，他所代表的“心学”相对于“理学”而言趋于沉寂，到了明中期，在王

阳明的倡导之下才重新活跃起来，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他与朱熹学

说的分歧主要在于：陆强调尊德性，朱强调道问学；陆讲心即理，朱主性

即理；陆重明心，朱重格物。这些分歧也可以说并不只是朱陆两人的分

歧，而代表着宋明理学自身的一系列矛盾。

第五节　杨　　简

杨简（１１４１—１２２６），字敬仲，慈溪人。曾任富阳县主簿、知乐平、国

①
②
③
④
⑤

《与侄孙濬》，《陆九渊集》，卷一，第１３页。

《与李省干》，同上，第１４页。

《语录下》，同上，卷三十五，第４３６页。

《与路彦彬》，同上，卷十，第１３４页。

《语录下》，同上，卷三十五，第４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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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博士，晚年知温州。因筑室于慈湖之上，人称慈湖先生。其主要著作

为《慈湖遗书》、《杨氏易传》。他是陆九渊门下最有影响的学生。

（一）神 明 妙 用

杨简富于神秘主义气质，其为学历程每与神秘体验相伴。他曾说：

某之行年二十有八也，居大学之循理斋。时首秋，入夜，斋仆

以灯至，某坐于床，思先大夫尝有训曰“时复反观”。某方反观，忽

觉空洞无内外、无际畔，三才、万物、万化、万事、幽明，有无通为一

体，略无缝罅。①

这是他第一次神秘经验，“反观”是静坐的一种体验，根据他自己所述，

他体验到万物混然一体，感受到一切差别、界限的消失。

杨简三十一岁时，陆九渊过富阳，以扇识指示其本心，又一次引发

了他的神秘体验：

先生（杨简）闻之，忽觉此心澄然清明，亟问曰：“止如斯邪？”象

山厉声答曰：“更何有也？”先生退，拱坐达旦，质明纳拜，遂称弟子。

已而沿檄宿山间，观书有疑，终夜不能寐，曈曈欲晓，洒然如有物脱

去，此心益明。②

杨简在循理斋的体验是宇宙万物通为一体，富阳时的体验则是心体的

澄明。他在富阳的体验仍是从“拱坐”入手，“洒然有物脱去”也是指内

心澄然的一种体验。

杨简三十三岁时丧母，居丧时又一次得到体验：

居姚氏丧，哀恸切痛，不可云喻，既久略省察，曩正哀恸时，乃

亦寂然不动，自然不自知，方悟孔子哭颜渊至于恸矣而不自知，正

合无思无为之妙，益信吾心有此神明妙用。③

①
②
③

《慈湖遗书续集》，卷一《炳讲师求训》。

《慈湖学案》，《宋元学案》卷七十四，第２４６６页。

《杨氏易传》卷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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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丧去官，营葬车厩，更觉日用酬应未能无碍，沉思屡日，一事

偶触，始大悟变化云为之旨，交错万变而虚明寂然。①

与前两次体验不同，杨简这一次居母丧所体验的既不是万物一体，也不

是心体澄明，而是心体的“寂然不动”。杨简的这三次体验，从外向转向

内向，越来越变为纯粹的内心的自我体验。在宋明理学家中，有过杨简

前两次体验的人并不在少，但很少有对心体不动的真正体验。所谓此

心不动并不是说没有意识或情感活动，而是指心境的内在稳定、平和与

宁静。杨简认为，他对心体“澄莹清明”和“寂然不动”的体验证明了心

具有“神明妙用”的特性。

但是，一次体验到寂然不动，并不能保证总能够保持寂然不动，这

也是杨简后来为之苦恼的，他在十几年后对此有了进一步体验：

学者初觉，纵心之所之无不玄妙，往往遂足，不知进学，而旧习

难遽消，未能念念不动。……予自三十有二微觉之后，正坠斯病。

后十余年，念年迈 而 德 不 进，殊 为 大 害，偶 得 古 圣 遗 训，谓 学 道 之

初，系心一致，久而精纯，思为自泯。予始敢观省，果觉微进。后又

于梦中获古圣面训，谓某未离意象。觉而益通，纵所思为，全体全

妙。其改过也，不动而自泯，泯然无际，不可以动静言。②

为了克服“未能念念不动”，他先采取了“系心一致”的方法，即使心思专

一而不散乱，后来又注意克服“未离意象”，这个“意象”也就是他后来反

复强调要克服的“意”。

人的内心体验，包括神秘体验，其实都是和体验者潜意识中的追求

有关，杨简曾自述：“少读《易大传》，深爱‘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

而遂通天下之故’，窃自念学道必造此妙。”③这说明，杨简很早就把“无

思无为、寂然感通”作为他努力追求的精神境界了。这个无思无为的境

①
②
③

《慈湖学案》，《宋元学案》卷七十四，第２４６６页。

《慈湖遗书》，卷十五《泛论学》。

《杨氏易传》卷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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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不仅是“从心所欲不逾矩”，而且是一种自然、不觉其动的境界。他的

不起意说也正是要实现这样一种境界。

（二）不　起　意

杨简认为，人的一切过失都起源于“意”，“意是恶的根源”，他说：

人性皆善，皆可以为尧舜，特动乎意，则恶：①

千失万过，孰不由意虑而生乎？意动于爱恶故有过，意动于声

色故有过，意动于云为故有过，意无所动本亦无过。②

人心本正，起而为意而后昏，不起不昏。③

这都是说性本来是善的，心本来是正的，而人所以会有恶，是由于“意”

之起、“意”之动。他发挥孔子“毋意”的提法，认为只有绝去止息“意”之

起动，才是入道之门。

杨简认为人心至灵至明，意起之后，灵明之心便受了蒙蔽，“微生意

焉，故蔽之”④。那么，什么是意？他说：

何谓意？微起焉，皆谓之意，微 止 焉，皆 谓 之 意。意 之 为 状，

不可胜穷，有利有害，有是有非，有进有 退，有 虚 有 实，有 多 有 寡，

有散有合，有依有违，有前有后，有上有 下，有 体 有 用，有 本 有 末，

有此有彼，有动有静，有今有古。若 此 之 类，虽 穷 日 之 力、穷 年 之

力，纵说横说、广 说 备 说，不 可 得 而 尽。然 则 心 与 意 奚 辨？ 是 二

者未始不一，蔽者自不一。一则为 心，二 则 为 意；直 则 为 心，支 则

为意；通则为心，阻 则 为 意。直 心 直 用，不 识 不 知，变 化 云 为，岂

支岂离？⑤

“意”本来是指现实意识活动的观念，但杨简所要求不起意的意并

①
②
③
④

《慈湖遗书》，卷一《乡记序》。

同上，卷二《乐平县学记》。

同上，卷一《诗解序》。

⑤　《慈湖遗书》，卷二《绝四记》，又参见《宋元学案》卷七十四，第２４７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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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泛指一切意念、意识。他说：“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继日，非意也；孔

子临事而惧，好谋而成，非意也。”①又说：“孔子莞尔而笑，喜也，非动乎

意也。曰‘野哉由也’，怒也，非动乎意也。哭颜渊至于恸，哀也，非动乎

意也。”②他认为周公、孔子的思虑情感都不属于意，都不 是 动 乎 意，他

说：“不起意，非谓都不理事，凡作事只要合理，若起私 意 则 不 可。”③因

此，杨简所说 的 意，其 中 的 一 个 意 义 是 指 私 意，即 各 种 从 私 我 出 发 的

意念。

意不仅指私意即一般的私心杂念，更以指深层的意向状态，据载，

杨简曾与宁宗皇帝论及不起意：

面奏：“陛 下 自 信 此 心 即 大 道 乎？”宁 宗 曰：“然。”问：“日 用 如

何？”宁宗曰：“止学定耳。”先生谓：“定无用学，但不起意，自然静定，
是非贤否自明。”他日又言：“陛下意念不起，已觉如太虚 乎？”宁 宗

曰：“是如此。”问：“贤否是非历历明照否？”宁宗曰：“朕已照破。”④

所谓不起意，不仅指因无私意发生而本心自然流行所形成的对是非曲

直的直接明觉，而且指心境的静定，也就是寂然不动。杨简居丧时的体

验“哀恸时，乃亦寂然不动”正是指的这种深层心境的不起意。所以不

起意并非要人如枯槁木石一样全不思虑，而是指深层心境的无思无为、

寂然不动。所以他说：“意虑不作，澄然虚明，如日月之光，无思无为而

万物毕照。”⑤可见，杨简的“毋意”学说不仅要人去恶扬善，亦要人由动

归定，以达到他所向往的“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

故”的境界。

（三）天地万物通为一体

杨简二十八岁时反观体验，“觉天地万物通为一体”，这成了后来他

①
②
③
④
⑤

《慈湖遗书》，卷二《绝四记》，又参见《宋元学案》卷七十四，第２４７６页。

《慈湖遗书》，卷二《临安府学记》。

同上，卷十三《论中庸》。

《慈湖学案》，《宋元学案》卷七十四，第２４６７页。

《慈湖遗书》，卷二《永嘉郡学永堂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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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哲学的主要精神。他根据神秘体验建立的哲学，不仅一般地像程颢

等人那样宣称万物一体，更继承了陆九渊“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

宙”的思想，以“心”为整个实在，意识我与整个实在合而为一。他的思

想是“心学”系统中一个有特色的形态。

杨简所赋予心的一个基本规定是“虚明无体”，虚表示自然静定的

状态，明表示区分辨察的功能，无体是表示思维与意识的范围是无限制

的，人既可以思 维 其 小 无 内 的 东 西，又 可 以 思 维 其 大 无 外 的 东 西。他

说：“心皆虚明无体，无体则无际畔，天地万物尽在吾虚明无体之中。”①

他进而认为，心的作用范围既是广大无际的，也可以说心之体本身是广

大无际的，因而心与宇宙就是同一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四时运动于心

之中，万物发育于心之中，风雨散生于心之中。

在理学中，“易”在宇宙论的意义上被理解为万物变化的总体，由于

杨简认为意识与整个宇宙实在是同一的，所以他对《周易》的解释是从

“己”出发的，他说：

易者，己也，非有他也。以易为书，不以易为己，不可也。以易

为天地之变化，不 以 易 为 己 之 变 化，不 可 也。天 地，我 之 天 地；变

化，我之变化，非他物也。……清明者，吾之清明；博厚者，吾之博

厚，而人不自知也。人不自知，而相与指名曰，彼天也，彼地也。如

不自知其为我之手足，而曰彼手也，彼足也。……夫所以为我者，

毋曰血气形貌而 已 也，吾 性 澄 然 清 明 而 非 物，吾 性 洞 然 无 际 而 非

量，天者，吾性中之 象；地 者，吾 性 中 之 形，故 曰 在 天 成 象、在 地 成

形，皆我之所为也，混融无内外，贯通无异殊。②

在杨简看来，吾心（意识）与天地万物通为一体，“我”或“己”广大无际，

与宇宙同一，因而天和地不过是“我”的一部分，宇宙中的种种变化不过

是“我”的变化，宇宙的一切现象可以说都是“我”的现象，天的清明实即

①
②

《慈湖遗书》，卷二《永嘉郡学永堂记》。

《慈湖己易》，引自《宋元学案》卷七十四，第２４６７、２４６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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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清明，地之博厚实即我之博厚，宇宙的变易过程“易”，就是“我”，所

以，“我”并不是限于血肉形躯的小我，而是与宇宙混融贯通的具有无限

神明妙用的意识之我。他所倡导的“毋意”功夫最后也要引向这个混融

贯通的境界，在他看来，只有做到意不起动，人才能觉体到“此心无体，

清明无际，本与天地同范围，无内外，发育无疆界”①。

杨简这种把个体的心视为与宇宙同其广大无际的大我（或大己或

大心）说，更多的是表达了一种体验与境界，表示一个站在很高精神境

界上的人对宇宙、自我的一种看法，一种见解，而不是一种理性的本体

思维。这种学说所注重的并不在于宇宙的本质是否为精神，而在于有

了这种大我之境对于人生所体验到的意义。

① 《慈湖遗书》，卷二《绝四记》，又参见《宋元学案》卷七十四，第２４７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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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明代前期理学的发展

第一节　曹　　端

明前期是朱学占统治地位的时期，这一时期理学的主要代表为曹

端、薛瑄、胡居仁。清人曾说：“明初醇儒以端及胡居仁、薛瑄为最，而端

又开二人之先。”①

曹端（１３７６—１４３４），字正夫，号月川，河南渑池人，“永乐戊子举于

乡，明年登乙榜第一，授山西霍州学正”②，曹端前后在霍州任职近二十

年，此外没有什么 其 他 仕 宦 活 动。平 生 不 信 轮 回、福 祸、巫 觋、风 水 之

说，不喜佛、老，以读儒书、明儒礼劝人，为学主于力行，对理学的形而上

学也有所发明。

（一）太 极 之 动

曹端继承了朱熹的思想，认为“太极”就是“理”。他说：“太极，理之

别名耳，天道之立，实理所为；理学之源，实天所出。”③他认为孔子之后

的许多学者把太极理解为气，以气言太极，使得太极本义湮而不明，他

十分推崇周敦颐的《太极图说》，认为“微周子启千载不传之秘，则孰知

①
②
③

《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十九。

《诸儒学案》上二，《明儒学案》，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０６３页。

《太极图说述解序》，《周子全书》卷五，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第７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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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之为理而非气也哉”①。

曹端在对《太极图说》的解释方面，基本上沿袭朱熹的思想，惟独在

太极是否能动静的问题，提出了与朱熹不同的意见，他说：

先贤之解《太极图说》，固将以发明周子之微奥，用释后生之疑

惑矣。斯而有人各一说焉，有一人之说而自相龃龉者焉，且周子谓

“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则阴阳之生，由乎太极之动静。而

朱子之解，极明备矣，其曰“有太极则一动一静而两仪分，有阴阳则

一变一合而五行具”，尤不异焉。及观《语录》，却谓“太极不自会动

静，乘阴阳之动静而有动静耳”，遂谓“理之乘气，犹人之乘马，马之

一出一入，而人亦与之一出一入”，以喻气之一动一静而理亦与之

一动一静。若然，则人为死人，而不足以为万物之灵；理为死理，而

不足以为万化之原。理何足尚而人何足贵哉？今使活人乘马，则

其出入行止疾徐，一由乎人驭之何如耳。活理亦然。②

曹端这里说的语录是指朱熹的语录，他认为《太极图说》和朱子的《太极

解义》都主张太极自身会动静，而《朱子语类》记载的朱熹的语录中却说

太极自身不会运动，只是乘载在运动的气上而有动静，正如人骑在马

上，人自己并没有跑，而是随着马的跑动而相对于地面有运动。曹端不

赞成朱熹这个用人骑马而动来比喻太极的做法。他认为，如果只说理

乘气动如人乘马，那么理的作用就完全表现不出来了，理就成了一种完

全被动的，在事物运动过程中不起作用的东西了。他指出，即使就人乘

马这个比喻来说，还应区分活人乘马与死人乘马的不同。死人乘马只

是被动地乘载在马上随其动静而动静，活人乘马则是主动地驾驭马的

前进或停止，朱熹并没有把这两种情况加以区别。他认为，朱熹所理解

的人乘马实际上是死人乘马的关系。

曹端要强调的是理（太极）对于事物运动的能动作用，这种能动性

①
②

《太极图说述解序》，《周子全书》卷五，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第７９页。

《辨戾》，同上，第８６页。



第四章　明代前期理学的发展 １７１　　

并不意味着太极具有时空内的机械位移。他所理解的理的能动性近于

活人骑马，理对于气虽然有乘载其上的关系，但更有主导、驾驭的作用。

因此曹端反对朱熹“太极不自会动静”，并不是认为太极自身会运动，而

是突出太极作为所以动静者对于气之运动的能动作用，用他自己的话

来说，就是把“死理”变为“活理”。曹端这个思想就理学史来说是有其

理由的。二程把理规定为气之动静的所以然，这种内在地支配气之运

动的理，并不是死理，而就朱熹在论太极动静时用的“乘载”观念而言，

并不能反映出理或太极作为气之动静的所以然的思想，因而曹端的这

种修正对朱熹理论上的问题是有所见的。

（二）敬　与　乐

《明儒学案》说曹端“立基于敬，体验于无欲”，以此为曹端为学的宗

旨。曹端确实很重视“敬”，他说的敬近于程颐说的敬。他说：“吾辈做

事，件件 不 离 一 敬 字。”①“学 者 须 要 置 身 在 法 度 之 中，一 毫 不 可 放

肆。”②“一诚足以消万伪，一敬足以敌千邪。”③ 又说：“圣人之所以为圣

人，只是这忧勤惕励之心，须臾毫忽，不敢自逸。”④他所说 的 敬 主 要 是

指时常警惕人欲的干扰，时时以道德规范约束自己，不使有一丝一毫的

放逸之心。

曹端不赞成“主静”的功夫。他认为敬自然会静，他说：“非礼勿视，

则心自静。”⑤“不是不动便是静，不妄动方是静，故曰‘无欲故静’。到

此地位，静固静，动亦静也。”⑥ 这些说法继承了程颐以外无妄动、内无

妄思为敬和敬则自然静的思想。

曹端还强调：“事事都于心上做功夫，是入孔门底大路”，注重“事心

之学”⑦，明确指出在本体论上“太极”是宇宙根源，而在人的精神道德

修养方面，必须时时 事 事 注 意 意 识 的 修 养，一 切 功 夫 都 要 在“心”上 来

①
④
⑤
⑦

②③　《诸儒学案》上二，《明儒学案》卷四十四，第１０６５页。

同上，第１０６６页。

⑥　同上，第１０６５页。

同上，第１０６４、１０６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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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这个提法与心学功夫论有相通之处，所以后来刘宗周、黄宗羲都很

推崇他的这个思想。

曹端也讨论了孔颜之乐的问题，他说：

孔、颜之乐者，仁也。非是乐这仁，仁中自有其乐耳。且孔子

安仁而乐在其 中，颜 子 不 违 仁 而 不 改 其 乐。安 仁 者，天 然 自 有 之

仁；而乐在其中者，天然自有之乐也。不违仁者，守之之仁；而不改

其乐者，守之之乐也，《语》曰“仁者不忧”，不忧非乐而何？周、程、

朱子不直说破，欲学者自得之。①

这就是说，孔颜乐处之乐是仁者之乐。这种“乐”并不是以“仁”为对象

发生的乐，而是“仁”的境界自然具有的乐。我们知道，程颢、程颐谈到

孔颜乐处的时候都语焉未详。程颢只说周敦颐教他们寻孔颜乐处，程

颐则只说乐并不是乐道，都没有正面阐述乐是乐什么或什么乐。这显

然是因为这种乐是一种个人的体验，这种体验又不容易被语言清楚地

加以说明。曹端把 孔 颜 之 乐 解 释 为 仁 中 自 有 之 乐，是 合 乎 程 颢《识 仁

篇》的思想的，与程颐反对把乐理解为对于某一对象的乐也是一致的，

这说明曹端在这个问题上是有较为深刻的体验的。他把乐理解为一个

具有很高精神境界（仁）的人所具有的一种心理状态，比起二程要来得

明确。

“求孔颜乐处”本来是道学创立初期用来与辞章训诂之学相对立的

口号，表示人的学问应当摆脱浮华文辞与烦琐训诂，追求精神的自由与

发展。但是，就儒家文化的终极取向来看，“乐”并不是儒者精神发展的

目的，乐只是儒者达到最高人格境界（仁）而自然具有的内心状态之一。

仁可以包括乐，但乐却无法包容仁。若把精神的和乐愉悦当做人生全

部精神发展的唯一目的，就仍然预设了一种追求自佚的动机，与追求感

性快乐的快乐主义在终极取向上仍不能完全划清界限，也无法与佛家、

道家划清界限，从这个方面看，曹端坚持仁的本源性，坚持仁是儒学的

① 《诸儒学案》上二，《明儒学案》卷四十四，第１０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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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的完满的境界，是符合儒学传统的。

第二节　薛　　!

薛瑄（１３８９—１４６５），字德温，号敬轩，山西河津人。永乐中登进士

第，宣德初授监察御史，后差监湖广银场。正统初为山东提学佥事，又

除大理寺少卿，因拒绝阿附中官王振，曾被诬下狱论死，后传旨戍边，寻

放还家。景泰初年起任南京大理寺卿。英宗复辟后，升礼部右侍郎兼

翰林学士，并入 内 阁。晚 年 致 仕 居 家。临 终 时 留 诗 说“七 十 六 年 无 一

事，此心始觉性天通”①，后谥文清。

薛瑄是一个“实践之儒”，立身行事，严辨 公 私，不 惜 上 忤 权 贵，决

不枉公徇私。他的学问 也 是 由 程 朱 提 倡 的“主 敬”入 手，他 曾 说：“余

于坐立方向、器用安顿之类，稍 有 不 正，即 不 乐，必 正 而 后 已。”②他 注

重存心、收放心的功夫，实 践“有 主”的 持 敬，认 真 检 省 自 己 的 所 作 所

为，他说：“余每呼此心 曰：‘主 人 翁 在 室 否？’至 夕 必 自 省 曰：‘一 日 所

为之事合理否？’”③他还努力制怒，曾 说“二 十 年 治 一 怒 字，尚 未 消 磨

得尽”④。这些都说明，薛瑄是一个笃 实 的 实 践 的 理 学 家。 其 主 要 著

作为《读书录》。

（一）理　气　说

薛瑄的理学思想曾受曹端的影响，刘宗周曾指出：“薛文清亦闻先

生（指曹端）之风而起者。”⑤薛瑄继承了曹端批判地考察朱熹理气观的

做法，但他与曹端著力辨太极是否自会动静不同，他的理气之辩集中在

讨论理是否在气之先。他的思想虽然在总体上仍然没有摆脱理本论的

①
②
③
④
⑤

见《河东学案》上，《明儒学案》卷七，第１１０页。

同上，第１１６页。

《薛文清公读书录》卷之五《省察》，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第９６页。

《河东学案》上，《明儒学案》卷七，第１１２页。

《师说》，《明儒学案》，第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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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场，但他的思想倾向对后来气本论的思想家有一定影响。

薛瑄首先继承了曹端反对朱子关于“太极不自会动静”的思想，他

指出：

临 川 吴 氏 曰：“太 极 无 动 静，故 朱 子 释 太 极 图 曰‘太 极 之 有

动 静，是 天 命 之 流 行 也’，此 是 为 周 子 分 解，太 极 不 当 言 动 静，

以 天 命 有 流 行，故 只 得 以 动 静 言。”窃 谓 天 命 即 天 道 也，天 道 非

太 极 乎 ？ 天 命 既 有 流 行，太 极 岂 无 动 静 乎 ？ 朱 子 曰“太 极 本 然

之 妙 也，动 静 所 乘 之 机 也”，是 则 动 静 虽 属 阴 阳，而 所 以 能 动 静

者，实 太 极 为 之 也。使 太 极 无 动 静，则 为 枯 寂 无 用 之 物，又 焉

能 为 造 化 之 枢 纽、品 汇 之 根 柢 乎 ？ 以 是 而 观 之，则 太 极 能 为 动

静 也 明 矣。①

曹端曾指出，朱子把理乘气动喻为人之乘马，这种理解下的“理”只是一

种“死理”。薛瑄也认为，如果说太极无动静，则太极便成了“枯寂无用

之物”，就不可能成为万物运动变化的根源。因而，薛瑄与曹端的立场

相近，也是主张“太极能为动静”。

曹端所理解的与活人骑马相似的“活理”，和薛瑄这里所说的太极

有动静，都并不意味着他们认定太极有独立的、时空中的位置移动。曹

端是努力突出理对于气的主导、驾驭作用，薛瑄则强调太极应当是运动

的内在根据和动因。在古希腊哲学中，亚里士多德曾有“不动的动者”

的提法，即造成运动的动因其本身是不动的。而在曹端、薛瑄这些理学

家看来，既然太极（理）是所以动静者，是阴阳二气运动变化的根源和驾

驭者，在这个意义上，理是有能动性的。而为了肯定这种能动性，必须

说太极能为动静。

薛瑄对于朱子“未有天地之先毕竟先有此理”等“理在气先”的说法

也提出异议。他指出：

或言“未有天地之先，毕竟先有此理”……窃谓理气不可分先

① 《读书录》卷九。四库本。又参见《周子全书》卷六，万有文库本，第９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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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盖未有天地之先，天地之气虽未成，而所以为天地之气，则浑浑

乎未尝间断止息，而理涵乎气之中也。①

这就是说，天地没有形成之前，构成天地的气已存在着。这些能够构成

天地的气在未构成天地前是浑然未分的，但从来没有消灭过，而这浑然

未分的气之中就包含着理。因此，天地是有限的形体，如果追索天地未

有之先，那么不仅有理，也有气。用“未有天地之先”去证明理先于气是

不正确的。

正如胡宏等人早就指出的，我们所处的这个天地，其形成与开始只

是整个宇宙演化过程的一个阶段，这个天地的开始并不表示宇宙的开

端。薛瑄也认为，天地是不断形成、破坏、再形成的，而气的存在与宇宙

一样，是永恒的，他说：

今天地之始，即前天地之终，其终也，虽天地混合为一，而气则未

尝有息。但翕寂之余，犹四时之贞，乃静之极耳。至静之中，而动之端

已萌，即所谓太极动而生阳也。……原夫前天地之终静，而太极已具；

今天地之始动，而太极已行。是则太极或在静中，或在动中，虽不杂乎

气，亦不离乎气也，若以太极在气先，则是气有断绝，而太极别为一悬

空之物而能生夫气矣，是岂动静无端、阴阳无始之谓乎？②

薛瑄认为，如果以为阴阳生于太极，那就承认宇宙有一个阶段并没有

气，是由理产生出气，这样气就不是永恒的，而是有生灭的，这 与 程 颐

“阴阳无始”的思想就有矛盾。薛瑄主张，气及其运动是宇宙永恒过程

自身的一部分，气的运动可以有相对静止和显著变化的不同阶段，而无

论在气的哪一种运动状态或阶段上，理都存在于气之中，因此他强调：

“理只在气中，决不可分先后。如太极动而生阳，动前是静，静便是气，

岂可说理先而气后也？”③

①
②
③

《读书录》卷三。

《薛文清公读书录》卷之四《天地》，丛书集成初编本，第６８页。

《河东学案》，《明儒学案》卷七，第１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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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瑄又认为，理是无形的，气是有形的，“有形者可以聚散言，无形

者不可以聚散言”①，即认为气是有聚散的，而理就说不上有没有聚散

了。气有聚散这个思想认为，在宇宙演化的各个阶段都有气存在，因而

宏观地看，气是永恒的。但气的这种总体上的永恒，并不排斥个体的生

灭。就是说，宇宙是一个新的气不断产生，旧的气不断消尽的过程。局

部地看，个别的气有产生和消尽，总体上看，宇宙中永远有气存在。理

与气不同，理并不是具体的、有形体的存在，因而聚散生灭的观念不适

用于理。薛瑄 说：“理 既 无 形，安 得 有 尽？”②他 又 引 朱 子 说“聚 散 者 气

也，若理只泊在气上，初不是凝结自为一物”③ 。理不仅不是具体存在，

而且是绝对永恒的。

薛瑄的思想中暴露出理学理气论的一些矛盾。他为了反对理在气

先，强调“四方上下，往来古今，实理实气，无丝毫之空隙，无 一 息 之 间

断”④，强调理气总是结合无间的。但是按照气有聚散，理无聚散 的 说

法，如果某些气由聚变散，最后消尽，那么原来“泊”在这些气上并与这

些气密合无隙的理由于无聚散，必然与归于散尽的气脱离，这样，就不

能说“无丝毫之空隙”。薛瑄理气说中的这种矛盾，是因为薛瑄像他的

一些前辈理学家一样，把理理解为气之中的一种实体。所以后来的罗

钦顺也对薛提出了批评。

薛瑄还提出了“日光载鸟”的比喻，以说明气有聚散、理无聚散：

理如日光，气如飞鸟，理乘气机而动，如日光载鸟背而飞。鸟

飞而日光虽不离其背，实未尝与之俱往而有间断处。亦犹气动而

理虽未尝与之暂离，实未尝与之俱尽而有灭息之时。气有聚散，理

无聚散，于此可见。⑤

他还说：

①
②
④
⑤

《河东学案》，《明儒学案》卷七，第１１９页。

③　同上，第１１８页。

《河东学案》，同上，第１２２页。

同上，《宋元学案》卷七，第１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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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如日月之光，大小之物各得其光之一分，物在则光在物，物

尽则光在光。①

薛瑄这个比喻，对于理学所要表达的思想来说，有很大缺陷。把理比做

日光，气比做飞鸟，理不仅完全成了一种外在于气的特殊实体，就理气

动静而言，也无法显示出理“能为动静”的特质。当然，薛瑄在主观上并

不是以这个比喻整个地来讨论理气关系，而是侧重于说明理气的聚散

关系。然而，如果鸟的飞行运动表示气的聚散变化，那么，由于鸟在甲

处被照射的一束日光与在乙处被照射的一束日光虽然都来自太阳，却

并不是同一束日光，于是，随着气的运动变化，气之中的理也就成了不

断变化的了。

与朱熹以人骑马比喻理乘气来解释理自身只有相对运动相比，薛

瑄的 提 法 与 朱 熹 确 有 不 同，这 里 不 再 有 一 个 骑 在 马 上 随 马 而 动 的 人

（理），日光在这 里 是 绝 对 不 动 的。从 聚 散 的 观 点 来 看，薛 瑄 是 用 鸟 之

“飞”比喻气之“散”，而以日光并未随鸟的运动而运动，来说明理并不随

气之散而散。然 而，气 散 之 后，原 来 泊 在 此 气 上 的 理 又 如 何 了 呢？照

“物在则光在物，物尽则光在光”的说法看，物之气散尽之后，原来泊在

此气此物上的理就成为无所依附的理，而这等于否定了他自己关于“理

只泊在气上，初不是凝结自为一物”的说法。由于理是永恒、不动的，气

在局部和微观上是有生灭的，使理气两者之间无法达到周敦颐所谓“妙

合”的程度。

当然，在某种意义上，薛瑄把理比成日光，也是有其理由的。他正

是用这种无所不照的日光比喻成理学想象的、充塞宇宙而无具体形体

的“理”，与这个比喻相协调，气只能被比喻为飘动聚散的云。但不管理

学使用什么比喻，总有一个问题难以解决，这就是：由于理被规定或理

解为一种永恒、普遍的实体，理与气结合时可在气之中，而气物散尽之

后，理又回归为永恒普遍的实体自身。除了这种构成论自身的困难外，

① 《河东学案》，《明儒学案》卷七，第１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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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构成论无法与理学的另一立场即理应是支配事物运动的所以然相

协调。因为一种像日光一样充塞天地间的理，怎么在禀入一定的气物

之中可以转而成为一种具有能动作用的“所以然”，这一点理学并未给

以说明。

（二）格 物 穷 理 论

薛瑄详细讨论了穷理的问题，他说：“统天地万物言之，一理也；天

地万物各有一理，分殊也。”①《读书录》的物理篇所讨论的各种物理，在

相当程度上表现了理学对于格物的实践。

薛瑄说：“天地之间，物各有理。理者，其中脉络条理合当如此者是

也。”②大而天地四时，小而鸟虫草木，无不具有“合当之理”，人身所具

之性、社会的种种规范，也都是合当之理，所以他说：“只合当如是便是

理。”在薛瑄这个理解中，虽然并没有排除天地万物各种具体物理作为

理的涵义，但他以“合当”来作理的规定，“当然”和“规范”的色彩较重。

应当与否是一个社会规范的问题，自然界的规律是自然如此，在存在的

意义上不存在应当不应当的问题。所以，薛瑄的定义表明，他更为重视

人伦之理。他强调：“如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之类，皆在物之

理也。于此处之各得其宜，乃处物之义也。”③

在格物穷理的问题上，薛瑄主张既要穷人之理，又要穷物之理。他

说：“穷理者，穷人物之理也。人之理则有降衷秉彝之性，物之理则有水

火木金土之性，以至万物万事皆有当然之理。于众理莫不穷究其极而

无一毫之疑，所谓穷理也。”④降衷秉彝之性指人所禀受的天命之性，他

认为穷理就是要穷透人物之理。他还说：

格物所包者广，自一身言之，耳目口鼻身心皆物也，如耳则当

①
②
③
④

《薛文清公读书录》卷之三《性理诸书发明》，第３７页。

同上，卷之六《体认》，第１０２页。

同上，第９９页。

同上，卷之一《易系辞下》，第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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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其聪之理，目则当格其明之理，……推而至于天地万物皆物也。

天地则当格其健顺之理，人伦则当格其忠孝仁敬智信之理，鬼神则

当格其屈伸变化之理，以至草木鸟兽昆虫则当格其各具之理。又

推而至于圣贤之书、六艺之文、历代之政治，皆所谓物也，又当各求

其义理精粗本末是非得失，皆所谓格物也。①

薛瑄继承了朱熹关于格物范围的思想，他不仅重申了格物的“物”包括

了从人伦日用之常到天地鬼神之变这样一个广阔范围内的客观对象，

而且明确指出“物”也包括圣贤之书。事实上，理学所说的日用之常到

鬼神之变的“理”主要是通过读解圣贤之书来“穷”的。所以，理学虽然

明显地具有知识性取向，但理学“穷理”的实践主要不是通过实验手段

实际地从事实践性研究，而是学习综合已有的关于天地草木的知识，所

以薛瑄说：“致知格物，于读书得之者多。”②

关于薛瑄的格物 论，还 有 一 点 应 当 指 出，他 十 分 强 调 理 的 客 观 属

性。如他说：“圣人应物，虽以此理应之，其实理只在彼物上，彼此元不

移也。”③ 又 说：“圣 人 治 人，不 是 将 自 己 道 理 分 散 与 人，只 是 物 各 付

物。”④ 后来的王阳明曾提出，格物是以我心之理去正物，事事物物由此

才各得其理，因而格物的过程是把本心之理通过实践赋予事物的过程。

而薛瑄站在朱子学的立场，强调人的实践并不是把主体具有的东西赋

予客体，理是客体自身具有的，人只是努力使事物按其固有的理存在

而已。

（三）心 性 功 夫

薛 瑄 主 张 人 的 修 养 要“以 理 制 气”，他 认 为 ：“性 纯 是 理 ，故 有 善

而 无 恶 。 心 杂 乎 气 ，故 有 不 能 无 善 恶 。”⑤在 他 看 来 ，人 的 知 觉 意 识

①
②
③
⑤

《薛文清公读书录》卷之二《大学》，第２０页。

《河东学案》上，《明儒学案》卷七，第１２４页。

④　同上，第１２０页。

《薛 文 清 公 读 书 录》卷 之 五《论 心》，第８１页 。



１８０　　 宋 明 理 学

活 动 是 一 种 气 的 活 动 ，而 气 中 有 理 。 圣 人 以 理 主 气 ，以 道 德 义 理 主

宰 意 识 活 动 ，故 知 觉 活 动 合 于 当 然 。 而 常 人 听 任 气 之 所 为 ，气 的 作

用 胜 于 理 的 作 用 ，知 觉 活 动 就 常 脱 离 规 范 。 他 说 ：“气 强 理 弱 ，故 昏

明 善 恶 ，皆 随 气 之 所 为 ，而 理 有 不 得 制 焉 。 至 或 理 有 时 而 发 见 ，随

复 为 气 所 掩 ，终 不 能 长 久 开 通 。 所 谓 为 学 者 ，正 欲 变 化 不 美 之 气

质 ，使 理 常 发 见 流 行 耳 。”①这 里 说 的 气 不 仅 是 一 个 结 构 成 分 的 概

念 ，也 是 一 种 情 绪 、欲 念 的 活 动 ，这 里 说 的 理 不 仅 是 一 个 性 理 的 概

念 ，也 是 一 个 理 性 、道 德 意 识 的 概 念 ，人 的 修 养 ，就 是 用 理（道 德 理

性）制 约 气（知 觉 活 动）。 薛 瑄 认 为 ，朱 熹 讲 的“心 统 性 情”不 仅 是 心

性 论 的 ，也 是 功 夫 论 的 ，他 说 ：

心统性情之静，气未用事，心正则性亦善，心统性情之动，气已

用事，心正则情亦正。心有不正则情亦不正矣。②

心统性情之静的意义是指，当意识处于静的状态，情感欲念没有发作

（气未用事）的时候，保持心的“正”可以使性无干扰地保持其本然之善。

气已用事，即情感欲念发作的时候，意识的状态由静变为动，在这种动

的状态下保持心的“正”可以规范引导情感，而不使发生偏差。这里的

“气未用事”和“气已用事”接近于未发与已发的范畴，但气主要是指情

感情绪。朱熹提出 的 心 统 性 情 本 来 也 不 只 是 用 以 说 明 心 性 结 构 的 关

联，其中包含的心主性情的思想就是用以说明心在不同意识状态下的

主宰作用。薛瑄着重以心主性情解释心统性情，把这一点更明确化了，

也显示出明代朱学注重实践的趋向。

所谓心正，从功夫上说，也就是“敬”。薛瑄说：“静而敬，以涵养喜

怒哀乐未发之中；动 而 敬，以 省 察 喜 怒 哀 乐 中 节 之 和。此 为 学 之 切 要

也。”③薛瑄很重 视“敬”，他 继 承 了 朱 熹 的 讲 法，认 为 收 敛 身 心 便 是 居

敬，寻思义理便是穷理，他主张“居敬以立本，穷理以达用”④。关 于 如

①
②
③
④

《薛 文 清 公 读 书 录》卷 之 五《论 性》，第７８页 。

同上，《论心》，第８０页。

同上，卷之二《中庸》，第２３页。

同上，卷之五《论敬》，第８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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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在动静功夫中主敬，他提出“学以静为本”①“不静则心既杂乱，何由

有得”②，这里说的静即气未用事时敬的涵养。他也注重动的省 察，他

说：“为学时时处处是做工夫处，虽至鄙至陋处皆当存谨畏之心而不可

忽，且如就枕时手足不敢妄动，心不敢乱想，这便是睡 时 做 工 夫。”③他

的居敬功夫比起程颐似乎更加严峻了。由于薛瑄认为“千古圣贤之学，

惟欲人存天理遏人欲而已”④，所以特别强调人的修养功夫不能间断，他

认为孟子讲的“勿忘”就是时时刻刻不忘操存，他说：“勿忘最是学者日用

切要工夫，人所以心与理背驰者，正缘忘于有所事耳。诚能时时刻刻不

忘于操存省察等事，即心常存而天理不忘矣。”⑤薛瑄与后来心学如陈献

章、王阳明不同，他基本上仍是从道德修养的角度来谈“勿忘”的。

（四）心 之 虚 明

朱熹曾强调“心体虚明”，注重保养主体的“虚”与“明”以认识事物

之理，强调只有使心保持没有成见和清醒的理性才能认识事物之理。

薛瑄也很注意“心”的虚明的问题，他说：

未应物时心体只是至虚至明，不可先有忿懥恐惧好乐忧患在

心。事至应之之际，当忿懥而忿懥，当恐惧好乐忧患而恐惧好乐忧

患，使皆中节无过不及之差。及应事之后，心体依旧至虚至明，不

留前四者一事于心。故心体至虚至明、寂然不动，即喜怒哀乐未发

之中，天下之大本也。⑥

薛瑄所说的虚明与朱熹不同，不是对穷理而言，而是对应事而言，指人

在生活实践中注意保持虚、明的心理状态。他所说的这种虚、明的心理

状态是指没有任何情感情绪波动、干扰的内心状态。他认为人在与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薛文清公读书录》卷之五《论学》，第８２页。

同上，第８１页。

同上，第８２页。

同上，第８３页。

同上，卷之二《孟子上》，第３１页。

同上，卷之二《大学》，第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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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发生接触以及建立各种关系时必然会发生情感情绪的反应，这是正

常的。但必须注意，一方面，在接触事物之前应使内心不预置任何情感

情绪。以避免这些情感情绪影响对于外部事物本来应当作出反应的程

度。另一方面，与事物接触之后，接触事物时发生的情感情绪也应随即

从意识中排除，使心灵复归于虚、明的状态。薛瑄所注意的这个情感情

绪的问题与明中期后心学的注意有一致处。但薛瑄没有说明，对于虚

明的这种追求其目的是为在应物时保持适宜的反应，还是为了保持心

灵自身的某种感受体验。

薛瑄也注意到某些心理体验，他也提到心与理交相养。他认为，一

方面“顺理则心悦豫”；另 一 方 面，“欲 淡 则 心 清，心 清 则 理 见”①。他 还

说“心定气平而身 体 之 安 和 舒 泰 不 可 言”②。 他 主 张 通 过 颜 子 克 己 之

学，达到颜子之乐，认为仰不愧、俯不怍、心广体胖，自然乐。他还说“不

为物累觉得身心甚轻”③，“气完体胖有休休自得之趣”④。薛瑄的这些

说法表明，他不仅强调严肃的主敬以进行道德意识的修养，也对心定气

平的体验有所追求。

第三节　胡　居　仁

胡居仁（１４３４—１４８４），字叔心，江西余干人，学者称他为敬斋先生。

胡居仁曾学于吴与弼门下，遂绝意科举，筑室于梅溪山中。他居家事亲

极孝，“父病，尝粪以验其深浅。兄出则迎候于门，有疾则躬调药饮”⑤。

他家世代为农，他又一生不仕，生活贫窭，但他始终逍然自得，努力追求

精神生活的充实与发展。他信从朱子的主敬之学，他自己在持敬的实

践中“严毅清苦，左绳右矩，每日必立课程，详书得失以自考，虽器物之

①
②
③
④
⑤

《薛文清公读书录》卷之六《体验》，第１０３页。

同上，第１０４页。

同上，第１０３页。

同上，第１０４页。

《崇仁学案二》，《明儒学案》卷二，第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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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区别精审，没齿不乱”①。他的主要著作为《居业录》。

（一）因 气 以 成 理

明初的朱学对朱子的理气论有所纠正。如薛瑄认为“理气不可分

先后”，与朱子的“理在气先”说有所不同，但薛瑄也不是气本论或二元

论，他的立场仍然是本体论的理本论立场。从曹端到薛瑄，所提出的与

朱子理气观不同的看法，对后来学者有相当影响。

胡 居 仁 也 继 承 了 薛 瑄 的 讨 论，提 出 他 对 理 气 聚 散 问 题 的 看 法，

他说：

气则有聚散、有虚实、有生死，以有无言之犹可也。理则不可

以有无言。②

若理则虽流行不息，乃形而上者，无有聚散，不可言虚实，不可

言有无。理则无时而无也。③

胡居仁与胡宏、薛瑄一样，也认为有无、聚散、虚实都是气的规定，理无

所谓聚散，因为理是形而上者，无形无象的理谈不上任何聚散有无。

胡居仁又认为：

“立天之道，曰阴与阳”，阴阳气也，理在其中。“立地之道，曰

柔与刚”，刚柔质也，因气以成理。“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仁义理

也，具于气质之内。④

“有此理则有此气，气乃理之所为”是反说了。有此气则有此

理，理乃气之所为。⑤

胡居仁的这些说法表示，他不赞成“有此理则有此气，气乃理之所为”的

看法，他认为在理气之间不能说理是第一性的，气是第二性的；不能说

①
②
③
④
⑤

《崇仁学案二》，《明儒学案》卷二，第２９页。

《居业录》卷二，中文出版社版，第１８７页。

同上，第２１７页。

《崇仁学案二》，《明儒学案》卷二，第３８页。

同上，第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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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是本源，气是理所派生的，他表现出这样的思想，即气是第一性的，有

气则有理，理由气决定。他坚持理在气中、理具气质之内。胡居仁的这

些思想，提示出他是明代理学薛瑄到罗钦顺之间的一个重要环节。当

然，胡居仁某些地方也强调理的作用，他的思想中还有一些矛盾，但总

地看他的理气观是反对把理气对立、割裂，主张“理乃气之理，气乃理之

气。混之则无别，二之则不是”①。

（二）明 理 与 养 气

明代理学的理气说更多的是把理气作为身心修养论的范畴，而不

是把理气仅仅作为本体论的范畴来讨论。事实上在朱熹哲学中理与气

也不仅仅是本体论的范畴，朱熹曾说：“如这理寓于气了，日用间运用都

由这个气，只是气强理弱。”②这里说的理与气就是指理性与气质 在 人

的意识活动中的作用。

胡居仁认为：“欲生于气，是气为主而灭乎理。须使理为主而气顺

焉。”③人的意识活动中的理欲的冲突根源于构成人体的性与气。欲望

产生于构成人体物质基础的气，理性则发于内在于人心的“性”。意识

修养的基本原则就是以理主气，用理性原则主导情感欲望。胡居仁也

讨论了未发已发的问题，他说：

黄勉斋言“性虽 为 气 质 所 杂，然 其 未 发 也，此 心 湛 然，物 欲 不

生，气虽偏而理自正”，以释子思“未发之中”。又引朱子“未发之前

气不用事”为证。窃恐误也。夫偏浊之人未发之前已失其中，故已

发不能和。……不 善 之 人 亦 有 静 时，然 那 时 物 欲 固 未 动，然 气 已

昏，心已偏倚，理已塞，本体已亏，故做未发以前工夫。④

胡居仁认为，不能说任何人任何时候的未发都是中，不善的人在静时的

①
②
③
④

《居业录》卷三，第３１７页。

《朱子语类》卷四，第７１页。

《居业录》卷之一，第９８页。

同上，卷之二，第２０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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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状态虽属未 发，但 已 经 气 昏 理 塞，故 其 心 不 是 中，而 是 有 所 偏 倚。

怎样做功夫使气由昏变清呢？显然这不是仅由养气所能改变的，需要

把养心与养气结合起来，即把道德意识的培养和作为心理、生理现象的

气的调养结合起来。胡居仁说：

心具是理，乃气之灵者。故养得心即养得气，能养得气即养得

心。心也、理也、气也，二而一者也。①

理与气不相离，心与理不二。心存则气清，气清则理益明，理

明气清则心益泰然矣。故心与气须养，理须穷，不可偏废。②

也就是说，人的修养有三个方面，即心、气、理。这三者本来是联系的，

如心是气之灵，而气之中又有理，因而对这三者的修养也是既有分工，

又互相影响。存心与养气与明理三者不可偏废，气会受到心的引导，故

存心可以帮助养气。气作为心理、情绪的流动体验，它的充养又可视为

养心的一部分。气 养 得 清 明，就 不 会 使 理 塞，即 理 性 就 会 保 持 清 醒 明

智，理明气清就会促进心的舒泰，获得一种比较安详的心境和感受。

（三）静 而 操 持

胡居仁学于吴与弼，与陈献章（白沙）为同门友。白沙之学主张静

坐见心中有物，胡居仁则不赞成主静，因为在他看来，不善之人未发时

已理塞气昏，纯粹静养是不能达到中的。他坚持朱子的主敬立场，对白

沙一派的修养方法特别提出批评。

胡居 仁 认 为：“静 中 有 物，只 是 常 有 个 操 持 主 宰，无 空 寂 昏 塞 之

患。”③在理学中，朱子一派主张未发时的主敬涵养，这种未发的涵养有

时也称为“静中有物”，是指当意识未发而静的时候，并不是只保持心无

思虑，而是使意识仍然保持一种“静中有主”的状态。这种状态的特点

是，虽然没有具体的思虑产生，但意识中有一种警觉。朱子学认为，这

①
②
③

《居业录》卷之一，第９７页。

同上，卷之二，第１２３页。

《崇仁学案二》，《明儒学案》卷二，第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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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警觉就是心的主宰功能在静的状态的表现，也就是主敬在静的状态

所要达到的要求。这种表现与要求虽也称做“静中有物”，但却并不是

像陈白沙那样要人在静坐中去体验心中呈现出来的东西。所以胡居仁

站在朱学主静 的 立 场 上 反 对 陈 白 沙。他 还 指 出：“今 人 屏 绝 思 虑 以 求

静，圣贤无此法，圣贤只是戒慎恐惧，自无许多邪思妄念。不求静，未尝

不静也。”①在朱学看来，静的功夫不是空无思虑，静中需有戒慎恐惧功

夫。静作为安定的心境也并不是通过求静来实现的。

胡居仁说：

周子有“主静”之说，学者遂专意静坐，多流于禅。盖静者体，动

者用；静者主，动者客。故曰主静，体立而用行也。亦是整理其心不

使纷乱躁妄，然后 能 制 天 下 之 动。但 静 之 意 重 于 动，非 偏 于 静 也。

愚谓静坐中有个戒慎恐惧，则本体已立，自不流于空寂，虽静何害！②

因此，“静”并不是要人专心去静坐息念，即使是静坐的时候仍然要保持

戒慎恐惧的意识状态。孟子曾引用孔子论心的话“操则存，舍则亡，出

入无时，莫知其向”，胡居仁认为，存心的主要方法是“操”，静的时候也

要注意“操”。他说：

今人说“静时不可操，才操便是动”，学之不讲，乃至于此，甚可

惧也。静时不操，待何时去操？其意以为：不要惹动此心，待他自

存，若操便要著意，著意便不得静。是欲以空寂杳冥为静，不知所

谓静者，只是以思 虑 未 萌、事 物 未 至 而 言，其 中 操 持 之 意 常 在 也。

若不操持，待其自存，决无此理。③

古人于静时只下个操存涵养字，……今世有一等学问，言“静

中不可著个操 字，若 操 时 又 不 是 静”，以“何 思 何 虑”为 主，悉 屏 思

虑，以为静中工夫只是如此，所以流于老、佛。不知操字是持守之

①
②
③

《崇仁学案二》，《明儒学案》卷二，第４１页。

同上，第３１页。

同上，第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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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即静时敬也。若无个操字，是中无主，悠悠茫茫，无所归著，若

不外驰，定入空无。①

胡居仁认为，儒者提倡的方法是“敬”而不是“静”。儒学中所说的静不

是指一种方法，而是指一种未发的时态，即在意识未发的时态需要保持

一种操持之意，而不是谋求去达到静时的空的体验。对静中功夫是否

有正确的认识，是区别儒与佛老的重要界限。

由于胡居仁坚持朱学静中涵养操存的立场，他不仅反对仅仅摒除

思虑的静坐，也不赞成把静中功夫理解为调息。他说：“视鼻端白，以之

调息去疾则可，以之存心则不可，盖取在身至近一物以系其心。如反观

内视，亦是此法。佛家用数珠，亦是此法，羁制其心，不使妄动。”② 胡居

仁虽然也提倡养气，但他所说的养气是从孟子“善养浩然之气”而来，所

以他强调他的养气不同于气功家的养气，他认为“修养家所养乃一身之

私气”③，基于这样的思想，他强调存心与调息的区别：“只恭敬安详便

是存心法，岂假调息以存心？”④朱熹曾作过《调息箴》，但朱熹既没有把

调息作为一种修养功夫，也没有明确否认调息在修养方面的作用。理

学家本来也重视静坐的修持，又加上道教及各种炼气术的影响，不少儒

者都以调息为安定心境的手段之一。认为调息至少可作为修养的入门

功夫之一。胡居仁则坚持朱学主敬的立场，重视存心与调息的区别，反

对一切偏离主敬的静中修养方法。

（四）主 敬 无 事

前面已经说过，胡居仁所理解的静中有物，他所理解的“操”就是程

朱派的“敬”。他认 为“主 敬”是 古 典 儒 家 存 心 功 夫 的 基 本 方 式，他 说：

“孟子说出求放心以示人，人反无捉摸下工夫处，故程子说主 敬。”⑤他

①
③
④
⑤

②　《崇仁学案二》，《明儒学案》卷二，第３３、３４页。

《居业录》卷之二，第１２３页。

《崇仁学案二》，《明儒学案》卷二，第３６页。

同上，第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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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个说法实 际 上 是 对 孟 子 以 下 心 学 的 存 心 功 夫 有 所 批 评。在 他 看

来，孟子讲的求放 心、存 心 只 是 一 种 一 般 的 原 则，并 不 是 具 体 的 方 法。

把这种一般的原则当做具体方法，在实践上必然无法落实。他认为，程

颐提出的主敬才是存心的具体的明确的方法，而无论佛教还是心学，他

们存心功夫上的主要错误或缺点就在于不知主敬。他说：

禅家存心有两三样，一是要无心、空其心；一是羁制其心；一是

观照其心。儒家则内存诚敬，外尽义理，而心存。①

空心即摒除思虑；制心即着力把意念集中在某一具体事象上，防止心念

散乱（如数息念珠）；观心是在排除思虑情感之后体验内心的本然状态。

胡居仁认为儒家主张的是存心，存心的具体意义是保持一种诚敬的道

德意识状态，而这种存心又与充分履行社会道德义务相为补充。

胡居仁详细讨论了“敬”的方法，他说：“敬便是操，非敬之外别有个

操存工夫。”②他把敬的方法归结为四种主要的方式：

端庄严肃、严威 俨 恪，是 敬 之 入 头 处；提 撕 唤 醒，是 敬 之 接 续

处；主一无适、湛然纯一，是敬之无间断处；惺惺不昧、精明不乱，是

敬之效验处。③

整齐严肃、提撕唤醒、主一无适、常惺惺，这些都是“理学”派程颐到朱熹

所肯定的关于主敬的内容，代表了“理学”派学者在北南宋期间各自对

“敬”的理解。胡居仁把前辈理学各种不同的持敬之方都加以肯定，并

把这些不同的说法理解为整个主敬修养过程的不同阶段或不同方面，

企图把它们综合为一个包容了这些不同方面的系统，不过他的说法并

不十分清楚，也 不 尽 合 理。如 整 齐 严 肃 既 是 入 头 处，亦 未 尝 不 是 落 脚

处；常惺惺不惟是效验，而且是功夫。胡居仁在另一个地方说：

敬该动 静：静 坐 端 严，敬 也；随 事 检 点 致 谨，亦 敬 也。敬 兼 内

①
②
③

《崇仁学案二》，《明儒学案》卷二，第４１页。

同上，第３５页。

同上，第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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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容貌庄正，敬也；心地湛然纯一，敬也。①

这就是说，敬兼内外，敬贯动静。分别地说，敬在内外动静不同方面、不

同时态的表现 和 功 夫 各 有 差 别，但 都 是 主 敬。这 个 说 法 较 之 前 述“入

头”“效验”的说法要来得合理些。

从敬贯动静的立场来看，是要把“敬”“操”贯穿在动、静的全过程。

无论动时还是静时，戒慎之心需始终主宰着意识状态，因而必须十分强

调心的“主宰”作用。胡居仁说：“心无主宰，静也不是工夫，动也不是工

夫。静而无主，不是空了天性，便是昏了天性，此大本所以不立也。动

而无主，若不猖狂妄动，便是逐物徇私，此达道所以不 行 也。”②只 有 静

时戒慎恐惧，才是静中有主；应事时主一省察，才是动中有主。静时敬，

动时也敬，“敬之所以贯乎动静，为操存之要法也”③。主敬就是使意识

在任何时间状态下都保持“敬”的态度。

（五）论无事与放开

当时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操存便是著意。对此，胡居仁认为，

一方面，“主敬”的“主”的确有一个用意、着力的涵义，他说：“主敬是专

要如此而不间也。⋯⋯若主敬熟后，以至不待著意，便是圣人。”④不著

意固然是理想的境界，但要达到不勉而中的从容之境必须经由著意的

主敬才能实现。另 一 方 面，主 敬 的 著 意 并 不 就 是 佛 教 说 的“执 著”，他

说：“主敬是有意，以心言也。行其所无事，以理言也。心有所存主，故

有意。循其理之当然，故无事。此有中未尝有，无中未尝无，心与理一

也。”⑤这是说，由于主敬要求戒慎恐惧，因而即使在静时意识的状态也

并不是空无，还是有其意向的，这就是“有意”。但敬的意义是循理，主

敬者理得而心安，并不会发生佛教所说的执著带来的烦恼，这就是“无

①
②
③
④
⑤

《崇仁学案二》，《明儒学案》卷二，第３９页。

同上，第３３页。

同上，第３２页。

《居业录》卷四。

《崇仁学案二》，《明儒学案》卷二，第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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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由于主敬者是“有意无事”，所以是有而不执，无而不空。

胡居仁讲学，特别反对陈白沙为代表的与“主敬”对立的“求乐”，他

认为：

上蔡记明道语，言“既得后，须放开”。朱子疑之，以为“既得后

心胸自然开泰，若有意放开，反成病痛”。愚以为，得后放开虽似涉

安排，然病痛尚小，今人未得前先放开，故流于庄佛。又有未能克

己求仁，先要求颜子之乐，所以卒至狂妄。殊不知周子令二程寻颜

子之乐，是要见得孔颜因甚有此乐、所乐何事，便要做颜子功夫，求

至乎其地。岂有便来自己身上寻乐乎？故放开太早、求乐太早，皆

流于异端。①

他认为，周敦颐指示二程寻孔颜乐处，是要人像颜子一样，做克己求仁

的功夫，而不是要人舍弃功夫去追求感性放任的快乐。孔颜的“乐”是

严肃切己修养实践的结果，并不是靠追求“乐”本身所能得到的。不去

克己，先去求乐，其结果不是流入佛道，便是猖狂放任，都是异端。胡居

仁一生得力处惟在“主敬”，他始终提倡敬畏，而反对求乐，他甚至批评

黄庭坚对周敦颐的赞许，他说：“‘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虽曰形容有

道气象，终带了些清高意思。”②他所追求的是一种严肃主义的境界，而

对那种追求自得的浪漫主义境界始终有所警惕。这一方面表达了他自

己对朱子代表的正统理学的理解，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在他的时代，浪漫

主义在理学中日益扩大的影响。

第四节　陈　献　章

陈献章（１４２８—１５００），字公甫，号石斋，晚年自谓石翁。他是广东

新会人，因居白沙村，故学者都称他为“白沙先生”。

①
②

《崇仁学案二》，《明儒学案》卷二，第３７页。

《居业录》卷一，第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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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献章正统十二年（１４４７）中乡试，次年参加会试，只考中乙榜，遂

入国子监读书。① 景泰二年（１４５１）又赴进士考，下第。二 十 七 岁 时 闻

吴与弼讲伊洛之学于临川，即往从之游，半年而后归，讲学于乡中，不复

有意科举。成化二年（１４６６），因钱溥劝他赴考以慰老母，复入国子监准

备赴试，国子监祭酒邢让有意以《和杨龟山此日不再得》为题试验他的

才学，看到他的和诗后，大惊曰“龟山不如也”。言于朝，一时京师以为

真儒复出，名士皆与之游。成化五年（１４６９）再赴会试，又下第。于是南

归杜门，潜心于 学。成 化 十 八 年（１４８２）广 东 布 政 使 彭 韶、总 督 朱 英 力

荐，次年应召入京，有旨命参加考试，以根据成绩任用，白沙称病未就，

寻闻母病告归，旨授翰林检讨，令母病愈即来供职。归家后奉亲讲学，

屡荐不起，弘治十三年（１５００）卒，年七十三岁。②

陈献章从学吴与弼时，早上贪睡，吴与弼大声叫：“秀才，若为懒惰，

即他日何从到伊川门下，何从到孟子门下？”③吴与弼命他种菜编篓，研

墨接茶，磨炼他的意志，而间亦和他讲说典籍。陈献章归白沙后，足不

出户，闭门读书，但累年无所得。于是筑一台，名曰“春阳台”，每日静坐

其中，坚持数年，终于有所悟，从此建立了他自己的一套思想体系。

（一）静 坐 见 心 体

陈献章学问的特色是注重静坐的修养，他曾回顾自己为学的经历

与体会说：

仆才不逮人，年二十七，始发愤从吴聘君学。其于古圣贤垂训

之书，盖无所不讲，然未知入处。比归白沙，杜门不出，专求所以用

力之方，既无师友 指 引，惟 日 靠 书 册 寻 之，忘 寝 忘 食，如 是 者 亦 累

年，而卒未得焉。所谓未得，谓吾此心与此理未有凑泊脗合处也。

①
②

③

明代取士，进士考试取乙榜，又称副榜。中乙榜者虽未登进士第，但可入太学。

陈献章行实见《陈 白 沙 先 生 年 谱》、《白 沙 先 生 行 状》，皆 附《陈 献 章 集》，中 华 书 局

１９８７年版。

《陈献章集》附录二，第８０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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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约，惟在静坐，久之，然后见吾此心之体隐然

呈露，常若有物。日 用 间 种 种 应 酬，随 吾 所 欲，如 马 之 御 衔 勒 也。

体认物理，稽诸圣训，各有头绪来历，如水之有源委也。于是涣然

自信曰：“作圣之功，其在兹乎！”有学于仆者，辄教之静坐。①

白沙早年按朱学的方法，读书求理，但终觉无所收益，心与理总不能相

合，于是舍去书册，专意静坐。静中恍然有悟，将所悟用之日用，十分自

如，又验之经典，无所不合。他认为这就是悟道，所以此后凡有学者向

他问学，他都教以静坐。

据白沙自己所说，他在静坐中得到了一种体验，这种体验就是“此

心之体隐然呈露，常若有物”。也就是说他体见到了心的本体。他后来

教人说：“为学须从静坐中养出个端倪来，方有商量处。”②所谓静 中 养

出端倪，就是指在静中见呈露的心体，有一种“常若有物”的体验。他用

自己的实践说明，有了这种体验，在日用伦常之中就如同掌握了驾驭意

识活动的主宰。

周敦颐曾提出“主静”，但程朱派提倡“主敬”，不赞成主静。后来的

学者多同意程朱的看法，认为主静与禅宗的修习方法难以区别。陈白

沙则认为主静是道学的固有传统，应予阐发：

伊川先生每见 人 静 坐，便 叹 其 善 学。此 一 静 字，自 濂 溪 先 生

“主静”发源，后来程门诸公递相传授，至于豫章延平二先生，尤专

提此教人，学者亦 以 此 得 力，晦 庵 恐 人 差 入 禅 去，故 少 说 静，只 说

敬，如伊川晚年 之 训。此 是 防 微 虑 远 之 道，然 在 学 者 须 自 量 度 何

如，若不至为禅所诱，仍多静方有入处。③

周敦颐首倡主静，明道在扶沟教上蔡静坐，伊川见人静坐亦叹其善学，

后来龟山门人罗从彦静中观喜怒哀乐未发气象，其弟子李侗更发明之。

①
②
③

《复赵提学佥宪一》，《陈献章集》卷二，第１４５页。

《与贺克恭黄门二》，同上，第１３３页。

《与罗一峰二》，《陈献章集》卷二，第１５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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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学前期的发展中“静”的确是伊洛传统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但自李侗

弟子朱熹开始，强调伊川更为注重的“敬”，以“主敬”取代“主静”，明确

贬抑静功。又以穷理与主敬并提，作为道学的两个基本功夫，后来学者

都以此为说。陈白沙早年穷理无所得，这个“得”并不是知解的收获，而

是一种心灵的受用，故转而求之静坐。因此，他的主静既是对穷理的否

定，也是对主敬的否定。他认为，只要把握住儒与禅的基本分际，静坐

不但不是不足取，而且正是入圣的基本进路。

（二）求 之 吾 心

相对于即物穷理来说，静坐体验心体是使为学功夫的外向转为内

向，陈白沙说：“为学当求诸心”①，正是强调在心上作功夫，另一 方 面，

陈白沙要静中见心体呈露，又主张静中养出端倪，这个端倪除了神秘体

验的一面，也是具有伦理意义的“善端”，他说：

学者苟不但求之书而求诸吾心，察于动静有无之机，致养其在

我者，而勿以闻见乱之，去耳目支离之用，全虚圆不测之神，一开卷

尽得之矣。非得之书也，得自我者也。盖以我而观书，随处得益；

以书博我，则释卷而茫然。②

夫养善端于静坐，而求义理于书册，则书册有时而可废，善端

不可不涵养也。……诗、文章、末习、著述等路头一齐塞断，一齐扫

去，毋令半点芥蒂于我胸中，夫然后善端可养，静可能也。③

由于静中养的“端”亦是“善端”，也就是孟子说的四端，陈白沙以为，这

个善端是作圣的根本，它只能在静养中被体验、被把握，而不可能通过

典籍的学习去获得，“求之书籍而弗得，反而求之吾心而道存焉，则求之

吾心可也”④。陈白沙的这些说法也就是主张心中求道，心中求 理，他

①
②
③
④

《书自题大塘书屋诗后》，《陈献章集》卷一，第６８页。

《道学传序》，同上，卷一，第２０页。

《与林缉熙十五》，同上，《诗文续补遗》，第９７５页。

同上，第９７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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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还没有提出或论证心即是理，但他显然把为学功夫完全心学化了，

这个发展显然开了明代心学运动的先河，稍后的王阳明正是沿着这个

方向进一步发展了心学的基本思想。同时，陈白沙把学问完全转向内

心体验，舍书册，废文字，去闻见，静坐以涵养心神、体认善端，这些主张

也表现出佛道的影响。

（三）自 然 为 宗

陈白沙为明代心学的先驱，不仅在于他把讲习著述一齐塞断，断然

转向彻底的反求内心的路线，还在于他所开启的明代心学特别表现出

一种对于超道德的精神境界的追求，这种精神境界的主要特点是“乐”

或“洒落”或“自然”。其中“自然”还兼有达到此种境界的功夫的意义。

所谓“自然”是 指 心 灵 的 自 由、不 受 牵 抑 制 累，也 就 是“无 滞”。白

沙说：

人与天地同体，四时以行，百物以生。若滞在一处，安能为造

化之主耶？古之善学者，常令此心在无物处，便运用得转耳。学者

以自然为宗，不可不著意理会。①

正如春去秋来，运转无滞一样，如果时令永远滞于某一季节，万物的自

然生长过程就要被破坏。人心也是如此，人心不能停滞在某一事物之

上，所谓心在无物处，就是心不要滞在一个念头、一个事物上，这样的方

法就叫“自然”，这样的境界也叫“自然”。这种自然的精神境界的基本

特征是充溢着和乐，白沙说“此学以自然为宗者也”，“自然之乐，乃真乐

也”②，他的全部学问都是为了努力追求这个具有真乐的自然之境。

在孔门传统中本来有“曾点之乐”的一面，孔子也表示过“吾与点

也”的意愿。而这个问题在宋明理学则成为一个基本的问题，获得了古

典儒学中所没有的重要意义。宋明理学中围绕着这一问题有两种不同

①
②

《与湛民泽七》，《陈献章集》卷二，第１９２页。

《与湛民泽九》，同上，第１９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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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一派是周濂溪、程明道开始的洒落派，另一派是程伊川与朱子代

表的敬畏派。前一派主张寻孔颜之乐，有与点之意，求洒落胸次；后一

派则主张敬畏恐惧，常切提撕，注重整齐严肃。陈白沙继承了濂溪、明

道的路线，他说：

夫学有由积累而至者，有不由 积 累 而 至 者。有 可 以 言 传 者，

有不可以言传 者。夫 道 至 无 而 动，至 近 而 神，故 藏 而 后 发，形 而

斯存。大抵由积累而至者可以言 传 也，不 由 积 累 而 至 者，不 可 以

言传也。……义理之融液，未易言也；操存之洒落，未易言也。夫

动，已形者也，形斯实矣。其未形者，虚而已。虚，其本也；致虚之

所以立本也。戒慎恐惧，所以闲之而非以为害也。然而世之学者

不得其说，而以用心失之者多矣。斯理也，宋儒言之备矣，吾尝恶

其太严也，使著于见闻者不睹其真，而徒与我哓哓也。①

陈白沙认为，《中庸》讲的“戒慎恐惧”是为了防除邪恶，这是必要的，但

应注意不要使戒慎恐惧伤害了心境的自得与和乐。在他看来，朱子代

表的格物穷理之学，是可以言传的，可由积累而至的。他所强调的自然

之学，追求洒落自得的心灵境界，却是不可言传、不由积累而得的。陈

白沙显然更加重视人的心灵体验，而不是知识积累。

“自然”的境界也叫做“自得”，白沙说：“山林朝市一也，死生常变一

也，富贵贫贱，夷狄患难一也，而无以动其心，是名曰‘自得’，自得者，不

累于外，不累于耳目，不累于一切，鸢飞鱼跃在我，知此者谓之善，不知

此者虽学无益也。”②由于这个境界无滞无物，也可称为“虚”，达到这个

境界的功夫也可称为“致虚”。因为“自然”就意味着把心中所累所滞的

东西加以虚无化。用儒家固有的语言来说，这种“自然”的功夫也就是

孟子所说的“勿忘勿助”：

色色信他本来，何用尔脚劳手攘！舞雩三三两两正在勿忘勿

①
②

《复张东白内翰》，《陈献章集》卷二，第１３１页。

引自《陈白沙先生年谱》成化十八年条，同书附录二，第８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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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之间。曾点些儿活计，被孟子一口打并出来，便都是鸢飞鱼跃！

若无孟子工夫，骤而语之，以曾点见趣，一似说梦。会得，虽尧舜事

业，只如一点浮云过目。①

“色色信他本来、何用尔脚劳手攘”，就是要顺事物本来之自然；“舞雩三

三两两”是曾点乐处；“鸢飞鱼跃”是程颢借用《中庸》赞叹的活泼境界；

“尧舜事业如浮云过目”是上蔡所说的精神境界。白沙认为，自然之乐

来自孟子讲的勿忘勿助功夫，曾点只讲了乐，没有讲功夫。孟子则把功

夫也讲出来了。离开了孟子勿忘勿助及养气的功夫去谈论曾点之乐，

不过是说梦而已。有了孟子所说的功夫，无处而不自得，就能达到“不

著一事”的尧舜气象。

陈白沙认为，只有真正达到了这样自然之境的人才是得道，才能真

正做到周敦颐提出的“铢视轩冕，尘视金玉”，他说：“至大者道而已，而

君子得之。一身之微，其所得者，富贵、贫贱、死生、祸福，曾足以为君子

所得乎？”“天下之物尽在我而不足以增损我，故卒然遇之而不惊，无故

失之而不介，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烈风雷雨而弗迷，尚何铢轩冕尘金

玉之足言哉。”②他还说：“人争一个觉，才觉便我大而物小，物尽而我无

尽。夫无尽者，微尘六合，瞬息千古，生不知爱，死不知怨，尚奚暇铢轩

冕而尘金玉耶？”③“觉”就是达到一种很高的觉悟或境界，有这种境界

的人就会有孟子所说“万物皆备于我”的感受，会觉得自我的无比充足

性，会感到宇宙的一切与自我比起来都是微不足道的，在这种境界的体

验中，人会觉得自我与宇宙是同一的。所谓“天地我立，万化我出”、“微

尘六合，瞬息千古”并不是指宇宙论意义上的自我创立宇宙，而都是那

种充足感体验的 描 述，都 是 那 一 种 境 界 具 有 的 胸 怀。因 而，有 了 这 种

“觉”的人，会觉得任 何 身 外 之 物 与 无 限、充 足 的“大 我”相 比 都 是 渺 小

的，他连生死的区别都不在意，一切得失都不足以动其心，更何谈轩冕

①
②
③

《与林郡博士》，《陈献章集》卷二，第２１７页。

《论前辈言铢视轩冕尘视金玉》上，《陈献章集》卷一，第５５页。

《与林时矩一》，同上，卷三，第２４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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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玉呢？陈白沙的这 些 思 想 典 型 地 表 现 了 中 国 传 统 思 想 中 的“大 我”

论。这种思想并不是西方哲学意义上的唯我论或主观唯心论，它并不

是一种本体论或认识论的陈述，而是一种精神境界的体验，了解这一点

是很重要的。

陈白沙从吴与弼学时本来是尊崇朱学的，他在后来那首和杨龟山

诗中也说：“吾道有宗主，千秋朱紫阳。说敬不离口，示我入德方。义利

分两途，析之极毫芒。圣学信非难，要在用心藏。善端日培养，庶免物

欲戕。道德乃膏腴，文章固粃糠。俯仰天地间，此身何昂藏。”这里说的

藏即收敛，即前面所说的藏而后发的藏，指静养。在这首诗里他以朱子

为宗主，对朱子学亦颇赞美，诗的后面还说自己不敢奢望追踪朱子，但

求稍被余泽。事实上，他自己后来的发展是向着邵雍式的路线前进的，

即追求心境的闲适怡乐。正如他自己所说，“悠然得趣于山水之中，超

然用意于簿书之外”①。据他的门人说，他早年学问主静，故去耳 目 支

离之用，全虚圆不测之神；但后来又悟道非至静，而应动亦定静亦定，故

改倡“不离乎日用而见鸢飞鱼跃之妙”②。刘宗周后来评论白沙说：“识

趣近濂溪而穷理不逮，学术类康节而受用太早。”③

①
②
③

《复江右藩宪诸公》，《陈献章集》卷二，第１３８页。

张诩《白沙先生行状》，同书附录，第８８０页。

《师说》，《明儒学案》卷首，第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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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明代中后期的理学

第一节　王　守　仁

王守仁，字伯安，生于明宪宗成化八年（１４７２），死于明世宗嘉靖七

年（１５２９），谥文成。他的祖籍是浙江余姚，青年时父亲迁家至山阴（越

城），后来他结庐于距越城不远的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学者都称

他为阳明先生，学术界也习称王阳明，他是明代理学中最有影响的思想

家，也是明代“心学”运动的代表人物。

王阳明青年时热心骑射，留意兵法，泛滥辞章，出入释者。二十八

岁时举进士，授刑部主事，后改兵部。三十四岁时，抗疏反对把持朝政

的宦官刘瑾，为此受廷杖四十，被贬到偏远的贵州龙场驿，后知庐陵县，

历任吏部主事、员外郎、郎中、南京太仆寺少卿、鸿胪寺卿；正德末年以

左佥都御史、右副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平定闽、赣、粤交界 的 农 民 暴

动。正德十四年（１５１９），江 西 的 宁 王 朱 宸 濠 在 蓄 谋 多 年 之 后，发 动 叛

乱，以十万大军，自江西东下南京，当时正在江西的王守仁立即起兵讨

之，在强弱悬殊的情况下，他运用机智的谋略，以卓越的胆识，率兵三十

五天，三战而生擒朱宸濠，将这场震动朝野的大叛乱彻底平定，因受命兼

巡抚江西，后以大功升南京兵部尚书，封为新建伯。晚年奉命兼都察院

左都御史提督两广，平息广西少数民族暴动，功成病归，死于江西南安。

王守仁一生所创造的事功业绩，在宋明时代的理学家中，是绝无仅有的。

王守仁虽为明王 朝 屡 建 奇 功，但 他 本 人 却 遭 受 和 经 历 过“百 死 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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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的政治危机，他晚年时，其学说也受到压制，与朱熹一样，被视为伪

学，尽管如此，他的思想不仅在当时发生了巨大影响，而且笼罩了整个

明中后期思想的发展。王守仁的思想在整体上是对朱熹哲学的一个反

动，他倡导的心学复兴运动不仅继承了宋代陆九渊心学的方向，而且针

对着明中期政治极度腐败，程朱学逐渐僵化的现实，具有时代的意义。

另一方面，他的思想努力在儒家思想基础上吸收佛教思想营养，把北宋

以来 理 学 扬 弃 佛 老 的 过 程 推 向 一 个 高 峰，并 推 进 了 此 后 三 教 合 一 的

趋势。

王守仁的个人气质一方面近于古人所说的“豪雄”，他在平南赣及

平藩后险恶的政治危机中展示的惊人的军事谋略与高度的政治技巧，

要从这一面才能充分了解。他的精神上和气质上的另一面是浪漫主义

与神秘主义，这影响了他思想发展的方向。王守仁富于创造精神，一脱

程朱学派的经院习气，充满了活力，他能像禅宗大师一样利用惊人的指

点方法使人领悟，他的思想中盈溢着他的生存体验与生命智慧。

王守仁的主要著作为《传习录》，后人把他的思想材料编为《阳明全

书》，共三十七卷。

（一）心 外 无 理

青年时代的王守仁曾在朱熹的影响下尝试从事格物穷理的功夫，

有一次他想到朱熹说过一草一木都有理，都应格过，由此逐步做到圣

人，便与一个朋友，以庭前的竹子为对象，面对翠竹，冥思苦想地“格”了

七天，结果不但没有穷到“理”，两人反而都因此而累倒。从此，一直有

一个问题困扰着他：理究竟在哪里？后来他被贬到龙场，在艰难困苦的

条件下，端居默坐于静一之中，思考圣人处此将何所为，忽一夜大悟格

物致知之旨，“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 也”①。

史称为“龙场悟道”。龙场悟道在形式上是一种神秘体验的获得，但引

导王守仁得到了一个实质的结论，这就是，理本来不是存在于外部事

① 《年谱》戊辰条，《阳明全书》卷三十二，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第４４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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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而完全地内在于我们的心中，龙场以后，他提出了心即是理和心外

无理的思想。

王阳明反对朱熹的格物穷理说，首先是基于他把“理”基本上了解

为道德原理。所以，当学生提出朱熹关于“事事物物皆有定理”的命题

与王守仁心即是理思想的差别时，他说：“于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义

外也。至善者心之本体。”①这表示，王守仁认为朱熹所说 的 事 事 物 物

皆有定理的理只是“至善”的“义”。而他认为，至善作为道德原理不可

能存在于外部事物，道德法则是纯粹内在的，事物的道德秩序只是来自

行动者赋予它的道德法则，如果把道德原理看成源于外部事物，这就犯

了孟子所批判的“义外说”即 把“义”代 表 的 道 德 原 则 看 做 外 在 性 的 错

误。所以，人之穷理求至善，只需在自己心上去发掘，去寻找。

《传习录》载王守仁与其弟子徐爱的对话：

爱问：至善只求诸心，恐于天下事理有不能尽。先生曰：心即

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爱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

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间有许多道理在，恐亦不可不察。先生

叹曰：此说之蔽久矣，岂一语所能悟！今姑就所问者言之，且如事

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交友治

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个信与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②

阳明认为，如果就“理”作为道德法则而言，格物穷 理 的 哲 学 意 味 着 道

德法则存在于心外的 事 物，而 实 际 上 道 德 法 则 并 不 存 在 于 道 德 行 为

的对象上，如孝的法则并不存在于父母身上，忠 的 法 则 也 不 存 在 于 君

主身上。 这 些 孝 忠 之 理 只 是 人 的 意 识 通 过 实 践 所 赋 予 行 为 与 事

物的。

“理”的问题不仅涉及到道德法则，也联系着礼仪规范，在儒家传统

中一直认为礼是理的观念的基本意义之一。礼即社会生活中具体的礼

仪规定与节文 准 则。心 即 理 的 思 想 在 一 般 的 性 善 论 者 可 能 并 不 难 接

①②　《传习录》上，《阳明全书》卷一，第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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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但要把“礼”也说成心的产物，就难免遇到困难，因为社会礼仪明显

地更少先验性，而更多地依赖于社会和人为。《传习录》载：

爱曰：闻先生如此说，爱已觉有省悟处，但旧说缠于胸中，尚有

未脱然者，如事父一事，其间温凊定省之类有许多节目，不亦须讲

求否？先生曰：如何不讲求？只是有个头脑，只是就此心去人欲存

天理上讲求。……此心若无人欲，纯是天理，是个诚于孝亲的心，

冬时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去求个温的道理。夏时自然思量

父母的热，便自要去求个凊的道理。①

在儒家文化中，一方面伦理原则通过礼仪节文具体化，另一方面也使社

会生活的礼仪具有了伦理准则的意义。从而，“理”不仅指一般的伦理

原则，还指根据不同情况制订的行为方式。在王守仁看来，礼所代表的

行为的具体方式和规定，其意义本来是使伦理精神的表现规范化，而如

果这些仪节本身被异化为目的，忘了它首先必须是真实的道德情感的

表现方式，那就是本末倒置了。他认为，人们只要能真正保有真实的道

德意识和情感，他们就自然能选择对应具体情况的适宜的行为方式，因

此，仪节应当是道德本心的作用和表现。从而，在根源上，仪节构成的

礼也是来自人心的。更重要的是，“心即理”的命题表示，仪节的周全并

非至善的完成，动机（心）的善才是真正的善。

王守仁说：

理也者，心之条理也。是理也，发之于亲则为孝，发之于君则

为忠，发之于朋友则为信，千变万化至不可穷竭，而莫非发于吾之

一心。②

这表示，心即是理，在一个意义上，可以表述为“心之条理即是理”，是指

人的知觉活动的展开有其自然的条理，这些条理也就是人的行为的道

德准则。如依人的知觉的自然条理，事亲自然是孝，交友自然是信。因

①
②

《传习录》上，《阳明全书》卷一，第３７页。

《书诸阳卷》，同上，卷八，第１４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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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人的知觉的自然条理在实践活动中赋予了事物以条理，使事物呈

现出道德秩序。所以，事物之“理”论其根源不在心外。把道德原则看

成人心固有的条理，认为这个条理是事物的道德秩序的根源，这是伦理

准则上的主观主义。

根据这些思想，王守仁提出：

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吾心之

处事物纯乎理而 无 人 伪 之 杂 谓 之 善，非 在 事 物 有 定 所 之 可 求 也。

处物为义，是吾心之得其宜也。义非在外可袭而取也。格者格此

也，致者致此也。①

这表明，对于王守仁来说，心外无“理”主要强调心外无“善”，善的动机

意识是使行为具备道德意义的根源，因而善只能来自主体而不是外物，

格物与致知都必须围绕着挖掘、呈现这一至善的根源入手。

在“心即是理”或“心外无理”命题中的“心”，并不是泛指知觉意识

活动，王守仁认为：

要非礼勿视听言动时，岂是汝之耳目口鼻四肢自能勿视听言

动？须由汝心，……所谓汝心，却是那能视听言动的。②

心者身之主宰，……主宰一正，则发窍于目自无非礼之视；发

窍于耳目无非礼 之 听，发 窍 于 口 与 四 肢 自 无 非 礼 之 言 动，此 便 是

“修身在正其心”。然至善者心之本体也。心之本体哪有不善？如

今要正心；本体上如何用得功，必就心之发动处才可著力也。③

王守仁主张的心即理，这里的心并不是指知觉而言，“心即理”的心只是

指“心体”或“心之本体”而言，这个心之本体也就是从孟子到陆九渊的

“本心”的概念，它不是现象意识层面经验的自我，而是先验的纯粹道德

主体。

①
②
③

《与王纯甫》，《阳明全书》卷四，第９６页。

《传习录》上，同上，卷一，第５０页。

《传习录》下，同上，卷三，第８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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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朱熹哲学中，所谓物理包含必然与当然两个方面，必然指自然法

则，当然指道德法则，王守仁的心即理或心外无理说只提出了对当然的

一种解释，而对于事物中是否存有必然之理，这一类物理能否归结为内

心的条理，格此心能否穷尽此类物理，都没有给以回答。从而，在一般

宋明理学的理解脉络中，“心”通常包含的知觉意义及“理”通常包含的

规律意义，使得“心外无理”说在令人接受方面遇到很大的困难。

（二）心 外 无 物

王守仁根据《大 学》里“正 心”、“诚 意”、“致 和”“格 物”的 排 列，对

心、意、知、物作了一个定义：

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

在便是物。①

在这四句话里的前两句，明显地受到朱子哲学的影响，朱熹曾反复指出

心者身之主宰，又说过意是心之运用。王守仁接过这两个命题并赋予

了自己的理解，即心是一个纯粹自我的范畴，而意是一个经验意识的

范畴。

在《传习录》上记载了王守仁与其弟子的答问：

爱曰：昨闻先生之教，亦影影见得功夫须是如此，今闻此说，益

无可疑。爱昨晓 思 格 物 的 物 字 即 是 事 字，皆 从 心 上 说。先 生 曰：
然。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

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

为一物，意在于仁民爱物即仁民爱物便是一物，意在于视听言动即

视听言动便是一物，所以某说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②

这表明，在王守仁关于心、意、知、物四句话的解说中，“意之 所 在 便 是

物”具有重要的地位。“意之所在便是物”是要为“物”下一个定义，照整

个问答特别是“物字即是事字”的说法，这里的“物”并不是泛指山川草

①②　《传习录》上，《阳明全书》卷一，第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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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等物，而是指“事”。就 是 说，“心 外 无 物”这 个 命 题 在 一 开 始 提 出 来

时，主要是指“事”而言。

在“意之所在便是物”这句话中，“意”指意识、意向、意念，“意之所

在”指意向对象、意识对象，“物”主要指事，即构成人类社会实践的政治

活动、道德活动、教育活动等。这个命题表示，意识必然有其对象，意识

是对对象的意识，而事物只有在与意识、意向相关的结构中才能被定

义，所以这个定义本质上是“从心上说物”。他认为，事物作为人的意向

结构的一个极，是不能脱离主体的，正如我们日常生活中看到的，一切

活动都是 意 识 参 与 下 的 活 动，在 这 个 意 义 下，离 开 主 体 的 事 物 是 没

有的。

在王守仁这个“意之所在便是物”的定义中，作为意之所在的物显

然包括两种，一种是意所指向的实在之物或意识已投入其中的现实活

动，一种是仅作为意识之中的对象。就是说，在“意之所在便是物”中他

并未规定物（事）一定是客观的、外在的、现成的，这个意之所在可以是

存在的，也可以是非存在的即仅仅是观念的；可以是实物，也可以仅仅

是意识之流中的对象。王守仁只是强调“意”一定有其对象，有其内容，

至于对象是否实在并不重要，因为他要强调的是意向行为本身。

王守仁认为，“意”具有一种对对象的指向性质，物只是作为意的对

象才有意义，是意构 成 了 事 物 的 意 义（理），事 物 的 秩 序 来 自 构 成 它 的

意，因而物不能脱离意识结构来定义。由于意念是决定事物道德性的

根源、事物的理必须由善的“意”赋予它，因而意是决定事物的要素，物

不过是意的结果。在这里，意向对象是否实在，意向是否已对象化都是

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意向行为本身，因为意向行为本身决定着作为对象

的物的性质。“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为一物”，事亲这个“物”既可以指

正在实现的活动或已经实现的活动，也可以仅指意念内容。对于王守

仁来说，“物”主要不是指现实的东西，而是指意向之物，即呈现在意识

中的东西。

从前面论述和 引 文 中 可 知，“意 之 所 在 便 是 物”是 王 守 仁“心 外 无

物”说的主要论点和论证。在了解王守仁心外无物说的问题上，十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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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一点是，我们必须了解他提出这一原理的目的是什么，用他自己的

话来说，须辨明其“立言宗旨”。这个作为宗旨的目的就是：他的心外无

物说及其中所有对“物”的解说都是针对自青年时代面竹格物以来一直

困扰他的“格物”问题。他的“意之所在便是物”的命题根本正是要把物

归结为意念，只 有 把 格 物 的 物 归 结 为 意 念，才 能 把“格 物”解 释 为“格

心”，心外无物的意义就是要人在心上做格物功夫。

然而，尽管阳明曾肯定心外无物的“物”是指“事”而言，但他始终没

有明确地把实在的客观物体（如山川草木）排除在心外无物这一命题的

适用范围之外。由于“物”的通常意义包括山川草木乃至人与万物，这

使得王守仁心外无物说必然会面对外界事物客观实在性的挑战。《传

习录》下载：

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

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

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

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①

王守仁回避了花是否不依我们的意识所在而自开自落的问题，只是用

“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说明意向作用与意向对象的不

可分离性。对王守仁来说，心外无物说的提出本来不是面对外在的客

观存在的物体，而是着眼于实践意向对“事”的构成作用，因而心外无物

说本来与那种认为个体意识之外什么都不存在的思想不相干，至少对

于一个儒家学者，决不可能认为父母在逻辑上后于我的意识而存在，也

不可能认为我的“意之所在”不在父母时父母便不存在。然而，心外无

物这一命题的形式本身超出了阳明应用这一命题的特殊意旨，王守仁

又没有选择其他的命题，由此产生像山中观花一类问题，是不可避免

的，如果说他不能完满回答关于外界事物独立于人的意识的客观实在

性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本来不是面对这一问题的。

① 《传习录》下，《阳明全书》卷三，第７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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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格 物 与 格 心

心外无理说与心外无物说虽然直接意义上讨论的是意识与法则、

事物的关系，但其目的本来在于欲由此引出一种新的格物穷理论。

“格物”、“致知”语出《大学》，《大 学》本 为 小 戴《礼 记》之 第 四 十 二

篇。《大学》的内容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提出了“明明德”、“亲民”、“止

于至善”三项基本原则和“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八项方法；另一部分是对三原则和八种方法的解

释与论证。朱熹把第一部分称为“经”，把第二部分称为“传”。朱熹在

研究《大学》时发现，“传”的这一部分是逐条解释三原则和八条目的，但

在“逐条”解释中惟独缺少对“致知在格物”“诚其意在致知”的论证，而

且对“正心在诚其意”的解释论证也没有按八条目应有的次序出现。朱

子认为，全文没有出现对格物致知的解释是“阙文”造成的，解释诚意的

传文没有出现在八条目中应有的位置上，是由“错简”造成的。于是在

朱熹的《大学章句》中一方面作了一个“补格物致知传”来弥补所谓阙文

造成的不连贯，一方面把传文中诚意的解释移到正心之前。王守仁则

一反朱熹的做法，认为既无阙文，也无错简，悉从旧本，他说：“《大学》古

本乃孔门相传旧本耳，朱子疑其有所脱误而改正补缉之，在某则谓其本

无脱误，悉从其旧而已矣。”①阳明这样做就可以甩掉朱子的补传 及 其

对格物的解释，以便把格物纳入心学的体系来解释。

《传习录》下载王守仁自述早年格竹的故事：

先生曰：众人只 说 格 物 要 依 晦 翁（朱 熹 号），何 曾 把 他 的 说 去

用？我著实曾用来，初年与钱友同论做圣贤要格天下之物，如今安

得这等大的力量！因指亭前竹子令去格看，钱子早夜去穷格竹子

的道理，竭其心思，至于三日便致劳神成疾。当初说他这是精力不

足，某因自去穷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劳思致疾，遂相与叹

① 《答罗整庵少宰》，《阳明全书》卷三，第６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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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及在夷中三年，颇见得

此意思，乃知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①

龙场悟道是王守仁格物思想的转折点，自青年时代对格物的困惑在龙

场“大悟”中得到解决，也标志了他与朱熹格物说的彻底决裂。龙场之

悟既然否定了向物求理，认为外物本无可格，其积极结论必然是把格物

穷理由外在事物引向主体自身，为此他发展出了心外无理、心外无物

说，以打通把格物穷理解释为心上做功夫的道路。

既然格物不应向外求理，心即是理，意念所在即是所格之地，于是

格物变成格心、求心，《传习录》载：

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
獉獉獉獉獉獉

以全其本体

之正。但意念所在
獉獉獉獉獉

，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即无时无处不是存天

理，即是穷理。天理即是明德，穷理即是明明德。②

问格物，先生曰：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也。③

王守仁把“格”解释为“正”，即把不正纠正为正；“物”则定义为“意之所

在”。因而，“格物”就是纠正意之所在。但“意之所在”既可以是实际事

物，也可以仅仅是意念中的对象，格物究竟是正实际事物，还是正意念

行为本身，就是说，格物是正其事之不正，还是正其心之不正？照王守

仁来看，格物的直接意义是“去其心之不正”，心之本体无所不正，但常

人之心已不是心之本体，已成为不正，格物就是纠正人心的不正，以恢

复本体的正。根据这个解释，格物就是格心。所以王守仁强调，意之所

在便是物，“但意念所在，就要去其不正以归于正”，这就是格物。这里

的意念所在，从上下文来看，就是具有某种内容的意念。所以，当时他

的朋友，另一个著名理学家湛若水就指出，“以物为心意之所著，兄意只

恐人舍心求之于外，故有是说”④，又 说：“阳 明 格 物 之 说 谓 正 念 头，既

①
②
③
④

《传习录》下，《阳明全书》卷三，第８４页。

《传习录》上，同上，卷一，第３９页。

同上，第４５页。

《与阳明鸿胪》，《甘泉文集》卷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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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下文正心之言为重 复，又 自 古 圣 贤 学 于 古 训、学 问 思 辨 笃 行 之 教、

博文约礼之教、修德讲学、尊 德 性 道 问 学 之 语 又 何 故 耶？”①湛 若 水 强

调王守仁的格物说是以 格 物 为“正 念 头”，并 指 出 这 个 说 法 有 两 点 困

难，一是把格物说成正念头就和《大学》本有的“正心”条 目 重 复，二 是

把学问 完 全 转 向 内 心，就 把 儒 学 传 统 中“学”“问”的 一 面 完 全 抹

杀了。

在王守仁对格物的解释下，朱子学中格物的认识功能与意义被完

全取消，代之以简易直接的方式把格物变为纠正克服非道德意识，否定

了经典研究和对自然事物的考察，完全转向了一种内向性的立场。

（四）知 行 合 一

不管王守仁是否把知行合一论当做他自己思想的核心，人们一般

是把知行合一说看成代表王守仁思想特色的学说。

就范畴的使用说，王守仁与宋儒对知行的了解有所差别，在宋儒，

知与行不仅有知识与实践的区别，也可以指两种不同的行为（求知与躬

行）。在阳明学中，知仅指主观形态的知，其范围较宋儒来的小。而行

的范畴则较宋儒的使用为宽，一方面行可以指人的实践行为，另一方面

还可以包括心理行为。

王阳明的知行观可以表述为以下几个提法或命题：

　　１ 知行本体

王守仁的学生曾问他，许多人知道对父当孝对兄当弟，却不行孝行

弟，知和行明明是分开的，怎么说知行合一呢？王守仁说：“此已被私欲

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②在

宋儒的知行讨论中，“真知”是一个常较为常见的重要观念，真知指真切

之知，这个观念表示，真知者必然会把他所了解的道德知识付诸行为，

①
②

《与杨少默》，《甘泉文集》卷之七。

《传习录》上，《阳明全书》卷一，第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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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发生知而不行的问题。反过来说，知而不行，表示还没有达到“真

知”。因此，在宋儒看，“真知”的观念虽然 并 不 直 接 包 含 行 为，却 包 含

了“必能行”这一性质。 宋 儒 这 个 思 想 是 王 守 仁 知 行 合 一 说 的 先 导，

他认为“未有知而不能 行 者，知 而 不 行 只 是 未 知”，正 是 把 宋 儒“真 知

必能行”的思想作为 起 点。“知 行 本 体”是 王 守 仁 用 来 代 替 真 知 的 概

念。“本体”这里指本来意义，是说知与行就其本 来 意 义 而 言，是 互 相

联系、互相包含的，一切 知 行 分 裂 的 现 象 都 背 离 了 知 行 的 本 来 意 义。

按知行的 本 来 意 义，知 包 含 了 必 能 行，这 是 知 行 本 体。 在 这 个 说 法

下，“晓得当孝弟而不能孝弟”的人就不是知而不 行，而 根 本 被 认 为 是

“未知”。

根据这个思想，王守仁认为，就其本来意义，知行是合一的，这个合

一并不是说二者完全是一回事，而是强调二者是不能割裂的，知行的规

定是互相包含的。

　　２ 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

王守仁知行合一说的表述之一，即“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

之知”①。不行不足谓之知，首先是指，当我们用知说明人的道德 知 识

水平时，必然意味着这个知是与行联结的，他说：“就如称某人知孝、某

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晓得说

些孝弟的话便可称为孝弟？”②对不行孝弟的人不能使用知孝知 弟，所

以道德评价上的知必然联系着、包含着行。

其次，不行不足谓之知也指一般认识活动而言，王守仁说过：

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饥必已自饥了，

知行如何分得开。③

食味之美恶必待入口而后知，岂有不待入口而已先知食味之

①
②
③

《答顾东桥书》，《阳明全书》卷二，第５３页。

《传习录》上，同上，卷一，第３８页。

同上，第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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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恶者邪？……路歧之险夷，必待身亲履历而后知，岂有不待身亲

履历而已先知路歧之险夷者邪？①

只有经历过痛感才知道什么是痛，只有经历过寒冷才知道什么是冷，这

些与我们的感受性直接相关的体验之“知”显然是和我们有过亲身体验

（行）相关的。食物是否好吃、道路是否平坦，也必须依赖实践活动才能

为我们所“知”，所以不行不足不谓之知。王守仁的这些说法，作为认识

来源的讨论，强调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这是正确的。

　　３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王守仁在开始提出知行合一时，常常这样说：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

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②

这个说法是从动态的过程来了解知行相互联系、相互包含的意义。意

识属于知，若就意识活动是外部行为的开始来说，意识是整个行为过程

的第一阶段，在此意义上，它是行为过程的一部分，从而可以说就是行。

同理，行为属行，但就行为是思想的实现或实践是观念的完成来说，行

可看成整个知识过程的终结，即知识过程的最后阶段，从而可以说就是

知。所以“知”中有行的因素，“行”中有知的因素，两个范畴的规定是互

相包含的，知行是合一的。

　　４ 知是行之主意，行是知之功夫

王守仁说：“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③ 这个提法是

批评那种“说知行做两个，亦是要人见得分晓，一行做知的功夫，一行做

行的功夫”④ 的主张，主张没有脱离行的独立的知的功夫，也没有脱离

知的独立的行的功夫。

①
②

《答顾东桥书》，《阳明全书》卷二，第５３页。

③④　《传习录》上，同上，卷一，第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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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仁这个命题的重点是强调“行是知的功夫”，即知以行为自己

的实现手段。这样，没有什么独立的、先于行或与行割裂的知，要达到

知，就必须通过 行。同 时，行 也 不 是 一 匹 瞎 马 狂 奔，它 有 知 作 为 指 导。

所以，行不能无主意，故行不离知；知不能无手段，故知不离行。知与行

是不可分离的。

王守仁曾经这样说过：“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

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

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须

要彻底彻根，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①所谓一念

发动不善即是行，从“知是行之始”方面来说，是王守仁知行合一说的一

个合乎逻辑的推论，既然意念、动机被看做整个行为过程的开始，在此

意义上意念之动亦属行。对于王守仁来说，他并未注意到，虽然从整个

行为的连续过程看，知是行之始，但如果行为过程在意念活动后并未展

开为行为过程，这种意念算不算行？

曾有不少学者认为王守仁知行合一学说可以概括为上边说的“一

念发动即是行”，其实这是不正确的。从“为善”和“去恶”两方面看，王

守仁认为，一念发动不善便是行恶了，而一念发动为善还不就是行善

了。所以，只有善的意念或对善的了解还不是知善、行善，只有把善的

意念落实为为善的行动，才是真正的知善、行善。而人并不是一定有明

显的恶劣行为才是行恶，只要有恶的意念就是行恶了。从为善方面来

说，有行才是知；从去恶方面来说，有不善之念便是行了。王守仁的知

行观是重“行”的，把他的知行观归结为“一念发动即是行”就抹杀了他

的知行观的特点。

（五）致　良　知

《大学》提出“致知”，王守仁认为致知的知就是孟子所讲的良知，因

而把致知发挥为“致良知”。致良知说是王守仁心学思想在晚年更为成

① 《传习录》下，《阳明全书》卷三，第７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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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的一种形式。

孟子说：“人之 所 不 学 而 能 者，其 良 能 也。所 不 虑 而 知 者，其 良 知

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①根据这

个说法，良知是指人的不依赖于环境、教育而自然具有的道德意识与道

德情感。“不学”表示其先验性，“不虑”表示其直觉性，“良”即兼此二者

而言。王守仁继承了孟子的思想，他说：

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

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②

“自然”表示不承认良知得自外界，把良知看做主体本有的内在的特征。

王守仁特别强调良知作为“是非之心”的意义：

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
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③

孟子之“是 非 之 心，知 也”“是 非 之 心 人 皆 有 之”，即 所 谓 良

知也。④

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
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⑤

这表明，良知是人的内在的道德判断与道德评价体系，良知作为意识结

构中的一个独立部分，具有对意念活动的指导、监督、评价、判 断 的 作

用。良知作为先验原则，不仅表现为“知是知非”或“知善知恶”，还表现

为“好善恶恶”，既是道德理性，又是道德情感。良知不仅指示我们何者

为是何者为非。而且使我们“好”所是，而“恶”所非，它是道德意识与道

德情感的统一。

良知不仅具有先 验 的 性 质，而 且 具 有 普 遍 的 品 格，王 守 仁 认 为：

①
②
③
④
⑤

《孟子·尽心上》。

《传习录》上，《阳明全书》卷一，第３９页。

《传习录》下，同上，卷三，第７４页。

《与陆元静》，同上，卷五，第１０８页。

《传习录》下，同上，卷三，第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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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圣人以至于愚人，自 一 人 之 心 以 达 于 四 海 之 远，自 千 古 之 前 以 至

于万代之后，无有不同。是 良 知 也 者，是 所 谓 天 下 之 大 本 也。”①良 知

作为人的内在准则，是人人固有、各各相同的。 良 知 是 我 们 道 德 实 践

的指南针。

王守仁晚年明确提出：“致吾心之良知者，致 知 也。”②王 守 仁 以 致

知为致良知，什么是致良知？他曾说：

致者，至也，如云“丧致乎哀”之致。《易》言“知至至之”，知至

者知也，至之者 致 也。致 知 云 者，非 若 后 儒 所 谓 充 广 其 知 识 之 谓

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③

如果说朱熹格物的观念有三个要点“即物”、“穷理”、“至极”的话，王守

仁的致知的观念也有三个要点，即“扩充”、“至极”、“实行”。以“至”解

释致，即扩充良知而至其极同时，王守仁强调：“知如何为温凊之节，知

如何为奉养之宜者，所谓知也，而未可谓之致知，必致其知如何温凊之

节者之知，而实以之温凊，致其知如何奉养之宜者之知，而实以之奉养，

然后谓之致 知。”④“致 知 之 必 在 于 行，而 不 行 之 不 可 以 为 致 知 也，明

矣。”⑤ 这都是指出“致知”包含着将所知诉诸实践的意义。表明“行”是

致良知的一个内在的要求和规定。

所以，致良知，一方面是指人应扩充自己的良知，扩充到最大限度，

另一方面是指把良知所知实在地付诸行为中去，从内外两方面加强为

善去恶的道德实践。

王守仁的思想总体上说是强调道德实践，在他看来，道德意识不需

要到外面去寻找，人具有先验的道德知识，因而所谓为学功夫，关键在

依此知识而践行之。为了实现这一点，他早年提出知行本体只是一个，

认为在本体的意义上，“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在这个

①
②
③
④

《书朱守乾卷》，《阳明全书》卷八，第１４１页。

《与顾东桥书》，同上，卷二，第５５页。

《大学问》，同上，卷二十六，第３７４页。

⑤　《答顾东桥书》，同上，卷二，第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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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下，知识不见诸实践就不能算做“知”，但在晚年的致良知说中，他

把良知与致良知纳入知行关系，这个理论在出发点上也是强调人把良

知所知贯彻到行为实践，而因这个学说强调区分良知与致知，于是王守

仁就不能像“知而未行只是未知”那样讲良知不致便不是良知。这样一

来，他在晚年虽仍提倡知行合一，但反复强调的是良知人人本有，而不

能致其良知。其重点不再强调知行本体的合一，而是强调知行功夫的

合一，即知之必实行之。

（六）四　句　教

王守仁在晚年提出“四句教法”，这四句话是：

无善无恶心之体

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

为善去恶是格物

王守仁在死去的前一年，嘉靖六年（１５２８）秋被任命赴广西平息少数民

族暴乱，临行前一晚，在越城天泉桥上应弟子钱德洪（字洪甫）、王畿（字

汝中）之请，详细阐发了这四句宗旨的思想，史称之“天泉证道”。钱、王

二人对四句教发生争论，王畿认为心体与意、知、物是体用关系，心体无

善无恶，意、知、物也应都是无善无恶，所以他认为四句教后三句当改为

“意即无善无 恶 之 意，知 即 无 善 无 恶 之 知，物 即 无 善 无 恶 之 物”。就 是

说，心意知物都是无善无恶的，这种看法称为“四无”。而照钱德洪看，

意有善有恶，所以才需为善去恶，否定意有善恶，就根本否定了功夫，他

对心体无善恶的说法也有怀疑，在他看来，说心体至善无恶可能更好

些。这种观点称为“四有”。为此两人请教王守仁为之证道，据载：

是日夜分客始散，先生将入内，闻洪与畿候立庭下，先生复出，

使移席天泉桥上。德洪举与畿论辩请问，先生喜曰：“正要二君有

此一问，我今将行，朋友中更无有论证及此者。二君之见，正好相

取，不可相病，汝中须用德洪功夫，德洪须透汝中本体。二君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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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益，吾学更无遗念矣。”

德洪请问，先生曰：“有只是你自有，良知本体原来无有。本体

只是太虚，太虚之中，日月星辰风雨露雷阴霾噎气，何物不有，而又

何一物得为太虚之障？人心本体亦复如是，太虚无形，一过而化，
亦何费纤毫气力。德洪功夫须要如此，便是合得本体功夫。”

畿请问，先生曰：“汝中见得此意，只好默默自修，不可执以接

人。上根之人世亦难遇，一悟本体即见功夫，物我内外一齐尽透，

此颜子明道不敢承当，岂可轻易望人。二君已后与学者言，务要依

我四句宗旨：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

良知，为善 去 恶 是 格 物。以 此 自 修，直 跻 圣 位；以 此 接 人，更 无

差失。”①

四句教中较难理解的是“无善无恶心之体”一 句。 根 据 王 守 仁 对 德 洪

的解释可知，“无善无恶心之体”所讨论的问题与 伦 理 学 的 善 恶 无 关，

根本上是强调心 作 为 情 绪———心 理 的 感 受 主 体 具 有 的 无 滞 性、无 执

著性。照他的说法，这种性质正如虚空一样，各 种 星 辰 风 雷 在 太 虚 运

动出没，一过而化，决不 会 成 为 滞 泥 在 太 虚 之 中 的 障 碍，因 为 太 虚 本

然之体是对任何事物无滞无执的。人心本 体 即 本 然 状 态 也 具 有 纯 粹

的无滞性，与太虚一样，喜 怒 哀 乐 往 来 出 没 人 心，但 心 之 本 体 无 喜 无

怒无滞无执，因此人心 虽 生 七 情，却 应 使 之 一 过 而 化，不 使 任 何 一 种

留滞心中。这个无滞无执著的心体就叫 做 无 善 无 恶 心 之 体。 所 以 王

守仁主张：“七情顺其自 然 之 流 行，皆 是 良 知 之 用，不 可 分 别 善 恶，但

不可有所著。”②

这个思想表示，“良知”不仅是知善知恶的道德主体，又是具有“无

善无恶”的情绪主体。“无善无恶心之体”是指出良知作为情绪主体具

有的“虚”“无”（无滞）特性，这种特性表现在良知不会使自己“着”在哪

一事物上，而使之成为良知流行无滞的障碍。因此，四句教中无善无恶

①
②

《年谱》丁亥条，《阳明全书》卷三十四，第４７５页。

《传习录》下，同上，卷三，第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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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讨论的是一个与道德伦理不同面向的问题，指心对任何东西都

不执著的本然 特 性 是 人 实 现 理 想 的 自 在 境 界 的 内 在 根 据。它 所 指 向

的，就是周敦颐、程颢、邵雍等追求的洒落、和乐的自得境界，其中也明

显地吸收了禅宗的生存智慧。

（七）本 体 与 功 夫

在王守仁阐发四句宗旨的天泉证道中，他提出了一对概念，即“本

体”与“功夫”。本体即指心之本体，功夫则指复其心之本体的具体实践

和过程。在王守仁天泉证道谈话中所说的“功夫”具体地指在意念上为

善去恶，“本体”则侧重于以无滞性为特质的情绪主体。后来，本体—功

夫之辨成了王学及中晚明理学的重要论题，在这些辩论中功夫多指意

念上为善去恶的功夫，本体则指至善无恶的道德本心。

王守仁对四有、四无的分歧采取了一种调和的方法，他认为四无说

是用来接引上根人（聪慧之士），四有说是用来接引下根人（一般资质）。

上根人能当下彻悟心体无善无恶，一了百当；下根人需在意念上为善去

恶，循序渐进。上根人以“悟”为功夫，下根人是渐修的方法。两种方法

在不同范围内各有合理性。但两种功夫又各有局限，所以两种方法要

相资为用。如即使对上根人而言，四无之说也还不是完全的；对于下根

之人，四有之说也不是完全的。四有、四无说虽可分别接引下根、上根

人入道，但不能成圣，上根人顿悟本体后仍需随时用渐修功夫，才能入

圣。下根人在意念上渐修，最终也还要注意明了心体无善无恶。所以，

四无说只重悟本体，不注重修功夫；四有说强调渐修功夫，而不了悟本

体，无论上下根人，正确的方法应该本体功夫“打并为一”。四句教第一

句指本体，后三句讲功夫，整个四句都是“彻上彻下”功夫，所以王守仁

反复强调“以后与学者言，务要依我四句宗旨”，他自己主张本体、功夫

的合一。

王守仁虽然强调四无之说不可轻易接人，但他在天泉桥谈话中对

四无、四有的分别肯定，开启了王学后来的分化，四无即重“本体”的方

向，鄙薄功夫之实，只求一悟心体；四有则重“功夫”的方向，以本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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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虽稳当切实，却于向上一机终少透悟。王学后来的发展也可以说正

是以“本体”和“功夫”两个主要方向的分歧展开的。

第二节　湛　若　水

湛若水（１４６６－１５６０），字元明，广东增城人。因居增城甘泉，故号

甘泉。湛若水青年时曾师事陈白沙问学，白沙临终时把传道的重任郑

重交付给湛若水。湛若水四十岁时中进士，即授翰林院庶吉士。正德

中居母丧，服除后入西樵山烟霞洞养病讲学。嘉靖初复出，历仕侍读，

南京国子祭酒，南京吏部右侍郎，礼部右侍郎，南京礼部、吏部、兵部尚

书。七十五岁致仕，晚年居家著述讲学，九十岁时犹登南岳，卒时九十

五。他的主要著作为《格物通》、《甘泉文集》。

甘泉学问的宗 旨 是“随 处 体 认 天 理”，陈 献 章 生 时 也 曾 对 此 称 许。

白沙死后，甘泉独立讲学，“足迹所至，必建书院以祀白沙”。但实际上

他的体认天理说已与白沙学问方向不同。他在许多方面，调和理学与

心学，而他的朋友王阳明则比甘泉更接近陈白沙。弘治末年甘泉与阳

明定交，甘泉对当时的阳明有相当大的影响，阳明亦始终视甘泉为他最

亲密的友人。湛甘泉在正德末与王阳明之间曾就格物致知与儒释之辨

的问题进行过争论，尽管如此，他与王阳明共同推进了当时的心学思

潮，这一点是众所公认的。

（一）随处体认天理

与湛甘泉同时的王阳明提出“格物是正其心之不正以归于正”。以

格为正，以物为意念，这种格物说遭到了湛甘泉的反对。湛甘泉认为，

把格物解释为正念 头，从 经 典 上 说，就 造 成 了《大 学》条 目 中 格 物 与 诚

意、正心的互相重复。从思想上说，排斥接触外物，完全转向主观立场，

是不符合孔子以来重学的立场。在批评王阳明的格物说中，湛甘泉提

出了他自己的格物说，他认为：

格者，至也，即“格于文祖”、“有苗来格”之格。物者，天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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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言有物”“舜明于庶物”之物，即道也。格即造诣之义，格物者

即造道也。①

程朱本来也是以至训格，同时又以穷理释格物，表明程朱对“物”的了解

也包含了“理”。“至”就是“到”、“到达”，照程朱的意思，至物就是即物

去穷理。湛若水认为，至物主要不是即物，而是达到道，也就是把握道

和理，所以他又说“格物者，至其理也”② 。湛若水认为，他的这个讲法

在程颐的思想中是有根据的，程颐曾说：“格者至也，物者理也，至其理

乃格物也。”③

湛若水进一步指出，至其理作为方法 原 则，就 是“体 认 天 理”。 他

说：“仆之 所 以 训 格 者，至 其 理 也。 至 其 理 云 者，体 认 天 理 也。”④因

此，“格物云 者，体 认 天 理 而 存 之 也”⑤。 他 认 为，“至 其 理”这 个“至”

的主体不只是心，也是意，也是身；这个“理”不只是心 身 之 理，家 国 天

下及天地之理也都是“至”的目标和对象。这样，他 的 思 想，就 为 学 的

范围来看，就与王阳 明 只 强 调 格 心 的 格 物 说 大 相 径 庭 了。 根 据 湛 若

水这个立场，他认为所谓“格物”、“造道”、“体认天理”，其具体 方 法 是

多种多样的：

知行并进，学问思辨行，所以造道也，故读书、亲师友、酬应，随

时随处皆求体认天理而涵养之，无非造道之功。⑥

近而心身，远而天下，暂而一日，久而一世，只是格物一事而已。⑦

意心身与家国天下，随处体认天理也。所谓至者，意心身至之

也，世以想像记诵为穷理者远矣。⑧

这是说格物不只是知（心至），也是行（身至）；不只要穷至身心之理，也要

穷至家国天下之理。就是说，湛若水了解的格物是一内外、兼知行的。

①
③
④
⑤
⑥

②　《甘泉学案一》，《明儒学案》卷三十七，第８８２页。

《遗书》卷二十二上，《二程集》，第２７７页。

《甘泉学案一》，《明儒学案》卷三十七，第８８７页。

⑧　同上，第８８２、８８３页。

⑦　同上，第８８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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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说：“自意心身至家国天下，无非随处体认天理，体认天理即格物

也，盖自一念之微，以至事为之著，无非用力处也。”①这样，湛若水就把朱

熹格物说的“察之念虑之微”到“考之事为之著”②全部肯定下来了。

体认天理除了一内外、兼知行的特点外，另一重要特点是贯动静，

他说：“所谓随处体认天理者，随未发已发，随动随静。”③他还指出：

体认天理，而云“随 处”，则 动、静、心、事 皆 尽 之 矣。若 云“随

事”，恐有逐外之病也。孔子所谓“居处恭”，乃无事静坐时体认也；

所谓“执事敬”“与人忠”，乃有事动静一致时体认也。体认之功贯

通动静显隐。④

就是说，强调“随处”体认天理，表明体认天理不只是静时、未发时的功

夫，也是动时、已发时的功夫。随处的处不只是一个空间观念，也是一

个时间观念，指时时处处事事体认天理。

以上说明，“随处体认天理”的格物说，具有一内外、兼知行、贯动静

三个基本特点。这个格物的解释，既纠正了王阳明专内遗外的毛病，也

避免了当时理学中知行割裂的流弊，而且与陈白沙以来的主静功夫不

同。而在总体上看，由于他把格物穷理解释为体认“天理”，这样一种规

定，使得这种实践在格物的时候就不是注重于穷究事物本来的性质和

规律，而是体验、印证天理，从而使得朱子之后理学受到心学攻击的溺

物之病也在理论上得到克服。

（二）心 包 万 物

湛若水的随处体认天理说是与他对“心”的看法相联系的。王阳明

当时曾批评他的 体 认 天 理 说“是 求 之 于 外”⑤，他 向 王 阳 明 解 释 他 的

①
②
③
④
⑤

《甘泉学案一》，《明儒学案》卷三十七，第８８４页。

朱熹：《大学或问》卷二。

《甘泉学案一》，《明儒学案》卷三十七，第８８５页。

同上，第９０４页。

王守仁：《传习录》下，《阳明全书》卷三，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第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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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场：

兄意只恐人舍心求之于外，故有是说。不肖则以为，人心与天

地万物为体，心体物不遗，认得心体广大，则物不能外矣，故格物非

在外也，格之至之，心又非在外也。①

内与外在理学中是指是否在心上用功，完全的内向的意识修养与体验

为内，读书应事研究物理为外。湛若水反驳王阳明对他“求之于外”的

批评，而他用以自我辩护的理论是人心与物为体的大心说。什么是“心

与天地万物为体”呢？就是说，“心”并不是仅指我们的头脑或心脏，或

我们的意识，天地万物都是心借以表现活动的现象。在这个意义上，天

地万物都属于心的范围之内。因而，格天地万物仍然是“格心”，并不是

求“外”。显然，湛若水在这个意义上所说的“心”是包罗宇宙的“大心”，

所以他在《心性图说》中说：

心也者，包乎天地万物之外，而贯夫天地万物之中者也。中外

非二也。天地无内外，心亦无内外，极言之耳矣。故谓内为本心，

而外天地万物以为心者，小之为心也甚矣。②

湛若水所了解的“心”包罗万物，又内在于万物之中，因而对于他来说不

存在有心内、心外的差别。在他看来，只有把心理解为个体的心的人，

才会把天地万物看做心外之物，这样的看法把心看得太小了。他说“吾

之所谓心者，体万物而不遗者也，故无内外；阳明之所谓心者，指腔子里

而为言者也，故以吾之说为外”③，他认为王阳明说的心是个体的意识，

而他自己说的心则是通贯万物的实体。基于这种立场，他认为他的格

物说虽然主张在万事万物上体认天理，但并不是求之“心”外，他认为自

己仍然是“心学”：

圣人之学，皆是心学，所谓心者，非偏指腔子里方寸内与事为

①
②
③

《甘泉学案一》，《明儒学案》卷三十七，第８７９页。

同上，第８７８页。

同上，第８８４页。



２２２　　 宋 明 理 学

对者也，无事而非心也。①

在理学的传统上，“心体万物不遗”主要是指功能而言，一方面仁者之心

与万物为一体，悯恤万物；另一方面指思维的功能与范围是不受时空限

制的，可以思考万物、把握万物之理。湛若水的心体万物说，在目的上

是为了他的格物说所作的一种论证，但在理论上成为一种泛心论。在

这个意义上，他也可 以 赞 成“心 外 无 物”的 命 题，但 由 于 对 心 理 解 的 不

同，他所理解的心外无物与王阳明是不同的。

根据以上对随处体认及心体万物的叙述，我们可以了解，湛若水主

张为学之功不能局限于个体意识，要即事即物去格。但是，“随处体认

天理”的天理是在事物之中还是在我们的意识之中？照“至其理”的说

法，这个“理”本应是主体至之的对象，而不是意识现成占有的、具备的，

然而湛若水又说：

心与事应，然后天理见焉。天理非在外也，特因事之来，随感

而应耳。故事物之来，体之者心也，心得中正，则天理矣。②

又说：

至其理云者，体认天理也。体认天理云者，兼知行合内外言之

也。天理无内外也。陈世杰书，报吾兄，疑仆随处体认天理之说为

求于外。若然，不几于义外之说乎？求即无内外也。吾之所谓随

处云者，随心随意随身随家随国随天下，盖随其所寂所感时耳，一

耳。寂则廓然大公，感则物来顺应。所寂所感不同，而皆不离于吾

心中正之本体。本 体 即 实 体 也、天 理 也、至 善 也、物 也，而 谓 求 之

外，可乎？致知云者，盖知此实体也、天理也、至善也、物也，乃吾之

良知良能也，不假外求也。但人为气习所蔽，故生而蒙，长而不学

则愚。故学问思辨笃行诸训，所以破其愚、去其蔽，警发其良知良

能者耳，非有加也。……若徒守其心，而无学问思辨笃行之功，则

①
②

《甘泉学案一》，《明儒学案》卷三十七，第８９８页。

同上，第８８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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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无所警发，虽似正实邪。①

湛若水认为，为学之方即是求，求是无内外的，身心家国上都可以去求，

不能仅仅求之于心、求之于静。但求虽然无内外，“理”却不是外在于个

体意识的对象。理是人的道德意识。心与外物接触而发生具体的意识

活动反应，如果这个反应是中正不偏的，这样的意识状态就是“天理”。

他认为人心的本来状态（本体）就是中正无偏的，就是天理，就是至善。

所谓格物致知，就是去体认道德意识。因而，天理并不是外在的，就是

人的良知和一切道德意识。

然而，天理虽然是人的良知，人却并非在任何时候都能保持意识的

道德状态。这是由于人有“气习”，气指气禀之杂，习指习行之染，气习

蒙蔽了良知，使良知难以显发。所以，格物之所以不能仅求于心，是因

为，一方面，道德意识是在人心与外物接触后发生的；另一方面，只有通

过孔子强调的学问思辨笃行，才能唤醒、启发人所固有的良知去冲破一

切气习的障蔽。

湛甘泉的格物思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对朱熹代表的理学与陆

王代表的心学的一种调和。在理的问题上，他以天理为心之中正之体，

是心学的立场。在物的问题上，他用大心说把朱子格物的范围肯定了

下来，与王阳明以物为意念不同。从整体上看，他的思想和为学还是属

于心学。王阳明晚年的致良知说，以格物为即物正心，与甘泉以格物为

即物体认道心，在基本方向和立场上并没有根本分歧。

（三）执　事　敬

陈白沙的修养方法特别提倡“主静”，在这一点上湛若水与他的老

师不同，他 说：“若 不 察 见 天 理，随 他 入 关 入 定，三 年 九 年，与 天 理 何

干？”②他还说：“静坐久隐然见吾心之体者，盖为初学言 之。其 实 何 有

动静之间？心熟后，虽终日酬酢万变，朝廷百官万事，金革百万之兵，造

①
②

《甘泉学案一》，《明儒学案》卷三十七，第８８７页。

同上，第８９４页。



２２４　　 宋 明 理 学

次颠沛，而吾心之本体，澄然无一物，何往而不呈露耶？”①他 不 赞 成 陈

白沙“静中隐然见心体呈露”的主张，认为静见心体只是对初学者的一

种引导方式，其实不只静可见心体，动也可以心体，甚至于，只有动才能

真正呈露心体。他在有些地方对“主静”批评得更严厉：

古之论学，未 有 以 静 为 言 者，以 静 为 言 者，皆 禅 也。故 孔

门之教，皆 欲 事 上 求 仁，动 静 着 力，何 者？ 静 不 可 以 致 力，才 致

力即已非 静 矣。故《论 语》曰“执 事 敬”，《易》曰“敬 以 直 内，义

以方外”。《中 庸》“戒 慎 恐 惧”“慎 独”，皆 动 以 致 其 用 力 之 方

也。……故善学者，必 令 动 静 一 于 敬，敬 立 则 动 静 浑 矣，此 合 内

外之道也。②

我们知道，“主敬”是理学强调的主要修养方法，而心学传统中并不重视

持敬，陈白沙更 是 反 对 以 主 敬 伤 害 自 然 洒 落。而 湛 若 水 则 不 然，一 方

面，从随动随静体认天理来说，体认天理是贯通动静的一个原则，即静

时在静中体认天理，动时即物以体认天理。另一方面，“主敬”是贯通动

静功夫的另一基本原则。他认为孔子讲“居处恭”是讲静时敬，孔子讲

“执事敬”是讲动时静，“敬”必须贯彻于一切阶段和状态。由于湛若水

更重视动时敬，所以特别强调“执事敬”。他指出：“元来只是敬上理会

未透，故未有得力处，又或以内外为二而离之。吾人切要，只于执事敬

用功，自独处以至读书酬应，无非此意，一以贯之。”③“大抵至紧要处，

在执事敬一句”④ ，“执事敬，最是切要，彻上彻下，一了百了。”⑤他还自

认为是“程学”，他说：“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如车两轮。⋯⋯而

谓有二者，非知程学者也。”⑥

理 学 的 主 敬 ，包 含 着 主 一 、戒 惧 、慎 独 等 。 湛 若 水 也 讲 主 一 ，他

认 为 主 一 并 不 是 主“中”或 主“理”，他 说 ：“主 一 便 是 无 一 物 ，若 主 中

①
②
⑤
⑥

《甘泉学案一》，《明儒学案》卷三十七，第９０５页。

③④　同上，第８８０页。

同上，第８８１页。

同上，第８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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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天 理 ，则 又 多 了 中 与 天 理 ，即 是 二 矣 。 但 主 一 则 中 与 天 理 自 在 其

中 矣 。”①王阳明不赞成朱子以主一为专一之说，主张主一只是主一个

天理；湛若水也不赞成王阳明的说法，他所理解的主一就是心中没有任

何杂念。

在主敬的问题上，湛 若 水 更 多 的 是 用 体 认 天 理 说 来 解 释 传 统 的

具体持敬之方。如“慎独”，独的意思本指人的闲 居 独 处，而 按 朱 子 的

解释，独是指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即自己独 有 的 内 心 世 界。 慎 独 就

是要慎重地检省别 人 看 不 到 的 自 己 的 内 心 世 界。 湛 若 水 则 认 为，独

是指心中之理，不是指 暗 室 屋 漏 的 独 知 之 地，他 说：“独 者 独 知 之 理，

若以为独知之地，则或有时而非中正矣。故 独 者，天 理 也。 此 理 惟 己

自知之，不但暗 室 屋 漏，日 用 酬 应 皆 然，慎 者 所 以 体 认 乎 此 而 已。”②

他认为独即是天理，即是自己内心的道德意识，所以只是己之所知而人

所不知；慎是体认、体察，这样，慎独就与体认天理成为同一功夫的不同

说法了。

湛若水不仅用体认天理的模式解释慎独，也同样用来解释“戒慎恐

惧”。《中庸》说“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其本意也是说外

在行为是别人看得到的，纠正外在行为比较容易；而内心世界是别人看

不到的，不要因为别人看不到就不去纠正内心中不正确的活动，应更加

注意别人看不见的时候和看不见的地方。朱熹则认为，“独”是人所不

知而己所独知，而“不睹不闻”则指自己无所见闻思虑的时候。湛若水

认为“戒慎”“恐惧”是体认 功 夫，而“不 睹”“不 闻”是 指 作 为 体 认 对 象

的天理，“戒慎恐惧是工夫，所不睹不闻是天理，工夫所以体认此天理

也”③ 。所以，虽然湛若水很强调执事敬，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他的说

法与程朱有所不同。

湛甘泉认为，体认天理除了要“随处”之外，还要在主观上注意“勿

忘勿助”。勿忘勿助就是主一，也是主敬的内容之一。勿忘勿助这里指

①
②

《甘泉学案一》，《明儒学案》卷三十七，第８８３页。

③　同上，第８８９页。



２２６　　 宋 明 理 学

一种特定的意向状态，在这种意识—心理状态中，不偏不倚，无过不及，

既无所执著，又不是无所思虑，他说：

勿忘勿助，敬之谓也。①

勿忘勿助之间 乃 是 一，今 云 心 在 于 是 而 不 放，谓 之 勿 忘 则 可

矣，恐不能不滞于此事，则不能不助也，可谓之敬乎？②

勿忘勿助只是说一个敬字，忘、助皆非心之本体，此是心学最

精密处，不容一毫人力，故先师又发出自然之说，至矣。③

勿忘勿助是指对做功夫时内心状态的一种要求，这种状态要体现自然、

平和、适中，因此，它 是 指 心 理 意 向 的 强 度 而 言。正 像 煎 中 药 一 样，急

火、慢火都不行，要温火来养，既不要有急于求成的迫切，也不要有全无

所谓的散漫。湛若水认为，只有意识状态处于勿忘勿助时，才能使心之

本体的天理显现无疑。“勿忘勿助”也就是陈白沙所说的自然，只是在

甘泉的理解中勿忘勿助与主敬并不像陈白沙那里那么矛盾。

（四）初 心 与 习 心

湛若水的心性论主张“性者，天地万物一体者也”④，认为宇宙万物

共同具有同一本性，他还说：“性也者，心之生理也，心性非二也。譬之

谷焉，具生意而未发，未发故浑然而不可见。及其发也，恻隐羞恶辞让

是非萌焉，仁义礼智自此焉始分矣，故谓之四端。”⑤ 这是强调性与心不

是两个不同的实体，性是心所具有的一种内在的倾向和属性。正是根

于这些内在倾向和属性，心的活动才表现出四端。这个说法与朱子学

的差别并不大。

那么，心性的区别何在呢？心的主要功能是精神活动、思维、意识

等，这种精神活动的功能叫做“虚”：

①
②
③
④

《甘泉学案一》，《明儒学案》卷三十七，第８８３页。

同上，第８８４页。

同上，第８８５页。

⑤　同上，第８７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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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至虚者，心也，非性之体也。性无虚实，说甚灵耀？心具生

理，故谓之性。性触物而发，故谓之情。①

性没有思维的功能，所以“虚”“灵”不是性的特质，由此可以区别心与

性。心具有理，正如谷种有生意。谷之生意（性）在有利的外部条件（水

土）下发芽，心之生理与外部事物接触发为情。在这些讨论中的“心”都

是指人心，不是指包贯宇宙的大心。

湛若水提出“初心”的观念，他说：

人心一念萌动，即是初心，无有不善。如孟子乍见孺子将入于

井，便有怵惕恻隐之心，乍见处亦是初心复时也。人之良心何尝不

在，特于初动时见耳。若到“纳交要誉”“恶其声”时，便不是本来

初心了。故孟子欲人就于初动处扩充涵养，以保四海。②

就是说，意念的每一次最初发动都是本心的发见，因此，可以在意识对

外物的最初的本能式反应时体察良心。而人所以常常失其本心，正是

没有按照直觉的初心去行，而产生出许多私心杂念来。道德的修养就

是察见、保有一念萌动而有的初心。不使受到侵害，并扩充这个初心。

湛甘泉还特别注意克治“习心”的问题。他认为，习心不是人所固

有的，而是人 有 了 形 体 之 后 才 有 的，也 是 外 在 的 东 西 影 响 所 造 成 的。

他说：

认得本体，便知习心，习心去而本体完全矣。不是将本体来换

了习心，本体元自在，习心蔽之，故若不见耳。……故煎销习心，便

是体认天理工夫，到见得天理时，习心便退听。③

习本来是指心之习，因而习心是一个经验的、后天的范畴，人有了形体

才有独立的意识活动，有了意识活动才有意识活动的“习”，这种习的形

成既有由生理躯体决定的意识活动造成的一面，又有外部社会文化浸

①
②
③

《甘泉学案一》，《明儒学案》卷三十七，第８８２页。

同上，第８９５页。

同上，第８９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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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而内化的一面。由于习心对于本心始终是异在的，所以，正如乌云过

后红日高照，积尘抹去，镜体复莹一样，人需像炼金一样，不 断 炼 去 习

心，才能恢复心的本然之体。湛若水也强调，这种煎销习心的锻炼不能

离开事上磨炼的实践。

（五）知 行 交 进

由于正德中王阳明大倡知行合一，知行问题在明中期又成了思想

界的一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湛若水与王阳明有不少相近之处。他

提出“知行交进”①，知指穷索，行指存养。他又说“学不过知行，知行不

可离，又不可混”② 。他不赞成知行混一说，认为儒家经典都强调先知

后行、行难于知，所以知与行不可相混而有明确区别。但他自己并不主

张知先行后，他说：

后世儒者，认行字别了，皆以施为班布者为行，殊不知行在一

念之间耳。自一念之存存，以至于事为之施布，皆行也。且事为施

布，岂非一念为之乎？所谓存心即行也。③

王阳明在当时也有“一念发动即是行了”之说（详见王阳明），湛若水与

之类似，也强调“行在一念之间”。但就王阳明的知行观的逻辑来说，一

念发动为恶就是行了，而一念发动为善还不就是行。而湛若水的知行

观讨论得没有王阳明那么细致，他说的“行在一念之间”主要是指道德

的践履并不止于外在的事为，人若在一念之间存心，体认天理，即使没

有伴随外部行为，也是行。他从体认天理说的立场出发，以体认天理贯

通知行，这也是他的知行观的特点。

总之，湛若水的“随处体认天理”说是他的思想的一个核心，他的其

他思想，无论主敬，还是知行，都与这一“随处体论天理”的思想联系着。

他的“随处体认天理”虽 然 反 对“徒 守 此 心”，肯 定 了 儒 学 传 统 中 的 学、

①
③

②　《甘泉学案一》，《明儒学案》卷三十七，第８８１页。

同上，第８９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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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思、辩、行，但这个体认，不仅是以心体之，而且是体认于心，他自己

说：“吾所谓天理者，体认于心，即心学也。”①所以他的体系基本上还是

心学的体系。

第三节　罗　钦　顺

明代的朱学发展到罗钦顺，成为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也发生了较之

朱学原来的理论有较大变异的改变。从哲学史的角度来看，罗钦顺与

朱熹的理气观有很大差异，明显地从“理学”向“气学”发展。但从理学
獉獉

史
獉

的观点来看，决定一个思想家的学派属性，主要决定于他的心性论和

功夫论，即他对于心性的看法和对修养方法的看法，这是我们研究理学

史的一个基本方法原则。否则，我们就难以理解罗钦顺这一类思想家

对朱学的明确认同，难以理解当时及后来学者视罗钦顺为“朱学后劲”

的普遍提法。

罗钦顺（１４６５－１５４７），字 允 升，号 整 庵，江 西 泰 和 人。弘 治 六 年

（１４９３）进士，授翰林编修，又任南京国子司业。刘瑾当政时，因不附阿刘

瑾，被夺职为民。刘瑾死后任南京太常寺少卿，后升南京礼部右侍郎、吏

部侍郎。嘉靖初年转为吏部左侍郎，后任南京吏部尚书、礼部尚书。父

亲死后，致仕居家二十余年，潜心学问之道。他的主要著作是《困知记》。

罗钦顺弘治间曾留意学佛，他后来自述早年为学说：

及官京师，偶逢一老僧，漫问何由成佛，渠亦漫举禅语为答云：

“佛在庭前柏树子。”愚意其必有所谓，为之精思达旦。揽衣将起，

则恍然而悟，不觉流汗通体。既而得禅家《证道歌》一编，读之，如

合符节。自以为至奇至妙，天下之理莫或加焉。②

罗钦顺的“悟道”是一种禅宗式“参话头”所得的神秘体验，这种神

①
②

《甘泉学案一》，《明儒学案》卷三十七，第９０１页。

《困知记》卷下，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标点本，第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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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体验的基本特点是由静坐入手，使意识高度集中，尔后突发地获得一

种特别的心理—生理感受。正德中在南京任官时，他大量阅读儒家经

典及理学语录，渐渐醒悟佛教的神秘体验只是迷惑于意识的某种特殊

功能或特殊状态，并不能由此真正体见天道性理。在四十岁前后，他才

慨然有志于儒学。六十岁后致仕，钻研体究，并把他的思想加以总结，

记载在《困知记》中。他的思想，一方面继承了明初以来理学理气论发

展的趋向，最后从理学的理气论发展为一种气本论的形态。另一方面，

他对佛教和宋代以来心学的发展，特别是当时盛行的白沙、阳明心学，

从理学的立场上给予了强烈的批判。

（一）理 气 一 物

罗钦顺思想的特色首先体现在他的理气观。理学从二程开始，在

哲学的宇宙论上，把“理”作为宇宙的普遍原理，同时又认为这个“理”是

气的存在、运动的“所以然”。朱熹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强调“理”作

为气之所以然，是不杂于气又不离于气的形上实体。这个思想在后来

理学的发展中受到不少怀疑，罗钦顺就是对朱熹理气观提出异议的学

者的代表之一。

罗钦顺指出朱熹理气观有严重失误，断言理并不是形而上的实体，

而是气之运动的条理，他说：

理只是气之理，当于气之转折处观之，往而来，来而往，便是转

折处也。夫往而不能不来，来而不能不往，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

若有一物主宰乎其间，而使之然者，此理之所以名也。①

罗钦顺认为，气是不断变化运动的，气之所以往复变易，有其内在的根

据。正如一个物体，在阻力为零的情况下，只要给它一个力，它就会作

直线运动不断向前；如果该物体运行到某一点上又向相反的方向运动，

那么一定另有外力或内部装置操纵它。从程颐到朱熹都认为，理对于

① 《困知记》续卷上，第６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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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的作用正像一个作往复运动物体的操纵者，支配着气的往而复、复而

往的变化运行。罗钦顺提出，从功能上看，理虽然支配着气的运动，但

理并不是神，也不是气之中的另一实体。而程朱在这一点上，总是不能

摆脱以实体化的观点看待理的倾向。他们一方面承认理具有气之运动

的规律的意义，另一方面又宣称“理与气决是二物”，这样一来，作为事

物规律的理就被实体化了。罗钦顺明确反对这一点，他说：

自夫子赞《易》，始以“穷理”为言，理果何物也哉？盖通天地、

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气本一也，而一动一静，一往一来，一阖一

闢，一升一降，循 环 无 已。积 微 而 著，由 著 复 微，为 四 时 之 温 凉 寒

暑，为万物之生长 收 藏，为 斯 民 之 日 用 彝 伦，为 人 事 之 成 败 得 失。

千条万绪，纷纭胶!，而卒不可乱，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即所谓

理也。初非别有一物，依于气而立，附于气以行也。或者因“易有

太极”一言，乃疑阴阳之变易，类有一物主宰乎其间者，是不然。夫

《易》乃两仪 四 象 八 卦 之 总 名，太 极 则 众 理 之 总 名 也。云“易 有 太

极”，明万殊之原于一本也；因而推其生生之序，明一本之散为万殊

也。斯固自然之机，不宰之宰，夫岂可以形迹求哉？斯义也，惟程

伯子言之最精，叔子与朱子似乎小有未合。……所谓叔子小有未

合者，刘元承记其语有云“所以阴阳者道”，又云“所以阖闢者道”，

窃详“所以”二字固指言形而上者，然未免微有二物之嫌。以伯子

“元来只此是道”之 语 观 之，自 见 浑 然 之 妙，似 不 须 更 着“所 以”字

也。所谓朱子小 有 未 合 者，盖 其 言 有 云“理 与 气 决 是 二 物”，又 云

“气强理弱”，又云“若无此气，则此理如何顿放”，似此类颇多。①

罗钦顺指出，理作为气之理，作为气之运动的根据和内在法则，并不像

朱熹所说的是依附于气的另一实体（物），理与气并不是“二物”，理只是

气的运动变化的规律。他提出“仆从来认理气为一物”②，就是说，理与

①
②

《困知记》卷上，第４、５页。

《与林次崖佥宪》，《困知记》附录，第１５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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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不是两个实体，实体只是气，理只是这一实体自身的规定、这一实体

固有的属性与条理。理与气不是二元的对待。

根据“理气一物”不可分的观点，他还批评了朱熹关于理气合凝的

说法，他说：

周子《太极图说》，……至於“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

三语，愚则不能无疑。凡物必两而后可以言合，太极与阴阳果二物

乎？其为物也果二，则方其未合之先，各安在耶？朱子终身认理气

为二物，其源盖出于此。①

如 果 理 和 气 像 朱 熹 所 解 释 的 是“妙 合 而 凝”，那 就 等 于 意 味 着 ，具 体

事 物 产 生 之 前 ，理 与 气 是 各 自 独 立 流 行 于 宇 宙 之 中 的 ，理 只 是 在 一

定 的 形 气 结 聚 时 才“搭 附”、“安 顿”到 气 之 中 。 罗 钦 顺 认 为 这 是 不

可 能 的 ，因 为 不 可 能 有 没 有 理 的 纯 粹 的 气 ，也 不 可 能 有 离 开 气 而 独

立 的 理 。 根 据 这 一 点 他 还 批 评 了 朱 熹 的“堕 入”说 ，朱 子 曾 认 为“气

质 之 性”是 太 极 全 体 堕 入 气 质 之 中 而 成 ，罗 钦 顺 指 出 ：“夫 既 以 堕

言 ，理 气 不 容 无 罅 缝 矣 。”②因 为 ，“堕 入”意 味 着 两 者 在“堕 入”之 前

是 分 离 的 。

理学的理气分离及实体化的问题 还 因 为 它 总 是 与 理 气 聚 散 的 问

题纠结在一起，而这 一 问 题 一 直 未 得 到 解 决。 明 代 理 学 中 如 薛 瑄 曾

对此提出过一些与朱 熹 不 完 全 相 同 的 提 法，但 薛 瑄 一 方 面 主 张 理 气

无缝隙，却另一方面又用理如日光、气如飞鸟的 比 喻 说 明 气 有 聚 散 的

运动，理无聚散的运动，于是最终还是把理与气看 成 有“隙 缝”的。 罗

钦顺认为：

薛文清《读书录》甚有体认工夫……，然亦有未能尽合处。……

录中有云“理气无缝隙，故曰器亦道、道亦器”，其言当矣。至于反

覆证明气有聚散、理无聚散之说，愚则不能无疑。夫一有一无，其

①
②

《困知记》卷下，第２９页。

同 上 ，卷 上 ，第８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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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缝隙也大矣，安得谓之器亦道、道亦器耶？盖文清之于理气亦始

终认为二物，故其言未免时有窒碍也。①

罗钦顺正确地指出，薛瑄思想中的这种矛盾根源还在于他把理气看成

两个实体。在理气聚散的问题上罗钦顺认为，对于人与物而言，“气聚

而生，形而为有，有此物即有此理；气散而死，终归于无，无此物即无此

理，安得所谓‘死而不亡者’耶”②！就 是 说，一 个 事 物 或 一 类 事 物 消 散

之后，这个事物的理或此类事物的理也就不再存在，不能说这些理是永

恒的。对于“天地”来说，由于“若夫天地之运，万古如一，又何死生存亡

之有”③ ，所以天地之理与天地一样，都是永恒的。在这里，罗钦顺显然

区分了特殊规律与普遍规律。事物的特殊属性和规律不是永恒的，是

与这些事物的存在相始终的，而宇宙的普遍本性与规律则是没有生灭

的，罗钦顺的这些看法以及他敏锐地把理的聚散问题归结为理是否有

生灭的问题，是有见地的。

罗钦顺还指出：

尝窃以为气之聚便是聚之理，气之散便是散之理，惟其有聚有

散，是乃所谓理也。④

“若论一，则不徒理一，而气亦一也。若论万，则不徒气万，而

理亦也”，此言甚当，但“亦”字稍觉未安。⑤

既然理只是气的规律，如果气是单一的，理也必然是单一的；气若是多

样的，理也必然是复杂的。“亦”仍有视理气为“二物”之嫌。罗钦顺的

这个思想也表明，他认为气一则理一，气万则理万，理并不是气之中某

种不变的抽象实体，理是作为实体的气自身的某种条理和规定，这就超

过了薛瑄等人未能摆脱理学本体论的局限的思想，同时的王廷相显然

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

①
②
④
⑤

《困知记》卷下，第３８页。

③　同上，第３０页。

同上，第３８页。

同上，第４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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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哲学的本体论上说，罗钦顺的理气观对于朱子学的挑战在于，一

方面，理气一物说逻辑上包含了对理在气先说的批判。另一方面，强调

理气一物，反对认理气为二物，是反对本体论的二元论，主张一元论，而

这种一元论是以气为实体的一元论。

（二）理 一 分 殊

“理一分殊”始 提 出 于 程 颐 答 杨 时 书，后 来 杨 时、朱 熹 加 以 大 力 发

展，成为理学传统中的一个重要论题，也为理学提供了一种方法，处理

各种与一和多、一般和个别的关系。罗钦顺特别重视“理一分殊”，而且

强调以“理一分殊”为方法处理人物之性的问题，在这方面他提出了与

朱熹不同的思想。他说：

窃以性命之妙，无出理一分殊四字。……盖人物之生，受气之

初，其理惟一；成形之后，其分则殊。其分之殊莫非自然之理；其理

之一常在分殊之中，此所以为性命之妙也。语其一，故人皆可以为

尧舜；语其殊，故上智与下愚不移。①

在这一段话里，“理一”是指人物具有的共同本性，“分殊”是人物各自具

有的不同特性。罗 钦 顺 认 为，万 物 受 气 初 生 之 际，它 们 的 理 都 是 相 同

的，这表现了“理一”；而万物各自具有了自己特定形体之后，它们的性

就有了差别，这表现了“分殊”。因而，在构成论的意义上，可以说，气所

构成的形质在理一到分殊的演化中起了决定作用，即特定的形质有其

特定的理、性。

罗钦顺又说：

“性善”，理之一也，而其言未及乎分殊；“有性善有性不善”，分

之殊也，而其言未及乎理一。程张本思孟以言性，既专主乎理，复

推气质之说，则分之殊者，诚亦尽之。但曰“天命之性”，固已就气

质而言之矣；曰“气质之性”，性非天命之谓乎？一性而两名，且以

① 《困知记》卷上，第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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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质与天命对言，语终未莹。朱子尤恐人之视为二物也，乃曰“气

质之性，即太极全体堕在气质之中”，夫既以堕言，理气不容无罅缝

矣。惟以理一分殊蔽之，自无往而不通。①

罗钦顺是从一般与特殊的角度来理解古典人性问题的争论。他认为，

天、地、人都是物，因而他们的理有统一性。类的属性与个体的属性是

一般与个别的关系，也就是理一与分殊的关系。正如一切马都是“马”，

但个体的马有黄有白，有牡有牝。万物之性都是“性”，但个别表现有仁

有智、有贤有愚，就是说，没有什么独立的堕在形体中的实体式的一般

本性，天命之性并不是这样的东西。每个人或物的性可以说都是宇宙

自然赋予的，都 是 天 命 之 性，但 其 表 现 差 别 不 同。理 一 即 寓 于 分 殊 之

中。那种认为人物中既有一个一般的天命之性，又有一个具体的气质

之性的看法，罗钦顺是不赞成的，他不主张把一般实体化，主张辩证地

理解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他认为，孟子讲性善，只看到了人性的普遍的

一面，即都有成圣成贤的根据和可能性，但并没有看到人性的具体的特

殊性、差别性。告子等主张“有性善有性不善”，看到了人性的个体表现

的差异，但却忽视了差异中也有普遍性。张载、程颐想把普遍性和差别

性结合起来，但走了一条错误的实体化的道路。在罗钦顺看来，普遍即

寓于特殊之中，普遍表现为特殊。天命是理，气质是气。天命是气质的

天命，没有离开气质而孤立存在的天命。气质之性既然是性，表明它就

是气质的理，也就是气质的天命，因而天命之性、气质之性只能是一个。

根据他的理气观，理只是气之理，气流行于天地之间，其理为普遍之理，

这是“气一则理一”；万物既生之后，形气获得了各自的规定，其理也各

自不同，这属于“气万则理万”。根据理一分殊的原则论性，“自不须言

天命、气质之两名”，人物只有一个性，不需要用天命之性、气质之性两

个名称去指称它，更不能认为人或物中有两个不同的性。

朱熹也曾应用理一分殊的模式说明人性问题，但朱熹是用理一分

① 《困知记》卷上，第７、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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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论证宇宙本 体 与 万 物 之 性 的 同 一 性，如“统 体 一 太 极”，“各 具 一 太

极”。但在这 种 关 系 中，如 果 说 各 具 一 太 极 是 分 殊，则 这 个“殊”只 是

“多”，殊与殊之间并无差异，这与朱熹用以处理万物分理的差异所赋予

“理一分殊”的 意 义 不 同。罗 钦 顺 则 从 理 是 气 自 身 的 规 定 这 一 立 场 出

发，坚持用一般和特殊的关系来处理性理与分理。

从罗钦顺这种富于辩证意义的思想出发，人性的统一性并不排斥

个体表现的差异，反而是以之为前提的；一般的单一规定并不排斥个别

的现象差异，因为个别比一般更丰富、更具体。根据这个思想，那种把

人性善理解为每个个体的人都表现为相同程度的纯粹善，只是一种形

而上学的理解。

（三）道 心 人 心

罗钦顺继承了朱熹关于心性之辨的看法，认为“夫心者人之神明，性

者人之生理。理之所在谓之心，心之所有谓之性，不可混而为一也”①。

心只是思维活动的功能，性则是有道德意义的本质，二者不能混为一谈。

但是，按照朱熹哲学，道心人心都属于“心”，而不是“性”；道心属于

“已发”之心，而并不是“未发”。在这一点，罗钦顺与朱熹的看法不同，

他提出：

道心，寂然不动者也，至精之体不可见，故微。人心，感而遂通

者也，至变之用不可测，故危。②

道心，性也；人心，情也。心一也，而两言之者，动静之分，体用

之别也。③

罗钦顺认为，道心是性，是静，是寂然不动的。人心是情，是动，是感而

遂通的。道心与人心的分别就是体与用的分别。这样一来，罗钦顺所

说的道心就不是现实的意识活动，或者说，严格讲来，就不是“心”，而是

①
②
③

《困知记》卷上，第１页。

同上，第１、２页。

同上，第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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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了。罗钦顺主张，《尚书》上说的“道心惟微”的“道心”就是《乐记》

里说的“天性”，也就是《中庸》所 说 的“未 发”，他 坚 持：“决 不 可 作 已 发

看，若认道心为已发，则将何者以为大本乎？愚于此不能无少异于朱子

者。”①在朱熹的思想体系中，心有体用，心之体 为 性，心 之 用 为 情。罗

钦顺以心为基础，并把道心人心当做与性情相同的一对范畴。罗钦顺

这种看法在伦理意义上与朱熹并无区别，都是主张以“道心”代表的道

德理性主宰感性情欲。而在思想方法上，罗之所以把道心人心理解为

体用性情关系，相当程度上是由于他总是从一元论的思想模式理解事

物，而反对二元论的思想模式。因而，他不同意那种道心人心并立的意

识结构 分 析，坚 持“道 心 以 体 言，人 心 以 用 言，体 用 原 不 相 离，如 何 分

得？”②“道心性也，性者道之体。人心情也，情者 道 之 用。其 体 一 而 已

矣”。③ 体用的模式是支配他整个思考的主要模式。

人心道心的问题联系着天理人欲的问题，在这一点上罗钦顺也提

出了一些与程朱不同的看法：

“人心，人欲。道心，天理”。程子此言本之《乐记》，自是分明。
后来诸公往往将人欲两字看得过了，故议论问有未归一处。夫性

必有欲，非人也，天也。既曰天矣，其可去乎！欲之有节无节，非天

也，人也。既曰人矣，其可纵乎！④

《乐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一段，义

理精粹，要非圣人不能言。陆象山乃从而疑之，过矣，彼盖专以欲

为恶也。夫人之有欲，固出于天，盖有必然而不容已，且有当然而

不可易者。于其所不容已者而皆合乎当然之则，夫安往而非善乎？

惟其恣情纵欲 而 不 知 反，斯 为 恶 尔。先 儒 多 以 去 人 欲、遏 人 欲 为

言，盖所以防其流者不得不严，但语意似乎偏重。⑤

①
②
③
④
⑤

《诸儒学案中一》，《明儒学案》卷四十七，第１１２６页。

《答林次崖第二书》，《困知记》附录，第１５８页。

《答黄筠谿亚卿》，同上，第１１５页。

《困知记》三续，第９０页。

同上，卷下，第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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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钦顺认为，把“人心”当做“人欲”，这种说法“看得过了”，“去”人欲的

讲法也“似乎偏重”。欲望是人性固有的要求，既然是天然而有的，就不

仅是人欲，而且是天欲。因此，把欲完全看成“恶”是错误的。欲望的产

生不仅有必然性，也有合理性。不违背道德准则的欲望是善的，只有听

任情欲放荡而无所规范，才成为恶。罗钦顺对程朱理学理欲之辨的流

弊的批评是中肯的，他既肯定了克制感性欲望的必要性，也肯定了正当

欲望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四）论　格　物

正德末年，罗钦顺与王阳明之间曾有过一次关于格物问题的重要

辩论，罗钦顺站在朱子学的立场上，批评王阳明把格物解释为“格心”的

做法，认为这样做的结果必然走向“局于内而遗其外”，使为学功夫完全

转向内心修养，排斥读书应事和穷外物之理。后来罗钦顺还针对王阳

明以“正”训“格”的做法指出，如果格物的格字解释为正，那么，对于山、

川、鸢、鱼等客观事物，人怎么去“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他还指出，阳明

把格物致知的过程说成“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之物”的过程，这样一来“则

是道理全在人安排出，事物无复本然之则矣”①，就是说，如果事物的理

是由我的良知通过格物所赋予事物的，那么“理”就完全是主观的，事物

之中就不存在自己固有的客观法则了。罗钦顺认为：“故欲见得此理分

明，非用程朱 格 物 工 夫 不 可。夫 物 我 并 立，而 内 外 形 焉，乃 其 散 殊 之

分。”②我是内，物是 外，主 观 和 客 观 的 统 一 必 须 通 过 程 朱 式 的 格 物 过

程。这个思想继承了薛瑄关于理不是主观赋予事物的思想。罗钦顺是

当时少数几个能向王阳明提出挑战的人，他的立论很扎实。他对王阳

明的批评是很有分量的。

针对格物问题，罗钦顺也提出了他自己的格物的解释，他说：

格物之义，……当为万物无疑。人之有心，固然亦是一物，然

①
②

《答欧阳少司成崇一》，《困知记》附录，第１２０页。

《答刘贰守焕吾》，同上，第１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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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以格物为格此心则不可。①

格物之格，正是通彻无间之意，盖工夫至到则通彻无间，物即

我，我即物，浑然一致，虽合字亦不用矣。②

他认为，人心虽然也是一物，但格物的物指包括心在内的万物而言，因

此把格物对象只限定在“心”的范围内是不正确的，这是反对王阳明把

格物功夫完全变为反省内求的方法。在“格”的解释上，程朱以“至”训

格，王阳明以“正”训格，罗钦顺以“通彻无间”解释格。罗钦顺的这个说

法从经典的解释来说并不恰当，“通彻无间”并不是今日格一物、明日格

一物的功夫，而是豁然贯通后达到的境界，通彻无间与朱子讲的贯通有

一致之处。罗钦顺认为格物就是要最后达到万物一体、万物一理的觉

解，所以他说“所贵乎格物者，正要见得天人物我原是一理，故能尽其

性”③，“天人物我所以通贯为一，只是此理而已”④，“所贵乎格物者，正

欲即其分之 殊，而 有 见 乎 理 之 一，无 彼 无 此，无 欠 无 余，而 实 有 所 统

会”⑤，这些都是说，格物要从具体分殊的万物入手，逐步体认到万理归

一，达到物我浑然的境界。由此可见，罗钦顺所说的“通彻无间”其实是

物格的境界，而不是格物的功夫。他的格物说是融合了程颢与朱熹的

观点，在格物的具体功夫上，他肯定了程子九条，也肯定了朱子的格物

说。他强调心物之 理 要 互 证，“是 故 察 之 于 身，宜 莫 先 于 性 情，即 有 见

焉，推之于物而不通，非至理也。察之于物，固无分于鸟兽草木，即有见

焉，反之于心而不合，非至理也”⑥，主张穷心之理，还要推之与物相合；

穷物之理，也要反之与心相合，这才是格物。

在为学功夫上，罗钦顺除了格物外，也肯定了朱熹的“诚明两进”的

原则，认为体认未发才能知性，平时存养才能致知。他反对陈白沙“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答允恕弟》，《困知记》附录，第１１４页。

《困知记》卷上，第４页。

《答刘贰守焕吾》，《困知记》附录，第１２４页。

《诸儒学案中一》，《明儒学案》卷四十七，第１１２５页。

《与王阳明书》，《困知记》附录，第１０９页。

《诸儒学案中一》，《明儒学案》卷四十七，第１１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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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养出端倪”，主张交物用思。他不赞成完全依靠良知的直觉，强调要

结合理性的思考，认为“是则孟子吃紧为人处，不出乎思之一言”①，他

对修养功夫的主张可以说是相当平实的。

第四节　王　廷　相

王廷相，字子衡，号浚川，河南仪封（今河南兰考）人，生于明宪宗成

化十年（１４７４），卒于明世宗嘉靖二十三年（１５４４）。

王廷相“幼有文名”，他是明代文学著名的“前七子”之一，弘治十五

年进士，正德初年受刘瑾迫害，遭到贬谪。后曾任御史、右副都御史、南

京兵部尚书、左都御史，晚罢归家居。

王廷相正直刚毅，敢于和邪恶势力斗争，他除被刘瑾谪贬外，还因

反对宦官廖鹏被逮下狱。嘉靖中他挺身而出，抨击严嵩弄权，在当时的

朝士大夫中，气节卓然，很有威望。

王廷相继承、发展了宋代张载的气一元论哲学，对北宋至明代的理

学唯心主义进行了深入批判。他是明代思想界中的一个具有独立见解

的重要哲学家。

王廷相博学多识，对天文学、音律学都有颇深研究，对农学、生物学

等也十分关心。自然科学的知识是他的唯物主义思想的来源之一。

王廷相的主要哲学著作是《雅述》和《慎言》。

（一）元 气 实 体

王廷相在哲学上继承了张载关于气的学说，他十分肯定地提出：

天内外皆气，地中亦气，物虚实皆气，通极上下造化之实体也。②

上天下地、虚空和实物，都是气所构成的。气作为造化的“实体”是整个

①
②

《诸儒学案中一》，《明儒学案》卷四十七，第１１１７页。

《慎言·道体》，《王廷相集》，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标点本，第７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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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统一的基础。

物虚实皆气，表明他也继承了张载哲学中关于虚空的理解。王廷

相也认为，并不存在什么绝对的虚空，虚空不离气，气不离虚空，气是虚

空中固有的、永恒的物质实在。和张载一样，他也承认“虚”不过是气的

本然状态，用聚散来说明宇宙间万物的生成变化。气的结聚导致了万

物的生成，气的弥散便返回到它的本来状态太虚。他强调：“是故气有

聚散，无灭息。雨水之始，气化也，得火之炎，复蒸而为气。草木之生，

气结也，得火之灼，复化而为烟，以形观之，若有有无之分矣，而气之出

入于太虚者，初未尝减也。”①水蒸而为气，气化而成雨，气结而为草，火

化复还气，“气之出入太虚者，初未尝减”，这里显然是指，物质的具体形

态可以互相转化，但宇宙的物质总量是不会减少的。

在张载哲学中作为气之本体的太虚之气，王廷相又称之为“元气”。

他说：

道体不可言无，生有有无。天地未判，元气混涵，清虚无间，造

化之元机也，有虚即有气，虚不离气，气不离虚，无所始，无所终之

妙也。不可知其所至，故曰太极；不可以为象，故曰太虚，非曰阴阳

之外有极有虚也，二气感化，群象显设，天地万物所由以生也，非实

体乎？②

他又称元气为“道体”，指变化流行的实体，并有本源的意义，他认为“太

极”和“太虚”就是元气，元气作为造化实体，就其无穷、无限的意义上说

称为太极，就其混涵无间、清虚无形的意义说称为太虚。

王廷相进而提出了我们直接生存的这个现实宇宙的生成理论。从

这个宇宙的角度来看，元气是万物由以产生的原始物质。由元气分化

为阴阳之气，二气的气化过程先产生了天，天是如浑天说理论中所说

的，是有形体的。有天之后，又由气化产生日、星、雷、电、月、云、雨、露，

①
②

《慎言·道体》，《王廷相集》，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标点本，第７５３页。

同上，第７５１页。



２４２　　 宋 明 理 学

于是有了水、火；由水火又蒸结为土（地），有了地才生出金、木。五行的

产生有其先后之序。

根据这种宇宙发生论，他指出，君臣、父子、夫妇都是有天、地，有气

化之后才有的，因而礼义也不是永恒的，而是有人类社会之后才有的。

一切有形的物体，有生有灭，有始有终，元气则浑然充塞宇宙之中，

无形无迹，无始无终，元气是宇宙的实体，是世界的本质。

在王廷相的元气宇宙论中还提出了一个有特色的“气种”说，张载

在提出气一元论时主要用气的自身聚散说明宇宙间一切事物的产生和

消灭，后来程朱学派认为，仅讲气的聚散还不能说明统一性如何表现为

差别的多样性，同 样 是 气，何 以 聚 结 为 如 此 不 同 的 万 物 呢？程 朱 派 认

为，归根到底决定气的聚散方式的是“理”，“理”造成了具体事物的不同

形态。

王廷相认为，气化过程中形成了各种不同事物，乃是由于在原始物

质元气中包含了后来发展为各种不同物类的“种子”，他认为在太虚元

气中“天地日月万形之种皆备于内”，他说：

愚尝谓天地、水火、万物皆从元气而化，盖由元气本体具有此

种，故能化出天地、水火、万物。①

这反映了王廷相认为现存世界的每个事物（指自然事物），在宇宙的原

始物质中已经具备了发展的潜在可能性，王廷相所说的种子，既不是阿

那克萨哥拉所说的元素，也不是林耐所说的物种，在某种意义上他提出

的是一种宇宙基因学说。

宇宙内万物的形态不断转化，地球上的物种也不断产生、进化，这

是一个要以地质年代来计算的长期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有遗传，

也有变异，而可以使人观察到的变异常常需要千万年以上。王廷相的

种子说，是由于看到了生物的遗传方面，看到每一物种的形状代代传

衍，看到大量物种在人类文明的记忆中很少变异，由是推断物种从来不

① 《答何柏斋造化论》，《王廷相集》，第９７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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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万物巨细柔刚各异其材，声色臭味各殊其性，阅千古而不变者，气

种之有定也。人不肖其父则肖其母，数世之后，必有与祖同其体貌者，

气种之复 其 本 也。”① 他 认 为 这 物 种 的 因 素 在 原 始 物 质 中 就 已 经 具

备了。

（二）理　与　气

王廷相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具有强烈的批判性。他对程朱理

学的理气观作了前所未有的深刻批判，他的理气关系论就是在这种批

判中发展起来的。

王廷相认为，气分为元气和生气，元气无形，生气有形。元气相当

于张载说的太虚之气，生气相当于张载说的游气。不论元气、生气，其

中都具有理，理即寓于气之中，他说：

理载于 气，非 能 始 气 也。世 儒 谓 理 能 生 气，即 老 氏 道 生 天

地矣。②

故气也者，道之体也。道也者，气之具也。③

他指出，宋儒以为理能生气，是完全错误的，理不能离气，气是宇宙的惟

一实体，理是气所固有的秩序、规律、条理。“载”表明理不是独立存在

的实体，理以气为受载的实体，理本身只是“虚而无著”的，既无形体迹

象，又无动静运 动，这 样 的 理 是 不 可 能 产 生 气 的。理 不 能 悬 空 独 立 存

在，理必须以气为本，气则自然具有条理，元气中有元理，不能说元气之

上、之先还有虚无而象的理。如果以为理在气先，那就与老庄没有区别

了。王廷相认为，既然理不是实体，没有运动，气才是有运动的实体，所

以气是第一性的，理是第二性的。他甚至提出，气与理的这种关系，有

如有耳目才有 聪 明 一 样。王 廷 相 的 这 些 思 想 表 现 出 鲜 明 的 唯 物 主 义

立场。

①
②
③

《慎言·道体》，《王廷相集》，第７５４页。

同上，第７５３页。

《慎言·五行》，同上，第８０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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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朱学派的唯理论哲学中有一个重要的论点，即认为气有变化，理

无变化；气有生灭，理无生灭；因而理是一种永恒、不变的绝对。相对于

变化不息的现象而言，规律是变中的恒常，表现了稳定性的特点。但规

律并不是永恒不变的。王廷相在哲学史上的贡献之一即在于他自觉地

抓住程朱理学这一认识上的失误。

在王廷相看来，气是宇宙间惟一的实体，理只是气的规律、条理、秩

序。因而：

气有变化，是 道 有 变 化。……气 有 常 有 不 常，则 道 有 变 有 不

变。一而不变，不足以该之也。①

王廷相认为，如果说气不断变化，道却永远不变，那么气与道就割裂开

来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都处在永恒的变化运动之中，道

和理也是有变化的。王廷相特别指出，人类社会的理是随着时代的发

展而变化的：

儒者曰：天地间万形皆有敝，惟理独不朽，此殆类痴言也。理

无形质，安得而朽？以其情实论之，揖让之后为放伐，放伐之后为

篡夺，井田坏而阡陌成，封建罢而郡县设。行于前者不能行于后，

宜于古者 不 能 宜 于 今，理 因 时 致 宜，逝 者 皆 刍 狗 矣，不 亦 朽 敝

乎哉。②

王廷相这个思想是说，事物的规律决定于事物本身的物质存在条件，规

律是物质过程的规律，物质过程及其条件变化了，相应地，它的规律的

内容也要发生改变。因而，不能认为世界上一切规律都是永恒不变的，

对于规律和法则应采取一种变化的辩证理解。他把这一思想应用于人

类社会，直接显示出对程朱理学的批判的积极意义。因为程朱理学正

是把人类社会某一发展阶段的某些原则说成是宇宙永恒规律的表现。

王廷相认为，人类社会的各种原则（理）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变化的、

①
②

《雅述》上篇，《王廷相集》，第８４８页。

《雅述》下篇，同上，第８８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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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消灭的。从形式上看，事物的法则并不像一个具体事物那样从生到

死，从新颖变为腐朽，但是，不同时代有着很不相同的规范和原则，过去

的东西一去不返，如同弃物，这表明理是“因时而宜”的，而不是绝对的。

王廷相对程朱理学的这个批评是非常有力的。

王廷相认为，由于气的变化，理不但也有变化，而且表现出具体的

差别，他说：

天地之间，一气生生，而常而变，万有不齐。故气一则理一，气

万则理万。世儒 专 言 理 一 而 遗 万，偏 矣。天 有 天 之 理，地 有 地 之

理，人有人之理，物有物之理，幽有幽之理，明有明之理，各各差别。

统而言之，皆气 之 化，大 德 敦 厚，本 始 一 源 也。分 而 言 之，气 有 百

昌，小德川流，各正性命也。①

这是说，天地万物都是一气所化，气既是统一的，又是差别的。由于气

化的具体过程不同形成了众多的不同事物，这些事物虽都是气所构成，

但每个事物都有自己的构成方式，自己的条理秩序。天、人、物各自有

自己特殊的规律。这就批判了程朱理学在强调统一性、普遍性的形式

下把宇宙的自然法则同社会的道德规范比附起来的错误。他主张，气

的变化既然是万殊的，理作为气的条理、规律必然也是万殊的、具体的。

朱熹哲学讲理一分殊，在他的哲学中虽然也承认具体事物的理是

不同的，但朱熹更强调它们是统一的，要求人的认识通过格物穷理由差

别的万理上升 到 统 一 的 一 理。而 这 个 一 理 又 被 预 先 规 定 为 至 善 的 原

理。按照这个方向，人的认识是指向最高的至善之理。而依照王廷相

所指示的方向，人的认识将走向具体事物，注重具体事物的具体规律。

这种重视具体、重 视 分 殊、重 视 差 别 的 方 法 原 则，有 利 于 科 学 的 发 展。

王廷相的这个思想和他自己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有一定联系。同时，

作为 方 法 论，这 个 思 想 可 以 说 为 明 末 实 学 思 潮 的 发 展 提 供 了 方 法 论

基础。

① 《雅述》上篇，《王廷相集》，第８４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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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性有善恶，出于气质

王廷相对人性的看法与理学的代表性看法很不相同。如程颐提出

的“性即理”，是一个广为理学内多数学者赞同的命题，王廷相对此提出

异议，他认为“以理言性”并不妥当，他举例说，《易传》说“穷理尽性”就

是把理与性区分的，不能把“尽性”说成“尽理”；他又举出程颢讲的“定

性”，也不能改成“定理”，可见，“性即理”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王廷相与程朱对性的看法的不同，主要在于他反对把性看成与气

相独立的理，而把性看成由气所决定的属性。

他认为：

余以为人物之性无非气质所为者，离气言性，则性无处所，与

虚同归；离性言气，则气非生动，与死同途；是性与气相资，而有不

得相离者也。但主于气质，则性必有恶，而孟子性善之说不通矣。

故又强出本然之性之论，超乎形气之外而不杂，以会于性善之旨，

使孔子之论反为下乘，可乎哉？不思性之善者，莫有过于圣人，而

其性亦惟具于气质之中。但其气之所禀清明淳粹，与众人异，故其

性之所成，纯善而无恶耳，又何有所超出也哉？圣人之性既不离乎

气质，众人可知矣。气有清浊粹驳，则性安得无善恶之杂？故曰惟

上智与下愚不移。是性者也，乃气之生理，一本之道也。①

王廷相认为，性是由气质所决定的，气质清明的人性善，气质浊驳的人

性恶，这就叫做“性出乎气”或“性出乎气质”。因此，不受气质影响的性

是没有的。由于人的气禀有清浊粹驳之不同，所以“性善”的说法是儒

者的一种迷惑，②根据这个立场，他认为宋儒区分“本然之性”与“气质

之性”也是错误的，因为既然现实的人性没有不受气质影响的，既然性

出于气，也就没有什么不受气质影响的本然之性。这个观点蕴含着，人

①
②

《答薛君采论性书》，《王廷相集》，第５１８页。

王廷相云：“性善之说不足以尽天人之实蕴矣。”（同上）



第五章　明代中后期的理学 ２４７　　

只有气质之性，而无脱离气不受气影响的本然之性。所以他说区分本

然之性与气质之性“此儒者之大惑也”①。他强调性是“气之生理”，就

是强调性只是一定气质的性，而不是脱离气质的东西。

根据以上所说的看法，王廷相自然地认为性有善恶，所谓性“一本之

道”，就是说不仅善是性所本有，恶也是性所本有，“善固性也，恶亦人心

所出，非有二本。”② 他又说：“且以圣人之性亦自形气而出，其所发未尝有

人欲之私，但以圣人之形气纯粹，故其性无不善耳。众人形气驳杂，故其

性多不善耳，此性之大体如此。”③“是性之善与不善，人皆具之矣。”④

王廷相反对仅以 理 言 性，反 对 仅 以 善 言 性，反 对 离 气 而 论 本 然 之

性，这些观点都出于他强调“气”的作用。但王廷相也并不由此走向机

械的命定论，他主张：“性出乎气而主乎气，道出于性而约乎性，此余自

以为的然之理也。”⑤性决定于形气的清浊昏明，与道相合的性为善，与

道相乖的性则为恶，而人的气禀造就的性不是不可以改变的，人生之后

带来的气禀之性只是性之“始”，性还可以不断地发展，因为气质可以变

化。他提出“凡人之性成于习”，“然缘教而修，亦可变其气质而为善，苟

习于恶，方与善日远矣。”⑥所以人要用道来裁乎性、约乎性的不善的方

面，以性的善的方面主导地变化气质。

王廷相所说的人性的恶的方面，主要是指情欲之私。他认为，由于

性具善恶，所以不能说道心发于性、人心发于气，而应当说道心人心都

是根于性而发，他说：“且舜之戒禹而以人心道心言者，亦以形性为一统

论，非形自形而性自性也。谓之人心者，自其情欲之发言之也；谓之道

心者，自其道德之发言之也。二者，人性所必具者。”⑦

王廷相一反宋儒“梏于性善之说”“守仲尼之旧”，他的人性论是气

①
③
④
⑤
⑥
⑦

②　《性辨》，《王廷相集》，第６０９页。

《雅述》上篇，同上，第８５１页。

同上，第８５０页。

《答薛君采论性书》，《王廷相集》，第５１８页。

同上，第５１９页。

《雅述》上篇，同上，第８５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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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在这一点上，他显然比罗钦顺更加完整地贯

彻了气本论观点，也使得气学体系中人性论立场得到了澄清和表现。

明中后期的思想家受此种气学及以气论性的思想影响很大。

（四）论 作 圣 之 功

王廷相在修养方法论上受到“理学”和“心学”的相当影响，而总地

看来，他力图有所综合，同时他对“理学”与“心学”的弊病也有所见。

王廷相赞成程朱的主敬涵养论，他说：

无事而主敬，涵养于静也，有内外交致之力。整齐严肃，正衣

冠，尊瞻视，以一其外；冲淡虚明，无非僻纷扰之思，以一其内，由之

不愧于屋漏矣。此学道入门第一义也。①

明道莫善于致知，体道莫先于涵养。求其极，有内外交致之道。②

是故君子主敬以养心，精义以体道。③

致知本于精思，力行本于守礼。④

王廷相以主敬、涵养及致知、力行分说，是受到程朱派修养方法的影响，

他的主导思想是把内外、动静、知行统一起来，反对过分强调一面而否

定、忽视另一面。

王廷相强调实行，他说：“不徒讲究以 为 知 也，而 人 事 酬 应 得 其 妙

焉，斯致知之实地也。 不 徒 静 涵 以 为 养 也，而 言 行 检 制 中 其 则 焉，实

致养之熟途也。”⑤这是说，致知 并 不 只 是 研 讨 学 问，要 在 人 伦 日 用 中

落实；涵养也不只是静养，省察言行也是涵养，他 还 反 对 把 道 学、政 术

歧而为二，批评“后之儒 者，任 耳 而 弃 目，任 载 籍 而 弃 心 灵，任 讲 说 而

略行事”⑥。

①
②
④
⑤
⑥

《慎言·潜心篇》，《王廷相集》，第７７５页。

③　同上，第７７８页。

《慎言·鲁两生篇》，同上，第８２１页。

《慎言·潜心篇》，《王廷相集》，第７７８页。

《慎言·见闻篇》，同上，第７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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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廷相也很重视“心”。他说：“心有以本体言者，‘心之官则思’与

夫‘心统性情’是也。有以运用言者，‘出入无时，莫知其乡’与夫‘收其

放心’是也。乃不可一概论者，执其一义则固矣。”①又说：“知觉者心之

用。虚灵者心之体。”②就是说，心有体有用，“用”指具体的思维和知觉

活动，“体”指作为能思能知的主体。心的本质在于它是一个虚灵能觉

的主体，诸种具体的知觉活动是心的作用和具体表现。王廷相说：“为

学不先治心养性，决无入处。”③但他反对明中期“心学”的治心方法，他

说：“近世好高迂腐之儒，不知国家养贤育才将以辅治，乃倡为讲求良

知、体认天理之说，使后生小子澄心白坐，聚首虚谈，终岁嚣嚣于心性之

玄幽，求之兴道致治之术，达权应变之机，则暗然而不知。”④“后学小生

专务静坐理会，流于禅氏而不自知。”⑤他反对静坐澄心，而主张通过思

与见闻来尽心。

王廷相也谈到“格物”问题，他说：

格物之解，程、朱皆训“至”字。程子则曰“格物而至于物”，此

重叠不成文义，朱 子 则 曰“穷 至 事 物 之 理”，是“至”字 上 又 添 出 一

“穷”字。圣人之言直截，决不如此，不如训以“正”字。⑥

格物者，正物也，物各得其当然之实则正矣。物物而能正之，

知岂有不至乎？⑦

王廷相对“格”的这个解释当受王阳明的影响，但他的格物说不像王阳

明的格物说，并不主张以格心来正物，他所主张的使事物合于当然规范

的思想并没有预设任何对心或理的先验的唯心论立场。

在作圣成性的思想中，王廷相也注意到超道德的境界，如他说“仁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雅述》上篇，《王廷相集》，第８３４页。

同上，第８３８页。

同上，第８５５页。

《雅述》下篇，同上，第８７３页。

《雅述》上篇，同上，第８５７页。

同上，第８３８页。

《慎言·潜心篇》，同上，第７７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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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与物贯通而无间者也”①，“事物沓至，惟有道者能御之，盖心虚而气

和尔。”②在关于成圣成贤的基础（心性论）和实践（为学之方）方面，王

廷相的讨论还不是十分充分的，他虽然也广泛地涉及到了“理学”“心

学”所讨论的一些重要心性修养问题，但总地说，由于他并不认同于其

中任何一派（这与罗钦顺不同），比较地宗法于张载的学问，所以对这些

问题多只是略及而已。

（五）知 识 与 见 闻

知是思与见闻之会。

王廷相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在批判理学中唯心论的先验论方面也做

出了突出的贡献。

王廷相指出：“在物者感我之机；在我者应 物 之 实。”③外 部 事 物 是

引起我们感觉的对象，是客体；人的思维对外物作出反应，是主体。他

还指出：“心者栖神之舍；神者知识之本；思者神识之妙用也。自圣人以

下，必待此而后知。故神者在内之灵，见闻者在外之资。”④也就是说心

是人的思维器官，精神是人的认识能力，思维是认识活动。人的认识能

力是认识的内部 依 据，人 的 感 官 见 闻 是 认 识 的 外 部 条 件。同 时，他 认

为，思维是认识的理性活动，感觉是认识的感性活动，因而离开了见闻

就不可能了解物理，离开了思考认识就受局限。所以，“夫圣贤之所以

为知者，不过思与见闻之会而已。”也就是说认识是感性和理性的结合。

王廷相十分重视经验，这使他得以对唯心主义理学的先验论实行

有力的批判。在中国古典哲学中，从孟子到宋儒，儒家的先验主义都是

用儿童对父母兄长的感情来说明人具有内在的道德意识和道德情感。

这种理论有其认识上的根据，这就是婴儿在成长过程中，对父母兄弟的

亲敬感情的产生和发展是一个十分自然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人

①
②
③
④

《慎言·作圣篇》，《王廷相集》，第７６２页。

同上，第７６０页。

《雅述》上篇，《王廷相集》，第８５４页。

同上，第８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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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的灌输或外在的强制，于是儒家认定这些感情是不依赖学习教育的

先验本能。王廷相在阐明感性经验对知识形成的重要作用时对传统的

这种性善论提出了大胆的诘难：

婴儿在胞中自能饮食，出胞时便能视听，此天性之知，神化之不容

已者。自余因习而知，因悟而知，因过而知，因疑而知，皆人道之知也。

父母兄弟之亲，亦积习稔熟然耳。何以故？使父母生之孩提而乞诸他

人养之，长而惟知所养者为亲耳。途而遇诸父母，视之则常人焉耳，可

以侮，可以詈也，此可谓天性之知乎？由父子之亲观之，则诸凡万物万

事之知，皆因习因悟因过因疑而然，人也，非天也。①

这是说人的道德感情完全是在社会生活中逐步培养起来的，一个婴儿

从小寄养给别人，与亲生父母毫无接触，他就不会对亲生父母有任何感

情。他还指出，人的认识能力虽然是天赋的，但如果没有感性经验的凭

藉，就无法获得知识。王廷相不止一次地强调，如果把一个婴儿闭之幽

室，不让他接触外部世界，等到他长大成人走出室外，那么他就会对日

用之物一无所知，更不可能知晓天地高远、鬼神幽冥、古今事变等等复

杂深奥的事情。显然，在强调人的知识依赖人的社会生活经验方面，这

对先验论的批驳是有力的。

王廷相重视感性经验———见闻，但他并没有由此陷入狭隘的经验

论。他指出：“耳 目 之 闻 见，善 用 之 足 以 广 其 心，不 善 用 之 适 以 狭 其

心。”②善用之就是善于用理性思考分析、鉴别感官得来的经验，以之作

为理性进一步活动的材料，以便从经验的积累上升到普遍的认识。

王廷相是一位具有科学精神的哲学家。他十分注意观察事物，对已有

的理论敢于怀疑，并通过试验加以验证，平常人都说冬天的雪花六角形，春

天的雪花是五角形，却从没有人亲自检验一下。只有王廷相，“每遇春雪，

①
②

《雅述》上篇，《王廷相集》，第８３６页。

《慎言·见闻》，同上，第７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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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袖承花观之，并皆六出”，他用自己的亲身经验证实春雪五出说法的谬

误。古书上说，土蜂不产子，它把桑上的青虫啣入自己的窠中，七天以后桑

虫就变成它的小土蜂了。王廷相居家时，年年取土蜂窠验之，他观察到，土

蜂在自己的窠中生一子，然后用各种虫子填入窠中，几天之后，土蜂子成形

而生，即将虫子作为食物吃尽，而后钻出窠来，王廷相“累年观之，无不皆

然”，由此他得出结论，古人的许多说法并没有经过实际验证。这些例子表

明，王廷相具有一种鲜明的科学家的态度。也表明气学向实学发展的逻辑

的必然性。在某种意义上，他的哲学正是为同时代科学技术发展提供世界

观和方法论的论证，而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第五节　王　　畿

王畿（１４９８—１５８３），字汝中，别号龙溪，王阳明高第，浙江山阴人。

嘉靖十一年（１５３２）进士，授南京职方主事，不久以病告归，病愈起复原

官，升兵部武选郎中，不久乞休。因得罪时相，以伪学被罢黜，其为官尚

不足两年。此后专以讲学为业，达四十余年，卒年八十六岁。①

王畿为王阳明同郡宗人，但他从学于阳明较晚，阳明平定江西后归

山阴闲居，王畿始受学。据载，王畿青年时落魄不羁，“每见方巾中衣往

来之讲学者，窃 骂 之”，他 与 阳 明 比 邻，但 拒 绝 往 见 阳 明。阳 明 为 收 揽

他，曾多方诱之，派魏良器与同门友投壶雅歌，做给王畿看，王畿见了很

惊奇，说“腐儒亦为是耶”，魏良器回答说，吾等在阳明先生门下日日如

此，有何奇怪，道 学 家 岂 是 你 想 象 的 那 么 呆 板！于 是 王 畿 始 见 阳 明 听

学，服味其言，遂北面事之。② 像王阳明这样不惜以饮酒赌博为诱饵引

接门人的方式，在理学中是绝无仅有的。

①
②

徐阶：《龙溪王先生传》、赵锦：《龙溪王先生墓志铭》，皆载《龙溪王先生全集》首传。

事载《江右王门学案四·魏良器传》，《明儒学案》卷十九，第４６５页。又袁宗道亦云：

“于时王龙溪妙年任侠，日日在酒肆博场中，阳明丞欲一会，不来也却日阳明令门 弟 子 六 博 投

壶，歌呼饮酒。久之，密遣一弟子瞰龙溪所至酒家与共赌，龙溪笑曰：‘腐儒亦能博乎？’曰：‘吾

师门下日日如此。’龙溪乃惊，求见阳明，一睹眉宇，便称弟子矣。”（《白苏斋类集》卷二十二）



第五章　明代中后期的理学 ２５３　　

王畿从学阳明后，阳明“为治静室，居之逾年，遂悟虚灵寂感通一无

二之旨”①。王畿聪颖明悟，在王门受到阳明的特别赏识。他在王门从

学虽晚，因特立拔群，很快就成了阳明讲学的主要助手。嘉靖五年他到

都下参加考试，通 过 了 会 试，见 当 时 主 政 者 不 喜 心 学，遂 不 廷 试 而 归。

嘉靖七年冬他正要赴廷试，闻阳明之讣，即往奔丧，再次放弃廷试，直至

嘉靖十一年（１５３２）才中进士，而仕官仅两年而已。王畿把一生精力全

部贡献给了讲学活动，他到处主持讲会，致力于宣传“致良知”学说，其

“会讲数百人，讲舍遍于吴楚闽越，而江浙为尤盛，年至八十犹不废出

游”。② 他在各处讲会论学的记录（会语）记载了他的学术活动和主要

思想，他的思想材料被编为《龙溪王先生全集》行于世。

（一）顿 悟 与 四 无

在嘉靖六年秋天的天泉证道中，王阳明曾提出：“吾教原有两种，上

根之人，悟得无善无恶心体，便从无处立基，意知与物皆从无生，一了百

当，即本体是工夫，顿 悟 之 学 也。中 根 以 下，未 悟 本 体，未 免 在 有 处 立

基，意知与物，皆从 有 生，随 处 对 治，使 人 渐 渐 入 悟，从 有 归 无，还 复 本

体。”③根据这个说 法，王 学 从 理 论 上 说 有 两 种 教 人 之 法，即 顿 教 与 渐

教。但是，在实践上，因为一般人都不具有圣人的天赋，只能通过渐教

即通过意念上不断去恶为善逐步跻入圣域。王阳明还特别嘱咐王畿，

顿悟之学理论上是有此理，但不可以“轻易示人”，否则就会造成“空想

本体，流于虚寂”的弊病。

王阳明在天泉证道的谈话表明，王学认为学问之道有两种方式，一

种是从“本体”入手，一种是从“工夫”入手。“本体”即心之本体，从本体

入手是指对心之本体要有所“悟”，因此，从本体入手不是不要功夫，而

是以“悟”为功夫。“工夫”指修养的具体努力，从功夫入手是指在意念

①
②
③

徐阶：《龙溪王先生传》，《龙溪王先生全集》卷首，以下简称全集。

《龙溪王先生墓志铭》，同上。

《天泉证道记》，《全集》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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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修养，保养善念，克除恶念，通过这种意念上的为善去恶，使人逐渐恢

复到心的本体。这是“本体—工夫”之辨的基本分野。从王阳明的四句

教来看，他在四 句 教 中 强 调 的 心 之 本 体 的 规 定 是“无 善 无 恶”。因 此，

“悟”是要悟到心体是“无”。同时，意念上的渐修，在最终也要返回、恢

复到心体，这个心体也是“无善无恶”的心体，所以叫做“从有归无”。但

王学后来的发展中，本体—工夫之辩主要集中在通过悟还是修来恢复

本体的问题展 开 的。而 且 明 末 王 学 思 想 家 所 理 解 的 心 之 本 体 多 是 指

“至善”的伦理规定的心体。

王畿在王阳明还在世的时候已经形成了他的“四无”的基本思想，

他认为：

体用显微只是一机，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得心是无善无恶

之心，意即是无善无恶之意，知即是无善无恶之知，物即是无善无

恶之物。盖无心之心则藏密，无意之意则应圆，无知之知则体寂，
无物之物则用神。①

他还认为：

天命之性，粹然至善，神感神应，其机自不容已，无善可名。恶

固本无，善亦不可得而有也，是谓之无善无恶。若有善有恶，则意

动于物，非自性之流行，着于有矣。自性流行者，动而无动；着于有

者，动而动也。意是心之所发，若是有善有恶之意，则知与物一齐

皆有，心亦不可谓之无矣。②

王畿主张，人的意识与情感作为本性（自性）的一种表现（发见），是由外

感即外部事物刺激而发生的，主体对于外部刺激的反应，本来是十分自

然的，不需要安排、计较、预期、计划、算计的。不计较就说明它并不预

设对何者肯定（善）和对何者 否 定（恶），这 种 意 向 的 状 态 就 是“无 善 无

恶”。如果主体的反应能够像它应该做到的那样不假思索、当下自然，

这就叫“自性之流行”，即自性在外感的刺激下自然地
獉獉獉

做出反应。如果

①②　《天泉证道记》，《龙溪王先生全集》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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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计较，就不是自然
獉獉

流行，这就叫做“着”，也就是“执着”。从程颢的

《定性书》来说，自性的本来规定就是“定”，能做到自性流行，就是指情

顺万物而定，也就是“动而无动”。所以，王畿这一套理论也是指向那种

“定”的境界的。他还认为，如果意念的活动在任何时候都有执着，这就

表明任何时候都预设了肯定与否定的差别，任何时候都是有善有恶，而

这与承认心之本体是无执着这一点就相矛盾了，从而“心亦不可谓之无

矣”。在他看来，人只要能真正顿悟“心体是无善无恶”，即心体是无执

著的，那么他的意念和知觉活动也就达到无执著了，而外部事物对他来

说也就不存在什么根本的差别，不需要去进行什么计较了，用他自己的

话来说，就是心、意、知、物都是无善无恶的。王畿的这些思想，被王阳

明概括为“四无之说”。从这些分析我们可以知道，王畿所谓“若悟得心

体是无善无恶之心，意即是无善无恶之意，知即是无善无恶之知，物即

是无善无恶之物”，后三句都是指人达到悟境之后具有的无我境界，并

不是说意、知、物无条件的就是无善无恶的。

王畿的这些思想，正如阳明指出的，其基本特点是：一，从无处立根

基；二，以顿悟心体为功夫。但是，仅就这两点而言，禅宗也是可以接受

的。因此，只讲“四无”，无法区分儒家与佛家，也完全不能把儒家知善

知恶、为善去恶 的 价 值 立 场 表 达 出 来。所 以 王 阳 明 也 警 告 他，只 讲 四

无，会流入空寂，“此个病不是小小”。然而，阳明死后，王畿并没有按照

阳明嘱咐他的去做，他把他的“四无”说称为“先天之学”，把他的同门友

人钱德洪的“四有说”叫做“后天之学”，主张以先天统后天，处处说悟，

这也是同时和后来人批评他流入禅家的原因。

王畿的“悟”与“无”是分不开的，悟是悟无，悟到了无才是悟，他说：

当下本体，如空中鸟迹，水中月影，若有若无，若沉若浮，拟议

即乖，趋向转背，神 机 妙 应，当 体 本 空，从 何 处 识 他？于 此 得 个 悟

入，方是无形象中真面目。①

① 《浙中王门学案二》，《明儒学案》卷十二，第２４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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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意 识 的 本 来 状 态 就 像 空 中 鸟 飞 过 的 痕 迹 一 样 ，是 空 灵 无 滞 的 ，

它 本 身 并 不 是 虚 幻 或 空 无 的 非 实 在 ，说 它 空 是 指 它 之 中 的 一 切 意

识 情 感 活 动 都 像 空 中 鸟 迹 一 样 不 会 留 积 不 化 或 妨 碍 未 来 的 意 识 活

动 。 所 以 他 又 说 ：“良 知 知 是 知 非 ，良 知 无 是 无 非 。 知 是 知 非 即 所

谓 规 矩 ，忘 是 非 而 得 其 巧 ，即 所 谓 悟 也”。① 可 见 ，悟 是 要 忘 其 是 非 ，

使 心 恢 复 到 本 体 的 无 是 无 非 的 状 态 ，如 前 所 说 ，无 是 无 非 与 无 善 无

恶 相 同 ，都 是 强 调 顿 悟 就 是 把 一 切“凡 心 习 态 ，全 体 斩 断 ，令 干 干 净

净 ，从 混 沌 中 立 根 基”②，混 沌 即 无 ，无 分 别 ，这 也 叫 做“从 无 些 子 倚

靠 处 确 然 立 定 脚 跟”③。

这种对心体混沌本无的顿悟，既不依赖于经典文字，也不依赖于静

坐调息，它是不依赖于任何积累的，王畿说：

“涓流积至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先师曰“象山之学得力

处全在积累”，须知涓流即是沧海，拳石即是泰山，此是最上一机，
不由积累而成者也。④

王畿认为陆象山涓 流 拳 石 这 两 句 诗 表 明 陆 九 渊 的 功 夫 正 是 从 积 累 入

手，而他的四无说主张的“悟”是一种顿悟，当下悟得，一了百当，是不由

积累而成的。他还说：

夫圣贤之学致 知 虽 一，而 所 入 不 同。从 顿 入 者，即 本 体 为 工

夫，天机常运，终日兢业保任，不离性体，虽有欲念，一觉便化，不致

为累，所谓性之也。从渐入者，用工夫以复本体，终日扫荡欲根，祛

除杂念，以顺其天机，不使为累，所谓反之也。⑤

从时间上说，顿法是“当下认识本体”，渐法是“百倍工夫始达本体”，因

为人有利钝，所以不可能都依照一种方法，他说：

①
②
③
④
⑤

《浙 中 王 门 学 案 二》，《明 儒 学 案》卷 十 二 ，第２４９页 。

《斗 山 会 语》，《全 集》卷 之 二 。

《与 冯 南 江》，同 上 ，卷 之 十 。

《拟岘台会语》，同上，卷之一。

《松原晤语》，同上，卷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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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体有顿悟，有 渐 悟，工 夫 有 顿 修 有 渐 修。万 握 丝 头 一 齐 斩

断，此顿法也。芽苗增长驯至秀实，此渐法也。或悟中有修，或修

中有悟，或顿中有 渐，或 渐 中 有 顿，存 乎 根 器 之 有 利 钝，及 其 成 功

一也。①

尽管王畿承认顿、渐二 法 分 别 适 应 于 聪 明 的 人（上 根）和 愚 笨 的 人（下

根），两种方法都可以成功，但是，他自己还是重视顿法。他把顿法称做

先天之学，把渐法称做后天之学。因为顿法是悟得心之本体，心之本体

是先验的，所以说顿法是在先天心体上用功的学问。渐法在意念上为

善去恶，意念是心之感动而后有，不是先验的，所以说渐法是在后天意

念活动上用功的学问。他说：

心本至善，动于意始有不善。若能在先天心体上立根，则意所

动自无不善，一切世情嗜欲自无所容，致知工夫自然易简省力。若

在后天动意上立根，未免有世情嗜欲之杂，致知工夫转觉烦难。②

他认为《大学》说的“正心”是在本心上用功，是先天之学；“诚意”是在动

意上用功，是后天之学③，他提出：“意即心之流行，心即意之主宰，何尝

分得？但从心上立根，无善无恶之心即是无善无恶之意，先天统后天，

上根之器也。若从 意 上 立 根，不 免 有 善 恶 两 端 之 决 择，而 心 亦 不 能 无

杂，是后天复先天，中根以下之器也。”④先天之学不主张以意念上为善

去恶为基础，力求直截彻悟心之本体。

王畿认为，本心或 心 之 本 体，用 阳 明 学 良 知 说 的 语 言，也 就 是“独

知”，他说“独知便是本体，慎独便是功夫”，⑤认为独知并不是仅仅表现

为已发的东西，独知的作用也不是先预设了意念之动，然后由独知去鉴

别，独知本身是未发的、先天的。他说：“独知者，非念动而后知也，乃先

①
②
③
④
⑤

《留都会纪》，《全集》卷之四。

《三山丽泽录》，同上，卷之一。

《陆五台赠言》，同上，卷之十六。

《答冯纬川》，同上，卷之十。

《答洪觉山》，同上，卷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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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灵窍，不因念有，不随念迁，不与万物作对，譬之清静本地，不待洒扫

而自然无尘者 也。”①王 畿 明 显 地 把 阳 明 的 良 知 转 化 为 佛 家 的 清 静 本

心。因而，慎独就不 是 祛 除 意 念 的 不 正，而 是“慎 之 云 者，非 是 强 制 之

谓，只是兢业保护此灵窍，还他本来清净而已，在明觉所谓明觉自然，慎

独即是廓然顺应之学”② 。所以王畿所讲的独知与王阳明所讲的知是

知非的良知不同，对王畿来说，独知主要是指清净的本心，而慎独就是

保有这个清净心，使内心经常保持为空中鸟迹的状态，他的致良知说完

全倾向于“从无上立根基”“归入于无”的一面。

（二）一 念 之 几

王畿的良知说中十分强调“一念之几”的观念，有时亦称为“一念之

微”或“一念真几”等。他说“千古学术，只在一念之微上求”③，“一念之

微只在慎独”④ ，又说：“见在一念，无将迎、无住著，天机常活，便是了当

千百年事业。”⑤他还说：“千古圣学，只从一念灵明识取，当下保此一念

灵明便是学，以此触发感通便是教，随事不昧此一念灵明谓之格物，不

欺此一念灵明谓之诚意，一念廓然无一毫固必之私谓之正心。”⑥ 可见

这个“一念”不是一般的意念，这个一念既“灵”且“明”，而且“无将迎、无

执著”是此一念的主要特点。

因此，这个一念的主要特性不是辨别善恶或一种善的冲动，而是“时

时无是无非”的心之本体或清净自性的自然发见，他说：“思虑未起，不与

已起相对，才有起时便为鬼神觑破，非退藏密机。日逐应感，只默默理

会。当下一念，凝然洒然，无起无不起，时时觌面相呈，时时全体放下。”⑦

这个“一念”对于王畿来说还 有 一 个 重 要 规 定，即 它 是“当 下”、“见 在”

的。什么是当下、见在的一念呢？王畿说：

①
③
⑤
⑦

②　《答王鲤湖》，《全集》卷之十。

④　《水西精舍会语》，同上，卷之三。

⑥　《水西别言》，同上，卷之十六。

《万履庵漫语》，同上，卷之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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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心为念，是为见在心，所谓正念也。二心为念，是为将迎心，

所谓邪念也。①

若不转念，一切运谋设法，皆是良知之妙用，皆未尝有所起，所

谓百虑而一致也，才有一毫纳交、要誉、恶声之心，即为转念，方是

起了。②

“一念之几”就是指当下一念，见在一念，即人在对外部事物作反应时意

识的最初活动或未经反思、权衡、思索而产生的类似本能地作出的意识

反应，这就是王畿所讲的“一念”，又叫初念。而在今心发动之后，经过

反思、权衡、思考而产生的与初念不同的念头，就是转念。王畿认为，只

要是见在心就是“正念”，只要是转念，就是“邪念”。这表明王畿所理解

的正邪之分并不是道德的，而是以是否“将迎”划分的，无将迎的一念正

是体现了无善无恶的意向状态，也就是王畿四无说中讲的“无意之意则

应圆”。这一念正是良知的表现，王畿说：“知体常寂，故曰良知，如太虚

万变纷纭，隐见于太虚之中，而太虚之体廓然无碍。其机只在一念入微

取证。”③良知作为心之本体，“无知之知则体寂”，是永远宁静而无纷扰

的，一念之几正体现了良知本体的这个特质，因此他说一念之微并不是

“思虑已起”，而是“思虑未起”，因为他所理解的思虑未起并不是无念，

而是当下见在、不 经 拟 议 思 忖 的，所 以 又 说 正 念 是“无 起 无 不 起”。将

迎、住著就是“起”，无将迎、无执著、无固必就不是“起”，而人要想认取、

保有无将迎的意识状态，就要从“一念之微”认取，不使转念。只要人是

按照初念去想去做，“一切运谋设法皆是良知之妙用”，按照初念继续发

生的意识活动再多也不会有将迎住著。

由以上可见，王畿“一念之几”的说法是把他“四无”说中的功夫进

一步 展 开 了，这 个 几 并 不 是 周 敦 颐 所 说 的“几 善 恶”，而 是 良 知 之 用，

他说：

①
②
③

《念堂说》，《全集》卷之十七。

《赠思默》，《明儒学案》卷十二，第２５４页。

《答梅纯甫》，《全集》卷之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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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果信得良知及时，不论在此在彼，在好在病，在顺在逆，只从

一念灵明自作主宰。自去自来，不从境上生心，时时彻头彻尾，便

是无包裹。从一 念 生 生 不 息 直 达 流 行 常 见 天 则，便 是 真 为 性 命。
从一 念 真 机 绵 密 凝 翕，不 以 习 染 情 识 参 次 搀 和 其 间，便 是 混 沌

立根。①

上节已经说明，混沌立根即“从无处立根基”，而“不从境上生心”正是佛

家主“无”的 核 心，这 都 说 明，王 畿 的 出 发 点 和 落 脚 点 始 终 在“无”的

一边。

在王学中，良知即体即用，“无善无恶心之体”是指良知本体，“一念

之微”是良知之用，所以王畿也说：“良知者，自然之觉，微而显，隐而见，

所谓几也。”②一念之几就是良知隐微之体的自然发见。

（三）良 知 异 见

王畿的良知思想的另一特点是其说是在对当时各家良知异说的评

判中展开的，这种评判不仅彰显了他自己对于良知的理解，也为我们了

解当时良知说的分化和影响提供了方便。王畿指出：

吾人得于所见所闻，未免各以性之所近为学，又无先师许大炉

冶，陶铸销"以归于一，虽于良知宗旨不敢有违，而拟议卜度，搀和

补凑，不免纷成异说。
有谓“良知落空，必须闻见以助发之”，良知必用天理，则非空

知，此沿袭之说也。
有谓“良知不学而知，不须更用致知，良知当下圆成无病，不须

更用消欲工夫”，此凌之论也。

有谓“良知主于虚寂”，而以明觉为缘境，是自窒其用也。
有谓“良知主于明觉”，而以虚寂为沉空，是自汩其体也。③

①
②
③

《答周居安》，《全集》卷之十二。

《致知议辨》，同上，卷之六。

《滁阳会语》，同上，卷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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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观点是不相信良知的自足性，第二种观点夸大了当下良知的自

足，第三种 功 夫 偏 于 静，第 四 种 功 夫 偏 于 动。 王 畿 在 另 一 个 地 方 又

指出：

先师首揭良知 之 教 以 觉 天 下，学 者 靡 然 宗 之，此 道 似 大 明 于

世。凡在同门得于见闻之所及者，虽良知宗说不敢有违，未免各以

性之所近拟议搀和，纷成异见。

有谓“良知非觉照，须本于归寂始得，如镜之照物，明体寂然而

妍媸自辨，滞于照则相反眩矣”。有谓“良知无见成，由于修证而始

全，如金之在矿，非火齐锻炼，则金不可得而成也”。有谓“良知是

从已发立教，非未发无知之本旨”。有谓“良知本来无欲，直心以动

无不是道，不待复加销欲之功”。有谓“学有主宰有流行，主宰以立

性，流行以立命，而以良知分体用”。有谓“学贵循序，求之有本末，

得之无内外，而以致知别始终”。①

列举了上述六派“异见”之后，王畿指出：第一派认为良知不是一种意识

活动而主张在静中涵养，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寂者心之本体，寂心照

为用，守其空知而遗照，是乖其用也”。② 如果功夫只是静坐，忽视了良

知必须体现在意识活动之中，这样就顾了体而忘了用，结果不但用被妨

碍，体也成为空的。第二派认为人并没有天赋的圆满自足的良知，圆满

自足的良知是在长期努力的修养中才形成的，王畿指出“见入井之孺子

而恻隐，见嘑蹴之食而羞恶，仁义之心本来完具，感触神应，不学而能，

若谓良知由修而 后 完，挠 其 体 也”。③ 他 认 为，良 知 的“良”本 来 指 先 验

性，孟子讲的四端之心是每个人不学而能，当下具有的，否认了这一点

就等于整个否定了良知思想。第三派认为良知只是已发。而不是《中

庸》讲的未发，学问应当寻求未发，未发时无思无虑的本心比已发时知

是知非的良知更重要。王畿则认为，传统的已发未发区分并不必要，没

有什么思虑未发的中，良知就是未发之中。如果把良知当做已发，在良

①②③　《抚州拟岘台会语》，《全集》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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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前去求未发，那就必然流于空寂。第四种观点认为，既然良知本体并

没有欲望，那就应当任心而行，不要从事什么去私欲的功夫，这种观点

与第二种主张修证的观点正相反，王畿认为，良知虽然是每人固有的，

四端是每个人当下现成具备的，但并不等于说人的良知完满地、现成

地、没有阻碍地得到表现，如果是那样，就不需要“致”良知了。致良知

就是使良知得以完满地表现致极，因此致良知的过程需要克除阻碍、蒙

蔽良知表现的私欲。说良知是全，是指良知本体是每人所完全地具有

的。说致良知需要去除私欲是指良知的表现因受私欲蒙蔽而不完全。

认识良知非修证始全，才能肯定良知本体普遍内在性，同时以销欲功夫

去除蒙蔽良知的习染，才能使良知充分、完全 地 体 现 出 来。 第 五 派 认

为心之主宰谓之性，心 之 流 行 谓 之 命，性 是 先 天 的 善 的，命 作 为 心 的

作用过程（流行）夹杂有气质的影响，所以不能只 讲 现 成 良 知，还 要 注

意对气质的影响“随时运化以致其用”，运化是运 化 气 质，致 用 是 扩 充

良知之用，第五派这个观点是既肯定修证，也 肯 定 心 体。 这 一 派 还 认

为，一般人的良知和四端还不是道德理性的最 终 形 态，正 如 矿 石 要 经

过冶炼才能成为金属，常 人 的 良 知 良 能 需 经 过 锻 炼 的 功 夫 才 能 真 正

成为意识活动的可 靠 主 宰。 王 畿 不 赞 成 这 一 派 的 讲 法，他 认 为 常 人

的良知与圣人的良知，正 如 门 隙 中 射 进 的 阳 光 和 照 临 四 宇 的 阳 光 不

能说不是同样的阳光，在性质上是相同的，只是 正 如 阳 光 可 能 被 云 气

遮掩一样，常人的良知 之 光 为 他 自 己 的 习 气 所 蔽 而 未 能 显 露 全 部 的

光辉。王畿认为，这一 派 把 为 学 分 为 两 种 方 法，一 种 是 立 其 体，一 种

是致其用，立体以养其主宰，致用是随事精察，这 就 把 功 夫 割 裂 了，与

朱子学二元的功夫论没 什 么 区 别，所 以 他 主 张“主 宰 即 流 行 之 体，流

行即主宰之用，体用一原，不 可 得 而 分，分 则 离 矣”①。 王 畿 所 概 括 的

这些良知问题上的“异见”，分别来自他的同门、友人 聂 豹、罗 洪 先、王

艮、刘邦采等。

王畿所批评的良知异见，就良知的问题来说，大体上是两个方面的

① 《抚州拟岘台会语》，《全集》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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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一个方面的意见是反对率任现成良知，认为率任现成良知会走

向以情欲为良知的弊病，无论聂豹的归寂说、罗洪先的修证说、刘邦采

的运化说，都是以不同方式解决这个问题的，都认为现成意识中的良知

不足以作为道德实践的终极标准和依据，必须经过多种不同方式的长

期修养。另一个方面则夸大良知的现成的完满性，认为主张现成良知

与主张克除私欲是对立的，认为只要依从现成良知，不必区分良知与情

欲。王畿本人是赞成良知现成的，这是他与第一方面意见的不同之处，

但他又与第二方面过分强调良知现成的意见不同，不赞成取消消欲功

夫。由于他注重本 体 的 圆 成，主 张 先 天 之 学，所 以 反 对 第 一 方 面 的 意

见；而他也肯定适用于中根以下人的后天之学，所以不赞成第二方面的

意见。他说：“本来真头面，固不待修证而后全，若徒任作用为率性，倚

情识为通微，不能随时翕聚以为之主，倏忽变化将至于荡而无归，致知

之功不如是之疏也。”①这 两 方 面 可 以 说 都 未 正 确 理 解“本 体”和“工

夫”，他强调：“世间熏天塞地无非欲诲，学者举心动念 无 非 欲 根，而 往

往假托现成良知，腾播无动 无 静 之 说，以 成 其 放 逸 无 忌 惮 之 私。”②又

说：“须信本心 自 有 天 则，方 为 主 宰；须 信 种 种 嗜 欲 皆 是 本 心 变 化 之

迹，时时敌应，不过其则，方为锻炼。若不信得过 这 些 子，只 在 二 见 上

凑泊支持，下苦工时便是有 安 排，讨 见 成 时 便 成 无 忌 惮。”③王 畿 虽 然

强调良知本体现成，主张从一念真几取证，但他 明 确 反 对 以 现 成 良 知

为借口，放纵私欲，无所 忌 惮，他 认 为 这 对 一 般 学 者 和 中 根 以 下 的 人

是非常重要的。

总的说来，王畿坚持了王阳明的良 知 学 和 致 良 知 教，但 在 他 的 体

系中并不是没有矛盾，他 自 视 为 利 根 之 人，为 学 一 主 先 天 顿 悟 之 学，

这种学问“时时从天机 运 转，变 化 云 为，自 见 天 则，不 须 防 检，不 须 穷

索，何尝照管得，又 何 尝 不 照 管 得”④而 对 钝 根 之 人 就 强 调 后 天 渐 修

①
②
③
④

《书同心册卷》，《全集》卷之五。

《松原晤语》，同上，卷之二。

《答赵尚莘》，同上，卷之九。

《过丰城答问》，同上，卷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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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功，“时时敌应，不过 其 则，方 为 锻 炼”。 特 别 是 王 门 中 自 然 派 的 发

展，以情识为良知，使得 王 畿 在“现 成”的 问 题 上 有 所 警 觉，使 他 后 来

在本体—功夫之间 的 平 衡 方 面 有 所 注 意。 他 说：“圣 人 自 然 无 欲，是

即本体便是工 夫。 学 者 寡 欲 以 至 于 无，是 做 工 夫 求 复 本 体。 故 虽 生

知安行，兼修之功未尝废困勉。虽困知勉行，所 性 之 体 未 尝 不 生 而 安

也。舍工夫 说 本 体 谓 之 虚 见，虚 则 罔 矣。 外 本 体 而 论 工 夫，谓 之 二

法，二则支矣。”①良 知 本 体 人 人 具 有，如 同 一 面 明 镜，但 人 为 气 习 所

蔽，如使明镜被尘埃 所 蒙 蔽，功 夫 就 是 擦 去 灰 尘，恢 复 明 镜 本 体。 在

人的道德实践上，功夫 代 表 在 意 念 上 为 善 去 恶 的 不 懈 努 力，因 而，功

夫作为恢复本体的手段，预设了本体已经受到 了 蒙 蔽，故 这 个 实 践 方

式适于为气习所蔽的常人。只有圣人本体无 蒙 蔽，故 圣 人 体 认 本 体，

就是圣人的功夫，圣人没有不道德的欲念，所以 不 需 以 意 念 矫 治 为 功

夫，但圣人并不否认功夫。王畿虽讲见在良知，他 讲 的 良 知 与 本 能 情

欲有明确界限；他肯定良知“自见天则”，并没有否 定 良 知 自 身 具 有 规

范意义；他虽主张不需 放 检，但 主 要 是 对 上 根 而 言，所 以 他 的 良 知 说

并不会引导到自然人性论或快乐主义。

（四）格 物 与 致 知

王畿的《大学首章讲义》，继承了王阳明的《大学问》，他提出了他关

于“格物”的解释，他说：

物者，事也。良知之感应谓之物。物即“物有本末”之物，不诚

则无物矣。格者，天然之格式，所谓天则也。致知在格物者，正感

正应，顺其天则之自然，而我无容心焉，是之谓格物。②

他又说：

良知是天然之则，物是伦物所感应之迹。如有父子之物，斯有

①
②

《答季彭山龙镜书》，《全集》卷之九。

《大学首章讲义》，同上，卷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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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孝之则，有视 听 之 物，始 有 聪 明 之 则。感 应 迹 上 循 其 天 则 之 自

然，而后物得其理，是之谓格物，非即以物为理也。①

良知是提供道 德 法 则 的 主 体。物 是 良 知 活 动 的 对 象。对 应 于 父 子 之

物，良知呈现为慈孝之则；对应于君臣之物，则呈现为忠敬之则，因而可

以认为“物”是使良知得以呈现的外部事物，这里的物显然主要是指人

伦关系，而这些人伦关系的规范和准则却是主体提供和决定的。王畿

认为，格的意义就是“规范”，作为动词，其意义即规范伦物。规范的实

践当然是依赖于一些准则去规范，由于良知自身提供了这些准则，所以

“致知”与“格物”对王畿来说并无差别，都是指顺应良知的准则去实践，

这样，君臣父子诸人伦关系各得其理，得到规范，这就是格物。

在这个过程中，“正感正应”是指对外部事物要自然地顺着良知去

应，不要安排计度。“物得其理”即人顺应良知以应外感的过程，使伦物

（事）具有了道德的秩序，如良知遇父便知当孝，行其孝亲之良知，则父

子之物格。因此，是“格”的实践使事物及关系具有了道德的意义与条

理。格的过程即规范人伦关系的过程，物即人伦关系。王畿这个关于

“格”的思想是王阳明“正”的解释的进一步发展。无疑，他们都努力把

格物解释为纯粹道德实践，摆脱朱子学格物论的知性色彩。②

王畿很强调“知”“识”之辨。知即良知，识指一般的意识活动，特别

指执着事物分别的意识，即佛家所谓了别识。王畿说：“良知与知识所

争只一字，皆不能外于知也。良知无知而无不知，是学问大头脑，良知

如明镜之照物，妍媸黑白自然能分别，未尝有纤毫影子留于镜体之中。

识则未免在影子上起分别之心，有所凝滞拣择，失却明镜自然之照。”③

知是能分别而无凝滞；识是分别计较，在境上生心。这个知识之辨显然

有佛教的影响，王畿说：“予旧曾以持话头公案质于先师（阳明），谓‘此

①
②

③

《新安斗山书院会语》，《全集》卷之七。

王畿在答吴悟斋论格物书中特别反对朱子格天地人物鬼神之理的说法，见《全集》卷

之十。

《答吴悟斋》，同上，卷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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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古人不得已权法，释迦主持世教无此法门，只教人在般若心上留心。

般若所谓智慧也。嗣后传教将此事作道理知解理会，渐 成 义 学。”①这

说明“知”相当于般若心、智慧；识即道理、知解，亦即一般所谓知识。此

外，这个知识之辨也与宋代理学中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的区别有一脉

相承的关系。

王畿认为，智慧（知）与知识（识）虽然同属知觉形态，但二者不同，

“人心莫不有知，古 今 圣 愚 所 同 具，直 心 以 动，自 见 天 则，德 性 之 知 也。

泥于意识，始乖始离。夫心本寂然，意则其应感之迹。知本混然，识则

其分别之影。万欲起于意，万缘生于识，意胜则心劣，识显则知隐，故圣

学之要，莫先于绝意去识。绝意非无意也，去识非无识也。意统于心，

心为之主，则意为诚意，非意象之纷纭矣。识根于知，知为之主，则识为

默识，非识神之恍惚矣。”②所以，在很大程度上，知即清净心，识则是了

别心，知是无所住而生其心，识则凝滞拣择有执着。知—识与心—意类

似，它们的区别都是兼有伦理的与存在的两种意义，既是德性良知，又

是清净本心。知—识与性—情也有类似之处，王畿说：“夫意者心之用，

情者性之倪，识者知之辨。心本粹然，意则有善有恶。性本寂然，情则

有真有伪。知 本 浑 然，识 则 有 区 有 别。”③心（体）、性、知（良）都 是 体，

意、情、识都是用，识的特点在于它不仅有伦理的、生存的涵义，还有认

识的意义，识倾向于多学多闻，追求识解，与良知的反求是对立的。所

以知识之辨有着明确的为学功夫的内容。知识之辨是整个心学传统中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五）论神、气、息

王畿有过比较丰 富 的 调 息 实 践，他 多 次 谈 到 调 息 与 养 心 的 关 系。

在王门中，王阳明、陆澄和王畿都很注意调息的问题，他们都是从心学

①
②
③

《答五台陆子问》，《全集》卷之六。

《意识解》，同上，卷之八。

《答王敬所》，同上，卷之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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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立场上对待调息。

王畿首先区分了儒家与道家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看法，众所周知，

道家（教）是很强调炼气调息的，王畿说：“盖吾儒致知以神为主，养生家

以气为主。戒慎恐惧是存神功夫，神住则气住，当下还虚，便是无为作

用。以 气 为 主，从 气 机 动 处 理 会，气 结 神 凝，神 气 含 育，终 是 有 为 之

法。”①他认为儒家重神不重气，神即心的功能，身体内的气受意识的引

导，这比道家养气为主要高明。他又说：

自今言之，乾属心，坤属身，心是神，身是气。身心两事，即火

即药。元神元气谓之药物；神气往来，谓之火候。神专一则自能直

遂，性宗也。气翕聚则自能发散，命宗也。真息者，动静之机，性命

合一之宗也。一切药物，老嫩浮沉，火候文武进退，皆于真息中求

之。“大生”云者，神之驭气也；“广生”云者，气之摄神也。天地四

时日月有所不能违焉，不求养生而所养在其中，是之谓至德，尽万

卷丹经，有能出此者乎？②

王畿认为，由于气受神的引导，所以儒家虽不以养气为目的，但在养心

存神的过程中，神的收敛过程无形中也带来气的摄聚，以神为主是性

学，以气为主是命学。他提出，“真息”是性命合一之学，药物火候都包

含在“真息”中。那么，什么是“真息”呢：

王畿提出，真息就是良知，他说：

圣学存乎真息，良知便是真息灵机。知得致良知则真息自调，

性命自复，原非两事。若只以调息为事，未免着在气上理会，与圣

学戒慎不#恐惧不闻致中和工夫终隔一层。③

养生一路入，精神稍敛，气机偶定，未可以此便为得手，如此行

持，只是安乐法，胸中渣滓澄汰未净，未见有宇泰收功之期。④

①
②
③

《三山丽泽录》，《全集》卷之一。

《东游会语》，同上，卷之四。

④　《留都会记》，同上，卷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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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养生出发，调息只能定气、收神，并不能使人彻悟本体，也不能代替意

念为善去恶功夫，只有从存心出发，致极良知，在致良知的过程自然息

调气顺。故养生兼不得养德，养德却兼得养气。

然而王畿又认为，如果不是把调息炼气作为终极目的，调息也可以

作为圣学入门的方式之一，特别是静坐收心的一种方式。他说：“调息

之术亦是古人立教权法，从静中收摄精神，心息相依，以渐而入，亦补小

学一段工夫。”①这个说法与阳明以静坐补小学功夫的思想是一 致 的。

心息相依是指意识由集中于息的出入而收敛，息的出入也自然地顺适

于意识的沉定，他还说：

欲习静坐，以调息为入门，使心有所寄，神气相守，亦权法也。

调息与数息不同，数为有意，调为无意，委心虚无，不沉不乱，息调

则心定，心定则 息 愈 调。真 息 往 来，而 呼 吸 之 机 自 能 夺 天 地 之 造

化。含煦停育，心息相依，是谓息息归根，命之蒂也。一念微明，常

惺常寂，范围三教之宗。吾儒谓之燕息，佛氏谓之反息，老氏谓之

踵息。造化阖$之玄枢也。以此征学，亦以此卫生，了此便是彻上

彻下之道。②

王畿区分了数息、调 息 和 真 息。数 息 虽 然 能 达 到 使 心 意 集 中，气 不 散

乱，但数息是有意识地去数，所以虽然能静，但不能使心达到虚无之境。

调息并不去有意识地去数呼吸的次数，是以一种无心无意的意识状态

使气沉而不乱，达到调节呼吸顺畅的目的。所以调息的过程是心与息

互相作用影响的过程。真息是从一念真几入手，这一念是常惺常寂的，

惺指它能明察分别，寂指它定静而安，也就是良知。致良知可以自然地

导致息的调节，在这种状态下息的调运，比起数息和一般调息来是一个

更高的阶段，这种知息合一的修养过程，既可培壅德性，又可养身卫生，

所以是“性命合一之宗”。

①
②

《答楚侗耿子问》，《全集》卷之四。

《调息法》，同上，卷之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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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王　　艮

王艮（１４８３—１５４１），字汝止，号心斋，泰州安丰场人。曾从王阳明

问学，阳明死后，归 泰 州 授 徒 讲 学。他 和 他 的 门 人 及 再 传 门 人 史 称 为

“泰州学派”，是明中后期一个有影响的学派。他的主要著作为《心斋王

先生全集》。

王艮出身于灶户，家境贫苦，七岁入乡塾读书，十一岁时因家贫无

法继续学业，随家参加制盐生产的劳动。后从父往来于山东经商，家境

渐渐富裕。王艮也曾学医，所以，作灶丁、经商贾、学医道，他的这种经

历在嘉靖以前的理学家中是绝无仅有的，是非常特殊的。

少年读书及青年往来山东孔庙，使平民出身的王艮一直把任道成

圣作为自己的终生理想。他经商时常随身携《论语》、《大学》、《孝经》，

有疑问即请教别人，久而久之，他对这些经典的熟悉达到了“信口谈解”

的程度。他还“闭关静思”、“默坐体道”，如此累年，终于，在一天夜里，

“梦天堕压身，万人奔号求救”，他“举臂起之，视其日月星辰失次，复手

整之”。醒来，“觉而汗溢如雨，心体洞彻”①，这一年是正德六年，王 艮

当时二十七岁。他在梦中举臂支起塌落的上天，只手整复了星辰的次

序，这个梦及其醒后的反应明显地属于神秘体验，而更值得注意的是，

体验中暴露了潜藏心底的他的那种整顿乾坤、拯救万民的救主意识。

从此以后，他认为自己已经悟道，于是“按礼经制五常冠、深衣、大带、笏

板”② ，俨然以自己为一个古圣人。他以尧舜孔子自任，表现出一种认

真、荒诞的自大狂妄。

正德末年，王阳 明 巡 抚 江 西，讲 致 知 格 物 之 学。当 时 有 人 告 诉 王

艮，说他的学问与王阳明所讲很接近。王艮听后即赴江西，戴上他那纸

糊的五常冠，穿上仿古的深衣，手执上面写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

勿言非礼勿动”的笏板，一路上围观者不断。王艮与王阳明相见，往复

①②　《泰州学案一》，《明儒学案》卷三十二，第７０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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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辩：

始入，先生据上坐。辩难久之，稍心折，移其坐于侧。论毕，乃

叹曰：“简易直截，艮不及也。”下拜自称弟子。退而绎所闻，间有不

合，悔曰：“吾轻易矣。”明日入见，且告之悔。阳明曰：“善哉，子之

不轻信从也。”先生复上坐，辩难久之，始大服，遂为弟子如初。阳

明谓门人曰：“向者吾擒宸濠，一无所动，今却为斯人动矣。”阳明归

越，先生从之。①

王阳明出身仕宦之家，少即豪迈不羁，及长善于诗文，精通典籍，又曾出

入二氏，交友于天下名士，是一个见多识广的学者，王艮入江西时，阳明

已生擒叛乱的朱宸濠，立下盖世奇功，并建立成熟的致良知学说。而王

艮自恃虽狂，但毕竟只是一介来自穷乡的自学之士，他之折服于阳明是

必然的。王艮本名银，阳明取《周易》之《艮》卦义为其更名曰王艮，并字

以汝止，都是告诫王艮要注意收敛，不要意气太高，行事太奇。

（一）现 成 自 在

王艮之子王襞谈到王艮从学阳明时指出：“见阳明翁而学犹纯粹，

觉往持循之过力也，契良知之传，工夫易简，不犯做手，而乐夫天然率性

之妙，当处受用。”②王艮的《年谱》也记载他曾对同门欧阳德说，师门讲

“致良知”，我近来讲“良知致”，又说他“以日用现在指点良知”③，这都

是说，在王艮看来，良知学说的优点在于“天然率性之妙”，即良知是“现

在”的，即现成的。每个人都现成地具有良知，人只要率循此个良知自

然而行，这就是成圣成贤的功夫。在他看来，“致良知”的说法带有一种

十分用力、努力的色彩，有孟子所说的“助”的毛病。而他所提的“良知

致”则主张因任良知之自然，不必十分用力，也就是“不犯做手”。

由于王艮的良知说崇尚自然，因而他反对程朱派理学的庄敬持养：

①
②
③

《泰州学案一》，《明儒学案》卷三十二，第７０９—７１０页。

《上昭阳太师李石翁书》，《王东崖先生集》卷一。

《心斋王先生全集》，《年谱》五十一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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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庄敬持养工夫”。曰：“道一而已矣。中也，良知也，性也，

一也。识得此理，则现现成成，自自在在，即此不失，便是庄敬；即

此常存，便是持 养，真 不 须 防 检。不 识 此 理，庄 敬 未 免 着 意，才 着

意，便是私心。”①

王艮发挥了程颢“不须防检”的思想，反对持敬，认为人只要认识到良知

现现成成、自自在在，常存不失，这就是圣学功夫。

为了使这种崇尚 自 然 的 功 夫 为 人 理 解，他 还 提 出 了“百 姓 日 用 即

道”。什么是“百姓日用即道”呢？前边说过，王艮的《年谱》说他“以日

用现在指点良知”，这个“日用”就是“百姓日用”，“现在”则指现成良知，

是说王艮以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现成良知来指点人们。而所

谓在日用生活中表现出来的现成良知，并不是指良知的“至善”的知是

知非的伦理性格，而正是指良知具有的因任自然、不假安排的自由特

质，这就叫自自在在。所以《年谱》说：

先生言百姓日 用 是 道，初 闻 多 不 信。先 生 指 僮 仆 之 往 来、视

听、持行、泛应动作 处，不 假 安 排，俱 自 顺 帝 之 则，至 无 而 有，至 近

而神。②

“至无而有、至近而神”与 王 畿“意 动 于 物，非 自 然 之 流 行，着 于 有 矣”、

“无物之物则用神”③是一致的，无表示自然、无滞，神表示自如、自在。

其实，早在嘉靖初王艮随王阳明在会稽讲学时即已“多指百姓日用，以

发明良知之学”④。如果从来源上说，王艮这个思想也来源于王 阳 明，

据邹德涵《聚所先生语录》：

往年有一友问心斋先生云：“如何是无思而无不通？”先生唤其

仆，即应；命之取茶，即捧茶至。其友复问，先生曰：“才此仆未尝先

①
②
③
④

《泰州学案一》，《明儒学案》卷三十二，第７１６页。

《年谱》四十六岁，《心斋王先生全集》卷二。

见《天泉证道记》，《龙溪王先生全集》卷之一。

《年谱》四十二岁，《心斋王先生全集》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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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期我呼他的心，我一呼之便应，这便是无思无不通。”是友曰：“如

此则满天下都是圣人了。”先生曰：“却是日用而不知，有时懒困著

了，或作诈不应，便不是此时的心。阳明先生一日与门人讲大公顺

应，不悟，忽同门人游田间，见耕者之妻送饭，其夫受之食，食毕即

与之持去，先生曰：‘这便是大公顺应。’门人疑之，先生曰：‘他却是

日用不知的，若有事恼起来，便失这心体。’”①

这一段具体地说明了什么是“百姓日用即是道”、什么是“就日用现在指

点良知”。正如日常生活童子捧茶、农夫用饭一样，只要是不假思索、自

自然然，而又不逆于理，这就是“道”。所以“道”并不是什么神秘高远的

东西，道就是我们体现于生活中的精神、态度。后来他的儿子王襞进一

步强调“以不犯做 手 为 妙 诀 者 也”，“饥 食 渴 饮，夏 葛 冬 裘，至 道 无 余 蕴

矣”，即发展了其父的思想，心斋门人如徐樾等也都是如此。② 由 于 王

艮思想的这个特点，所以当时胡瀚指出“汝止以自然为宗”，并提醒王艮

“自然而不本于龙惕，则为放旷”③，王艮的这种自然功夫，因不主张庄

敬防检，不主张有所戒慎恐惧，很容易流入放旷。

（二）学　　乐

王艮这种注重“不假安排”“现成自然”的思想 是 与 他 对“乐”的 看

法相联系的。他把“乐”当作为学的目的与最 终 境 界。 虽 然 王 阳 明 也

说过“乐是心之本体”④，但 王 艮 更 夸 大 了“乐”在 为 学 的 意 义。 他 认

为，乐而自然，自然而乐，这是圣人之学的本质特征：“天 下 之 学，惟 有

圣人之学好学，不费 些 子 气 力，有 无 边 快 乐。 若 费 些 子 气 力，便 不 是

圣人之学，便不乐。”⑤“好学”即容 易、不 费 力，不 费 力 亦 即 自 然，王 艮

曾作《乐学歌》：

①
②
③
④
⑤

《江右学案一·聚所先生语录》，《明儒学案》卷十六，第３５４页。

参看《泰州学案一·布政徐波石先生樾》，同上，卷三十二，第７２２、７２５页。

《浙中王门学案五·教谕胡今山先生瀚》，同上，卷十五，第３３０页。

《与黄勉之二》，《阳明全书》卷五，第１１０页。

《泰州学案一》，《明儒学案》卷三十二，第７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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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本自乐，自将私欲缚。私欲一萌时，良知还自觉。一觉便

消除，人心依旧乐。乐是乐此学，学是学此乐。不乐不是学，不学

不是乐。乐便然后学，学便然后乐。乐是学，学是乐。呜呼！天下

之乐，何如此学；天下之学，何如此乐？①

王艮认为，心之本体的根本特质是“乐”，是私欲蒙蔽了乐的本体，于是

才会有忧惧忿懥。人有良知，私欲发萌时，只要良知自觉，私欲就会消

除，人心就会自然恢复到本然之乐。因此，所谓为学，就是以良知去私

欲来求得此乐。乐就是在良知实践中当下受用，没有乐的学问不是真

正的学问，不由良知之学而得的乐不是真乐。乐既是学的出发点，也是

学的过程和归宿。他还说：“人心本无事，有事心不乐。有事行无事，多

事亦不错。”②“人心本无事”也就是王阳明所说无善无恶心之体之意。

“有事心不乐”的有事指心有所累，心有所著，心有所系。“有事行无事”

是指人应以无事之心行各种具体之事。只要做到这一点，那么即使行

再多的事，也不碍不累心之乐，所以说“多事亦不错”。能以无事之心行

其有事，也就是禅宗所说“运水搬柴无非妙道”，自然“百姓日用无不是

道”了。

由王艮的现成 自 在 的 自 然 说 可 知，“百 姓 日 用 即 道”在 王 艮 本 人

并不是一个代表平民 意 识 的 异 端 思 想，王 艮 的 这 一 思 想 进 一 步 发 展

了王阳明哲学的某些 方 面，并 针 对 平 民 听 众 而 采 取 一 种 易 于 指 点 的

方式而已。“百姓日用即 道”主 要 有 两 个 涵 义，即 一 个 是 百 姓 日 用 而

指示道无不 在，黄 宗 羲 说“先 生（王 艮）于 眉 睫 之 间，省 觉 人 最 多，谓

‘百姓日用即道’，虽 童 仆 往 来 动 作 处，指 其 不 假 安 排 者 以 示 之”③。

另一个是说明道无所不在，百姓日用中也有道 的 体 现，只 是 常 人 日 用

而不知。

王艮的这些思想后来由他的儿子王襞进一步加以发展了。王襞说：

①
②
③

《乐学歌》，《泰州学案一》，《明儒学案》卷三十二，第７１８页。

《示学者》，同上。

《泰州学案一》，同上，第７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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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以舜之事亲、孔之曲当，一皆出于自心之妙用耳，与饥来吃饭，倦来

眠，同一妙用也。”①强调心境自然。又说：“才提起一个学字，却似便要起

几层意思，不知原无一物，原自现成，顺明觉自然之应而已。”②在他看来，

宋儒以来的一般为学方法，规矩太严，用工太苦，克念忍欲，心灵受到很

大束缚。心体原无一物，良知本自现成，人只要顺其明觉自然。正如饥

来吃饭困来即眠，不假安排思索，不拟议，自然自在。他甚至说：“若立意

要在天地间出头，做件好事，亦是为此心之障。”③认为人心要空，不要有

障，如此才能达到“圆神之效”。而圆神就是指内心的自如无滞。

这种明觉自然的圆神妙用也就是乐，王襞区分了两种乐：“有所倚

之乐”与“无所倚之乐”。他说：

有有所倚而后乐者，乐以人者也，一失其所倚，则慊然若不足

也。无所倚而自乐者，乐以天者也，舒惨欣戚、荣悴得丧，无适而不

可也。④

有所倚之乐是依赖于对象或对于对象发生的乐，如审美愉悦。无所倚

之乐则是一种精神境界，无论有无对象或对象如何变化，人始终能保持

一种和乐洒脱的襟怀。

这样，我们又回到“孔颜乐处”的老问题上，乐有没有对象？乐的对

象是什么？王襞对此的回答是：

“既无所倚，则乐者果何物乎？道乎？心乎？”曰：“无物故乐，

有物则否矣。且乐即道，乐即心也，而曰所乐者道，所乐者心，是床

上之床也。”⑤

与宋儒一样，王襞坚持乐只是心之境界，这个境界本身即是道。因而说

道是乐的对象，或说乐是由作为对象的道所引起的，都是不正确的。王

①
②
③
④

《泰州学案一》，《明儒学案》卷三十二，第７２２页。

同上，第７２１页。

同上，第７２２页。

⑤　同上，第７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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襞继承了其父王艮的思想，把乐作为为学的终极止境。

（三）淮南格物———安身

在王阳明的弟子 中，王 艮 提 出 了 一 种 有 异 于 师 门 的 格 物 说，人 称

“淮南格物说”。在王艮看来，格物首先要了解何谓物，他认为，“身与天

下国家一物也，惟一物而有本末之谓”①。这是说，万物都是物；或从万

物一体的观点看，万物为一体，万物为一物；但《大学》本来说过“物有本

末”，因而只有在万物中区别出本与末，才能把握“格物”的意旨。在王

艮看来，《大学》中说“一是以修身为本”，可见“身”是本，他说“是故身也

者，天地万物之本也；天地万物末也”②。“格”的意义是什么呢？他说：

“格，絜度也。絜度于本末之间，而知本乱而末治者否矣，此格物也。”③

絜度即衡量，王艮认为，格就是以“本”为标准去衡量“末”，他说：“吾身

是个矩，天下国家是个方，絜矩则知方之不正，由矩之不正也。是以只

去正矩，却不在方上求，矩正则方正矣，方正则成格矣，故曰物格。”④这

就是说，身是本，身是絜矩量度所根据的“矩”。以身为本，要求人把注

意力转移到正身，身正则家国天下也就容易正了。在他对格的理解中，

仍然有阳明学强调的“正”的涵义，即兼有正与絜度两义，因为絜度本身

也有以某标准取正的意义。

如果王艮的重视“身”的说法仅仅是《大学》及传统儒家修身为本、

正己正物以至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老调，他的格物说就没有什么新意了。

然而，他的格物说所以受到同时及后来学者的注意，正是由于他在修身

为本之外，提出了 爱 身、安 身、保 身、尊 身 的 思 想，这 些 思 想，不 仅 与 朱

子、阳明的格物说不同，与整个儒家传统的发展也显示出重要的差异。

王艮反对把《大学》的“止至善”归结为明明德，他认为“止至善者，

安身也。安身者，立天下之大本也”，“知身之为本，是以明明德而亲民

①
②
③
④

《泰州学案一·心斋语录》，《明儒学案》卷三十二，第７１２页。

同上，第７１１页。

同上，第７１２页。

《泰州学案一》，同上，第７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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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身未安，本不立也，本乱而末治者，否矣”。① 由于王艮把身看成万

物之本，所以他提倡“尊身”，他说：“身与道原是一件，至尊者此道，至尊

者此身。尊身不尊道，不谓之尊身；尊道不尊 身，不 谓 之 尊 道。”②在 传

统儒学中，只能说重视“修身”，而不能说“尊身”，因为修身的说法中包

含着身是需要修的。而王艮把身与道相提并论，公开提出尊身，这也是

宋代以来的理学发展中从未有过的。

王艮所说的安身与王阳明不同，王阳明认为视听言动和躯体行为

合于义理就是安身，王艮则说：“不知安身，便去干天下国家事，是之谓

失本也。就此失脚，将或烹身割股，饿死结缨，且执以为是矣，不知身不

能保，又何以保天下国家哉？”③ 按照这个思想，古代所谓忠臣义士，舍

生取义，都不是保身安身。王艮明确表示出，安身保身的“身”都是指个

体血肉之躯的生命存在。把爱护人的感性生命置于与珍重道德原则相

等的地位，这的确显示了一种新的思想方向。王艮的语录记载他和弟

子的问答：

有疑安身之说者，曰：“夷、齐虽不安其身，然而安其心矣。”曰：

“安其身而安其心者，上也。不安其身而安其心者，次之。不安其

身又不安其心，斯为下矣。危其身于天地万物者，谓之失本。洁其

身于天地万物者，为之遗末。”④

伯夷、叔齐拒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历代儒者都表彰其节操。从孟子

的观点来看，生命虽是人之所欲，但所欲有贵于生者，这就是道德理想，

因而人为了道德理想而牺牲生命是高尚的。但在王艮看来，生命之身

是最根本的，没有 生 命 之 身 其 他 都 无 从 谈 起，因 而 夷、齐 都 并 不 可 取。

他还说：“人有困于贫而冻馁其身者，则亦失其本而非学也。”⑤一 个 人

的为学，首先需要努力建立一个保障其生命存在的物质生活条件，不懂

①
②
④
⑤

《泰州学案一》，《明儒学案》卷三十二，第７１１页。

③　《答问补遗》，《心斋王先生全集》卷三。

《泰州学案一》，《明儒学案》卷三十二，第７１３页。

同上，第７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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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这一点也就不懂得真正的为学。从这样一个立场上，为了满足保障、

发展生命活动需要的各种行为，从治生（包括经商、务农、作工）到避世

都具有重要意义。由于王艮的安身说强调珍爱感性生命并对传统上舍

生取义的夷、齐等有所批评，所以站在道德理想主义立场的黄宗羲批评

王艮的这种思想为临难苟免开了一隙。

王艮还提出“明哲保身”，他说：

明哲者，良知也。明哲保身者，良知良能也。知保身者，则必

爱身；能爱身，则不敢不爱人；能爱人，则人必爱我；人爱我，则吾身

保矣。①

王艮这种以感性生命为本位的思想，在价值观上有什么意义呢？在王

艮的这个思想中，保身是良知的基本意义，这样一来，良知就与人的生

命冲动没有本质区别了。同时，王艮认为，从良知的保身意识中可以引

出“爱人”的伦理。王艮运用了一种类似墨子的论证方法，就是说，爱人

并不是一个绝对价值，我之所以去爱人，是因为爱人可以是使人爱我的

手段。由于爱人并不是一个绝对的道德命令，也不是谋求达到社会和

谐的要求，而是达到爱身保身的手段，这种伦理观，至少在论证的逻辑

上，与传统儒家伦理不同。

由于这种理论预 设 了 一 种 人 己 相 互 感 应 的 理 论，即 我 爱 人 则 人

亦爱我，我利己害人则人亦报我，因而明哲保身 的 伦 理 学 虽 然 其 终 极

目的落脚在“保身”，却 并 不 就 由 此 而 引 出 私 己 的 个 人 主 义。 另 一 方

面，从这个理论还可以 引 申 出，由 于 人 己 之 间 的 感 应 之 道，人 可 以 由

对方的反应了解自己：“故爱人者人恒爱之，信人 者 人 恒 信 之，此 感 应

之道也。于此观 之，人 不 爱 我，非 特 人 之 不 仁，己 之 不 仁 可 知 矣。 人

不信我，非特人之不信，己 之 不 信 可 知 矣。”②在 这 种 人—我 相 互 感 应

的关系中，他人的不道 德 行 为 可 以 看 做 是 由 自 己 道 德 上 的 不 完 满 所

①
②

《泰州学案一》，《明儒学案》卷三十二，第７１５页。

《勉仁方书壁示诸生》，《王心斋先生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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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发的，从这样的思想 出 发 来“絜 矩”，达 到“反 己”，仍 可 以 引 向 对 自

我的修养。这为淮南格 物 的 解 释“只 去 正 矩，却 不 在 方 上 求”提 供 了

一种相互感应性的理论基础。

就一般的道德规范和道德修养来说，王艮并没有否定儒家伦理，只

是，由于他出身于平民小生产者，又以小生产者为说教对象，因而一方

面融入了平民的保护自我和珍生爱身的伦理观念，另一方面在传统儒

家伦理的阐释上，采取了类似墨子的方法，使价值目标上自觉不自觉地

加入了功利的意义。从而，使他的伦理观中突出了个体感性生命生活

在人生和价值中的意义。毫无疑问，王艮的这些思想更接近于“世俗儒

家伦理”的物质，因而，从文化的角度来看，王艮的这些思想不应被视为

理学的“异端”，而是作为精英文化的理学价值体系向民间文化扩散过

程中发展出来的一种形态，其意义应当在“世俗儒家伦理”的意义上来

肯定。①

（四）万 物 一 体

嘉靖初年，王艮曾 向 王 阳 明 请 问 孔 子 车 制，他 想 仿 照 孔 子 车 制 作

车，像孔子一样乘车周游天下，王阳明对此“笑而不答”。王艮回家后自

制一小蒲车，招摇四方，随处讲学，在车上写着“天下一个，万物一体”。

他还作《鳅鳝赋》，发明万物一体的思想：

道人闲行于市，偶见肆前育鳝一%，覆压缠绕，奄奄然若死之

状。忽见一鳅，从中而出，或上或下，或左或右，或前或后，周流不

息，变动不居，若神龙然。其鳝因鳅，得以转身通气而有生意。是

转鳝之身、通鳝 之 气、存 鳝 之 生 者，皆 鳅 之 功 也。虽 然，亦 鳅 之 乐

也，非专为悯此鳝而然，亦非为望此鳝之报而然，自率其性而已耳。
于是道人有感，喟然叹曰：“吾与同类并育于天地之间，得非若鳅鳝

之同育于此%乎，吾闻大丈夫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为天地立心，为

① 王艮的“明哲保身论”的提出，亦有政治环境的压力使然，侯外庐主编《中 国 思 想 史》

第四卷（下）已指出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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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民立命，几不在兹乎？”遂思整车束装，慨然有周流四方之志。少

顷，忽见风云雷雨交作，其鳅乘势跃入天河，投入大海，悠然而逝，
纵横自在，快乐无边。回视樊笼之鳝，思将有以救之，奋身化龙、复

作雷雨，倾满鳝%，于是缠绕覆压者，皆欣欣然而有生意。俟其苏

醒精神，同归于长江大海矣。道人欣然就车而行。①

王艮的万物一体的思想与宋儒有所不同，程颢所说的浑然与物同体虽

然以医家手足麻痹为喻，主张息息相通，但程颢的万物一体之仁更多的

是一种境界，而不是把天地万物为一体作为基础引出伦理原则或社会

关怀。王艮的万物一体观继承了王阳明万物一体说中的“拯救”意识，

即由万物一体出发，承担起拯救陷入苦难的大众的责任。然而王艮与

王阳明又有所不同，王阳明的拯救主要的仍然是一种诉诸道德手段的

传统儒家方式，而王艮更多地吸收了古典儒家视民如伤、博施济众的人

道主义。在他看来，人 民 就 像 缸 里 的 鳝 一 样，在 重 重 压 迫 之 下 奄 奄 若

死，而他作为视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仁者，就必须承担起解救人民苦难的

责任，要像鳅一样，不仅使人民得以转身、通气，而且根本上从樊笼中解

放出来，走向自由的生活，所以他说：

夫仁者以天地 万 物 为 一 体，一 物 不 获 其 所，即 己 之 不 获 其 所

也，务使获所而后已。是故人人君子、比屋可封，天地位而万物育，
此予之志也。②

观其（孔子）汲汲皇皇，周流天下，其仁可知矣。文王小心翼翼，视

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其仁可知矣。尧、舜兢兢业业、允执厥中，以四

海困穷为己责，其仁可知矣。观夫尧舜文王孔子之学，其同可知矣。
其位分虽有上下之殊，然其为天地立心，为民立命，则一也。③

所以，王艮的万物一体说是要从中引出拯救民众的责任，引向视民如

伤、以四海穷困 为 己 责、为 生 民 立 命。王 艮 的 社 会 政 治 理 想 还 十 分 抽

象，但他的这种基于万物一体的强烈的社会使命感责任感在理学家中

①
②

《鳅鳝赋》，《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二。

③　《勉仁方》，《遗集》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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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十分突出的。①

比起其他理学家的讲学先生，王艮明显地更少书卷气，而处处表现

出“狂”者的态度，他要学做孔子周流天下，化神龙以救万鳝，宣称“大丈

夫存不忍人之心，而以天地万物依于己，故出则必为帝者师，处则必为天

下万世师”②，处处反映出强烈的自信，甚至某种自大狂。但他把修道、立

教、救民的自任仍立基在“立身为天下法”，并未背离儒家的原则。王艮

要救世，但他并不力求通过积极参与政治社会活动，他的信条是“以道济

天下”，只要能讲明此学此道，帝王公卿必来取法，进而天下大明此学，达

到天下大治。因此，他特别重视“尊道”，反对“以道徇人”，那种不珍重自

己的理想，放弃自己信奉的原则而追从他人或屈服于其他压力之事，被

他批评为“以道从人，妾妇之道也”。他的这一思想也是多数思想家共同

认同的原则，所以后人评论他这一思想时，认为“圣人复起不易斯言”。③

第七节　罗　汝　芳

罗汝芳（１５１５—１５８８），字惟德，号近溪，江西南城人。嘉靖三十二年

（１５５３）进士，曾知太湖县，后历任刑部主事、知宁国府、东昌府、云南副使、

参政。万历五年（１５７７）张居正为了打击他的讲学活动，使人弹劾他，遂

被旨令致仕，但他仍然四处奔走讲学，万历十六年（１５８８）卒，年七十四岁。

罗汝芳十五岁时有志于道学，曾读薛瑄《读书录》有得，即就静坐息

念下功夫，闭关于临田寺，置水镜于几上，对之默坐，求使心与水镜一样

湛然静止。但由于静坐不得法，“久之而病心火”，即生理心理上发生的

一种失调，后读王阳明《传习录》才转好。二十六岁时偶过一寺，见有张

榜称能救心火者，访之，乃颜山农聚人讲学。颜山农本是阳明门人徐樾

的弟子，后又从学王艮，罗汝芳听其讲学良久，喜曰：“此真能救我心火。”

①

②
③

王艮所说的分位虽殊而为生民立命则一，显然是反驳王阳明 在 江 西 时 对 他 的 批 评。

亦显示出二人的不同。

《语录》，《遗集》卷一。

《泰州学案》心斋学案按语，《明儒学案》卷三十二，第７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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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五鼓，即往纳拜称弟子，由此大悟体仁之学。三十四岁时，听说从他

学习举业的弟子胡宗正深于易学，于是北面师之，三月而后得其传。四

十六岁时患重病，梦中恍惚遇见泰山丈人对他说：“君自有生以来，触而

气每不动，倦而目辄不瞑，扰攘而意自不分，梦寐而境悉不忘，此皆心之

痼疾也。”①罗汝芳愕然说：这是我用功的心得，怎么是病呢？丈人说：“人

之心体出自天常，随物感通，原无定执，君以夙生操持强力太甚，一念耿光，

遂成结习，不悟天体渐失，岂惟心病，而身亦随之矣。”② 罗汝芳听了这番话，

大惊而醒，“流汗如雨，从此执念渐消，血脉循轨。”③ 从罗汝芳的证学经历可

以看到，在一个长期曲折的过程之后，他的身心始得妥帖安宁。

罗汝芳与同时道士、僧人有许多往来，他的口才很好，指点人的方

法也很机敏，时人说“龙溪（王畿）笔胜舌，近溪舌胜笔”，二溪是王门后

学中的佼佼者。罗汝芳的著作为《近溪子文集》。

（一）赤 子 之 心

孟子主张人皆有四端之心（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又说“大人者

不失赤子之心”④，认为人应该保有自己与生俱来的良心。罗汝芳特别

重视“赤子之心”的思想，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他自己的讲学宗旨。

罗汝芳说：

……圣希天，夫“天”则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至者也。圣则不

思而得，不勉而中者也。欲求希圣希天，不寻思自己有甚东西可与

他打得对同，不 差 毫 发，却 如 何 希 得 他？天 初 生 我，只 是 个 赤 子。

赤子之心，浑然天理，细看其知不必虑，能不必学，果然与莫之为而

为，莫之致而至的体段，浑然打得对同过。然则圣人之为圣人，只

是把自己不虑不学的见在，对同莫为莫致的源头，久久便自然成个

不思不勉而从容中道的圣人也。⑤

①
④
⑤

②③　《明儒学案》卷三十四，第７６１页。

《孟子·离娄下》。

《泰州学案三》，《明儒学案》卷三十四，第７６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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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儒家的理想是周敦颐讲的希圣希天，而希圣希天首先要了解自

己身上有什么东西与圣、天相同。他认为，天的特点是莫之为而为、莫

之致而至，圣的特点是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他又认为，小孩子生下来

的心（赤子之心），其 良 知 与 良 能（如 耳 目 能 知 觉，手 足 能 运 动，口 知 吸

吮）正是一种自然具有而莫为莫致的，正是不学不虑、当下流行的。罗

汝芳认为，所谓学圣人就是把自己不思不虑、当下见在的良知良能与天

命联系起来，对应起来。

罗汝芳认为，人的现成意识虽然与赤子之心不完全相同，但赤子之

心具有的良知良能并没有丧失，因为成人之心是由赤子之心发展而来

的。他与他的学生曾有问答：

（罗）“初生既是赤子，难说今日此身不是赤子。长成此时，我

问子答，是知能之良否？”曰：“然。”曰：“即此问答，用学虑否？”曰：

“不用。”曰：“如 此 则 宗 旨 确 有 矣。”曰：“若 只 是 我 问 你 答，随 口 应

声，个个皆然，时时如是，虽至白首，终同凡夫，安望有道可得耶？”

曰：“其端只在能自信从，其机则始于善自学悟。”①

罗 汝 芳 认 为 ，赤 子 之 心 不 仅 不 虑 而 知 ，不 学 而 能 ，而 且 是“无 所 不

知 ，无 所 不 能”，就 是 说 ，罗 汝 芳 并 不 赞 成“致 知”的 说 法 。 在 他 看

来 ，如 果 致 是 指 扩 充 ，那 就 意 味 着 见 在 的 良 知 是 不 充 分 的 ，是 有 所

不 知 、有 所 不 能 的 。 这 样 的 见 在 良 知 就 不 是“良”知 ，也 不 是“良”能

了 。 所 以 他 说 ：“诸 君 知 红 紫 之 皆 春 ，则 知 赤 子 之 皆 知 能 矣 。 盖 天

之 春 见 于 草 木 之 间 ，而 人 之 性 见 于 视 听 之 际 ，今 试 抱 赤 子 而 弄 之 ，

人 从 左 呼 ，则 目 即 盼 左 ，人 从 右 呼 ，则 目 即 盼 右 ，其 耳 盖 无 时 无 处 而

不 听 ，其 目 盖 无 时 无 处 而 不 盼 ，其 听 其 盼 盖 无 时 无 处 而 不 转 展 ，则

岂 非 无 时 无 处 而 无 所 不 知 能 也 哉 。”②孟 子 讲 的 赤 子 之 心 本 来 是 指

爱 父 母 的 心 ，具 有 确 定 的 伦 理 意 义 ，而 在 罗 汝 芳 的 讲 法 中 ，他 所 强

①
②

《泰州学案三》，《明儒学案》卷三十四，第７６３页。

同 上 ，第７９５—７９６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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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 的 只 是 赤 子 之 心 的 不 思 而 知 、不 虑 而 能 的 当 下 直 觉 与 本 能 ，因 而

他 讲 的 赤 子 的 无 所 不 知 不 能 ，既 非 伦 理 的 良 心 ，也 不 是 认 知 的 知

识 ，只 是 指 人 的 知 觉 作 用 而 言 。 他 的 这 些 说 法 我 们 在 以 下 关 于 当

下 即 是 、顺 适 自 然 的 思 想 中 可 以 看 得 更 清 楚 。

（二）当 下 即 是

罗汝芳讲学继承了王艮以来指百姓日用以明道的传统，而特别强

调“当下”。他不赞 成 前 人 说 的 种 种 功 夫，认 为 本 体 和 功 夫 都 要 从“当

下”见得。当下就是指每个人当下（既非过去又非未来）的意识—心理

状态，人的当下的意识状态就是心之本体的表现，他和他的学生曾就杂

念纷生的问题讨论：

“所云杂念忿怒，皆是说前日后日事也，工夫紧要，只论目前
獉獉

，

今且说此时
獉獉

相对，中心念头，果是何如？”曰：“若论此时，则恭敬安

和，只在专志听 教，一 毫 杂 念 也 不 生。”曰：“吾 子 既 已 见 得 此 时 心

体，有如是好处，却果信得透彻否？”大众忻然起曰：“据此时心体，

的确可以为圣贤，而无难事也。①”

罗汝芳所说的“当下”“目前”不仅指人的意识活动的任一片刻，而且特

指与他应对讲问的特定的“当下”，罗汝芳是利用他与门人讲论而门人

恭听的这一特定当下，以及像后面所说的童子捧茶等某些特定的当下

来指点人的心体。如一学生向他诉说读书未明，他说：“子许多书未明，

却才如何吃了茶，吃了饭，今又如何在此立谈了许久时候耶？”②另一学

生问他如何求未发之中时，他说：

“子不知如何为喜怒哀乐，又如何知得去观其气象也耶？我且

诘子，此时
獉獉

对面相讲，有喜怒也无？有哀乐也无？”曰：“俱无”。曰：

“既谓俱无，便是喜怒哀乐未发也。此未发之中，是吾人本性常体。

①
②

《泰州学案三》，《明儒学案》卷三十四，第７６７页。

同上，第７７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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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人识得此个常体，中中平平，无起无作，则物至而知，知而喜怒哀

乐出 焉 自 然，与 预 先 有 物 横 其 中 者，天 渊 不 侔 矣，岂 不 中 节 而

和哉？”①

这也是说我们所追求的境界，无论是意念专一或未发之中，都不是远而

不及或隐而无迹的东西，就在我们当下的意识状态之中，我们当下的意

识状态就是我们性体。又一个学生问如何求理时，他说：

（罗）“汝要求此理亲切，却舍了此时而言平日，便不亲切；舍了

此时问答，而言事物，当然又不亲切。”曰：“此时问答，如何是理之亲

切处？”曰：“汝把问答与理看作两件，却求理于问答之外，故不亲切。

不晓我在言说之时，汝耳凝然听着，汝心炯然想着，则汝之耳，汝之

心，何等条理明白也！言未透彻，则默然不答，言才透彻，便随众欣

然，如是则汝之心、汝之口，又何等条理明白也。”曰：“果是亲切。”②

罗汝芳与门人的这些对话表明，他总是力图用对方与自己谈话时的意

识状态指示本心，把这种专心不杂、不预期、无喜怒的意识状态说成是

人本有的良知良能，主张能时时处处保持这种状态就是圣人。有个人

主张要在日用之间使言动事为做到“停当”（即恰当），即全意规范自己

的言行合于道德准则，以求其当。罗汝芳认为这样的功夫是不自然的，

他说：“而子早作而夜寐，嬉笑而偃息，无往莫非此体，岂待言动事为，方

思量得 个 停 当？ 又 岂 直 待 言 动 事 为 停 当，方 始 说 道 与 古 先 贤 哲 不

殊？”③这也是说人在日常生活中常常是自然停当的，并不需要有 意 识

地去规范意识活动。他所理解的“停当”显然不是纯粹伦理的，更多的

是指意识在日常生活中的超道德的自然反应，所以他所强调的并不是

意识活动中的伦理性质，而是意识活动具有的自然或不自然的状态，是

意识反应的自然性。所谓当下即是，是说意识里不中不和的都是与过

①
②
③

《泰州学案三》，《明儒学案》卷三十四，第７８３页。

同上，第７７２—７７３页。

同上，第７７６页。



第五章　明代中后期的理学 ２８５　　

去或未来有关，在当下的意识中是没有不中不和的。

在这一点上他进一步发挥了王艮即百姓日用明道的说法：

问：“吾侪或言观心，或言行己，或言博学，或言守静，先生皆未

见许，然则谁人方可以言道耶？”曰：“此捧茶童子却是道也。”一友

率尔曰：“岂 童 子 亦 能 戒 慎 恐 惧 耶？”罗 子 曰：“茶 房 到 此，几 层 厅

事？”众 曰：“三 层。”曰：“童 子 过 许 多 门 限 阶 级，不 曾 打 破 一 个 茶

瓯。”其友省悟曰：“如此童子果知戒惧，只是日用不知。”罗子难之

曰：“他若不是知，如何会捧茶，捧茶又会戒惧？”其友语塞。徐为解

曰：“知有两样，童子日用捧茶是一个知，此则不虑而知，其知属之

天也。觉得是知能捧茶，又是一个知，此则以虑而知，其知属之人

也。……人能以觉悟之窍，而妙合不虑之良，使浑然为一方，是睿

以通微，神明不测也。”①

语录载另一段问答：

问：“因戒慎恐惧，不免为吾心宁静之累。”罗子曰：“戒慎恐惧，
姑置之。今且请言子心之宁静作何状？”其生谩应以“天命本然，原

是太虚无物”。罗子谓：“此说汝原来事，与今时
獉獉

心体不切。”……诸

士子沉默半晌，适郡邑命执事供茶，循序周旋，略无差僭。罗子目

以告生曰：“谛观群胥，此际供事，心则宁静否？”诸士忻然起曰：“群

胥进退恭肃，内 固 不 出 而 外 亦 不 入，虽 欲 不 谓 其 心 宁 静，不 可 得

也。”曰：“如是，宁静正与戒惧相合，而又何相妨耶？”曰：“戒慎恐惧

相似，用功之意，或不应如是现成也。”曰：“诸生可言适才童冠歌诗

之时，与吏胥进茶之时全不戒慎耶？其戒慎又全不用功耶？”②

这就叫做“平常即是”，也叫“当下即是工夫”，有人请问洒脱功夫，他说

你在讲会与众人随时起卧，这不就是洒脱么？有人请问明心，他说你现

在喝茶时举杯就口，而不放到鼻子上，饮毕置于盘中而不放到盘外，这

①
②

《泰州学案三》，《明儒学案》卷三十四，第７７３页。

同上，第７８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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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自然明白，不用安排，还求明什么呢！他在大讲会上对众人说，你们

听讲时晓得坐立，晓得问答，晓得思量，肃然专一，这就是不思不虑的明

觉啊！

以上讲学的例子表明，在罗汝芳看来，前辈理学追求的中和、宁静、

戒慎恐惧等，都是人心本有的，也是人在日常生活中自然地体现着的。

正像童子为主人端茶一样，他端茶时无喜无怒、不偏不倚、不动不乱，见

在明白、见在恐惧、见 在 自 然、见 在 停 当、自 然 防 检、自 然 中 和、自 然 宁

静、自然专一。能把这样的意识状态贯穿于人的生命实践的全过程，并

有所自觉，这就是圣人之学。从本体—功夫的方面看，罗汝芳强调这些

特定的当下的意识状态本身就是中和恐惧的本体，人不需要其他特别

的修养功夫去戒慎恐惧，重要的是在自己的生活中发现自己没有自觉

到的中和戒惧，使自觉与不自觉合而为一。从良知的方面来看，罗汝芳

认为百姓日用中的这种道，不是“不知”，而是不思而知、不虑而能，就是

说，他所了解的良知就是以上所说童子端茶、大众听讲当下的知觉状

态，对良知的这种了解是王学中王艮以下泰州学派的一个主要特点。

这些思想与佛教“作用是性”的思想相通，也与禅宗“平常心是道”的教

法相通，因为罗汝芳也是强调人的当下知觉就是明通的性体的体现，人

就是要把童子端茶的这种平常心保持在意识的全过程。

（三）顺 适 自 然

罗汝芳的思想与王畿、王艮有继承的关联。如王畿也曾说过：“赤

子之心，纯一无伪，无智巧无技能，神气自足，智慧自生，才能自长，非有

所加也。大人通 达 万 变，惟 不 失 此 而 已。”①又 说：“赤 子 喜 便 喜，啼 便

啼，行便行，坐便坐，转处未尝留情，曾有机巧否？曾有伎俩否？公具如

此道根，未能超凡入圣，只是信此未及。”②罗汝芳的赤子之心说与王畿

是一致的。他的当下指点，又正是继承了王艮以童仆捧茶说百姓日用

①
②

《书累语简端录》，《龙溪王先生全集》卷之三。

《与沈凤峰》，同上，卷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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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道。泰州学派崇尚自然，提倡不犯做手，如饮食穿衣，运任顺适，这

在罗汝芳思想上也表现得很明显。

根据罗汝芳对当下即是的强调，他很注重功夫的“自然，”他说：

不追心之既往，不逆心之将来，任他宽洪活泼，真是水流物生，

充天机之自然。①

于是一切醒转，更不去此等去处计较寻觅，却得本心浑沦，只

不合分别，便自无间断，真是坦然荡荡，而悠然顺适也。②

我今与汝终日语默动静，出入起居，虽是人意周旋，却自自然

然，莫非天机活泼也。③

他认为顺其自然就是善，不顺其自然就是恶，主张功夫越平易越到神圣

处，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不要执追不舍。未来的事情到时再说，不

必预期谋算。良心是浑沌的，不是计较的；是顺畅的，不是凝滞的。人

的意识在一定的场景下自然作出一定的反应，这就是天机自然。他认

为孔颜之乐就是这种妥帖安定、了无滞碍的生动活泼之境。人要达到

这样的境界，就要信得当下，运任平常：

若果然有大襟期，有大气力，有大识见，就此安心乐意而居天

下之广居，明目张胆而行天下之大道。工夫难到凑泊，即以不屑凑

泊为工夫，胸次茫无畔岸，便以不依畔岸为胸次，解缆放船，顺风张

棹，则巨浸汪洋，纵横任我，岂不一大快事也哉！④

这都是说，人不要强制自己去符合什么规范、实行什么功夫，达到什么

状态。你觉得难做到戒慎，就以不去戒慎为功夫；你觉得心无所寄，就

顺其无所寄之心。全体放下，顺适自然，这样的人才能获得真正自由自

在的人生境界。

①
②
③
④

《泰州学案三》，《明儒学案》卷三十四，第７７２页。

同上，第７７０页。

同上，第７８７页。

同上，第７６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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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 明 与 光 景

由于罗汝芳透彻地理解了“平常心”的意义，所以他特别反对包括

神秘体验在内的种种追求内心特殊体验的方法。他在日用中指点当下

时也指出这一点：

童子捧茶方至，罗子指而谓一友曰：“君自视与童子何如？”曰：

“信得更无两样。”顷此复问曰：“不知君此时何所用功？”曰：“此时

觉心中光明，无有沾滞。”……曰：“童子见在，请君问他，心中有此

光景否？若无此光景，则分明与君两样。……我的心，也无个中，

也无个外。所谓用功也，不在心中，也不在心外。只说童子献茶来

时，随众起而受之，从容啜毕，童子来接时，随众付而与之。君必以

心相求，则此无非是心；以工夫相求，则此无非是工夫。”①

自宋代理学观喜怒哀乐未发以来，理学家不少人都用功于体验心

体，一般地，这种体验表现为静默中产生的一种对于内心状态的感受，

如湛然、光明、廓然、洞然等。罗汝芳不赞成这种体验，他认为这些体验

中呈现的心像只是“光景”，并不是心之本体。特别的体验不是平常心，

他指出：

天地生人，原是一团灵物，万感万应而莫究根原，浑浑沦沦而

初无名色，只一心字亦是强立。后人不省，缘此起个念头，就会生

个识见、露个光景，便谓吾心实有如是本体，本体实有如是朗照，实

有如是澄湛，实有如是自在宽舒。不知此段光景原从妄起，必随妄

灭，及来应事接物，还是用着天生灵妙浑沦的心。②

他认为，什么光明、湛然等特别景象，都不是真正的心体，童子端茶的当

下心中决没有这些特别景象。心之本体并不是什么特殊的神秘的意识

状态，心体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灵妙的知觉作用，也叫做“天明”，他说：

①
②

《泰州学案三》，《明儒学案》卷三十四，第７７４—７７５页。

同上，第７６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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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友每常用工，闭目观心。罗子问之曰：“君今相对，见得心中

何如？”曰：“炯炯然也。但常恐不能保守，奈何？”曰：“且莫论保守，

只恐或未是耳。”曰：“此处更无虚假，安得不是？且大家俱在此坐，

而中炯炯，至此未之有改也。”罗子谓：“天性之知，原不容昧。但能

尽心求之，明觉通透，其机自显而无蔽矣。故圣贤之学，本之赤子之

心以为根源，又征诸庶人之心，以为日用。若坐下心中炯炯，却赤子

原未带来，而与大众亦不一般也。……今在生前能以天明为明，则

言动条畅、意气舒 展；比 至 殁 身，不 为 神 者 无 几。若 今 不 以 天 明 为

明，只沉滞襟膈，留恋景光，幽阴既久，殁不为鬼者亦无几矣。”①

着力捕捉、体验内心呈现的特别状态与景象（光明、寂然），在罗汝芳看

来，只是追求虚幻的假相，并不是真实的心体呈现，这种功夫只是“留恋

景光”。如果用力太过，这种功夫的结果就是沉滞胸膈、身心俱病，正如

他自己早年曾经历的那样。真实的心体只是赤子之心与大众日用平常

心，这个心本来是明明白白、灵妙通透，故称为“天明”。而体验到内心

光明感并不是真正 的 明，只 有 在 人 的 日 用 生 活 中 发 见 的 灵 觉 才 是“天

明”，这个天明也叫“精神”。

当一个门人说要常常照管持守一个道理时，他说：

我今劝汝，且把此等物事放下一边，待到半夜五更，自在醒觉

时节，必然思想要去如何学问，又必思想要去如何照管持守我的学

问。当此之际，轻轻快快转个念头，以自审问说道：学问此时虽不

现前，而要求学问的心肠，则即现前也。照管持守工夫，虽未得力，

而要去照管持守一段精神，却甚得力也。当此之际，又轻轻快快转

个念头，以自庆喜说道：我何不把现前思想的心肠来做个学问，把

此段紧切的 精 神，来 当 个 工 夫，则 但 要 时 便 无 不 得，随 处 去 更 无

不有。②

①
②

《泰州学案三》，《明儒学案》卷三十四，第７７１页。

同上，第７６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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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认为，不管持守的方法对与不对，要求持守的这个“心肠”“精神”就

是“天明”，因此，应当注重的不是恰当与否的持守意识，而是所以为意

识，人应当从意识由以出发的意向着手。他又说：

今人恳切用工者，往往要心地明白、意思快活，才得明白快活

时，俄顷之间倏尔变幻，极其苦恼，不能自胜。若能于变幻之时急

急回头，细看前时明白者今固恍惚矣，前时快活者今固冷落矣，然

其能俄顷变明白而为恍惚、变快活而为冷落，至神至速，此却是个

什么东西？此个东 西，即 时 时 在 我，又 何 愁 其 不 能 变 恍 惚 而 为 明

白、变冷落而为快活也！①

这都表明，罗汝芳主张的为学，既不注重意念及意念的为善去恶，也不

注重作为是非之心的良知及致良知，他更为注意的是比现实活动着的

意念更为根本的心理范畴“精神”。这个“精神”是意念所以产生者，又

是意念活动的主宰者，这个“心肠”并不是抽象的主体性或自由意志，而

是赤子带来，当下即是的一种天赋的知觉能力。

（五）格 物 与 孝 慈

罗汝芳也曾努力究索格物之说，苦思三年，一夕忽悟“格”字与《大

学》本旨，他对《大学》的理解与前后理学家有所不同，他说：

尝苦格物之论不一，错综者久之，一日而释然，谓《大学》之道必在

先知，能先知之，则尽《大学》一书无非是此物事。尽《大学》一书物事

无非是此本末始终。尽《大学》一书之本末始终，无非是古圣六经之嘉

言善行。格之为义，是即所谓法程，而吾侪学为大人之妙术也。②

罗汝芳认为，《大学》不过是圣贤格言的选编，以帮助人依照这些格言学

为大人，格表示标准，格物的格字应当在格言的格字之意义下来理解。

①
②

《泰州学案三》，《明儒学案》卷三十四，第７７０页。

同上，第７６１页。近溪又谓“《大学》在《礼记》中，本是一篇文字，初则概而举之，继则详而

实之，总是慎选至善之格言，明定至大之学术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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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汝芳认为，六经的嘉言善行，归结起来，就是“孝弟慈”，这是化民

成俗的要法，也是希圣希天的途径。“孝弟慈”是罗汝芳晚年讲学的宗

旨，他认为《周易》的“生生”原理是孝弟的宇宙论根据，亲亲之情是天地

生生之道的体现，孔子讲亲亲，孟子讲孝弟，都是从宇宙到人类社会生

生不已的现象出发，这也是《大学》、《中庸》的基本精神。

罗汝芳把孝弟慈作为根本原则，是他自己为学过程经历了一个长

期求索后得出的。他在晚年回想到，父母兄弟与他之间的亲情，基于良

知，不学不虑，互亲互爱，做起来并不难。而后来读诸家之书，理会各种

为学之方，做得十分辛苦，却收获甚微。于是他决定谋求寻找一种新的

方法，他省悟到，只有那些孝慈的良知才是可真正受用而易简的学问之

方，“从此一切经书，皆必归会孔孟；孔孟之言，皆必归会孝弟。以之而

学，学果不厌；以之而教，教果不倦；以之而仁，仁果万物 一 体”①，人 按

照孝弟慈的良知去学去行，就易简顺适，不按照这个良知去学去行，就

勉强劳苦。

罗汝芳从他自己的经历意识到，他的一家人都有孝弟慈的良知，他

由此推广，认为“由一家之孝弟慈而观之一国，一国之中，未尝有一人而

不孝弟慈者；由一国之孝弟慈而观之天下，天下之大，亦未尝有一人而

不孝弟慈者”。② 罗汝芳得出天下未有一人不孝弟慈的结论，与程颢仁

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不同，是与他对孝弟慈的理解有关，他说：

又由缙绅士大夫以推之群黎百姓，缙绅士大夫固是要立身行

道，以显亲扬名，光大门户，而尽此孝弟慈矣，而群黎百姓，虽职业

之高下不同，而供养父母、抚育子孙，其求尽此孝弟慈，未尝有不同

者也。……又时乘闲暇，纵步街衢，肆览大众车马之交驰，负荷之

杂沓，其间人数何啻亿兆之多，品级亦将千百其异，然自东徂西，自

朝及暮，人人有个归著，以安其生；步步有个防检，以全其命。窥觑

其中，总是父母妻子之念固结维系，所以勤谨生涯、保护躯体，而自

①
②

《泰州学案三》，《明儒学案》卷三十四，第７９０页。

同上，第７８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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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能已者。①

这就表明，罗汝芳对“孝弟慈”的理解不仅限于儒家经典中冬温夏凊的

方式，服从长上的要求等，而是容纳了从供养父母、抚养子孙，到安生全

命、勤谨生涯、保护躯体，以至光大门户、显亲扬名等一系列价值，这些

价值可以说都是体现了家族伦理的原则和规范。因而，罗汝芳以“孝弟

慈”为根本原理的思想，不仅强调了传统儒学的伦理优先立场在全部为

学中的地位，而且，正如王艮一样，他在孝弟慈的家族伦理解释下，肯定

了为家庭而追求财富、功名等功利性价值，以及保护自我，勤勉从业等

伦理规范，换言之，在孝弟慈的方式下，世俗儒家伦理得到了充分的肯

定。由于对孝弟慈的理解充分容纳了世俗儒家的家族主义伦理，使得

他的“天下未有一人而不孝弟慈”的立论可以获得较高程度的普遍性。

从罗汝芳的思想来看，他对佛家的思想及体验了解较深，吸收了不

少禅宗的思想，另一方面，作为泰州学派的一员，又努力把儒家伦理从

精英自律伦理向世俗家族伦理扩展、转化。这两方面当然对于儒家伦

理都有补充的意义，但历史也表明，这两种对儒家伦理的转化即加强对

“自然”的追求和扩张世俗性价值对儒家伦理在伦理学意义上的纯粹道

德性也都具有减蚀作用。如何使儒家在维护固有的道德性同时，扩展

其生存的向度，并与世俗价值建立起一种合理的关联，仍然值得研究。

第九节　刘　宗　周

刘宗周（１５７８—１６４５），字起东，号念台，浙江山阴人，因讲学于山阴

县城北之蕺山，学者称他为蕺山先生。万历二十九年（１６０１）进士，后授

行人司行人，在万历朝曾任礼部主事、光禄寺丞、尚宝少卿、太仆少卿、

右通政，万历末 年 被 革 职 为 民。崇 祯 时 起 为 顺 天 府 尹，又 任 工 部 左 侍

① 《泰州学案三》，《明儒学案》卷三十四，第７８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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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因指论弊政，又被革职为民。后起吏部左侍郎、左都御史，因直节敢

谏，再被革职。李自成入京，明室南渡，刘宗周起复原官，浙江失守后，

他看到明王朝的灭亡已无可挽回，绝食二十日而死。

刘宗周少时从外祖父章颖学，进士后师从许孚远，明末时公推他为

海内大儒，学问气节为世所重。他的门人黄宗羲说他对阳明学的态度

有三次变化：“始而疑，中而信，终而辩难不遗余力。”①他早年不喜欢王

阳明之学，受顾宪成、高攀龙等人的影响，崇尚朱子学。中年之后信从

阳明之说，而至晚年提出了他自己的慎独诚意为宗旨的思想。他的思

想基本上仍属于王学一系的心学。尽管他成熟的学问宗旨与阳明致良

知说有所不同，但他对慎独诚意的理解仍是继承了王门中向诚意发展

的一派（如王栋），他的思想是与王学在明末发展的走向一致的，他的基

本思想并未超出心学的范围，但对明中以来心学的发展作了一定程度

的批判总结。

刘宗周是一个典型的正直的士大夫学者，平生尚忠信、严操守、重

气节，他一生“通籍四十五年，在仕仅六年有半，实立朝者四年”②，真正

做官只有四年多，这是因为他敢于直言抗谏，指陈时弊，与阉党进行不

妥协的斗争。崇祯皇帝虽然几次被他激怒，但也不得不承认刘宗周“清

执敢言、廷臣莫及”。他的著作编辑为《刘子全书》。

（一）意 念 之 辨

在理学的心性论中，朱熹曾提出意为心之所发，即以意为意识活动

中的现实意念。王阳明也说“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又说

“意之本体便是知”，在阳明学说中，意亦指人的意念，良知则被规定为

意念的本体，即本然的、未受人欲干扰的道德理性。

刘宗周反对把意看做“心之所发”，而强调意是“心之所存”，认为身

之主宰是心，而心之主宰是意。因此，在刘宗周的学说中，意是一个比

①
②

《行状》，《刘子全书》卷三十九。

《年谱》，同上，卷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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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更重要、更基本的范畴，也是他的心性论中的一个根本范畴，把意看

成“已发”的或作用层次的概念，这是刘宗周所反对的。

刘宗周认为，《大学》本文以好恶讲诚意，他认为这个好恶不是指已

发的对于某一具体对象的好恶，而是人的一种内在的好恶的意向，这个

意向并不等于已发的意念，而是决定意念的、内心深层的一种本质的倾

向。所以他说意不是心之所发，而是心之所存。

刘宗周认为，这个内在的、本质的意向是好善恶恶的：

然则好恶者，正指心之所存言也，此心之存主，原有善而无恶，

何以见其必有善而无恶也？以好必于善，恶必于恶，……必于此而

必不于彼，正见其存主之诚处。故好恶相反而相成，虽两用而止一

几，所谓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盖此之好恶，原不到作用上

看，虽能好能恶、民好民恶，总向此中流出，而但就意言，则只指其

必于此，必不于彼者，非七情之好恶也。意字看得清，则几字才分

晓，几字看得清，则独字才分晓。①

他又说：

心所向曰意，正 是 盘 针 之 必 向 南 也，只 向 南，非 起 身 至 南 也。

凡言向者，皆指定向而言，离定字，便无向字可下，可知意为心之主

宰矣。②

心体只是一个光明藏，谓之明德，就光明藏中讨出个子午，见

此一点光明原不是荡而无归者，愚独以意字当之。③

这都是说，他所理解的心之本体是指意识主体的一种原始的意向，正如

指南针的指南属性是一种“向”，这种向并不是向南转或向南进行的旅

程那样，所以它不是已发；意，正如指南针固有的对南指向一样，是人心

的内在意向，因而它是决定心的方向的主宰。不论意念是否产生，这种

①
②
③

《答叶廷秀问》，《明儒学案》卷六十二，第１５５０页。

《蕺山学案·商疑答史孝复》，同上，第１５５４—１５５５页。

同上，第１５５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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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向始终存在，所以“意无存发”①，“意无起灭”。他在与人论心意之辨

时强调：“意者心之所以为心也，止言心，则心只是径寸虚体耳，著个意

字，方见下了定盘针。”② 他坚持他所说的，意不是心的德行，而是心的

本体。朱子、阳明讲的已发之心对于他来说只是意之用。由于意不是

已发，所以说意无存发；意不是念，故说念有起灭而意无起灭。他说“意

渊然在中，动而未尝动，所以静而未尝静也”，认为意“不属动念”、“为心

之主宰”。③ 刘宗周的这些说法，都是强调意与念的区别，他认为 从 前

的思想家把意都当成了念，实际上意不是念，不是心，他说：“今人鲜不

以念为意者，道之所以常不明也。”④由于刘宗周把“意”看做心理结构

中最根本的范畴，他又常把这个意称为“意根”。

刘宗周之所以提出以意为心体，把意置于良知之上，把诚意置于致

良知之上，一方面是由于他看到王门后学以意念为良知、任心而行的弊

病，认为这是由于从已发之心（即知是知非之心）上看良知造成的。因

为，如果良知与意念都是已发，两者就可能被混淆。而且，如果按王阳

明的讲法，良知是指一念为善则知好之、一念为恶则知恶之，意念就成

为先在于良知的，良知就不是根本的了。所以他认为，良知的“良”不仅

是一个先验性的观念，而且在心理结构上必须具有终极、原初、原始的

意义。另一方面，从意识和心理体验的经验来看，我们的意念的发生和

活动实际上常常根源于我们具有的深层的心理意向，正如观看球赛，如

果不是由于参赛某方和我们相关，而使我们在意向上希望它赢，我们在

观赛时就不会出现意念活动的紧张、激动、愤怒等意念和情绪。从未发

已发的观点看，正如阳明指出的，不能笼统地说思虑未发就是中，这与

病症之人不发作时病根仍在一样，人的思维念虑即使未曾发作，意向有

所向，这就是静而未静；而意向偏倚，思虑未发仍不是中。修养的功夫

必须从这个意根做起，使这个意根不偏不倚而止于至善，也只有这样，

①
③
④

②　《蕺山学案·答董标问心意十则》，《明儒学案》卷六十二，第１５５２页。

同上，第１５５３页。

同上，第１５５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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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念层次的活动的道德化才能充分实现。

刘宗周认为，《易》中说的“几”也就是他所讲的意。几作为意，不是

指发动的初始状态，而是制约整体的内在深微的意向。换句话说，这个

几是“微几”而不是“发几”，所以他说“微之为言几也，几即意也”①。在

他看来，周敦颐所说的几者动之微，并不是指初动时的状态，而是指动

的根据，动是显，几是微。他认为，如果几是动之初，则几前有静，几后

有动，把整个过程割裂为无关的三截。只有把几理解为深微的意向，而

这一意向始终存在并主宰过程，才是一贯之道。

（二）独　　体

刘宗周认为，上节所说的作为心之主宰的“意”，也就是《大学》、《中

庸》所说慎独的“独”。朱子把独解释为独知，指人所不知的自己的内心

活动。因而在朱 学 中，独 是 个 已 发 的 范 畴。刘 宗 周 则 认 为，独 既 是 心

体，也是性体。独知时是独，思虑未起时也是独，他说：“朱子于独字下

补一知字，可为扩前圣所未发，然专以属之动念边事，何耶？岂静中无

知乎？使知有间于动静，则不得谓之知矣。”②他不赞成仅 把 独 作 为 已

发独知来看待。

《大学》论诚意时说：“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

色。”刘宗周说：“如恶恶臭、如好好色，盖言独体之好恶也。”③又说：“其

言意也，则曰好好色、恶恶臭，好恶者，此心最初之机，即四者（忿懥恐惧

好乐忧患）之所自来，故意蕴于心，非心之所发也。”④从这里可以看出，

刘宗周所说的“独体”即独的本然之体，就是指意。照刘宗周看，这个

“独”就知善知恶而言表现为阳明说的良知；就好善恶恶而言，就是他所

强调的作为心之主宰的意。他又说：“又就意中指出最初之机，则仅有

知善知恶之知而 已，此 即 意 之 不 可 欺 者 也。故 知 藏 于 意，非 意 之 所 起

①
②
③
④

《蕺山学案·商疑答史孝复》，《明儒学案》卷六十二，第１５５４页。

《蕺山学案》，同上，第１５２５页。

同上，第１５３０页。

同上，第１５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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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又就知 中 指 出 最 初 之 机，则 仅 有 体 物 不 遗 之 物 而 已，此 所 谓 独

也。”①刘宗周的这些看法是要把良知与意统一起来，以 意 释 知。在 他

看来，“知善知恶”这个规定有可能被理解为预设了善恶之念而良知知

之，这样的良知就成了后于善恶之念的东西，不成其为“良知”了。所

以，必须把“好善恶恶”的意向设定为根本。这个意向不是有了对象或

意念才有的，而是本来就有的，正如水本来就有向下的“意向”，指南针

本来就有向南的意向。而且，刘宗周认为，在好善恶恶的“意”中已经包

含了知善知恶的“知”（良知），因而良知即是意，“知善知恶之知，即是好

善恶恶之意”②，“即知即意”③。由于刘宗周思想中对“意”作了新的理

解，因而他认为意就是“独”，就是明代心学所津津乐道的“性体”，也就

是陈白沙所说的“端倪”。

（三）诚 意 与 慎 独

意与独表征心之体，诚与慎是指功夫。刘宗周突出意在心理结构

中的作用，所以他特别强调诚意、慎独的功夫。

刘宗周认为，周敦颐的主静之说就是慎独的一个方法，后来南宋罗

从彦、李侗静中体验未发，也是见“独中真消息”的一种方法。在他看

来，宋儒求未发之中实际上就是“延平姑即中以求独体，而和在其中，此

慎独真方便门也”④。但刘宗周也指出，这并不意味着慎独只是静时功

夫，或专求之于思虑未起的未发功夫。他指出，朱子把慎独解释为已发

的功夫，是有见于偏于枯静之弊而发。但朱子把慎独完全看做已发功

夫是由于朱子把独理解为已发之知，这是刘宗周不赞成的。刘宗周认

为“意”无所谓未发已发，无论动时静时，“意”都处于内心的决定、主宰

的地位。因为意是 无 间 于 动 静 的，独 与 知 也 是 无 间 于 动 静 的，从 而 慎

独、诚意是贯通于整个动静过程中的，是不因动静变化而变化的。

①
②
③
④

《蕺山学案》，《明儒学案》卷六十二，第１５１７页。

同上，第１５２１页。

同上，第１５３２页。

同上，第１５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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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宗周把慎独作为为学的根本功夫，他说：“而端倪在好恶之地，性

光呈露，善必好、恶必恶，彼此两关，乃呈至善，故谓之如好好色、如恶恶

臭。此时浑然天体用事，不着人力丝毫，于此寻个下手功夫，惟有慎之

一法，乃得还他本位，曰独。”①他认为陈白沙所说的端倪应指好善恶恶

之意，这个意也就是独。这个独是用功夫下手处，但功夫又不能用力，

只有“慎独”的方 法 才 能 保 定 这 个 原 初 的 意 向。他 说“独 之 外，别 无 本

体，慎 独 之 外，别 无 功 夫”②，“大 学 之 道，一 言 以 蔽 之，曰 慎 独 而 已

矣。”③慎独的方法也就是诚意，所以他又说：“然则致知工夫不是 另 一

项，仍只就诚意中看出。如离却意根一步，亦更无致知可言。”④意是好

善恶恶的本始意向，诚意就是保此意向不受影响。由于在刘宗周的思

想中意是比良知更基本的范畴，所以他认为诚意是最根本的功夫。他

说：“良知原有依据处，即是意，故提起诚意而用致知工夫，庶几所知不

至荡而无归也。”⑤诚意是统帅，致知是辅助诚意的方法，没有诚意的主

宰，所致的知可能只是没有定向的知觉、意念，有诚意作为主导，致知才

能有保证地在至善的方向上发挥作用。

从心学的发展来看，从陆九渊的明心，到王阳明的致知，再到刘蕺

山的诚意，呈现为一个发展的过程。陆九渊强调“本心”，把孟子的思想

加以进一步集中为心即理的原则，但意识结构与意识现象十分复杂，笼

统的“发明本心”不 能 深 入 工 夫 地 实 践。王 阳 明 有 见 于 陆 九 渊 功 夫 的

“粗”，单提良知宗旨，既把心学的立场进一步明朗化、纯粹化，也使功夫

实践有明白的入手处，但阳明学中的良知与意念在发生学上的关系不

明朗，加上如果良知只是意念活动的监察者、评价者，这样的良知就还

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道德自觉的问题。刘宗周以“定盘针”为喻，以“意”

为心理结构的基始意向，认为意是决定念虑活动的根源，也是真正的未

①
②
③
④
⑤

《蕺山学案》，《明儒学案》卷六十二，第１５３３页。

《蕺山学案·天命章说》，同上，第１５８０页。

《蕺山学案·慎独》，同上，第１５８８页。

《蕺山学案》，同上，第１５３１页。

《蕺山学案·商疑答史孝复》，同上，第１５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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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之中，只有使人的意向始终止于至善，意念活动才能恒归于善，才能

找到最终驾驭、决定意念活动的主宰。

心—知—意的这种发展，不仅使心学的功夫更深入到意识深层里

去，也使得《大学》中与心学有关的三个条目“正心”、“致知”、“诚意”都

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在结构上更为周全，同时，从陆象山到刘蕺山，也表

明心学的道德体验在实践中逐步深入和完善。

（四）四 德 与 七 情

意或独体又称“中体”，指意就是《中庸》所说喜怒哀乐未发之“中”。

刘宗周评论李侗时说：“未发时有何气象可观，只是查检自己病痛到极

微密处。方知时虽未发，而倚著之私，隐隐已伏；才有倚著，便易横决。

若于此处查考分明，如贯虱车轮，更无躲闪，则中体恍然在此，而已发之

后，不待言矣。”①他认为，如果意是未发之中，这个未发就 不 是 一 个 时

位的概念，因而静中体验未发，根本上说并不是要在静默中获得神秘体

验，而是体验意念未发时的内在意向，而整个学问功夫也不止于静，还

要从意念已发处体察意向是否有倚著之私。

刘宗周对《中庸》的“喜怒哀乐”与《礼记·乐记》的“喜怒哀惧爱恶

欲”作了区分。传统上宋儒认为《易》讲的“寂然不动”与“感而遂通”可

以与《中庸》讲的“未发”与“已发”相对应，以寂指未发、感指已发。刘宗

周却认为：“心有寂感，当其寂然不动之时，喜怒哀乐未始沦于无；及其

感而遂通之际，喜怒哀乐未始滞于有。”②认为心“寂”的状态下，喜怒哀

乐并没有消失。

为什么这么说呢？刘宗周说：

喜怒哀乐，虽错综其文，实以气序而言。至殽而为七情，曰喜

怒哀惧爱恶欲，是性情之变，离乎天而出乎人者，故纷然错出而不

齐，所为“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七者合而言之，皆欲也，君子存

①
②

《蕺山学案·语录》，《明儒学案》卷六十二，第１５１５页。

同上，第１５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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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遏欲之功，正用之于此。若喜怒哀乐四者，其发与未发，更无人

力可施也。①

在他看来，“喜怒哀乐”这“四者”不是欲，而“喜怒哀惧爱恶欲”这“七者”

是对外物的反应，属于欲。七者是人的修养用功之地，而对四者则无法

用功。这表明在他的理解中七情是属于现实的意识活动，而四者则是

人力无法改变的 自 然 的、必 然 的 东 西，具 有 本 体 的 意 义。他 进 一 步 指

出，喜怒哀乐四者并不只是描述情感活动现象的范畴，从本源上说，这

四者是表征气化运动秩序的范畴，“维天于穆，一气流行，自喜而乐，自

乐而怒，自怒而哀，自哀而复喜”②。他把喜怒哀乐等同于宋儒常 用 的

元亨利贞，作为表征一切像四季流行运动一样的气化循环过程的范畴，

认为每一气化过程的循环可以分为四个不同的阶段，在每一阶段上都

有自己特殊的运动表现，这四者交替循环，体现了宇宙有秩序的变易过

程。刘宗周认为人心也属于气，因而心的总体活动过程也是喜怒哀乐

四者永久交替循环的过程。从而，即使在意识的不活跃的状态即寂然

不动的状态中，正如生命没有停止一样，心并没有死亡，其总体过程并

没有停止，四气仍在交替循环，所以说“当其寂然不动之时，喜怒哀乐未

始滞于无”。感而 遂 通 即 意 识 明 显 活 动 时，四 气 依 然 交 替 表 现，故 说：

“寂然不动 之 中，四 气 实 相 为 循 环，而 感 而 遂 通 之 际，四 气 又 迭 以 时

出。”③刘宗周这个思想实际上是发展了朱熹“心体流行”的观念，而把

心体流行进一步解释为气的流行，又把一气流行分为四个阶段的循环

更迭，这样一种理解，本质上是把心的过程看做气的流行过程。

由于心的过程被理解为气的过程，他就把原来作为气之流行的规

定（元亨利贞）同时作为心的过程的规定。或者说，由于这两个过程是

统一的，他就把心的过程的规定同时作为气之流行的普遍规定。他从

这样的观点认为，四者之情是四气正常交替的表现，七者之情是四气正

①
②
③

《蕺山学案·语录》，《明儒学案》卷六十二，第１５１９页。

同上，第１５２２页。

同上，第１５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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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交替发生变异所产生的。由于四者之情是心气流行的正常条理与规

定，无过不及，所以这四者也就是道德原则，他说：“《中庸》言喜怒哀乐，

专指四德而言，非以七情言也。喜，仁之德也；怒，义之德也；乐，礼之德

也；哀，智之德也。而其所谓中，即信之德也。”①喜 怒 哀 乐 就 天 道 而 言

即元亨利贞，故称为四气；就人道来说即仁义礼 智，故 称 四 德。 根 据 这

种思想，性情之正与德 行 之 理 本 质 上 是 宇 宙 实 体 气 的 运 行 的 正 常 秩

序与条理。作为欲的七情，则是由于外感引发 的 变 异，如 在 外 感 的 作

用下，正常的怒变而为忿懥等。刘宗周说：“又有 逐 感 而 见 者，如 喜 也

而溢为好，乐也而溢 为 乐，怒 也 而 积 为 忿 懥。 一 哀 也 而 分 为 恐 为 惧、

为忧为患”。②

由于刘宗周持上 述 看 法，他 反 对 宋 儒“未 发 为 性，已 发 为 情”的 说

法，他认为：“心体本无动静，性体亦无动静。以‘未发为性、已发为情’，

尤属后人附会。喜怒哀乐，人心之全体。自其所存者谓之未发，自其形

之外者谓之已发。寂然之时亦有未发已发；感通之时，亦有未发已发。

中外一机，中和一理也。若徒以七情言，如笑啼怒骂之类，毕竟有喜时

有不喜时，有怒时有不怒时，以是分配性情，势不得不以断灭者为性种，

而以纷然杂出者为情缘，分明有动有静矣。”③由于刘宗周认为人 心 始

终是喜怒哀乐四气交替循环的过程，因此主张心体、性体都无动静之

分。从这样的观点来看，已发只是指表情和动作态度，未发则指喜怒哀

乐本然的循环。静时人仍有表情和气象，故寂然时也有已发，动时本然

的循环并没有间断，故感通时仍有未发。

（五）义理之性即气质之本性

刘宗周对理气的看法受到罗钦顺、王廷相以来明代气学思想的影

响较大，他主张气是第一性的，理是第二性的，反对各种理在气先、道在

①
②
③

《蕺山学案·语录》，《明儒学案》卷六十二，第１５２３页。

同上，第１５２２页。

同上，第１５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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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上的思想，他说：

盈天地间一气而已矣，有气斯有数，有数斯有象，有象斯有名，
有名斯有物，有物斯有性，有性斯有道，故道其后起也。而求道者，
辄求之未始有气之先，以为道生气，则道亦何物也，而遂能生气乎？①

吾遡之未始有气之先，亦无往而非气也。当其屈也，自无而之

有，有而未始有，及其伸也，自有而之无，无而未始无也。②

他还说：“理即是气之理，断然不在气先，不在气外。”③这些清楚地表明

刘宗周认为有气而后有理（道），理不在气之先，理不能生气，所谓理只

是气的理，离开了气也就无所谓理，“离气无理”④。

刘宗周的理气论不仅是他对本体论、宇宙论的一种理解，对于他来

说，更重要的是以这种理气论来说明关于心性的关系。所以他强调，知

道了理即气之理、理不在气之先，才能知道“道心即人心之本心，义理之

性，即气质之本性”⑤。也就是说，他认为，道心与人心、义 理 之 性 与 气

质之性的关系与理与气的关系是相同的。

刘宗周说：“凡言性者，皆指气质而言也，或曰‘有气质之性、有义理

之性’，亦非也。盈天地间，止有气质之性，更无义理之性。如曰气质之

理，即是，岂可曰义理之理乎？”⑥由于理是气之理，因而性 是 指 气 质 的

性。天地之间流行的气是“气”，“气质”是指气积聚为一定形体的存在，

即积聚为形质的气。而气质的理，就叫做性。因而性是指一定气质的

性、一定气质的理。刘宗周认为“气质之性”这句话是可通的，因为“气

质之性”就是指“气质的性”。而性本来就是气质的性，并没有什么独立

于气质或气质之外的性。在这个意义上，只有“气质之性”这句话是可

说的，其他的说法如“义理之性”就不可通了。正如理是气之理，没有独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蕺山学案·语录》，《明儒学案》卷六十二，第１５２０页。

同上，第１５２０页。

同上，第１５２１页。

同上，第１５２９页。

同上，第１５２１页。

同上，第１５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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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于气的理；性是气质的性，没有独立于气质的性。他认为，人或物只

有一个性，而没有两个性，这个性就是气质之性，即人或物这一特定性

质的性。气质之性就是一种类的属性，每一类事物都有其特定的气质，

因而每类气质的属性便各不相同。

从理是气之理、性是气之性出发，刘宗周反对宋儒提出的人既有气

质之性又有义理之性的说法，并认为气的不同造成了性的差别，所谓人

性就是人类特定气质决定的性，没有第二个性。宋儒认为人之心如水，

义理之性如水之清，气质之性造成了水之浊，刘宗周则认为，人心如水，

气质之性即如水之清，水的浊是由习造成的。他说：

要而论之，气质之性即义理之性，义理之性即天命之性，善则俱

善。子思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非气质之粹然者乎？其有不善

者，不过只是乐而淫、哀而伤，其间差之毫厘与差之寻丈，同是一个

过不及，则皆自善而流者也。惟是既有过不及之分数，则积此以往，

容有十百千万，倍蓰而无算者，此则习之为害，而非其性之罪也。①

在刘宗周看来，喜怒哀乐四气的正常流转，正是气质纯粹无杂的表现，

未发之中即是指四气的有序运行，并不是气外的其他东西，四气的有序

运行就是四德。因而，喜怒哀乐就是气质的性，就是仁义礼智，从而也

就是义理之性。而气质之性归根到底又是宇宙一气流行的条理，因而

气质之性也就是天命之性。如果说天命之性、义理之性是善的，那么气

质之性也是善的。他还指出：

若既有气质之性，又有义理之性，将使学者任气质而遗义理，

则“可以为善，可 以 为 不 善”之 说 信 矣。又 或 遗 气 质 而 求 义 理，则

“无善无不善”之说信矣。又或衡气质义理而并重，则“有性善有性

不善”之说信矣。……须知性只是气质之性。而义理者，气质之本

然，乃所以为性也。②

①
②

《蕺山学案·答门人》，《明儒学案》卷六十二，第１５５６页。

《蕺山学案·天命章说》，同上，第１５８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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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果 气 质 之 性 不 即 是 义 理 之 性 ，则 气 质 本 身 就 不 是 必 然 善 的 ，从 而

任 气 质 在 理 论 上 就 是 可 能 为 善 可 能 为 不 善 。 如 果 导 致 气 质 义 理 性

二 元 论 ，那 就 意 味 性 中 有 善 有 不 善 。 这 些 都 是 刘 宗 周 反 对 的 。 他

认 为 性 并 不 是 一 种 独 立 的 实 体 ，性 就 是 一 定 气 质 的 特 性 ，义 理 不 过

是 指 气 的 运 行 的 本 然 状 态 而 已 。 他 认 为“一 性 也 ，自 理 而 言 则 曰 仁

义 礼 智 ，自 气 而 言 则 曰 喜 怒 哀 乐”①，也 是 强 调 性 、理 只 是 指 气 的 有

条 理 的 运 行 。

（六）道心即人心之本心

与气质之性的问题相联系的是道心人心的问题，正如刘宗周所说，

理即气之理，“知此则知道心即人心之本心，义理之性即气质之本性”。

根据理气相即的观点，他指出：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道心即在人心中看出，始见得心性一

而二、二而一。②

心只有人心。而道心者，人之所以为心也。性只有气质之性。

而义理之性者，气质之所以为性也。③

心则是个浑然 之 体，就 中 指 出 端 倪 来，曰 意，即 惟 微 之 体 也。

人心惟危，心也；而道心者，心之所以为心也，非以人欲为人心、天

理为道心也。正心之心，人心也；而意者，心之所以为心也。④

刘宗周反对把“人心”等同于人欲以及把“道心”等同于天理，他认为人

只有一个心，这就是《尚书》中说的“人心”或《大学》中说的“正心”的心，

正如人只有一个性即气质之性一样。在他看来，心是一个属于气的概

念，而道心则是一个性的概念，所以他把道心说成“心之所以为心”，把

二者说成是心性的关系。由于刘宗周理解的性并不像朱熹那样是气之

①
②
③
④

《蕺 山 学 案 · 天 命 章 说》，《明 儒 学 案》卷 六 十 二 ，第１５１７页 。

《蕺山学案·语录》，同上，第１５１６页。

同上，第１５４３页。

《蕺山学案·商疑答史孝复》，同上，第１５５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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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一种实体（从刘宗周关于喜怒哀乐的理论来看，他认为理或性可以

说就是气的正常流转的性质或状态），因而他认为道心作为所以为心，

作为本心，也可以说由“意”上来体会。在朱熹学说中十分强调性与心

不在同一层次上，而在刘宗周思想中摒弃了那种内在实体说，在同一层

次上来认识心性的区别与关联。

刘宗周还认为：“人心道心只是一心，气 质 义 理 只 是 一 性，识 得 心

一性一则工夫 亦 可 一。 静 存 之 外 更 无 动 察，主 敬 之 外 更 无 穷 理。 其

究也，工夫与本 体 亦 一，此 慎 独 之 说 也。”①这 表 明，刘 宗 周 有 意 识 地

在理、气、心、性、本体、功 夫 诸 方 面 坚 持 一 元 论 的 方 法 原 则。 就 他 的

道心说来看，从他用理即气之理来论证道心人 心 的 关 系 来 说，以 心 属

气，以道心属性；而就他 以 意 和 道 心 皆 为“惟 微”、为 心 之 所 以 为 心 来

看，又以道 心 与 意 为 同 一 的。 可 以 认 为，刘 宗 周 思 想 中 心 与 性 一 而

二，二而一，意既是中体（未发之中），又是微体（道心惟微）；既 是 心 体

（独），又是性体（莫见莫显），因为他所理解的性就是心 的 一 种 本 然 的

条理或状态。

（七）心性一物，即情即性

刘宗周思想中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心性关系与理气关系是相同

的，他说：“有心而后有性，有气而后有道，有事而后有理。故性者心之

性，道 者 气 之 道，理 者 事 之 理 也。”② 他 更 明 确 强 调“人 心 一 气 而 已

矣”③。从明中期以来，理学心学都把心当做属于气的一个范畴，认 为

心与性的关系就是气与理的关系，这在刘宗周更为明显，他还说：

性者心之理也。心以气言；而性，其条理也。离心无性，离气

无理。虽谓气即性、性即气，犹二人也。④

①
②
③
④

《蕺山学案·天命章说》，《明儒学案》卷六十二，第１５８１页。

《蕺山学案·语录》，同上，第１５４１页。

同上，第１５２７页。

《蕺山学案·答沈中柱》，同上，第１５６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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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性因心而名者也。……心之所同然者，理也。生而有此理

之谓性，非性为心之理也。如谓“心但一物而己，得性之理以贮之

而后灵”，则心之与性，断然不能为一物矣。①

刘宗周认为，既然心即气、性即理，心性之间的关系就可以由理气的关

系直接推出。本体论上离气无理，故心性论上离心无性，但这种离心无

性，与宋儒讲性是与气不离不杂的实体的观点不同。正如罗钦顺讲理

气一物，刘宗周主张心性一物，在他看来，理只是气的未发生变异的本

然流转及其有序更迭，性只是心的本然流行和正常条理。所以他认为

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也”是正确的，因为孟子“以心言性”，并没有把心

性分为二物。他认为《中庸》即喜怒哀乐言天命之性也是正确的，因为

这也是“以心之气言性”② 。当然，刘宗周并不是认为气就是性，而是说

人之心气流行运转，喜怒哀乐迭相循环，此种正常表现就是仁义礼智，

就是性，因而需在气上认性，不能离气言性。

根据这样的立场，他提出了他对性与情的看法。朱熹的性情论认

为仁是性，是心中之理，是未发；发而为恻隐，恻隐之心属情。刘宗周反

对以未发为性、已发为情，他还认为：“孟子言这恻隐心就是仁，何善如

之？仁义礼智，皆生而有之，所谓性也，乃所以为善也。指情言性，非因

情见性也。即心言性，非离心言善也。后之解者曰‘因所发之情而见所

存之性，因所情之善而见所性之善’，岂不毫厘而千里乎。”③对于 刘 宗

周来说，性情之别并不是内在的本质与外在的现象的区别。恻隐之心

既是情，也是性。恻 隐 之 心 就 是 仁，而 不 是 什 么“仁 之 已 发”，“指 情 言

性，即心言性”，都是强调不要把性理解为与心、情不同层次的隐微实

体。当然“指情言性”并不是泛指一切情为性，而是就恻隐等四端而言。

刘宗周还说：

即情即性也，并 未 尝 以 已 发 为 情、与 性 字 对 也。“乃 若 其 情”

①
③

②　《蕺山学案·原性》，《明儒学案》卷六十二，第１５６３页。

《蕺山学案·语录》，同上，第１５３６页。



第五章　明代中后期的理学 ３０７　　

者，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是也。孟子言这恻隐心就是仁，非因恻

隐之发而见所存之仁也。①

心以气言，而性，其条理也。离心无性，离气无理。……恻隐

羞恶辞让是非，皆指一气流行之机，呈于有知有觉之顷，其理有如

此，而非于所知觉之外，另有四端名色也。②

盈天地间一气而已矣。气聚而有形，形载而有质，质具而有体，
体列而有官。官呈而性著焉，于是有仁义礼智之名。仁非他也，即

恻隐之心是；义非他也，即羞恶之心是；礼非他也，即辞让之心是；智

非他也，即是非之心是。是孟子明以心言性也。……至《中庸》则直

以喜怒哀乐逗出中和之名，言天命之性即此而在也。此非有异指

也，恻隐之心，喜之变也；羞恶之心，怒之变也；辞让之心，乐之变也；
是非之心，哀之变也，是子思子又明以心之气言性也。③

所谓即心即性，即情即性，是把性直截地理解为合于心气流行的正当意

识与情感。人只有一个性，这个性从理的方面看，即从人道的合理性来

说是仁义礼智；而从气的方面看，就是喜怒哀乐的有序迭运。正如理是

气之条理，性也是心之条理，性就是心气流行之机，是呈现为知觉的东

西，是知觉自身的秩序、规范和条理。

（八）格 物 穷 理

在 格 物 穷 理 的 问 题 上 ，刘 宗 周 从 他 以 慎 独 诚 意 为 宗 旨 的 立 场 上

进 行 解 释 。 在 他 看 来 ，既 然 慎 独 之 外 别 无 功 夫 ，那 么 格 物 与 慎 独 就

不 能 是 两 种 不 同 的 功 夫 ，格 物 就 应 纳 到 慎 独 中 来 理 解 。 刘 宗 周 主

张 本 体 为 一 、功 夫 为 一 ，这 个 功 夫 的 一 就 是 一 于 慎 独 。 他 说 ：“慎 独

之 功 ，只 向 本 心 呈 露 时 随 处 体 认 去 。”④这 个 本 心 呈 露 是 指 意 与 独 ，

“随 处 体 认”的 说 法 表 明 湛 若 水 的“随 处 体 认 天 理”说 对 他 也 有 一 定

①
②
③
④

《蕺山学案·商疑答史孝复》，《明儒学案》卷六十二，第１５５５页。

《蕺山学案·答沈中柱》，同上，第１５６０页。

《蕺山学案·原性》，同上，第１５６３页。

《蕺 山 学 案 · 证 学 杂 解》，同 上 ，第１５６６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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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影 响 。① 这 些 决 定 了 他 对 格 物 穷 理 的 解 释 具 有 心 学 的 色 彩 ，故 当

学 生 问 他“格 物 当 主 何 说”时 ，他 回 答 说 ：“毕 竟 只 有 慎 独 二 字 。”②

刘宗周肯定王阳明“天下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学”的思想，③他对

朱子学的格物穷理说也提出了批评：

后之学者每于道理三分之，推一分于在天，以为天命之性；推

一分于万物，以为在物之理；又推一分于古今典籍，以为耳目之用

神。反而求之吾心，如赤贫之子，一无所有，乃日夕乞哀于三者。④

刘宗周反对把理看成外在于心的，由心去求的对象，因而他认为朱熹的

格物穷理说是“支 离”。他 还 认 为：“后 儒 格 物 之 说，当 以 淮 南 为 正，曰

‘格知身之为本而家国天下之为末’。予请申曰：‘格知诚意之为本，而

正修齐治平之为末’。”⑤就是说，格物的主要对象是身，是意，这是格物

之本，格致诚意虽然不排斥修齐治平，但修齐治平属于末。他认为朱子

之学不懂得本末的这个道理，故“其学也支”。象山之学虽对立本之学

有所见，但“其 失 也 粗”。而 阳 明 心 学 把 心 体 说 成 无 善 无 恶，“其 失 也

玄”。他主张，上等资质的人可学朱子之学，因为他们心地清明，不会因

为穷具体事物之理而失本。下等资质的人则必须先认识到“道在吾心，

不假外求”，以心学的功夫立其大，否则就会失本逐未。从这些方面看，

刘宗周对格物的看法是明显地站在心学的立场上的。

刘宗周提出：“理之不物于物。为至善之体，而统于吾心者也。虽

不物于物，而不能不显于物。”⑥他认为理不限于在物，人心能统天下之

理。同时，理虽统于一心，但也显现在物上。然而，格物必须立本统末，

所以格物不是遍格天下之物，“格物即格其自身之物”，刘宗周是从把格

物首先作为身心修养这个角度肯定淮南格物说的。而就格物的具体涵

①
②
③
⑤
⑥

宗 周 之 师 为 许 孚 远 ，孚 远 曾 学 于 甘 泉 门 人 唐 枢 ，故 宗 周 之 体 认 说 ，亦 其 来 有 自 。

《蕺 山 学 案 · 语 录》，《明 儒 学 案》卷 六 十 二 ，第１５３９页 。

④　同上，第１５２８页。

同上，第１５３２页。

《蕺山学案·大学杂绎》，同上，第１５８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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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而言，他是以慎独为格物的内容，他说：“隐微之地是名曰独，⋯⋯致

知在格物，格此而已。独者物之本，而慎独者，格 物 之 始 事 也。”①朱 子

把大学之道归结为“格物”，阳明把大学之道归结为“致知”，刘宗周则把

大学之道归结为“慎独”（诚意），他的这种思想，比起朱熹来，明显地属

于心学的范围；比起王阳明，正如前面讨论诚意慎独时已指出的，道德

与心性修养的功夫更为细致与深入。

从明代心学的传统来看，刘宗周的思想与泰州学派提供的思想材

料有密切的关系。刘宗周肯定王艮的“淮南格物说”，表明他对王艮思

想是很熟悉的。他的思想尤与王艮门人王栋十分接近。王栋曾提出：

“自身之主宰而言谓之心，自心之主宰而言谓之意，心则虚灵而善应，意

有定向而中涵”，“自心虚灵之中确然有主者而名之曰意”，他还说“诚意

工夫在慎独，独即意之别名，慎即诚之用力者耳。”②这些思想显然是刘

宗周心意之辨和诚意慎独说的先导。王栋还说：“未发已发，不以时言，

且人心之灵原无不发之时，当其发也，必有寂然不动者以为之主，乃意

也。此吾所以以意为心之主宰，心为身之主宰也。”③王栋 与 刘 宗 周 之

间有明显的继承关系。甚至，刘宗周所强调的“意”与罗汝方所说的作

为所以为念的“精神”也有一定联系。

刘宗周正直不阿，在 任 何 情 况 下 都 敢 于 指 陈 时 弊，三 次 被 革 职 为

民，最后为了坚守理想和节操，以死殉节，同时他又是一个极为严肃地

进行自我修养的理学家。他的人格体现了儒学包括宋明理学在内的道

义担当的传统，也体现了照杀一切假道学的宋明理学作为道德理想主

义的真精神。他的思想吸收了气学的世界观，深化了心学的修养功夫

理论，对朱子学亦多肯定，虽然他在总体上，从理学史的意义来看仍属

①
②
③

《蕺山学案·大学杂绎》，《明儒学案》卷六十二，第１５８８页。

《泰州学案一·教谕王一菴先生栋》，同上，卷三十二，第７３４页。

同上，第７４４页。黄宗羲亦云一菴与蕺山所论若合符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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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心学系统，但也在相当程度上具有了综合性的特质。

附 李　　滉

李滉，字景浩，号退溪，朝鲜李朝著名的理学思想家，生于燕山君七

年（１５０１，明孝宗弘治十四年），卒于宣祖三年（１５７０，明穆宗隆庆四年）。

李滉生七月丧父，幼从叔父问学。早年曾任弘文馆修撰、成钧馆司成，

明宗初任丹阳、丰基郡守，中岁卜居退溪之上，因以自号，学者都称他为

退溪先生。此后虽曾受任成钧馆大司成、工曹判书、弘文馆大提学、艺

文馆大提学、知中枢府事等职，但始终一意归退，以恬退名节。他晚年

筑舍于陶山之麓，潜心味道，优游山水，自号陶翁。

发源于中国大陆的程朱“理学”于高丽后期已传入朝鲜半岛，李朝

建国后朝鲜理 学 逐 步 发 展 起 来。李 退 溪 曾 说：“吾 东 方 理 学 以 郑 圃 隐

（梦周）为祖，而以金寒暄（宏弼）、赵静庵（光祖）为首，但此三先生表述

无征，今不可考其学之深浅。”①朝鲜位于中国之东，故其学者以东方自

称。“理学”在丽末鲜初已在东方奠定了基础，但当时“程朱之书稍稍东

来”②，学者尚少，亦 无 以 发 明。 明 朝 崇 奉 朱 学，颁 四 书、五 经、性 理 大

全，李朝受此影响，亦“设科取士以通《四书》《五经》者得与其选，由是士

之诵习无非孔孟程 朱 之 言。”③ 在 理 学 普 及 的 基 础 上，１６世 纪 中 叶 后，

与明初心学运动兴起相对照，李朝则陆续出现了一大批以朱学为主的

理学家，形成了李朝时代罕见的学术繁荣，并开始了朝鲜理学自身的学

派发展。李退溪是这一时期理学发展中的划时代的代表。

当李退溪时，阳明学盛行于中国大陆，朱子学作为明王朝正统哲学

面临危机，退 溪 以 继 承、捍 卫 程 朱 道 统 为 己 任，一 生 学 问“以 朱 子 为

宗”④，“一以朱子为的”⑤。他一方面批评阳明心学，认为“今者中原人

①
②
④
⑤

《言行录》卷一。

③　同上，卷五。

《言行录》卷一。

同上，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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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皆为顿超之说”①；一方面又极力抨击罗钦顺等的主气学说。所以他

的弟子说他因“中原道学之失传，流而为白沙之禅、会阳明之颇僻，则亦

皆披根拔本，极言竭论以斥其非”②，又“以整庵之学自谓!异端而阳非

阴助、左遮右 拦，实 程 朱 之 罪 人”③。他 死 后 门 人 称 他“其 学 得 朱 子 嫡

统”，为“海东朱子”，可以由此看出他作为朱学思想家的特点。

李退溪的思想发展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早年以《心经》（真德秀

著）为宗，注重心地的实践功夫。南宋真德秀采摭古先圣贤论心格言，

汇编成《心经》，其书以十六字心传为首，以朱子尊德性铭为终。后来明

人程敏政又以程朱诸说为之附注，著成《心经附注》。退溪“少时游学汉

中，始见此书（《心经》）于逆旅而求得之。虽中以病废，而有晚悟难成之

叹，然其初感发兴起于此事者，此书之力也，故平生遵信此书亦不在四

子、近思录之下矣。”④他自己说“吾得心经而后知心学之渊源、心法之

精微”⑤，他晚年居陶山，仍鸡 鸣 即 起 诵 读《心 经》。宋 明 儒 者 亦 常 统 称

心性修养之学为心学，与相对于程朱的陆王心学不同。

退溪较晚才看到《朱子大全》，五十岁筑寒栖庵于退溪，始专意于朱

子之学，此后他自己的思想也渐形成，所以门人说他“晚年专意朱书，平

生得力处大致皆自此书中发也”。⑥

李退溪的主要著作有《朱子书节要》、《启蒙传疑》、《宋季元明理学通

录》等，其思想主要保存在论学书札、杂著，及《天命图说》、《圣学十图》等。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退溪书节要》选录了他的重要思想材料。

（一）理自动静，理有体用

朱子在建立哲学体系的时候，利用了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作为重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李退溪文集》卷二十一，《答李刚而》，以下简称《文集》。

《言行通录》卷一。

《言行录》卷五。

《心经后论》。

《言行录》卷一。

同上，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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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思想资料基础，但是由于朱子以理解释太极，于是在利用《太极图

说》“太极动而生阳”“静而 生 阴”的 思 想 材 料 时 出 现 了 一 些 新 的 问 题，

如：理自身是否会动静？理自身是否能产生出阴阳二气？按照朱子的

基本思想，理自身是不会动静的。至于理能否生气，尽管朱子有一些复

杂的说法，但最终还 是 确 认 理 是“无 造 作”的，而 否 定 理 自 身 产 生 气 的

看法。

李退溪明确肯定理自身能动静。他的门人曾向他提出 ，朱子所谓

“太极之有动静是天命之流行”是否指另有一个主宰者使太极有动静，

退溪回答说：

太极之有动静，太 极 自 动 静 也。天 命 之 流 行，天 命 之 自 流 行

也。岂复有使之者欤？①

在他看来，太极自身有动有静，而且太极自身的动静并没有另外的主宰

者使然。他指出：

延平答朱子曰：“复见天地之心，此便是动而生阳之理。”按朱

子尝曰，“理有动静故气有动静，若理无动静，气何自而有动静乎？”

盖理动则气随而生，气动则理随而显。濂溪云“太极动而生阳”，是

言理动而气生也；《易》言“复见天地之心”，是言气动而理显，故可

见也。二者皆属造化而非二致。②

李退溪不仅明确肯定理能自动自静，而且认定“理动”是“气生”的根源

和根据。

朱子哲学在理气动静的问题上有两个基本命题，一是“理有动静，

故气有动静”，二是“太极犹人，动静犹马”。由于前者的含义较复杂，所

以后来的人们习惯于从“太极犹人，动静犹马，马所以载人，人所以乘

马，马之一出一入，人亦与之一出一入”这样形象的说法去理解朱子的

看法。把太极动静比喻为人马，是强调理自身不会运动，乘载在气上随

①
②

《文集》卷十三《答李达李天机》。

同上，卷二十五《郑子中别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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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之动而有动静。朱子这个比喻的缺点是，他虽然否认理自身能运动，

但未能表示出理是气之动静的所以根据，不能表现出理作为所以动因

对于气的能动的作用，现在人马之喻中只成了被动地附于运动物体上

的乘客而已。明前期的儒者曹端、薛瑄对朱子之说提出修正，都是为了

突显太极作为“所以能动静者”的性格。因而，李退溪坚持理（太极）自

能动静是与明代朱学从肯定理能动静来强调理对于气的支配作用的倾

向是一致的。而且，李退溪不仅克服了薛瑄由于同时主张理如日光、气

如飞鸟而实质上在某些方面回到人马之喻的缺陷，他在把理的动静与

气的动静联结在一起的时候，同时把理的“动”与气的“生”联系起来，进

而提出了“理动则气随而生，气动则理随而显”的命题。在这里，“理动

气生”是强调理的动静是气之所以产生的根源；“气动理显”是指气的运

行及其秩序显示出理的存在和作用。

李退溪进一步讨论了理生气的问题：

（李公浩问：）“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朱子曰“理无情意、

无造作”，既无情意造作，则恐亦不能生阴阳。若曰能生，则是当初

本无气，到那太极生出阴阳然后其气方有否？勉斋曰“生阳生阴犹

曰阳生阴生”，亦莫不是恶其造作太甚否？（退溪答：）朱子尝曰“理

有动静，故气有动静，若理无动静，气何自而有动静乎”？知此则无

此疑矣。盖无情意云云，本然之体；能发能生，至妙之用也。勉斋

说亦不必如此可也。何者？理自有用，故自然而生阴生阳也。①

李公浩的问题很有见地，因为在周敦颐的《太极图说》里太极本来是可

以产生阴阳的，而朱熹以太极为理，又认定理无情意、无造作，这样，按

朱子哲学中的逻辑，理就不能生气，也就不能再说“太极动而生阳”。退

溪在回答中指出，可不可以说理能生气，取决于如何解释，他认为，朱子

所说的“无情意、无造作”，是指理的本然之体，即理自身并不是一个可

以分化或产生出阴阳二气的实体；“能发能生，至妙之用也”，是说理自

① 《文集》卷三十九《答李公浩问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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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虽然并不像母生子那样生阴阳，但阴阳的产生却是理的作用和表现

（用）。因而，如果从阴阳的产生是理的作用使然、是理的体现或表现这

个意义上说，那就仍然可以说“理能生气”。

李退溪这一从 理 的 本 体 与 妙 用 两 方 面 解 说“太 极 动 而 生 阳”的 方

法，使“理学”在利用《太极图说》时发生的问题得到了一种解决。在朱

子哲学，既然太极是形而上的无造作之理，势必得出太极自身不能产生

阴阳的结论，但如何从这样的立场上诠释“太极动而生阳”，从朱子到黄

干（勉斋）并未真正解决。李退溪曾持的“理动则气随而生”的说法实际

上也就是李公浩所引黄干“太极动而阳生”的思想，指太极虽自身不产

生出阴阳，但太极的动静是导致阴阳产生的根源与动因。退溪晚年则

在理动气生思想的基础上进而提出理有体用说，这就能够在不必把“太

极动而生阳”改为“太极动而阳生”的情况下来说明朱学的立场。他对

周敦颐和朱子的这种调和是他对朱子学的一个发展，体现了他对理的

认识的进一步 深 化，也 表 现 出 他 在“理 学”的 表 述 方 面 达 到 了 较 高 的

造诣。

理有体用说是退溪理学思想的一个有特色的表现，正如他在把理

有体用说用于物格理到问题时指出的，如果仅仅强调理的本体的无造

作，而不能同时从理的妙用方面说明理是所以能生者，那就“殆若认理

为死物”①，这与曹 端 批 评“理 为 死 理 而 不 足 为 万 化 之 源”及 薛 瑄 批 评

“使太极无动静则为枯寂无用之物”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

（二）四端理之发，七情气之发

朱子心性论对于性情关系的基本看法是“情根于性，性发为情”②，

以性为情的内在根据，情是性的外发表现。《孟子》曾把恻隐、羞恶、辞

让、是非之心称为“四端”。朱子的解释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

也。仁、义、礼、智，性也。”③《中庸》说“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

①
②
③

《文集》卷十八，《答奇明彦别纸》。

《朱子文集》卷三十二，《答张敬夫》。

《孟子集注》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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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谓之和”，朱子解释说：“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 性 也。”①朱 子 哲

学中的“情”有两种用法，一指四端（《孟子集注》说），一指七情（《中庸章

句》说）。四端是道德情感，纯善无恶；七情则泛指一切情感活动，有善

有恶。朱子以“四端”发于仁义礼智之性，这合于“性发为情，情根于性”

的基本原则。而如果说喜怒哀乐等“七情”有善恶邪正，那就碰到一个

问题，即七情中发而不善的情感是否也是发于仁义礼智的本性？如果

说不善之情也是发于全善之性，这显然是有矛盾的。而且朱子从未肯

定七情中不善者不是发于本性，这是朱子学中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

朱子哲学曾提出，人是由理气共同构成的，气构成人之形体，理则

为人之本性。李退溪根据这一看法，提出了四端七情分理气说，主张道

德情感（四端）发自人的本性（理），而一般生理情感（七情）发自人的形

体（气）。“四端发于理，七情发于气”这一命题的提出，使朱子学性情论

的矛盾得到了一种解决。

在这个问题上李退溪曾与奇大升（高峰）反复论辨，成为李朝性理

学史的一大事件。奇大升反对“四端是理之发，七情是气之发”的提法，

他认为七情泛指人的一切情感，四端只是七情中发而中节的一部分，因

而四端作为部分应与作为全体的七情共同发自同一根源，即皆发于仁

义礼智之性。奇大升这个说法以朱子《中庸章句》说为据，并可在朱子

学体系内找到较多支持，但无法解决朱子心性论自身的矛盾。在李退

溪，以为“七情”有两种用法，一种同于奇说，即“以混沦言之”，在这个意

义上，四端包容在七情之内；一种则以七情与四端相对而言，以七情为

四端以外的其他情感，包括反映人的生理需要的各种情感以及非道德

情感等。退溪正是在后一种用法的意义上，认为七情不是发于性，而是

发于气。

退溪的说法虽在朱子哲学中所能找到的根据较少，但显然力图在

朱子基础上有所发展，使朱子学体系更加完备。李退溪认为，四七分理

气，并不是说四端仅仅是理，七情仅仅是气，四端与七情都是兼乎理气

① 《中庸章句》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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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他说“二者皆不外 乎 理 气”①，“四 端 非 无 气”，“七 情 外 无 理”②，认

为四端七情作为现实情感无不兼乎理气，因为心是理气之合，情也是理

气之合，但二者“虽同是情，不无所从来之异”③ ，二者虽皆兼乎理气，但

就所发的初始根源说，四端发自性理，七情发于形气。他说：

大抵有理发而气随之者，则可主理而言耳，非谓理外乎气，四

端是也。有气发而理乘之者，则可主气而言耳，非谓气外乎理，七

情是也。④

认为四端与七情虽然都兼乎理气，但二者的根源与构成方式不同。从

性理发出而气顺随加入而成的是四端，从形气发出而理随之乘驭而成

的是七情，所谓四七分理气，并不是说四端纯是理，七情纯是气，只是说

四端发于理、主于理，七情发于气、主于气。退溪的这一思想，把人的情

感区分为反映或适应生理需要的自然情感（七情）和反映社会价值的道

德感情（四端），并认为二者形成的根据与方式不同，前者根于人的生理

躯体，后者来源人的道德本性，这些思想较之以前“理学”的处理更进了

一步。

表面上看来，相对于奇高峰的主张，李退溪四七分理气的思想在朱

子思想材料中的根据较少，但在实质上，是对朱子处理道心人心思路的

一个扩展。按照朱子思想，人的意识被区分为“道心”和“人心”，道心指

道德意识，人心则指感性欲念。朱子认为“人心道心，一个生于血气，一

个生于义理”，⑤这也就是认为道心理之发，人心气之发。李退溪 四 端

理之发、七情气之发的思想实际上是朱子道心人心说应用于情感分析

的一个完全合乎逻辑的发展。

四七理气的问题其直接意义是区分自然情感与道德情感的不同来

源与根据，并不意味着理发一定为善或气发一定为恶。善恶的分别还

决定于人调整自己、修养自己的努力，李退溪说：

①
②
⑤

《退溪答高峰四端七情分理气辩》。

③④　《退溪答高峰非四端七情分理气辩第二书》。

《朱子语类》卷六十二，第１４８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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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端之情理发 而 气 随 之，自 纯 善 而 无 恶；必 理 发 未 遂 而 掩 于

气，然后流为不善。七者之情，气发而理乘之，亦无有不善；若气发

不中而灭其理，则放而为恶也。①

所以，四端虽发于理而无不善，但并非一切理发者皆为善，理发的过程

中如果因气的冲击而不能保持原来的方向，则流于不善。七情发于气，

如果气发的过程受到理的控制与有力引导，则可以为善；如果理不能在

气发的过程中及时控制引导，则流为不善。可见善恶之几的关键还在

于发作过程中理气的相为胜负。这里说的理气胜负实际上就是指道德

的理性与感性的情欲之间的矛盾关系，“其发也，理显而气顺则善，气掩

而理隐则恶”②，只有在意识活动的过程中使理性能驾驭、控制、引导感

性即“以理驭气”③，思维情感才能呈现为善。

李朝儒学讨论的四七问题，在中国“理学”中虽有涉及④，但始终没

有以四端七情对举以成为讨论课题，更未深入揭示朱子性情说中的矛

盾和问题。在这一点上，李朝性理学是有很大贡献的。

（三）物 格 理 到

对于《大学》开始一段文字中讨论的八个条目及其前后逻辑关系，

在中国理学中争论最多的是“格物”的问题，而对于“物格而后知至，知

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则很少讨论，认为“物格”“知至”以下

不过是大学用功条目从格物、致知到治国平天下的依次完成与实现。

朝鲜“理学”把格致到治平称为功夫，把物格到天下平称为功效，这是合

①
②
③
④

《圣学十图·心统性情图说》。

《文集》卷二十五，《答郑子中讲目》。

同上，卷十一，《答李仲久》。

按朱子门人黄干（勉斋）亦曾论及此类问题，如黄干与李方子书 云：“发 于 此 身 者，则

如喜怒哀乐是也；发于此理者，则仁义礼智是也，若必谓兼喜怒哀乐而为道心，则 理 与 气 混 然

无别矣，故以喜怒哀乐为人心者，以其发于形气之和也；以仁义礼智为道心者，以 其 原 于 性 命

之正也。”（《勉斋黄公肃先生文集·复李公晦》）黄干即以喜怒哀乐（七情）为发于形气之和，而

以四端为发于性理之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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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本文及朱子解释的。

《大学》经一 章 朱 注 格 物 云：“格，至 也。物，犹 事 也。穷 至 事 物 之

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这里的“无不到”是指要彻底地穷究事物的道

理。同章物格注：“物格者，物理之极处无不到也。”这是指事物之理被

彻底考究完毕。补传释物格：“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这里的里、精

即物理之极处，指事物最精妙深微的道理无不被穷索至尽。“物格”只

是格物的被动的、完成的语态，表示从结果上格物的功夫已经完成、目

的已经实现。朱子《大学或问》释物格也说：“物格者，事物之理各有以

诣其极而无余之谓也。理之在物者既诣其极而无余，则知之在我者亦

随所诣而无不尽也。”①物理极处无不到、事物之理诣其极，其主体都是

人，都是指被人所穷到至极。

由于朱熹着力于格物的解释，对物格比较不注意，加上对物格的说

法中主体并未明确指出，使得朝鲜理学在把“物格”、“无不到”转换为民

族语言时发生了一系列问题，其中核心是“到”的主体的问题，是心到理

的极处，还是理自到于极处。这是朝鲜理学特有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李退溪与奇大升再度发生论争，奇把“物理之极处

无不到”解释为“理自到于极处”，其说可称为理到说。退溪开始的时候

反对理到说，指出所谓格物的“无不到”是指“理在事物，故就事物而穷

究其理到极处”，即 人 穷 究 到 物 理 的 极 处；而 物 格 的 无 不 到 只 是 指“已

到”“已至”。他说：

比如有人自此历行郡邑至京师，犹格物致知之功夫也。已历

郡邑、已至京师，犹物格知至之功效也。②

因此，至者为主，极处为宾，否则，“则已历者非人，乃郡邑也；已至者非

人，乃京师也。推之以释物格，则格者非我，乃物也；释极处，则到者非

我，乃极处也，此不成言语，不成义理。”③ 退溪这些论述已经从朱学的

①
②

《大学或问》卷一。

③　《俗说辩疑答郑子中》，《文集》卷二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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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立场说明了物格的意义。

奇大升不同意退溪之说，坚持理自到于极处，退溪宣祖初在都下曾

与奇论及此说，彼此未合。至退溪临终前数月，奇大升找出数条他认为

对他有利的材料寄给退溪，退溪仔细思量，认为“理到之言未为不可”。

引起李退溪重新思考而不得不让步于奇大升的，是奇大升所引用的朱

子关于《通书》的一个解说，《朱子语类》载：“充，广也；周，遍也。言其不

行而至，盖随其所寓而理无不到。”①朱子这个说法本指圣人之德而言，

与物格理到无关，但由于古汉语的丰富性、灵活性，使退溪在论敌把这个

说法当做论据时感到为难，李退溪有见于此，并参考了朱子《大学或问》

中关于“理虽散在万物，而其用之微妙实不外乎一人之心”②的说法及语

录中对这个说法的补充“理必有用，何必又说是心之用”③，从而提出：

前此所以坚执误说者，只知守朱子理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

之说，以为我可以穷到物理之极处，理岂能自至于极处，故硬把物

格之格、无不到之到皆作已格已到看。……盖先生（朱子）之说见

于补亡章或问中者，阐发此意如日星之明，……其“理在万物而其

用实不外乎一人之心”则疑若理不能自用，必有待于人心，似不可

以自到为言，然而又曰“理必有用，何必说是心之用乎”，则其用虽

不外乎人心，而其所以为用之妙，实是理之发见者随人心所至而无

所不到、无所不尽，但恐吾之格物有未至，不患理不能自到也。然

则方其言格物也，则是我穷至物理之极处；及其言物格也，则岂不

可谓物理之极处随吾所穷而无不到乎？是知无情意造作者，此理

本然之体也；其随寓发见而无所不到者，此理至神之用也。向也但

有见于本体之无为，而不知妙用之能显行，殆若认理为死物，其去

道不亦远甚矣乎。④

①
②
③
④

《朱子语类》卷九十四，第２３９７页。

《大学或问》卷一。

《朱子语类》卷十八。

《文集》卷十八，《与奇明彦别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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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退溪在朱子“理必有用”说的启发下，如同处理理之生气问题一样，用

理有体用的方法来解决理到问题上的困难。他并不简单地赞同奇大升

的理到说，他认为，根据朱熹的思想，理是万物的本体，因而人心也是理

的表现（用），从这个观点来看理到说，既然人心是理的表现，那么，理的

表现的程度也正是随着人心的认识所达到的程度、境地而转移的。从

而，在格物致知的过程中，随着格尽物理、人心无所不到，理的表现也就

完全了（无所不到）。所以，从理的本身来说，是不能自到于极处的，但

从理的表现、发见（至神之用）来说，又是随着人心所至而得到表现的。

这样，从理的发用和表现来说，就可以说有一个“无不到”、“到极处”的

问题。这里的“到”即是表现。在这个意义上退溪认为“理到之言未为

不可”。

物格理到的问题 本 来 是 从 朱 子 知 识 论 中 衍 生 出 来 的，但 朝 鲜“理

学”中对此的讨论并不具有知识论的意义，李退溪自己实际上最后是以

本体论的方式去处理这一本来属于知识论的问题，从而使得这一问题

成了显示退溪“理学”本体论思维的一个问题，从中可以看到李退溪处

理这一类问题的方法和立场。

李退溪是朱子哲学的继承者，从理学发展的历史来看，重要的不在

于李退溪复述了朱熹的哪些思想，而在于他对朱熹思想的发展。总的

说来，李退溪对朱子哲学有深刻的理解，对朱子哲学的某些矛盾有深入

的认识，并提出了进一步解决的积极方法，揭示出某些在朱子哲学中隐

含的、未得到充分展示的逻辑环节。从东亚文化圈的观点来看，朱子学

及其重心有一个东移的过程，明中期后，朱学在中国大陆再没有产生出

有生命力的哲学家，虽然朱学从明中至清代仍然维持着正统哲学的地

位，作为有生命力的哲学形态在中国已日趋衰落。而与“心学”的盛行

刚好对应，嘉靖后朱学在朝鲜获得进一步发展的活力。退溪哲学的出

现，一方面表明朝鲜理学的完全成熟，一方面表明朱子学重心已移到朝

鲜而获得新的生命，为此后在东亚进一步扩大影响准备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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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宋明时代有代表性的二十余位理学思想家的介绍，我们叙

述了宋明理学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展示了宋明理学的基本人物、学

术派别、概念命题与思想特色，力求揭示宋明理学发展的固有脉络与宋

明理学的内在讨论，以使宋明理学按其在中国文化中的本来面目呈现

给读者。

然而，这些只是适应于国学知识介绍的基本要求。为了深入了解

宋明理学，则必须通过对原著的研究，才能逐步达到更深的把握。另一

方面，为了了解宋明理学与现代的关联，还有更多的课题需要研究，如

如何分析理学价值优先立场的合理性与非合理性，如何分析理学中对

于知识的不同态度及其历史作用，如何评价理学家在政治及学术活动

中的独立人格及其对近代知识分子的影响，如何了解理学家书院及其

他讲学活动对于亚近代市民社会的意义，如何分析宋明理学与该时期

帝国政治文化的关联及其现代影响，理学各派与现（近）代化的关联，以

及如何给出宋明理学思维模式、精神境界的系统分析等等，限于本书的

性质和篇幅，这些问题无法在本书中深入探讨和分析。本书的著写希

望为大学文史哲专业高年级学生及研究生提供一个适用的教本，亦可

供具有高中以上文化水平的读者用以学习、了解宋明理学。

事实上，把文化的视野进一步扩大来看，则理学不仅是１１世纪以

后主导中国的思想体系，而且是前近代东亚各国（朝鲜、越南、日本）占

主导地位或有重要影响的思想体系。因而，说宋明理学是近世东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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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共同体现，是不算夸张的。从而，要展现理学体系所有的逻辑环节

的展开、所有实现了的可能性，就需要把整个东亚地区的理学综合地加

以考察。遗憾的是，限于篇幅与学识，本书还不能完成这一任务，只是

在明代理学中设了李（退溪）一节，对读者了解朝鲜李朝的朱子学发

展可能略有帮助。真正站在东亚文明的角度了解理学，还有待进一步

的研究。

宋明理学既是中华民族伟大文化遗产的一部分，需要严肃认真地

加以研究，同时，它作为仍影响现代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仍以某种方式

在某一程度上参与着我们的生存。因此，我们应当对它进行有分析的

继承，并积极促进它发生适应时代的转化，使得在不可抗拒的现代化的

潮流 和 过 程 中，中 国 文 化 仍 能 如 其 古 老 经 典 所 说“周 虽 旧 邦，其 命 维

新”①一样，保持认同，而不断丰富发展。

① 《诗经·大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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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一 分 殊 　９，１３０—１３２，１４２，２３４—

２３６，２４５

理气 　１２，１２６—１２９，１３７，１７０，１７１，

１７３， １７４， １７６， １７７， １８３—１８５，

２３０—２３５，２４３，２４５，３０２，３０４—

３０６，３１２—３１７

理学　８—１１，７０，１２５，２２３，２３０

廖鹏　２４０

Ｍ

马克思　３

孟 子 　２—５，９，１８—２０，２３，２５，２６，

３１，３２，４３，４６，５９，６０，６４，６６—

６９，７９，８０，９８，１０５—１０７，１１３，

１１４，１１９， １２２， １４７， １４８—１５０，

１５５，１５７，１５８，１６１，１６２，１８１，

１８６—１８８，１９１， １９３， １９６， ２０１，

２０３，２０８，２１２，２１３，２２７，２３５，２４０，

２４６，２５０，２７０，２７６，２８１，２８２，２９１，

２９８，３０６，３０７

孟子集注　３１４，３１５

明儒 学 案　１５，１６９，１７１—１７３，１７５—

１７７，１７９，１８２，１８３，１８５—１９０，１９７，

２１９—２２９，２３７，２３９，２４０，２５２，２５５，

２５６， ２５９， ２６９—２７７， ２８０—２８５，

２８７—２９２，２９４—３０９

闽学　１２４

墨子　２７７，２７８

穆修　９１

Ｎ

聂豹　２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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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

欧阳修　１７，２７—３２

Ｐ

庞居士　１１３

彭韶　１９１

Ｑ

气　１２，３８—４０，４２—５７，６１—６４，６８，

６９，７２，７４，７５，７９，８０，８２，８５，８６，

９６，９８，１０７，１１１，１１７，１２０—１２３，

１２６—１３０，１３６，１３７，１４３，１５０，１６７，

１６９—１７１， １７３—１８５， １８７， １９６，

２２９—２３６， ２４０—２４８， ２５０， ２５２，

２６２， ２６６—２６８， ２９９—３０７， ３０９，

３１１—３１７，３２０
气学　１０，１１，１５，２２９，２４８，２５２，

３０１，３０９

气化　４８，４９，５１，１１７，２４１，２４２，

２４５，３００

全祖望　９９，１１３
启蒙传疑　３３１

穷 理 　３１，４４，５４，５５，７３，８７，８８，

１００—１０２，１０６，１１１，１１２，１２６，

１３４，１３８，１３９—１４１，１４５，１５２—

１５６，１７８—１８１，１９３，１９５，１９７，

２００，２０１，２０８，２１４，２１９，２２０，２３１，

２４５，２４６，３０５，３０７，３０８

奇大升　３１５，３１８—３２０
钱德洪　２１５，２５５

钱溥　１９１

秦桧　１１４

情　２０，２２—２６，５４，６５，６８，９４，９５，

１１２，１２２，１２３，１３４—１３６，１５２，２２７，

２３６—２３８， ２４７， ２５４—２５７， ２６０，

２６６，２９９—３０１，３０５—３０７，３１４—

３１７，３１９

Ｒ

二程　７—１０，３４，３５，４１，４４，４６，５３，

５７—６０，６２，６３，７０，７１，８１，８３，８５，

８６，９８—１０１，１１０，１１１，１１３，１２５—

１２７，１３６，１４１，１４２，１５２，１７１，１７２，

１９０，２３０

二程集　７，３４，３６，５９，６０，６４，６６—

７０，７２—９０，１００，１０４，１０６，１０９，

１１５，１３０，２１９

儒 家 　１，３—６，８，１０，１１，１３，１４，

１７—２１，２４，２９—３８，４５—４７，５７，

６０，６１，６３，６４，７８，７９，８１，１１３，

１３９，１４２，１４４，１６０—１６２，１７２，１８７，

１８８，１９５，２００—２０２，２０６，２２８，２３０，

２５０，２５１，２５５，２６７，２７５，２７７—２８０，

２８２，２９２

冉求　１０５

仁　３，６，１８，１９，２２，２５，３０，３２，３６，

３７，４２，４４，５２，５３，６３—６５，７８，８４，

１０２—１０４，１０６，１１１，１１４，１２３，１３０，

１３１，１３５，１４７—１４９，１５５，１７２，１７８，

１７９，２２２，２２６，２３５，２４９，２６１，２７７，

２７９，２８１，２９１，３０１，３０３，３０４，３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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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７，３１４，３１５，３１７

Ｓ

三先生　１７，２７，５９，３１０

四书　７，８，１１，１２，２１，２６，１１３，１２５，

１４０，１４１，１４３，３１０

四书集注　１１３，１２５

四书或问　１２５

四七　３１５—３１７

上蔡语录　１００，１０６，１０７

石介　１７，２７—３１

司马光　３０，３１，８３，９０，１１４

孙复 （泰山）　１７，２７，３０，３２

孙奇逢　１５

邵雍 （尧 夫，康 节）　１０，１１，９０—９９，

１９７，２１７

邵伯温　９１

宋史　８—１０，２８，３４，９０，９９，１０９，１２５

宋季元明理学通录　３１１

宋元 学 案 　１５，２８—３０，３２，９０，９２，

９９，１００—１０７，１０９—１１３，１２３，１５３，

１６３—１６８，１７６

苏季明　８６，８７，１１０

识仁篇　６４，６６，１７２

诗　９，１０，１９，３０，１１２，３２２

书　１０，１２，７０，１１０，１４２，２３７，３０４

说卦传　４９

神　４１，４２，４９，５０，２６６—２６８

数学　１０，１１，９１，９４，２４６

舜　９，１８，３０，３１，７０，８０，１０３，１０５，

１０６，１１０，１１３，１２１，１５４，１６５，１９６，

２１９，２３４，２４７，２６９，２７４，２７９

实践理性批判　２

慎言　２４０，２４１，２４３，２４８—２５１

Ｔ

太极　５３，７５，９６，９７，１２５，１２９—１３２，

１４７， １６９—１７１， １７３—１７５， ２３１，

２３２，２３５，２３６，２４１，３１２—３１４

太虚 　４６，４７，５０—５３，５６，７４，１０４，

１６６，２１６，２４１—２４３，２５９

太 极 图 　７，３８—４０，４２—４４，１２９，

１３１，１６９，１７０，１７４

太极 图 说　９，３４，３８—４５，１２９，１３１，

１６９，１７０，２３２，３１１—３１４

太极解义　１２５，１７０

太极先天图　３８

天　５６—５８，６１—６３，７６，７８，９１—９３，

９７，１０１，１０２，１１１—１２８，１３０，１３１，

１３４，１４１，１４９，１６７，１７４，１７５，１８１，

１８３，１９４，２０６—２０８，２２１，２２２，２４５，

２９９，３１２

天理人欲　２，１２，１２０，１４４，２３７

天命气质　１２

天命图说　３１１

汤　１８，３０，１０５，１２１

体用　２９，６８，７３，７４，９８，１１６，１２６，

１３５，２１５，２３７，２５４，２６１，２６２，３１１，

３１４，３２０

退溪书节要　３１１

调息箴　１８７

通书　７，９，３４—３７，３９—４５，１３１，３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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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

王守仁（阳明）　９—１１，１５，１９９—２１７，

２２０

王安石　５８

王弼　７６

王畿 （汝中，龙溪）　２１５，２５２—２６８

王廷相　２３３，２４０—２５２，３０１

王艮 （汝 止，心 斋）　２６２，２６９—２７３，

２７５—２８０，２８３，２８５，２８６，２９２，３０９

王襞　２７０，２７２—２７４

王栋　２９３，３０９

王心斋先生全集　２７７，２７９

文王　９

文天祥　４

未发 已 发　１１５，１３２—１３４，１３８，１８４，

２２０，２９５，２９７，３０１，３０９

万 物 一 体 　５８，６１，１３０，１６４，１６７，

２２６，２３９，２７５，２７８，２７９，２９１

勿 忘 勿 助 　１２，６７，１０６，１１３，１９５，

１９６，２２５，２２６

无极图　３８

吴翌　１２３

吴与弼　１８２，１８５，１９１，１９７

维摩经　１１３

文彦博　５８

魏良器　２５２

Ｘ

心　１２，５５，５６，１１５，１１６，１４６—１５４，

１５６—１６０， １６５—１６７， １７９—１８２，

１８５，１８８，１９３，２０１—２０６，２１３—

２１７，２２０—２２３，２２６—２２８，２４８—

２５０，２５３—２６０，２８０—２８３，２９３—

２９５，３０４—３０９
心性　１２，２３，２６，４１，８７，１０７，１３４，

１８０，２２１，２２６，２２９，２３６，２５０，３０２，

３０４—３０６，３０９，３１１，３１４，３１５
心学　８—１２，１５，７０，１１２，１６０，１６２，

１６７，１７２，１８１，１８２，１８８，１９４，１９９，

２００，２０７，２１２，２１８，２２０，２２１，２２３，

２２９，２３０，２４８—２５０，２５３，２６６，２９３，

２９７—２９９，３０５，３０８，３０９—３１１，３２０
心经　３１１
西铭　７，９，５７，６４，１２５，１３０，１３２
西铭解　１２５，１３０
邢让　１９１
许渤　８２
许孚远　２９３，３０８
孝经　２６９
系 辞 　３１，３８，３９，４８，６２，６９，７２，

１１５，１７８
性　２２—２５，４４，６８，６９，７９—８１，９６—

９９，１１６—１２２，１３３—１３７，２３４—２３７，

２４６—２４８，２５４，３０１—３０７
荀子　１９，２３，７９，８０，１１９，１２６
徐爱　２０１
徐樾　２７２，２８０
逍遥游　１１３
谢良佐 （上蔡）　６７，８５，９９—１０７，１１１—

１１３，１１６，１３８
鲜于侁　３６
薛瑄 （文清）　１６９，１７３—１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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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

义利　１６０，１６１，１９７

尹焞　１３８

叶适　１５３

乐记　２３７

尧　９，１８，３０，３１，７０，８０，９０，９３，

１０３，１０５，１０６，１１０，１１３，１１４，１２１，

１５４，１６５，１９６，２３４，２６９，２７９

扬雄　１９，２３，８０，１１９

伊尹　３４，３５

阴阳　９，２５，３８—４０，４５，５１，５４，６２，

６９，７２，７５，７９，９３，９６，９７，１２０，

１２８，１２９，１３２，１３７，１７０，１７４，１７５，

１８３，３１３，３１４

阳明全 书　２００—２０４，２０６—２１４，２１６，

２２０，２７２

亚里士多德　１７４

杨氏易传　１６３，１６４

杨时 （龟山）　７１，９９，１０９—１１６，１２４，

１３０，１３２，１３３，２３４

杨简 （慈湖）　１４８，１６２—１６８

杨亿　３１

杨墨　２０，３２

禹 　 １８，２０，３０，７０，１１０，１２１，

１９６，２４７

易　１９，３０，３８，３９，４５，４９，６２，６９，

７２，７３，７７，７８，８１，９７，１１５，１２５，

１２６，１６７，２１４，２７０，２９１，２９９，３１２

易 传 　２５，４１，５４，７２，７３，７７，９１，

１０４，１１５，１２６，１６３，１６４，２４６

易传序　７３

养生主　１１３

圆觉经　１１３

严嵩　２４０

遗 书 　７，３４，５９—６４，６６—７０，７２—

７５， ７７—９０， １０６， １６３， １６４—

１６８，２１９

原性　１８，２２，２３，３０６，３０７

原道　１８—２１，２３，３１１

原毁　１８

原仁　１８

原鬼　１８

意 　１６５，１６６，２０４—２０６，２０８，２５４，

２５５，２６６，２９３—２９９，３０８

雅述　２４０，２４４，２４５，２４７，２４９—２５１

颜子 （回）　２５，３０，３４—３７，５９，８９，

１０３，１０５，１５５，１７２，１８２，１９０，２１６

颜子所好何学论　７１

颜山农　２８０

Ｚ

子思　８，９，１９，２５，２６，６８，１０６，１６２，

１８４，３０３，３０７，３１６

中华的智慧　１５

主一　１２，８１—８３，８７，１０３，１３８，１３９，

１８８，１８９，２２４，２２５

中庸　１０，１２，２５，２６，３６，４５，６８，７７，

８６，１０６，１１０，１１５，１１６，１２５，１３３，

１３６，１５５，１５８，１６６，１８０，１９５，１９６，

２２４，２２５，２３７，２６１，２９１，２９６，２９９，

３０１，３０６，３０７，３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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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章句　８，１４３，３１５
正蒙　４６—５７，６４
朱子（熹，元晦，晦 庵，晦 翁）　５，８，１５，

６５，１０６，１０７，１０９，１２５，１２７—１２９，

１３１，１３２，１３５，１３８—１４０，１４２，１４４，

１４５，１５３，１５７，１５９，１６０，１７０，１７２，

１７４，１７６，１７９，１８２—１８５，１９０，１９５，

１９７，２０４，２０７，２０９，２２０，２２３，２２５，

２２６，２３１，２３２，２３４，２３５，２３７—２３９，

２４９，２６２，２６５，２７５，２９３，２９５—２９７，

３０８—３２２
朱子语类　８，６５，１２５，１２７—１２９，１３１，

１３２，１３５，１３８，１４２，１４４，１４５，１５３，

１５９，１７０，１８４，３１６，３１９
朱子文集　１０６，１０７，１３５，３１４
朱子书节要　３１１
朱英　１９１
朱宸濠　１９９，２７０
邹德涵　２７１
证道歌　２２９
张 （天祺）　８４
张栻　１２４
张居正　２８０
张载（子厚，横渠）　７，９—１１，２７—３４，

４５—５８，６５，７３，７４，７９，１２７，１３６，

２４０—２４２，２５０

张岱年　１５
张载集　７，４５—５８，６４
周公　９，１８，６０，１６６
周敦 颐 （濂 溪）　８，９，１１，２９，３０，

３３—４５，４９，５３，５９，６４，７５，９１，

９６—９８，１２９，１４７，１６９，１７２，１７７，

１９０，１９２，１９６，２１７，２５９，２８２，２９６，

２９７，３１１，３１３，３１４
周敦颐集　３４—３７，３９—４４，１３１
周易正义　３９
周易本义　１２５
知言　１１４，１１６—１２４
知言疑义　１１６，１１９—１２３
郑丙　８
知行 　１２，１３９，１４４，１４５，２０９—２１２，

２１４，２１５，２１９，２２０，２２２，２２８，２４８
种放　９１
真德秀　３１１
赵光祖　３１０
章颖　２９３
庄子　１２６
湛 若 水 （甘 泉）　２０８，２０９，２１８—

２２８，３０７
曾子 （参）　９，２５，１０２，１０３，１６２
曾点 （晰）　５９，１０５，１９６
詹阜民　１４８，１５５


